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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党的十六大报告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确立为奋 斗 目 标，而 当 前 对

农民奔小康的主要制约是乡村生产剩余不能有效积累，从而 转 化 为 发 展

的资本，问题的症结在于现有的乡村组织机制对农民的过量 资 源 提 取 制

约不力以及不能为农民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因此，乡 村 组 织 问 题 是 影

响农民奔小康的关键因素。

本书就是在运用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基础上，通 过 理 论 分 析 与 实

证分析相结合，深 度 剖 析 不 同 时 段 中 国 乡 村 的 社 会 力 量 组 合 和 互 动 情

形，动态地展示中国乡 村 的 社 会 结 构 变 动 和 组 织 演 进 的 过 程，力 图 揭 示

时下乡村组织演进的困境，并对走出困境的路径选择作了切 合 中 国 实 际

的探索性分析。



目　　录

导　论 １!!!!!!!!!!!!!!!!!!!!!!!!!!
一、研究的问题 １!!!!!!!!!!!!!!!!!!!!
二、概念框架 ３!!!!!!!!!!!!!!!!!!!!!
三、核心命题 ５!!!!!!!!!!!!!!!!!!!!!
四、命题的论证 ８!!!!!!!!!!!!!!!!!!!!

第一章　社会结构与社会组织 １２!!!!!!!!!!!!!!!
一、社会结构的分析架构 １２!!!!!!!!!!!!!!!

　　１ 社会结构的内涵 １２!!!!!!!!!!!!!!!!

　　２ 社会结构分析的可操作框架 １４!!!!!!!!!!!
二、社会结构与社会组织演进 １９!!!!!!!!!!!!!

　　１ 资源配置与社会结构 １９!!!!!!!!!!!!!!

　　２ 社会力量互动与社会组织演进 ２４!!!!!!!!!!

第二章　传统乡村社会结构与社会组织 ３３!!!!!!!!!!!
一、传统乡村社会结构及其组织机制 ３３!!!!!!!!!!

　　１ 分散的小农经济 ３３!!!!!!!!!!!!!!!!

　　２ 国家渗入乡村的限度 ３５!!!!!!!!!!!!!!

　　３ 绅士在乡村的角色 ３９!!!!!!!!!!!!!!!

　　４ 传统乡村的组织机制 ４３!!!!!!!!!!!!!!
二、传统社会力量的流变与社会解组 ４８!!!!!!!!!!

　　１ 小农的贫困化 ４８!!!!!!!!!!!!!!!!!

　　２ 传统国家的衰败与治理模式的转变 ５０!!!!!!!!

·１·



　　３ 乡村绅士和庶民领袖的蜕变 ５４!!!!!!!!!!!

　　４ 乡村原有组织机制的破坏与社会失序 ５７!!!!!!!

第三章　新政权对乡村社会结构的改造与社会重组 ６４!!!!!!
一、新政权对传统乡村社会结构的革命改造 ６４!!!!!!!

　　１ 彻底地将村庄整体作为动员和调控对象 ６５!!!!!!

　　２ 抑制村内分化彻底消灭传统精英阶层 ６６!!!!!!!

　　３ 将正式组织伸延入村及对传统小农的彻底改造 ７２!!!

　　４ 价值重铸及传统宗族的转型 ８０!!!!!!!!!!!
二、总体性社会的社会结构特点及组织特色 ８３!!!!!!!

　　１ 资源的国家集中 ８３!!!!!!!!!!!!!!!!

　　２ 社队体制为主的组织建构 ８５!!!!!!!!!!!!

　　３ 排斥和抑制分化 ８６!!!!!!!!!!!!!!!!

第四章　改革与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动 ９０!!!!!!!!!!!!
一、总体性社会的困境与改革的兴起 ９０!!!!!!!!!!

　　１ 公社体制的困境 ９０!!!!!!!!!!!!!!!!

　　２ 乡村改革的兴起与推进 ９５!!!!!!!!!!!!!
二、乡村新的资源配置格局 ９７!!!!!!!!!!!!!!

　　１ 资源由国家向社会回归 ９７!!!!!!!!!!!!!

　　２ 乡村资源配置格局的异质性 １００!!!!!!!!!!
三、社会互动新格局中的乡村组织 １０８!!!!!!!!!!!

　　１ 乡村社会体系结构分化 １０８!!!!!!!!!!!!

　　２ 社会互动新格局中的乡村组织 １２０!!!!!!!!!

第五章　乡村社会组织的困境与组织重构 １３５!!!!!!!!!!
一、乡村社会组织的困境 １３５!!!!!!!!!!!!!!!

　　１ 劳动激励不足：生产组织困境 １３６!!!!!!!!!

　　２ 小生产面对大市场：流通组织困境 １４１!!!!!!!

　　３ 分散农户与权益保护：农民自组织困境 １４３!!!!!

·２·



　　４ 村治行政化：村民自治组织的困境 １４６!!!!!!!
二、乡村社会组织再造 １５４!!!!!!!!!!!!!!!!

　　１ 产权与激励 １５４!!!!!!!!!!!!!!!!!

　　２ 产业化与市场 １５９!!!!!!!!!!!!!!!!

　　３“农协”与权益保护 １６５!!!!!!!!!!!!!!

　　４ 村级权力合法性与村民自治 １７０!!!!!!!!!!
三、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重塑 １７４!!!!!!!!!!!!

　　１ 乡村组织重构的国家宏观统筹与推动 １７４!!!!!!

　　２ 乡村行政体制的改革、定位及发展趋向 １８２!!!!!!

　　３ 民间组织资源的再认识与利用 １８７!!!!!!!!!

　　４ 乡村社会文化的世俗化、现代化 １９０!!!!!!!!!

结　论 １９９!!!!!!!!!!!!!!!!!!!!!!!!!

参考文献 ２０１!!!!!!!!!!!!!!!!!!!!!!!!

后　记 ２１１!!!!!!!!!!!!!!!!!!!!!!!!!

·３·



书书书

导　　论

一、研 究 的 问 题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积贫积弱、一盘散沙，令人诟病，关键原因即在

组织问题。由于农民是中国社会的主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核心问题

始终是如何组 织 农 民。毛 泽 东 在 其 著 名 的《组 织 起 来》一 文 中，指 出：
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 产 单

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

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惟一办法，就是将农民群众组织起来。
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

战胜利的必由之路。① 人民群众正是通过组织起来，才走向了革命胜利

的道路。
毛泽东在同篇文章中指出：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群众

的劳动。目前我们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只

要是群众自愿参加（决不能强迫）的集体互助组织，就是好的。②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在合作化运动早期阶段，由于自愿原则得到了强调且遵守得

相当好，合作组织的效率高。但从１９５８年起公社成员资格变成了强制

性的，背离了毛泽东此前一直强调的自愿性质，合作组织变成了一种一

次性博弈。由于农民不再能用“退出”来保护自己或制止其他成员的偷

懒行 为，③ 结 果 造 成 这 种 合 作 组 织 的 低 效 率，因 而 始 终 暗 含 着 解 体

危机。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起，乡村改革、土地 承 包 到 户，解 决 了 公 社 体 制

的集体偷懒问题，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尽管如此，家庭承包经

营制这种生产组织形式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其现有的动力机制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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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适应形势发展的新要求。分田到户后，出现的农户小生产与大市场

的矛盾，以及生产过程的不确定性等，也不是家庭承包制本身所能解决

的。分散的农户面对基层干部的蜕化和资源过量提取，处在无力谈判

的弱势地位，乡村现有的组织建制难以提供有效的制约机制。乡镇集

体企业的生产组织形式中，乡村干部为了个人利益或小集团利益，具有

强烈的对乡镇企业的剩余进行剥夺性索取的倾向，结果导致大量的生

产性资本转变 为 非 生 产 性 资 本。在 乡 镇 企 业 发 展 的 困 境 进 一 步 凸 现

后，乡镇企业开始改制，但这一过程也暗含着集体资产被变卖和低价瓜

分的可能和危险。然而保证集体资源尤其是改制过程中将集体资产脱

手变现的资源的有效利用，也不是乡镇企业改制本身所能解决的，必须

依托乡村政治组织的创新予以配合。④

乡村改革导致的经营方式的变更、公社体制的解体和新的“乡政村

治”管理模式的运行，深刻地影响到基层政府的资源提取和政策贯彻。
按“乡政村治”治理模式的制度设计，过去一直渗入到村落中的国家权

力，被上收至乡镇，乡镇政府成为国 家 权 力 在 乡 村 的 最 低 层 级。乡 镇

以下的村建立村民自治组织，不再是国家行 政 结 构 的 延 伸，在 法 律 允

许的范围内，自主地管理村 庄 社 会 事 务。在 政 府 权 力 已 从 经 济 领 域

收缩的情况 下，乡 镇 干 部 知 道，如 果 村 干 部 完 全 由 村 民 直 接 选 举 产

生，不受任何外来的 非 民 选 因 素 的 干 预，那 么 可 以 预 见，这 些 民 选 村

干部会将村民的偏好 置 于 其 他 之 上，他 们 和 村 民 将 会 抵 制 乡 镇 政 府

自行出台的土政策和 非 法 摊 派，深 刻 影 响 其 制 度 外 的 财 政 征 收 和 预

期净收益。因而从局部利益 出 发，乡 镇 干 部 采 取 各 种 措 施 对 村 委 会

运作加以行政控制，结果使其由法律上的自 治 机 构，蜕 变 为 实 际 上 的

准政权组织。
概而言之，乡村中国各种问题和危机的根源，归根结底来自目前乡

村组织的困境。而乡村社会组织的建构和组织演进则是各种社会力量

互动（交易）的产物。本著研究的主题就是：深度剖析不同时段（以公

社体制突破后为重心）中国乡村的社会力量组合和互动情形，动态地展

示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变动和社会组织演进的过程，力图揭示乡村组

织演进中的困境和走出困境的路径选择。

·２·



二、概 念 框 架

本著在深入研究新制度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根据其核心观

点提出本研究的概念框架。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经济学 对 人 的 行 为

的分析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些进展大多是在对传统经济学的一些不现

实假定的批评与修正中取得的。首先，现代经济分析尽管仍然假定人

是理性的，但它已用效用最大化替代了传统的利润最大化假定，理性被

理解为人能根据自己所面对的约束作出反映一系列欲望、期望和偏好

的选择。⑤ 这无疑拓展了经济学分析的应用范围。
另外，按照传统理论，对整个经济活动的协调与组织最好依靠那只

“看不见的手”来不受干预地发生作用。只要存在完全竞争，生产者和

消费者就能根据价格信号作出决策，并能实现最有利的结果，资源能被

投入最有价值的使用，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结果也使整个社会的利

益最大化。在这种分析逻辑下，其他一些协调与组织经济活动的制度

与组织则被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市场的运作被假定为完全无摩擦的

过程，且人们为达成交易而搜寻信息 的 费 用 也 不 存 在 了。⑥ 但 事 实 上，
撇开交易费用和信息费用，我们就很难理解交易的过程本身。因为，任
何一项交易的达成，都需要进行合约的议定、对合约执行的监督、讨价

还价以及要了解有关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生产和需求的信息，等等。这

些费用不仅存在，而且有时高到使交易无法达成。正是由于交易费用

的存在，才产生了一些用于降低这些费用的不同制度安排。⑦

正是在对传统经济学批评和认识不断提高的基础上，以科斯、诺斯

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ｎｅｗ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异 军 突 起，在

经济学理论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加，逐渐成了现代经济学的“显学”。制

度经济学的研究目标是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作出决

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
制度分析包括两个方面：制度对主体行动的限制与主体行动对制

度的影响与选择，正如西伦和斯坦慕所说的，制度“能够以重要的方式

形成和限制政治策略，但它们自身也是深谋远虑的政治策略和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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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识和无意识的）结果”。⑧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性选 择 制 度 学 派，强

调人类行为中的工具性和策略算计的方面。行为主体会仔细考虑各种

可能性以选择能够带来最大利益的方案，制度的作用主要是通过为行

动者提供有关其他行动者目前和将来行动的一定程度的确定性影响行

为的。制度提供有关其他行动者的相关信息，对协议的实施机制，以及

对背离者的惩罚等。在理性选择的框架中，社会制度是理性行动者用

以评估他们的潜在策略以及选择他们的理性行动的重要依据。不过，
现有的制度学派 的 研 究 者 比 较 多 地 关 注 的 是 制 度 对 主 体 选 择 进 行 限

制，正如ＶｉｃｔｏｒＮｅｅ所说“对选择的限制是新制度学派范式的理论的

核心概念”。⑨ 本著在重视制度对行动者限制作 用 的 同 时，更 强 调 行 动

者对制度的影响与选择的一面。本著细致剖析了不同时段（以公社体

制突破后为重心）乡村中国社会力量的构成及其互动结构，以及社会力

量互动对乡村社会组织建构和组织变迁的影响。
关于制度安排之所以会被创新，戴维斯和诺斯认为是因为有许多

外在性变化促成了利润的形成，由于将外部性内在化的困难，厌 恶 风

险，市场失败，以及政治压力等原因，而使这些潜在的外部利润无法在

现有的制度安排结构内实现，因而在原有制度安排下的某些人为了获

取潜在利润，从而导致了一种新的制度安排的形成。一项新制度安排

只有在创新的预期净收益大于预期的成本时，才会被作出。⑩

制度经济学方法有很强的解释力，其适用范围并不局限在经济领

域。诺斯用其解释产权的界定、国家的兴衰和意识形态的作用（而且有

一定的历史跨度，从古希腊到当代），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效果。瑏瑡 传统乡

村社会的小农、绅士和国家也是理性的，是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诺贝尔

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认为小农作为“经济人”，毫不逊色于任何资本

主义企业家。一旦有经济利益，小农便会为追求利润而创新，从而改造

传统农业。瑏瑢“大包干”后中国家庭经营的生命力就很说明问题，今后乡

村中国的农地制度创新和农业经营机制创新也不会改变家庭经营的基

本内核。波普金认为作为政治行动者的小农，最宜于比作一个在政治

市场上的投资者。小农是一个在权衡长、短期利益之后，为追求最大利

益而作出合理选择的人。瑏瑣 传统中国的绅士和国 家 也 是 追 求 利 益 最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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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如绅士在国家权力的触角伸入乡村社会时，选择退避或加入赢利

型经纪的行列，都是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只不过利益的内涵不

同罢了）。费孝通教 授 对２０世 纪３０年 代 江 村 的 村 长 作 了 分 析，指 出

“虽然他们得不到直接的经济报酬，但由于为村里人办了事，他们也乐

于享有声誉，接受一些礼物。比如，他们受人尊敬，可以对长辈（除了近

亲）直呼其名 而 不 用 加 上 辈 分 的 尊 称。普 通 人 是 不 被 允 许 这 样 做 的。
他们在村里所处的领导地位也有助于他们保持有特权的工作，如当教

师，当丝厂的厂长 等。”乡 村 绅 士 也 是 理 性 的，也 是 进 行 成 本 收 益 计 算

的，只不过收益不是纯经济收益而包括更多的内涵罢了。瑏瑤 本著就是用

制度经济学的概 念 工 具 分 析 中 国 乡 村 的 社 会 结 构 变 动 和 组 织 演 进 的

尝试。

三、核 心 命 题

本著认为：中国乡村的社会组织状况和组织演进是社会力量互动

的结果。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组织建构，应是参与主体共同选择、博弈

均衡的产物，只有这样的组织建构才可能保持稳定、富有效率和 体 现

公正。
社会资源在国家、精英和民众之间（不同时期国家、精英和民众有

不同的表现形式）的不同配置，就会形成不同的社会力量结构；不同的

社会力量间 的 互 动，就 会 形 成 不 同 的 社 会 组 织 模 式 和 社 会 组 织 演 进

机制。
在传统中国社会，国家正式权力伸入乡村的触角非常有限，乡村社

会组织上的特色表现为绅士主导的地方自治。在国家、绅士和小农的

结构关系中，绅士（具有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资源优势）是乡村社区

交易的主导力量，是社会的定型和组织因素。绅士阶层的分化和蜕变，
预示着传统社会的解组。

近代以来，在现代化和外部因素冲击影响下，国家权力不断下渗、
变形，绅士阶层发生分化、蜕变，小农贫困化趋向日益明显，乡村社会逐

渐陷入总体性危机。随后，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了全国政权并对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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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进行了彻底改造，传统精英阶层被消灭，农民也通过集体化被引入

国家主导的交易过程。在以公社体制为代表的新形成的国家与农民的

结构关系中，国家处于强势交易地位（国家掌握、控制了一切资源），农

民的退出自由被取消（在合作社初期尚有退出自由），这一合作机制变

为一次性博弈，决定了这一社会合作组织的运作成本太高，始终暗含着

解体的危机。
在乡村社会底层 诱 发 的 家 庭 联 产 承 包 制 改 革 是 对 这 一 体 制 的 突

破，伴随改革的推进，资源不断由国家向社会回归，农民的自主性不断

增强，乡村开始形成新的组织演进互动格局。农民群体中不断分化出

影响逐渐扩大的民间精英分子，目前民间精英分子的社区认同取向明

显，他们和普通农民的一致目标是继续挣脱国家全能主义的羁绊，谋求

自由发展空间。同时，由于实行财政“分灶吃饭”以及政府的不同层级

与乡村有不同的资源、利益关系，原来的一统政府或国家也不再是铁板

一块。本著以是否与乡村存在制度外 的 资 源 提 取 关 系 为 标 准，瑏瑥 把 参

与乡村社区组织演 进 的 政 府 层 面 的 主 体 分 为 基 层（乡 镇）政 府 和 国 家

（县级以上政府）。村干部由于独立成为社区集体资源的发包方，独立

利益倾向明显，同时由于与乡镇政府关系不同、乡村社区实行村民自治

的进程不同，目前也开始分化。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社区认同取向明

显，另有一部则认同 自 己 的 国 家“代 理 人”身 份，还 有 一 些 处 于 中 间 状

态，根据形势需要时左时右。因而改革后参与乡村社区组织演进的行

为主体主要有四种：农民（包括民间精英）、村干部、基层政府和国家。
目前中国乡村的社会组织演进（如村治组织变迁），就是四种社会主体

互动的产物。
由于中国乡村各地自然、经济、社会条件差异很大，在资源配置状

况和组织演进的行为主体的组合情形上也有很大不同，笔者根据韦伯

的“理想类型”研究法，将中国乡村社区在结构形态上作了类型学分析，
分如下三种类型：

（１）资源村组织集中型社区。苏南、珠江三角洲和其他集体经济

占主导地位的地区这类社 区 比 较 多。这 类 社 区 集 体 经 济 发 达，通 过

各种途径实现了社会资源（包括土地，土地由 村 总 公 司 的 农 业 车 间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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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经营）的再集体化。村集体既掌握了大 部 分 资 源，又 拥 有 自 治 的

权力，因而在国家、集体和农民的互动结构 中 处 于 有 利 地 位。这 类 社

区往往出现能人行政型村 治 模 式。能 人 资 源 和 权 力 高 度 集 中，在 社

区中具有很大的权威，在其周围是由其他次能 人 构 成 的 精 英 层（包 括

乡镇企业和村务管 理 者）。在 精 英 层 下 是 为 数 众 多 的 乡 镇 企 业 工 人

（农民），他们对集体经济组织依 赖 性 很 强。这 类 社 区 企 业 产 权 模 糊，
问题容易出在发展激励上。社会互动的结果往往是企业产权和生产组

织的演进。
（２）资源社会分散型社区。改革启动后，这类社区原本极为有限

的资源（主要是集体决定发包的土地使用权）迅速回归农户，而这些资

源创造的收益在农户主要依靠自身积累起来的资源中占有微不足道的

比重，从而形成村级资源社会分散掌握的局面。温州不少乡村就是这

类社区的典型。这类社区个体私营企业发达，乡村社区传统的权力中

心（村组织）弱化，在“权力中心”边缘涌现出一大批经济能人（民营企业

家），他们在经商大潮中积累起了发展的资源。农民的自组织和谈判能

力都很强，对政府和社区组织的依赖性弱。这类社区社会互动的结果

往往是政府放任或协助下的农民自组织机制的演进（况且温州地区素

有民间集资兴办公益事业的传统），易出的问题是社区公共生活的无组

织状态。政府 的 无 所 作 为 和 公 共 服 务 的 滞 后，则 有 可 能 影 响 外 资 的

进入。
（３）资源集体和农户双重控制型社区。这类社区主要分布在传统

生产结构转型较慢的地区，传统资源（土地、山林等对集体和农户双方

来讲仍是最为重要的资源）的使用权回到农户，而村集体控制资源的发

包权（所有权的体现），形成资源集体和农户双重控制的格局。这类社

区集体经济不发达，乡、村两级组织的运转与农户之间存在严重的资源

依赖关系。乡村两级组织从农户中不断、过量地抽取资源，而农民对两

级组织的过量抽取表现出鲜明的批判意识和强烈抵制。社会资源集体

和农户双重控制型社区，乡村两级组织的作为与农户的利益联系度大，
各种社会力量的博弈呈相对活跃的状态，村民自治组织创新最有可能

发生在这类社 区（村 民 自 治 组 织 是 制 约 非 法 提 取 资 源 的 一 种 制 度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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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并走在全国村民自治发展的前列。
上述三类社区是当前中国乡村社区结构的主要形态，在这三类社

区之间还存在一些过渡性的类型。
当然，由于不同时段参与乡村社会组织演进的行为主体的组合不

同（尤其是主导力量不同），因而就会有不同的社会结构模式和社会组

织演进机制。

四、命 题 的 论 证

本著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借鉴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通过理

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深度剖析不同时段（以公社体制突破后为重

心）中国乡村的社会力量组合和互动情形，动态地展示中国乡村的社会

结构变动和社会组织演进过程，力图揭示时下乡村组织演进中的困境

和走出困境的路径选择。
本著中的“社会组织”是指组织机制（一种制度安排），是掌控不同

资源的参与者之间的关系连接模式，目的是解决社会运转中的“秩序”
和“效率”问题。为了研究乡村社会组织的演进状况和演进动力问题，
笔者提出并运用“社会力量”和“互动”两个分析工具。本著整体分析框

架是：“社会力量———互动———社会组织演进”，即社会结构（社会力量

格局）变动推动社会组织演进。
一个社会之所以形成不同的社会力量格局，是由于社会资源的不

同配置的结果。为 了 使 研 究 具 有 可 操 作 性，本 著 使 用 了“国 家———精

英———民众”的社会力量（社会结构）框架。社会资源在国家、精英和民

众之间的不同配置（三者就处于不同的交易地位），就会形成不同的社

会结构模式。资源向国家方向高度集中，就会形成总体性社会；社会资

源向精英（民间统治精英）高度集中，就会形成贵族社会；社会资源向民

众方面高度分散，就会形成大众社会。为了进一步使研究细化和切入

乡村中国的社会实际，笔者使“国家———精英———民众”的社会力量构

成具体化、历史化。传统时代社会力量构成表现为“国家———绅士———
小农”，集体化时期是“国家（集体）———社员”，改革后是“农民（包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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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精英）———村干部———基层政府———国家（县级以上政府）”，并细致

分析了改革后三类不同乡村社区的社会力量构成。
笔者细致剖析了不同时段乡村中国的社会力量组合（包括主导力

量）和互动情形。不同的行为主体都是追求收益最大化的，对组织创新

会有不同的成本和收益的计算，进而对组织创新有不同的态度（促进或

推迟），因而乡村社会的组织状况和组织演进表现为各种社会力量互动

的过程。
在传统的国家、绅士和小农的结构关系中，绅士是乡村社区互动的

主导力量，是社会的定型力量和组织因素。绅士阶层的分化和蜕变，预
示着传统社会的解组。在社会陷入整体性危机的时候，共产党领导人

民建立新政权，彻底消灭传统绅士地主阶层，并把农民渐次引入国家主

导的交易过程。在新形成的公社体制中，由于农民的退出自由被取消，
合作组织变为一次性博弈，内含着过高的监督成本，因而始终暗含着解

体的危机。公社体制的突破是以国家控制的松弛为突破口的。改革启

动后，在社会资源由国家向社会回归的过程中，乡村开始形成新的社会

互动格局和组织演进情形。由于当前乡村的互动格局脱胎于人民公社

体制，原有的制度安排仍有不断强化的惯性，况且参与乡村社区组织演

进的力量中有的是原有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往往对制度创新形成

阻力。如乡镇企业改制过程中，乡村干部就不愿改变对己有利的乡镇

企业组织形式。改变组织形式是因为维持原有组织形式的成本已大大

提高、预期净收益大大减少甚至为负。这就决定了组织演进是复杂的

和渐进的，是不断改变组织创新阻碍力量的成本收益计算的过程。乡

镇企业的组织机制从集体所有集体经营到集体所有承包经营，再到股

份合作制（设置集体股并维持其控股地位），进一步再到股份制（取消集

体股，在乡镇企业 资 不 抵 债 时，乡 村 干 部 也 愿 将 其“脱 手 变 现”），就 是

这样。
本著在乡村组织的研究路径上，采取把社区研究与长时段研究、理

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结合起来的方法。社区研究有助于对当前的组织建

构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但难以解读事件的来龙去脉；社区研究关注当

前发生了什么，但难以解释为什么发生、为什么这样？乡村社会组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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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就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转型期的组织有其转型的起点，这就要求

必须把社区研究与长时段研究结合起来。本著在对乡村社区的结构形

态进行类型学分析的基础上，对目前乡村社区的组织状况进行了深入

的实证调查。由于“资源村组织集中型社区”和“资源社会分散型社区”
现有的实证资料较多，笔者把调研的重心放在了“资源集体和农户双重

控制型社区”。从１９９７年１月至２００１年８月笔者五次深入鲁中山区，
就乡村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问题展开深入调查和参与观察，对乡村社

会力量的互动有了直接体悟并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本著的研究目

的揭示“乡村组织演进的困境和走出困境的路径选择”，也要求笔者把

动态的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结合起来。
本著共分七个部分，导论和第一章为本项研究提供理论和框架准

备；第二章剖析传统乡村社会的社会互动和组织构造及近代以来遇到

的挑战；第三章研究新政权对传统乡村社会结构的改造和社会重组；第
四章分析改革引起的社会结构变动和新的社会力量互动；第五章剖析

目前乡村组织的困境及走出困境的路径选择；最后部分是简短的结论。

注释：

①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９３１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９３１页。

③ 林毅夫：《制 度、技 术 与 中 国 农 业 发 展》，上 海 三 联 书 店，１９９４年 版，第

３０页。

④ 朱新山：《中国乡村生产 组 织 演 进 的 困 境 与 对 策》，载《毛 泽 东 邓 小 平 理 论

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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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见胡荣：《理性选择与制度实施》，上海远东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４０页。

⑩ 科 斯 等：《财 产 权 利 与 制 度 变 迁》，上 海 三 联 书 店，１９９４年 版，第２７６～
２９１页。

瑏瑡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迁》，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４年版。

瑏瑢 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７年版。

瑏瑣Ｐｏｐｋｉｎ，Ｓａｍｕｅｌ．Ｔｈ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ｅａｓａｎｔ：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ｃ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Ｒ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ｅｔｙｉｎＶｉｅｔｎａｍ．１９７９．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

瑏瑤 费孝通：《江村经济》，见《费孝通 文 集》第 二 卷，群 言 出 版 社，１９９９年 版，第

７６～７８、１５１页。

瑏瑥 目前乡镇政府和村组织以集资、摊派等形式提取了农民农业剩余的相当部

分，而国家（县级以上政府）与 农 户 基 本 上 不 存 在 制 度 外 的 资 源 提 取 关 系（农 业 税

属制度内，数量相对稳定，属县级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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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社会结构与社会组织

一、社会结构的分析架构

　　１社会结构的内涵

社会人类学的先驱拉德克利夫 布朗，在从事“未开化社会”研究的

基础上，第一个给“社会结构”下了经验主义的定义：“社会结构”是各种

社会个体、群体所结成的“社会关系的网络”。著名社会人类学家埃文

期 普里查德根据对东非畜牧民努尔社会的实地调查，认为“社会结构”
是有着高度一贯性和持续性的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即表示诸群体之

间的有组织的联系。他继承了布朗从社会关系分析社会结构的一面，
但把“社会结构”仅限定为持续群体的有组织联系，而其他个体、群体的

社会联系被排除在外。随后的学者则沿袭、扩展了布朗“社会结构”概

念的包容性的一面，如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认为：“‘结构’这个

术语指的是任 何 事 物 的 基 本 构 成 部 分 之 间 相 互 关 联 的 方 式。”① 而 伊

恩·罗伯逊也认为：“在描述或分析人类社会时，用‘结构’来作比喻是

很有益的。社会并非是由凑巧占据了同一地域、胡乱地发生相互作用

的人组成的杂乱无章的集合体。尽管人类有能力从事灵活的、创造性

的活动，任何社会却都有一种基本的社会行为规律或模式。因此，对于

社会学家来说，社会结构就是指某一社会制度的基本成分之间有组织

的关系。虽然这些基本成分的特征及其彼此之间的关系因社会而异，
它们却为一切人类社会提供了框架。”②

日本社会学家富永健一提出了更直观的、包容性更强的社会结构

概念。他说：“所谓社会结构，可以定义为：构成社会的如下要素间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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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恒常的结合。这些构成要素可以从接近个人行动层次（微观层次）到

整个社会的层次（宏观层次）划分出若干阶段，按着微观到宏观的顺序

可以排列为角色、制 度、社 会 群 体、社 会、社 会 阶 层、国 民 社 会。”③ 美 国

当代结构主义理论大师彼特·布劳认为：社会结构的组成是指由个人

所组成的不同群体或阶层在社会中所占据的位置，以及他们之间表现

出来的交往关系。“更精确地说，社会结构可以被定义为由不同社会位

置（人们就分布在它们上面）所组成的多维空间。”社会结构可以由一定

的结构参数来 加 以 定 量 描 述。结 构 参 数 就 是 人 们 的 属 性，分 为 两 类：
一是类别参数，如性别、宗教、种族、职业等，它从水平方向对社会位置

进行区分；二是等级参数，如收入、财富、教育、权力等，它从垂直方向对

社会位置进行区分。这两类参数之间可以相互交叉，也可以相互合并，
从而使社会结构的类型显得更加复杂多样。④

上述社会结构论给我们以有益启发：从社会关系入手考察社会结

构要素之间的有组织联系。但对社会结构的构成要素的看法，可谓仁

者见仁智者见智。目前国内学者的社会结构研究可概括为如下几种类

型：从社会阶层分 化 角 度 研 究 社 会 结 构；从 一 些 实 体 要 素（如 人 口 结

构、家庭结构等）研 究 社 会 结 构；从 一 种 社 会 学 认 知 方 式（如 从 角 色 结

构、文化结构）研究社会结构；也有些学者从社会力量角度研究社会结

构，不过仍是一种静态的平面研究，而且没有细化。
本著以社会力量为社会结构的构成要素，引入制度经济学的分析

方法，动态地研究各种社会力量的互动，深度剖析乡村社会结构变迁和

组织演进的进程。
社会结构指社会中各种社 会 力 量 之 间 形 成 的 相 对 稳 定 的 关 系，⑤

即一个社会形成的社会力量格局。一种社会形态之所以不同于另一种

社会形态，原因在于各种社会之间的结构不同，更进一步讲，是由于构

成社会结构的各种力量的形态不同。在中世纪的欧洲，国王、领主和农

奴构成了等级制的封建社会；幕府时代的日本，幕府将军、大名和下层

农民也构成了类似西方封建社会的等级社会，其中，天皇独立于这个社

会之外，而武士则依附于大名或家主。古代萨珊波斯社会中，从顶端的

国王到诸侯王、大家族和最底层的自由人构成一种等级社会。⑥ 拜占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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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社会结构比较灵活，最上层是贵族和官僚，下面是商人、工匠阶层，
他们在城市，特别是在首都人口中占多数；另外还有宗教群体、文化群

体和职业群体；最下层是城市平民和农民。该社会的特点之一是贵族

和官僚阶层是开放的，下层阶级可以进入。⑦

从长时间来看，社会力量的规模和类型不断发生变化，出现强弱变

化，新的社会力量取代旧的社会力量，这个过程就是社会结构的变迁过

程，甚或出现社会形态的转型。信奉新教的工商业阶级和自耕农在英

国的出现同原来的土地贵族发生了冲突，这导致了英国革命。⑧ 日本大

名和武士力量的壮大、底层社会出现分化，幕府统治就难以维继。近代

以来，工业革命引发了西方社会中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财富上两极

分化，分化的加剧不断引发社会冲突，西方社会甚至几度出现危机，结

果迫使社会治理方式发生转变；２０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后，西方发达

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出现新情况：最上层和最底层的人数相对少，中间

层人数最多，中产阶级占据社会的主体，社会呈菱形结构。中产阶级在

气质上倾向于温和与保守，因而是当前西方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
从上述分析看出，社会力量的构成纷繁复杂，必须找到一种可操作

的分析框架。

　　２社会结构分析的可操作框架

从国家产生以后，社会结构基本上都是由国家、统治阶级（精英）和

普通民众三个基本层次（社会力量）构成。国家居顶部，中间是统治阶

级，下层是普通民众。孙立平先生把居中间的精英层分为处于国家结

构中的权力精英和民间统治精英两部分，民间统治精英身处民间又发

挥统治职能。⑨ 目 前 已 有 部 分 学 者 注 意 用“国 家———精 英———民 众”的

互动架构分析传统中国乡村社会。⑩ 国家既有阶级属性，是统治阶级利

益的代表，同时“国家机构一旦形成，就会形成一个有着独立利益和目

标相对自主的实体”，是一种自主的社会力量。它有时同统治阶级的利

益是一致的，但社会面临危机时候，两者的利益也不一致。国家与社会

之间的中间统治阶级包括了贵族和绅士，它们在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

不同。“在中国，严格意义上的贵族只有在秦统一之前才存在。”瑏瑡 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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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两千年的历史中，居于下层的是农民。
对中国社会结构变化影响深远的，首属统治阶层（精英层）力量的

变动与消长。
周朝是一个典型 的 封 建 社 会，通 过 分 封 由 大 大 小 小 的 贵 族 统 治。

全国的土地与臣民，名义上都属周王所有，即所谓“溥天之下，莫 非 王

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瑏瑢 所以，天子把爵位、王畿外的土地连同居民

分封给诸侯时，要举行授土授民的仪式。所封的诸侯国，要定期朝见周

天子，各诸侯要服从周天子的命令，要向天子贡献财物，要派兵随从天

子作战，有保卫王室的义务。如果不纳贡服役，就是侮慢王室，要受到

惩处。同时诸侯可把土地及居民（采邑）分赐给卿大夫；卿大夫之下又

有士（从卿大夫取得食田）。这就构成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金字

塔形之贵族等级制。为了维系封建制度，西周还形成了按血缘关系组

织起来的家族制度———宗法制，规定从天子到士各级贵族的名位只能

由嫡长子继承，并建立以全国最高宗主———周天子为核心的层层藩屏。
这样形成了“天子建国，诸侯立家”，瑏瑣 天子、诸侯、卿大夫分别拥有并治

理“天下”、“国”、“家”的政权块分体制。
在经济方面，与这种“分疆裂土”的政权块分体制相配合的是“井田

制”。各级贵族对于自己的土地（从王畿到封土、采邑、食田等），只自留

一部分，称公田，其余则交给庶民耕种，称私田。据《孟子·滕文公》载：
“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
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其意思是说各级贵族以方里“九百亩”
而划成井字形的田，中间一百亩为公田，四周是私田分给八户。农家要

先合力耕 好 公 田，然 后 才 能 回 私 田 劳 作，这 实 际 上 是 一 种 劳 役 地 租

制度。
为了从社会、文化上巩固这套体制，西周还建立起礼乐制度。周公

制礼作乐，规定了吉礼（祭礼）、凶礼（丧礼）、军礼（行军，出征）、宾礼（朝

觐，互聘）、嘉礼（婚宴，加冠）等，使贵贱有差、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当

时的教育，主要内容也不外是对礼乐的学习。孔子的学生子夏曰：“贤

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

学，吾必谓之学矣。”瑏瑤 能行忠信，不学而谓 之 学，“学”即 使 以 读 书 为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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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途径，其内容 仍 不 外 乎 忠 孝 仁 义 等 礼 乐 制 度 的 核 心 价 值。孔 子 说：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瑏瑥 又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
无以立”，瑏瑦《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载孔子论礼，“夫礼，天子爱天下，诸

侯爱境内，大夫爱官职，士爱其家，过其所爱曰侵。”这正是诗书礼乐教

化所要达到的目的，使各个阶层尊卑 有 序，不 能 上 夺 下 侵。瑏瑧 在 西 周 时

期，家、国、天下的体制基本保持了平衡，家听命于国，国听命于周室，各
级贵族层层向上履行封臣义务。

西周末期，逐渐出现了新的政治与经济的不均衡，平王东迁尚需倚

重晋、郑、卫的力量，到春秋时期，出现了齐、晋、秦、宋、楚等强大的诸侯

国，周王室 的 地 位 急 剧 下 降，齐 威 王 时，已 经 是“周 贫 且 微，诸 侯 莫

朝”。瑏瑨 诸侯强国挟天子以令诸侯，会盟征讨，分封制与宗法制所确立的

礼乐制度和等级格局即告破产，出现“礼崩乐坏”的局面，诸侯之间互相

兼并，诸侯僭越天子，大夫、家臣篡弑君主的事件屡屡发生，《史记·太

史公自序》也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

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由西周而春秋战国，贵族势力日渐壮大，支蔓更

多，出现了“鲁之群室，众于齐之兵车”（哀公六年）的局面，他如宋国戴

桓八族，郑国七穆等 形 成 了“国 中 之 国”，严 重 地 威 胁 了 宗 国 的 政 治 安

定。但公族消灭的结果，使得公室也失去了强有力的援助，而演为“陪

臣执国政”的局面。《左传》文 公 七 年 记 载 宋 昭 公 将 去 群 公 子，乐 像 谏

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本根无所庇荫矣。”晋国的

君权因此而严重削弱，落到六卿手中。齐国高氏殓灭，使政归田氏，鲁

国君权渐落于“三桓”手中。
物极必反，频繁的战争及政治斗争也使不少贵族衰落下来，《左传》

昭公三十二年，史墨对赵简子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
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于今为庶”的

三后之姓当是泛论，指春秋以来亡国失势的公族子孙。与此同时，各种

矛盾和斗争日趋白热化，而贵族世家多骄奢淫 怠，不 堪 任 事。瑏瑩《左 传》
定公十三年：“富而不骄者鲜，……骄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指出贵族走

向没落的必然性。
秦朝“废封建，行郡县”，结束了贵族占支配地位的时代，因而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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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赵翼认为：“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自古皆封建，诸侯各 君 莫

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延，视为固然。”瑐瑠 但一直到清朝，贵族仍以

各种形态存在，对社会结构的变化有重要影响，尽管它们的力量已无法

同周朝的诸侯贵族相比。秦以后跻身于贵族行列的路径也各不相同。
秦朝是春秋战国时代残留下来的旧贵族；汉朝是新分封皇朝的同姓子

弟；东汉是仕宦世禄、长期世袭而成长起来的新贵族，它们的影响一直

持续到唐朝末年，唐朝末期和五代十国战乱和纷争使之一蹶不振；在明

清两代则是皇室贵族，它们对国家政治影响很小。贵族名称也在不断

的变化：东汉是豪强地主，魏晋南北朝是士族，隋唐是大家望族。根据

陈寅恪的研究，武则天当政时的政策对以后中国社会力量的改组起到

了深远的影响：打击关陇的大家望族，实行科举制度，这样就改变了进

入统治阶级的传统的主导路径，它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瑐瑡 这对中国科

层官僚帝国形态的定型有决定性的影响，同时也为以前影响力不确定

的绅士进入统治阶层提供了一条制度化的路径。唐以前中国社会分裂

和内乱的频率高，就是因为贵族势力的独立性强，容易势力坐大。
在宋以后的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绅士是一个特殊而重要的社会

阶层，与先前的贵族不同，他们没有政权即政策决定权也即主权，只有

势力，瑐瑢 所有在社会上有声望而不在政府中任职的人均可划入此列（如

果同某种功名联系在一起就算标准绅士）。绅士沟通国家与民众，发挥

重要作用。由于中国面积很大，国家统治机制———科层官僚制度只能

延伸到县一级。在县以下的基层社会，政权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是靠

绅士：税赋的征收、地方社会秩序的维持、水利、道路、学校等公共事业

的修建，基本上都是由绅士在操办，所以绅士在基层社区中，履行着基

层政权的种种职能。传统国家同民众之间一般不发生直接关系，绅士

既要直接面对国家政权，又要直接面对民众，这样绅士将国家和民众联

系起来，成为一种中介。从宋朝开始，绅士所起的中介功能和社会组织

职能日益突出，明清两代就更为重要。
在传统社会的国家、绅士和农民的结构关系中，绅士是乡村社会的

定型力量和组织因素，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缓冲机制和润滑剂，这是传

统乡村社会稳定和富有活力的秘密之一。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讲，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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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士阶层的存在，乡村社会存在防止国家权力在基层滥用的机制———
“双轨政治”。“中国传统政治结构有着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两层。中

央所做的事情是极为有限的，地方上的公益不受中央干涉，由自治团体

管理。表面上，我们只看见自上而下的政治轨道执行政府命令，但是事

实上，一到政令与人民接触时，在差人和乡约的特殊结构中，转入了自

下而上的政治轨道，这轨道并不在政府之内，但是其效力却是很大的，
就是中国传统政治中极重要的人物，绅士。绅士可以从一切社会关系，
亲戚、同乡、同年等等，把压力透到上层，一直可以到皇帝本人。”瑐瑣 孙立

平先生也指出：传统中国的国家、民间统治阶级和民众三层结构形成

两个相互分离的系统。一是由皇帝、职业官僚组成的政治系统，一是由

民间统治阶级和民众构成的社会系统。两个系统在结构与功能上的分

化是相当清楚的，特别是在日常生活 中，往 往 互 不 干 涉。瑐瑤 皇 权 和 职 业

官僚系统并不鼓励甚至限制其下层官员介入乡里的日常生活，在朱元

璋时代，所有官员 除 非 特 准，否 则 不 许 下 乡，如 有 擅 自 下 乡 的，可 以 以

“扰民”论罪，判处死刑，瑐瑥 这就使基层社会享有相当程度的自治性。而

社会系统介入和影响政治系统的正式途径也是缺少的（绅士—地主集

团没有自己的组织形式，只能以私人关系对政治生活施加影响）。社会

系统是整个帝国体制的基础，民间统治阶级在三层社会结构中具有极

端的重要性。农民起义打击的是帝国的官僚机构，而很少将矛头对准

绅士—地主阶层。皇冠虽然可以落地，但绅士与农民的结构关系依然

可以保存下来，帝国体制可以周期性的得以恢复与重建。瑐瑦 绅士力量的

兴衰与向背，决定着帝制的稳定与走向。在太平天国运动的风雨飘摇

中，正是由于绅士阶层的坚定支持，清朝才保住了大业。然而在其后不

久的辛亥革命中，绅士阶层前途倒戈，结 果 皇 权 被 彻 底 打 倒 在 地。瑐瑧 绅

士阶层的瓦解与蜕变导致了帝国体制的解体。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社会结 构 发 生 了 根 本 性 的 变 化，作

为中间层的原有精英被彻底消灭了。出于完全不同的建国理念，国家

政权有计划、有步骤地清除了绅士阶层和资产阶级，将社会资源完全控

制在国家手中，使国家政权和民众直接发生关系，形成了一个总 体 性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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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后，民间精英以某种形式又出现了，中国社会结构因之

出现变化。社会资源由国家向农户回归，农民阶层不断分化，从中产生

影响不断扩大的民间精英分子。目前从农民分化出的民间精英分子的

社区认同取向明显，他们和普通农民的一致目标是继续挣脱国家全能

主义的羁绊，谋求自由发展空间。由于实行政府分级财政包干以及由

于政府的不同层级与乡村有不同的资源、利益关系，政府或国家已不再

是铁板一块。村干部由于独立成为社区集体资源的发包方，独立利益

倾向明显，同时由于与乡镇政府关系不同、实行村民自治的进程不同、
村级社会资源提取的方式和数量不同，目前也开始分化。他们中间的

一部分人村落认同取向明显（如对乡镇政府从村中过度抽取资源很有

意见，甚至采取不合作和抵制措施），另一部分人则认同自己的国家“代

理人”身份，还有一些居中间状态，根据形势需要时左时右。因而改革

后参与乡村社区组织状况的交易力量主要有四种：农民（包括民间精

英）、村干部、乡镇政府、国家（县级以上政府）。
目前出现的民间精英人数所占人口比例并不大，还不能同以前绅

士阶层所起的社会功能相比。现代社会理论表明，理想的社会结构应

该是民间精英人数规模庞大，形成一个中等收入者阶层占社会多数的

菱形社会结构。

二、社会结构与社会组织演进

　　１资源配置与社会结构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对于不同种类的稀缺资源按照一种什么原则

在社会成员中进行分配，都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所谓稀缺资源就

是那些为社会成员所需要同时数量又有限的东西。按照韦伯的说法，
这些资源包括财富、权力和社会威望。不过，根据布尔迪厄对文化资本

的讨论，在上述资源的种类中还应当 加 上 文 化 一 项。瑐瑨 因 而，这 些 稀 缺

社会资源包括三部分：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问题 的 关 键

在于，在一个社会中，如何将这些资源在社 会 成 员 中 进 行 分 配？ 是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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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弥散型的原则来分 配 这 些 资 源，还 是 按 照 一 体 化 的 原 则 来 分 配 这

些资源？所谓弥散型分配，是 指 分 配 不 同 种 类 资 源 时 实 行 不 同 的 原

则。在这样的社会中，拥有某 种 资 源 较 多 的 人 或 群 体 不 一 定 也 拥 有

较多其他种类的资源。而在 另 外 一 种 社 会 中，则 可 能 实 行 一 体 化 的

原则，即各种不同的资源按照一种单一的原 则 进 行 分 配，其 结 果 往 往

是各种资源都集中到同一部分人的手 中。按 照 这 两 种 不 同 原 则 进 行

资源分配所产生的结果和社会影响是完全不同的。瑐瑩 社会资源按 不 同

的原则在国家、精英和民众之间的不同配置，就 会 形 成 不 同 的 社 会 结

构模式。
国家、精英和民众各自控制的社会资源的种类、数量和控制方式不

同，就会使三者处于不同的谈判地位，从而形成不同的社会力量 格 局

（社会结构）。资源向国家方向高度集中，就会形成总体性社会；社会资

源向精英（民间统治精英）高度集中，就会形成贵族社会；社会资源向民

众方面高度分散，就会形成大众社会。
国家（以君王为代表）控制的资源主要是同行使统治职能有关的资

源：军队、制定法律、收税权等（中国国家在名义上拥有全国的土地，所
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然而春秋以降土地事实上私有，并可自由买

卖）。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国家总是试图控制对整个社会生活有重

要影响的资源，然而由于中间统治阶层控制资源的巨大差异，使社会结

构呈现很大的异质性。在中国由封建制向帝国体制发生转变之前，社

会稀缺的经济、政治和资源向贵族一体化集中，贵族集“统治权、实际治

理权、非正式影响力”于一身，在与国家和民众的关系上处于优越的地

位，甚至可以挑战天子的权威，民众更是处于依附农地位（在秦至唐初

期间，贵族仍有很大的影响力，甚至发展为割据势力。）。
贵族社会的解体也是其掌握的一体化资源向外分流、资源配置结

构发生变动的结果。当然，贵族社会解体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除钱

穆为代表的“内废公族，外务兼并，为封建制破坏、郡县制推行之两因”
外，资源重新配置也是重要原因。资源有限是一个随着贵族人数增多

而越来越起制约作用的客观事实，可供分封的土地会越来越少，但是，
这一因素更像是一个不止在世袭社会中生效、而是会持久地在各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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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都起作用的因素，同时，通过贵族内部的权益再分配，亦即贵族内

部的嬗替亦有可能暂时解决这一问题，所以，最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是一

些试图解决这 一 问 题 的 新 形 式，尤 其 是 谷 禄 制 度 的 兴 起。瑑瑠 童 书 业 认

为：春秋以上但 有 封 土 赐 田 之 制，而 无 谷 禄 官 俸 之 事。《国 语·晋 语

四》“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可证。甚至大夫之家臣也有食邑

或食田，如成公十七年传：“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所以春秋后期以前

大概没有不得封土、食田之贵族。但到春秋后期，贵族人数日增，渐有

无土可封之势，始有所谓“无禄”之公子、公孙（昭公十年传：“凡公子、公
孙之无禄者，私分之邑。”）。贵族最下层之士此时盖多贫困，亟谋仕进

以取禄食，然所取者已为谷禄，而非封邑、食田。孔子弟子之为家臣者，
固多取谷禄为俸；即 孔 子 为 鲁 大 夫，亦 无 封 邑、禄 田，而 但 取 谷 禄，《史

记·孔子世家》“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粟六万。卫人

亦致粟六万”亦可证。童书业认为这种谷禄制度为创造统一的国家创

造了条件：“凡有封土即有人民，得组织武装，为独立之资。春秋以来，
天子之不能制诸侯，诸侯之不能制大夫，以至大夫之不能制家臣，悉由

于此。故封土赐民之制，实为造成割据局面之基础。及谷禄制度兴，臣
下无土地人民以为抗上之资，任之即官，去之即民，在上位者任免臣下

无复困难，乃有统一局面出现之可能。故谷禄制度之兴，实春秋战国间

政治、经济制度上一大变迁。”瑑瑡 随世袭制 的 废 除 和 官 阶 等 级 制 的 确 立

与巩固，出身卑微的人的晋升机会大增，新的皇权与平民的力量联合在

一起，最终战胜了封建贵族势力。一种凭个人功绩获取官职的政治制

度建立起来了。
梁启超则从文化资源的下移来解释贵族阶级的覆灭。在贵族阶级

自身覆灭的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的自然不是上层的世家大族，而是下

层的士人，而且这一士人阶层正处在一种由武人向文人转化的过程之

中。梁启超认为，贵族政治的消失，其主要原因就是文化知识的下逮。
他说：“若夫贵族平民两阶级，在春秋初期以前，盖划然不相逾，百姓与

民对举，大夫、士与庶人对举，君子与小人对举，经传中更仆难数，乃至

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等语，似并法律上身份亦不平等，关于此方

面真相如何虽未敢确答，要之政权恒在少数贵族之手，则征之左传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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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诸国情事，甚为明白，盖封建与宗法两制度实行之结果，必至如是也，
虽然，此局至孔子出生前后，已次第动摇。……贵族政治之完全消灭，
在春秋以后，其促 成 之 者，孔 墨 诸 哲 学 说 与 有 力 焉，说 详 次 篇，兹 不 先

述，然而环境之孕育此变化，实匪伊朝夕，其主要原因，则在智识之散布

下逮。封建初期，政治教育与政治经验，皆少数贵族所专有，一般平民，
既无了解政治之能力，复无参加政治之欲望，及其末期，则平民之量日

增，而其质亦渐变。第一，小宗五世则迁，迁后便与平民等，故平民中含

有公族血统者日益加多。第二，当时贵族平民，互相通婚，故实际上两

阶级界限颇难严辨。第三，各国因政变之结果，贵族降为平民者甚多，
例如前文所举‘栾、!、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第四，外国移

住民，多贵族之裔，例 如 孔 子 之 祖 孔 父，在 宋 为 贵 族，而 孔 子 在 鲁 为 平

民，此等新平民，其数量加增之速率远过于贵族，而其智识亦不在贵族

之下，此贵族政治不能永久维持之最大原因也。”瑑瑢

而孔子在文化资源下移过程中起了一种独特的、承前启后的作用，
此正如梁漱溟所言：“一般都说，孔子私人讲学，有教无类，乃学术平民

化之开端，并为后世开布衣卿相之局。士之一流人，如非孔子开创，亦

必为其所发扬光 大。这 话 虽 大 致 不 错，然 须 知 远 在 孔 子 之 前，暨 其 同

时，有学养之人散在民间而不仕者，或疏贱在野之贤才起而当政者，既

不少见。有孔子乃有后世之士人，亦唯有这些先河，乃有孔子。孔子非

突然出现，他实 承 先 而 启 后，使 历 史 浸 浸 发 展 到 社 会 之 丕 变。士 人 非

他，即有可以在位之资而不必在其位者是也。其有可以在位之资与贵

族同，其不必定在位与贵族异。假使一天，贵族少至绝迹，而在民间此

有可以在位之资者推广增多，政治上地 位 悉 为 他 们 所 接 替，人 无 生 而

贵贱者，这就是 中 国 封 建 解 体 之 路。而 春 秋 战 国 实 开 其 机 运。一 方

面战国霸主竞用贤才，相尚以养士，他们的 出 路 大 辟。孔 子 恰 生 在 春

秋与战国之间，以讲学 闻 政 为 诸 子 百 家 倡，就 起 了 决 定 性 作 用。”瑑瑣 中

国封建贵族毁于 士 人，因 而 梁 漱 溟 总 结 到：中 国 以 讲 学 养 士 为 打 破

封建之因。瑑瑤

这样，贵族作为一个有长期重要影响的阶级衰弱了，原来贵族拥有

的过于集中的资源发生分流，统治权归皇帝，实际治理权归职业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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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影响力归 身 处 民 间 的 绅 士———地 主。瑑瑥 这 种 资 源 配 置 的 新 格 局

大大强化了皇权，弱化了原处国家与民众间的中间力量。但由于中国

非常广大，皇权对村落中的农民鞭长莫及，于是绅士阶层成为国家与农

民之间的中介和缓冲。绅士由于掌握经济、政治、文化的资源优势，又

是社会道德伦理载体、儒家理想的提倡者，他们在乡村社区发挥着领导

和组织作用。科举制度的发展、绅士阶层的开放，更使这种社会结构富

有弹性。对民众而言，他 们 所 掌 握 的 资 源 主 要 是 经 济 方 面 的，即 使 用

土地（自己的或贵族及绅士的）获取收益。由 于 国 家 政 权 对 他 们 的 日

常生活干预很少，他们享有 的 生 活 自 由 度 还 比 较 大。如 果 出 现 了 土

地的新集中，农民获 取 资 源 的 能 力 大 大 下 降，生 活 陷 入 困 境，他 们 就

重提“均田”的口号，以暴力手段要求重新进 行 资 源 配 置。因 此，每 个

新王朝在重 建 社 会 秩 序 时 有 相 应 的 土 地 政 策 和 税 收 政 策 不 是 偶 然

的。中国历史的周期性表明，资 源 分 布 的 极 度 不 平 衡 意 味 着 社 会 结

构的破坏，这样社会结构又以暴力手段重建，但 始 终 是 一 个 三 层 结 构

的社会在循环。
晚清以 来，西 方 入 侵，中 国 资 源 不 断 外 流。小 农 出 现 普 遍 贫 困

化瑑瑦；绅士阶层大规模分化和蜕变（传统绅士向 新 式 工 商 业 者、近 代 知

识分子甚至土豪劣绅转变）；传统国家衰败，国家力量弱小，能够控制的

资源极为稀少，社会动员能力很差。恰在此时，社会底层爆发了革命，
来解决社会的总体性危机。

近代中国的很多 政 治 运 动 在 某 种 程 度 上 就 是 对 总 体 性 危 机 的 回

应，建立总体性社会（国家统摄性社会）是克服危机的有效办法，新中国

的成立可以说是这种选择的必然结果。１９４９年之后的社 会 之 所 以 叫

做总体社会，原因在于以往起着重要社会功能的中间层消失了，国家控

制了一切资源，所有资源的分配权也由国家完全掌握，民众面对的不再

是贵族或绅士，而是国家政权机构和其代理人。总体性社会的社会动

员能力极强，可以利用全国性的严密组织系统，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资

源，以达到某一国家目标；缺乏中间阶层的作用，国家直接面对民众，中
间缺少缓冲；社会秩序完全依赖于国家控制的力度，社会自治和自组能

力差。瑑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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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文革”结束时，中国原有体制已经失去了继续维持下去的条

件。经济体制改革的最重要的含义，是对稀缺的经济资源如何有效配

置。正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原来的以国家垄断几乎全部资源

的资源配置体 制 为 资 源 拥 有 多 元 化 的 体 制 所 取 代。一 个 无 意 的 结 果

是，以体制外资源的出现为基础，中国社会的中间层（社会精英）开始重

新出现。乡村精英主要是农村中先富裕起来而具有示范作用和号召力

的阶层。瑑瑨 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使社会 资 源 由 国 家 向 农 户 回 归，农 民

也有了支配自身劳动力的完全的自由，对于发挥其个人创造力提供了

很大的空间。农民 中 分 化 出 有 影 响 的 企 业 家、私 营 业 主、乡 镇 企 业 经

理、农民知识分子、农民工等新精英分子。他们带来了新的经营方式、
新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技巧，是所在社区新知识的传播者和所熟悉领域

的生产经营指导者、组织者，甚至因富裕和威望在所生活的地方上拥有

政治影响力。随着他们掌握的社会资源不断增多，他们在乡村社区的

谈判地位不断 提 高。农 村 当 前 的 中 间 层 精 英 人 物 同 以 前 的 绅 士 相 比

较，有着某些相似的功能。当然，由于时代环境和社会发展趋向已完全

不同，他们所起的社会作用迥异。目前中国社会的特点之一是国家仍

然控制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国家的职能是全面的，当前对民间精英阶

层的中介需求仍不足。问题的关键在于，中间阶层控制了相应的社会

资源，成 为 一 股 重 要 的 社 会 力 量，这 样 社 会 结 构 就 从 原 来 的 两 层“国

家———民众”向“国家———民间精英———民众”三层结构发展，尽管中间

层力量同国家力量相比还很弱小，却在不断发展。时下从农民中分化

出的民间精英分子的社区认同取向明显，他们和普通农民的一致目标

是继续挣脱国家全能主义的羁绊，谋求自由发展空间。只要改革开放

的进程不被打断，社会的分化将继续进行，以中等收入者为主体的中间

层会不断壮大。这对中国社会未来结构的影响将是深远的。

　　２社会力量互动与社会组织演进

乡村组织的变迁过程是国家、精英和民众的交易过程。传统乡村

社会精英主导的宗族自治组织机制，也是国家、绅士和小农交易 的 结

果。弗里德曼指出：宗族内部权力集中在少数人（精英）中，有利于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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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成员汇集成一个团体，可使国家对地方的剥削减轻，富人和绅士可

充分发挥他们的政治经济保护作用，穷人则可以发挥他们的武力。从

中央政府的观点来看，允许宗族自治可以使中央减少它在行政上的负

担，同时可以使农村地区的社会获得稳定并置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
宗族绅士所代表的理念和权威会遭到抵制，但绅士又是普遍利益的来

源。瑑瑩 乡村基层实行精英主导的宗族自 治，对 国 家、绅 士 和 小 农 三 方 来

讲，都是最为有利的选择。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稳

定，就是由于国家、绅士和小农三方在乡村基层的互动处于均衡状态。
宗族组织 机 制 的 有 效 性 有 赖 于“定 居 社 会”和“精 英 的 保 护 人 角

色”，在近代化进程启动、传统国家权力下渗、精英发生分化和蜕变（部

分由保护性经纪变为掠夺性经纪）、小农不断分化和趋向贫困化的情况

下，受到了挑战、失去了效力。在传统乡村社会陷入总体性危机而无力

自拔的情势下，共产党应运而生并领导人民对传统乡村社会结构和社

会组织进行了彻底改造。原来的乡村绅士地主精英在被剥夺了资源优

势后（大部分给以生活的出路）出局（在以后的人民公社时期处于贫下

中农的看管状态），乡村的组织演进变为国家、乡村干部（贫下中农的骨

干分子）和 农 民 之 间 的 互 动 过 程。在 合 作 化 初 期（互 助 组、初 级 社 阶

段），参与各方以同意原则（土地入股、牲畜等生产资料参与分红，农户

有参与和退出的自由）为基础，是重复性博弈，新创组织的效率高。其

后国家的意识形态偏好（一大二公）凸出，与农户的客观经济绩效偏好

发生冲突，瑒瑠 农户的退出自由被取消，参 与 各 方 处 于 非 平 等 交 易 状 态。
这样交易成本上升，国家的监督费用增加，社队组织处于内在紧 张 状

态，社员总想退出强制交易过程，改革开始前乡村即 已发生五次“包产

到户”高潮：１９５６年的浙江永嘉、瑞安，四川江津，山西榆次，安徽凤阳；

１９５９年河南新乡；１９６０年四川、安徽、广西；１９６４年的云南、贵州；１９７０年

的福建、江西、广东，即很说明问题。瑒瑡 在退社行动被制止后，社员则以消

极怠工对付国家的强制，甚至普遍采取了在生产队减少劳动投入而在自

留地上增加劳动投入的局部退出措施。非同意基础上的交易过程是缺

乏效率的（交易成本太高），社员总想重开新的交易谈判。表１ １反映了

不同农业生产组织的绩效和国家与农民在生产组织中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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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１　农村生产组织变化中的博弈

国家政策所获利益

　完 全 控 制 农 民 的 生 产 活 动

（大集体）
　放任政策（启 动 家 庭 承 包 责

任制）

农

民

生

产

行

为

所

获

利

益

积极

遵循

国家：不 能 调 动 人 的 积 极 性，
收益只能是农民力所能

及的劳动成果

农民：不 能 满 足 自 己 的 需 求，
投入与收益不成比例

国家：能 最 大 地 发 挥 人 的 潜

力，社 会 总 体 收 益 递

增，国家获益

农民：自由的生产活动，自由支

配成果，农民获益最大

消极

遵循

国家：农民的消极怠工使整个

社会福利受损

农民：对 改 善 自 己 生 活 无 希

望，甚至趋向恶化

国家：能够使农民生活尽可能

地改善，减少国家负担

农民：至少可能使自己达到温

饱水平

　　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落后地区的农民和村干部冒着坐牢的风险、以主

动的姿态，将基层政府拖入重新交易的过程（所谓“缴够国家的，留足集

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即是农民、社区和国家三者之间的交易），联产

承包责任制初见成效后得到更高级的政府机构的支持和推广。社队体

制的解体和乡村新的组织体制的建立，是农户、社区及不同层级的政府

互动的过程。在资源回归农户后，农户的谈判交易地位增强了。公社

体制下的社队干部（包括党支部）是代表社区参与交易的一方，处于强

势地位（他们通过生产组织控制着几乎全部社会资源，对不遵守制度安

排的社员，社队干部可以扣工分、扣口粮进行制裁，甚至动用民兵），而

农户则处于交易的弱势地位（依赖集体获取生存资源，且无行动自由）。
从表１ １可以看出，国家对农民生产活动奉行放任政策，农民积

极地响应，结果是趋向最优的；在放任政策下，农民消极的回应，也能达

到次优的结果。这里的放任政策是指政府开始农村承包责任制改革。
而在大集体组织中，农民是强制参加交易的，是一次性博弈，无退出自

由，制度效率是最差的（尤其是在农民消极抵制时）。
自从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开后，政府、社区和农户之间的交易地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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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格局发生了变化，这对村治组织的运转产生重大影响。（中国乡村

不同地区形成不同的政府、社区和农户之间的交易格局，不同的交易格

局形成不同的乡村组织状况。）目前形成乡村社区组织状况的交易力量

主要有四种：农民（包括民间精英）、村干部、乡镇政府、国家（县级以上

政府）。土地等社 会 资 源 回 归 农 户 后，农 户 在 乡 村 社 区 的 谈 判 地 位 增

强。村干部在失去了资源的直接控制权后，也不能控制村民的行动自

由，其在乡村社区的交易地位下降。政社分开重建起来的乡镇政府，不
再直接控制乡村经济资源（集体经济不发达的地方），其与农户之间存

在资源依赖关系。由于乡镇政府握有一定的强制力，因而其在乡村社

区仍处于占优势的交易地位。不过由于村级组织的软弱、涣散，使得分

散的农户直面政府，增加了乡镇政府的交易成本（农民还通过上访等途

径向乡镇政府施加压力）。况且由于县级以上政府（尤其是地级以上）与
乡村不存在制度外的资源提取关系，在农民负担日益加重的情况下，农
户和县级以上政府联合形成对乡镇政府任意提取资源的制衡力量。

目前，乡村社区经济和村治组织的演进都是国家、基层政府、社区、
精英、民众各种社会力量博弈的结果。如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生产组

织创新、乡镇企业的组织机制创新以及村民自治组织创新，都是各种社

会力量交易的结果。（详见第四章）中国乡村社区不同的资源配置状况

（如三种社区类型），形成不同的社会力量格局，不同的社会力量格局形

成不同的乡村组织演进状况。
目前，村干部的分化，使乡村的博弈格局进一步复杂化。村干部在

价值取向上出现了分化，他们中间的不少人认同自己的“当家人”身份，
同普通农民的利益比较一致，另有部分人则主要认同自己的国家“代理

人”身份。分化的主要原因有两种。第一，他们取得权力的路径不同。
一部分人是由乡镇干部的赏识而成为政治精英人物，他们认同自己的

“代理人”身份，愿意借此控制农民手中的一部分资源。还有一部分人

是由于在普通民众中享有比较高的威望，农民愿意让其代表自己维护

权益，因而着力推举他们“上台”。第二，经济利益决定了他们的分化。
村干部基本上具有农民身份和户口，本质上也是农民，他们也要承包土

地，承担相应的责任。资源提取过重，容易激化矛盾，在一个熟识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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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里日后也容易遭致报复。在乡镇企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乡村里的政

治精英人物（包括村长）极有可能是成功的企业家，对其他企业发展不

利的政策对他们自己的企业发展也不利。相反，仅认同自己“代理人”
身份的多为那些自己没有企业，在农村社区中经济利益不大，他们的经

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主要源自任职（村干部）。目前，村干部的分化较为

模糊，他们有时在一件事上认同这种身份，在另一件事上则认同另一种

身份。
总体言之，目前村干部的“代理人”认同取向较为明显，主要原因在

于基层政府总是试图保持对村干部的行政控制（包括通过党组织），尤

其是在村干部权力来源主要依赖于上级授权这条路径。就中央政府的

考虑来讲，“稳定压倒一切”的话语，要求保持改革进程的可控性。乡镇

政府有可能以“稳定”为名，为一己私利延缓改革的进程（如有意延缓村

民自治的进程，甚至有意识的使村委会选举出现倒退）。由于乡镇政府

是国家政权在社会最底层的代表，县级政府对其缺乏有效地控制和监

督。（在财政包干体制下，各级政府都想扩大财源。目前与乡村资源提

取有关系的主要有三级：县政府、乡政府、村干部。乡、村两级干部从

农村中提取提留和统筹款，另有各种集资和摊派，村民意见很大。目前

县级政府对农业资源的提取基本上是制度内的，如农业税的提取和使

用就归县一级，村民基本上没有意见，但农业税事实上也在不断增长。
况且县一级的不少机构，还有意识地到乡村提取资源，增加创收。因而

由于种种原因，县级政府对乡级政府的监督和控制不力。这也说明为

什么农民只有越级上访才能取得效果。）在某种程度上说，乡镇政府的

寻租行为难以得到制约，他们成为目前体制下农村不合理负担的总根

源。另一方面，中国中央政府担负着经济发展、社会和政治生活进步的

重任（因为存在着国家主导型的发展战略），因而是制度创新的重要动

因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乡村社会最底层存在着经济制度和政治

制度变革的要求，最终还是由中央政府推动了“村民自治”，并在维护农

民利益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如三令五申要求减轻农民负担）。这样就

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上层和最上层国家机构正在促进农民生活的

稳步提高，而作为国家政权基层组织的乡镇政府的腐败行为却成了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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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发展最大的障碍。此时，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村民自治制度演进的路

径（如图１ １）：乡镇干部（包括有同样认同的村干部）力图对农民经济

资源进行控制，农民（包括认同其利益的村干部）则要维护自己的利益，
中央政府出于特定的发展战略要促进农村的发展，因而支持农民维护

自己的利益。结果形成农民（包括认同其利益的精英）和上级政府（尤

其是中央政府，相对言之，政府层级越低对村民自治推行的阻力越大）
形成推动村民自治的联合力量。问题的核心是控制乡镇政府的乡村行

政介入，完成村干部的权力来源由上级授权到村民授权的转变，保证村

民依法实行自治。乡村其他组织的组织演进路径与此类似。

图１ １　村民自治组织演进中的博弈关系

注：
单箭头：能控制和制约其权力。　　　　直线：对其权力很难有效地控制和制约。
箭头框：村干部的认同分化。 双向箭头：相互支持和依赖的关系。
自由曲线：对农村资源的控制和反控制。

概而言之，不同时期社会资源的不同配置形成不同的社会力量格局，
不同社会力量的博弈形成不同的社会组织状况和社会组织演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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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传统乡村社会结构与

社会组织

一、传统乡村社会结构及其组织机制

１８４０年中华帝国的大门被列强打开，中国传统社会开始受到巨大

冲击，中国开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１８４０年后，中国传

统乡村社会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直到１９０５年科举制废除、作

为乡村社会结构定型力量的绅士精英向上流动的路径被切断，绅士阶

层发生分化、蜕变，中国乡村社会开始发生结构性变化。
在科举制废除前的典型传统乡村社会里，处在社会底层的是无数

生活在村落里的独立小农，他们与国家的联系通过乡村绅士，在这里国

家、绅士和小农三方的互动呈均衡稳定状态，这也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

得以长久维持的秘密所在。

　　１分散的小农经济

自秦汉以来，中国就形成了一套相当发达和完整的集权化的行政

科层系统。但这种集权型的政治，却是建立在由小农经济所形成的分

散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基础上。正如费孝通教授所言，中国经济的基本

结构是一个个并存排列在无数村子里的独立 小 农。① 传 统 中 国 经 济 的

基本特点是资 源 的 分 散 掌 握 和 各 个 农 户 的 独 立 经 营。除 防 止 地 权 集

中、保持经济平衡以及治水外，国家基本上不干预经济运行。而国家的

资源来自对分散农户的赋税提取。
和大庄园相比，小农毕竟是较易控制的税收源泉，而且在政治上对

中央的威胁也远较大庄园为小，因而历代新朝的开始，多扶植小自耕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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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② 公元前４世纪的商鞅变法，鼓励男子一成年便组建独立的家

庭。秦始皇不仅认为农民是农业经济中惟一真正产品的生产者，而且

他们既单纯又受缚于土地，是自己最稳定的属民。在汉代政府看来，保
证将农民作为国家的基础，不允许任何私人势力控制人力资源，具有头

等的重要性。这种 态 度 阻 止 了 私 人 地 主 控 制 下 的 田 庄 式 种 植 园 的 出

现。虽然特权的社会阶层很容易从自耕农那里攫取土地，但这些土地

却大体上仍然是以小块地的形式交给佃农耕 种。③ 在 对 付 私 人 财 产 问

题上，后汉朝廷暴露出它在制度上和组织上的缺陷，终于造成朝代之覆

亡。随后中国进入最长期的分裂时期。公元５世纪以来的均田目的在

于创造一种基层组织，使大多数小自耕农纳税当兵，此原则经后继朝代

所沿袭。明初经朱元璋四次政治上的检肃，全国散布着无数的小自耕

农。④ 清政府以少数民族取 得 政 权，更 注 重 对 团 体 力 量 的 防 范。顺 治

朝曾三度明令，流民不论原籍，均可获得无 主 荒 田 的 永 久 所 有 权。清

朝还将本属明朝贵族的庄园土地授予 庄 园 上 原 来 的 耕 作 者。并 禁 止

晚明实行的小农向大 庄 园 主 投 献 田 产 政 策，又 设 法 限 制 地 主 缙 绅 的

优免特权。摊丁入亩的新税制不再顾及所有者的法律身份。⑤ 所有 这

些在于用政治手段影 响 资 源 的 配 置 状 况，形 成 有 利 于 国 家 的 社 会 力

量互动格局。
除了政治上的制约外，经济、社会等因素也制约着地产的集中。晚

清，中国人口有了明显的增长，但耕地没有相应的扩大，随之而来的是

人均耕地面积的缩小，如鲁冀两省明初人口 共 约７００万，１８００年 增 至

约５０００万，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又增至７５００万，两省的人均耕地面积则

从明初的近２０亩，递减至１８００年的４亩；⑥ 中国的地产更因传统的多

子继承制更趋小型化，一个小地主，很容易在几个儿子一次分家之后，
下降到中农的地位，再一次分家，就有可能沦为贫农。土地拥有者通常

包括在华北拥地二三十亩和在南方拥地１２～１５亩的自耕农起，直到一

般拥地也许１００～１５０亩的大约二百万户缙绅家庭止，后者的大部分土

地通常租给佃户耕种。拥地超过万亩的大地产，在整个１９世纪毕竟是

很不寻常的。土地投资的回收率虽然在政局稳定时还比较保险，但它

还只及商业或放债回收率的一半，这种较低的回收率很可能限制了使

·４３·



土地所有制日益集中的任何趋势。⑦

尽管华北与江南的土地所有权的集中程度不同，但耕作方式都以

小农耕作为主。如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华北的农业 由 占 耕 地 面 积９％～
１０％的经营式农业（雇工３～８人）、１５％的佃农家庭式农业及７５％的

自耕农家庭式农业构成。长江三角洲地区尽管租佃比重高得多（达耕

地面积的４２％），但此地基本没有依赖雇佣劳动、规模较大的经营式农

场，普遍存在的是一家一户的小耕作，平均一户约５～１０亩。⑧

人口增长、继承方式、土地投资的比较收益等，都影响到乡村的资

源配置和社会力量成型状况。与中国政治上的中央集权相伴随的是财

富上的社会分散掌握和运营，两者结合恰好化解了要求国家采取行动

的压力。国家甘愿把自己的作用基本上局限在保持经济的某种平衡，
仅此而已。私营部门相对不受约束的自行运转，自然形成的习俗、契约

则将不确定性降到最低限度。赋税征收是乡村和国家之间的主要交叉

点，而国家的低额税收则给予各地以充分的灵活性来使用当地的剩余

资源。

　　２国家渗入乡村的限度

超大的清代乡村社会，被分割成７０～１００万个各自独立、互不往来

的自然聚落。⑨ 由于财政收入、组织技术、沟 通 手 段 以 及 官 员 来 源 的 限

制，传统国家的正式机构很难深入社会基层，一般只能达到县一级。
传统中国社会政治的基本特点是权力的中央集中和资源的地方分

散掌握以及各个农户的独立经营。国家的资源主要来自对分散农户的

提取，１４～１９世纪土地税及土地附加提供了国家财 政 收 入 的７０％～
８０％，另外盐税提供了国家财政收入的１０％～１５％，⑩ 正如黄仁宇先生

所指出的：中国是世界上惟一从公元前迄至２０世纪，始终直接向各个

农户抽税的国家。这种税收的基础极 为 广 泛 而 又 非 常 脆 弱。瑏瑡 明 清 国

家的财政基础极为薄弱，两朝都限定和严格坚持低税率。明代对于名

义上属于税收行政需要的支出作出让步，清代步其后尘，使这种让步在

法令中得到认可。劳役税按照１７１１年所定的数额永远固定下来，以后

又实行“摊丁入亩、永不加赋”。国家从这种低税率中寻求道德信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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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让大部分地方财富保留在当地而不是送往国库，这可能从士大夫集

团那儿赢得一部分好感。但是，低额税收不能提供足够的财政收入以

支付行政费用，而税额又不许提高，于是额外的摊派就加到成粮税上。
据王业键估计，在清代中期最繁荣的年代，全部政府财政收入也没有超

过全国谷物产值的５．６％，而到清朝末年全部赋税负担只占国民生产

总值的２．４％。以清朝尚称繁盛的１８世纪中晚期为例，当时的财政收

入大约为４５００到５０００万两白银。其中，１０００万两用以维持中央政

府开支（３／４为军费），大 约２５００万 两 用 于 省 级 和 地 方 政 府 开 支（３／５
为军费）。中央政府积累的剩余额正常为每年７００～８００万两。瑏瑢１８世

纪的税收余 额 掩 盖 了 财 政 上 的 困 难，这 种 困 难１９世 纪 摆 到 了 政 府

面前。

１８世纪末，人 口 统 计 即 已 显 示 出 官 僚 机 构 与 社 会 之 间 平 衡 的 破

坏。人口的增长、商业和城市的发展，超过了官僚制度监督百姓和提供

必要服务的能力的发展。清政府完全没有提取到由经济增长带来的、
增加了的国家生产总值中的足够份额。瑏瑣 地方政 府 的 财 政 更 是 入 不 敷

出。清代政府从土地上的提取大体包括三部分：田赋、田赋附加（称为

“耗羡”）和“亩捐”。田赋收入一直大部分归中央政府。县政府的经费

支出，主要取之于田赋附加，但这项收入只能应付县政府的一小部分的

支出。不足之数，只好由非正式的“亩捐”来填补。民国初年，地方上常

按特别需要征收附加税，后南京政府企图把这些附加税项正规化，并正

式承认田赋收入归地方政府所用（一般田赋正税划归省库，附加税归县

库）。但固定的田赋和附加税，连通货膨胀都无法跟上，县政府主要依

赖对各村的摊派来应付开支。瑏瑤 由于赋税征收实行分层承包制，腐败就

内生于其 中，无 形 中 更 是 腐 蚀 了 国 家 体 制，严 重 制 约 了 国 家 的 行 动

能力。
除窘迫的财政限制了国家的能力外，国家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配备

也制约着国 家 对 乡 村 的 渗 入。据 斯 金 纳 研 究，从 汉 朝 到 清 代 中 叶 的

２０００年间，相继各朝代的地方行政机构并未增加（汉朝设县１１８０个，
隋１２５５个，唐１２３５个，宋１２３０个，元１１１５个，明１３８５个，清１３６０
个），而中国的人口却增长了５倍（帝国总人口１８０年６０００万，８７５年

·６３·



８０００万，１１９０年１．１亿，１５８５年２亿，１８５０年４．２５亿）。在 汉 朝 末

年，一个县官管辖５万人，而到清末却要管辖３０万人。瑏瑥 常设民政官员

不足，晚明全国大约有１．２５万个官位，其半数设置在京城，半数分布在

１５个行省和１５００个地方行署。据张仲礼统计，１８世纪末全国大约有

２万名行政职位，其中一半在京城，还有一半分布在与明代大致相同数

量的行省和地方机构中。瑏瑦 虽然中国人口在这一时期增加了两倍，政府

官员却只增加了６０％。清代地方行政官员平均每县五名，而他们所辖

县的平均人口却由１０万增加到２５万。瑏瑧 这 样 帝 国 的 行 政 机 构 日 趋 浮

在表面上，并不断削减了它的地方行政职能。在唐以后，政府放弃了对

城镇集市的官方管理，一般地停止了对“商务的严密控制”，并逐步不再

“正式过问当地的事务”。代之而起的是绅士和他们在当地的职责（在

一个１００年前即已超过４亿人口的国家里，虽然正式官员不到２万名，
带有功名的绅士却约有１２５万之多）。帝国政府是个上层结构，并不直

接进入村庄，因它是以绅士为基础的。当地绅士的许多公务形成了帝

制官僚统治下的一个政坛，使官员能够以极大的流动性和表面上不依

赖于地方根基的方式经常调动。实际上，皇帝任命的任何县官只有获

得当地绅士的合作才能进行治理。瑏瑨

国家由于有着独立的目标和利益，它总是试图向乡村社会延伸其

触角。截止１９世纪末，国家渗入乡村社会的程度仍非常有限，国家政

权只及于村之上的乡保一级，并未能再继续下达，离保甲和里甲制度的

制度设想仍相去甚远。从制度上来说，联系国家与村庄的架构由三个

原来分开的系统合并而成：税务用的里甲、治安用的保甲和宣传用的

乡约（三者有合并的趋势，１８世纪中叶里甲的功能，已被纳入保甲的结

构。而乡约也同样地转化为治安制度，与保甲相结合）。以黄宗智细加

研究的１９世纪宝坻县为例，该县分 为１９里，４６保，包 含９００个 村 庄。
村民更被要求编成１００户为单位的甲和１０户为单位的牌。与这制度

各层级相应的“官吏”是书手、乡保、甲长和牌头。国家试图以此层级实

现对乡村基层的控制，但实际上，它并没有把权力伸延到主管二十多个

村的乡保一级之下，作为最基层的半公职人员的乡保，仍必须与村庄内

在的领导层合作。乡保以下的正规制度结构变得有名无实，甚至村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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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牌头、甲长称谓在文件上也不复存在。乡保一职成为国家权力与村

庄共同体之间的重要交接点，即使在这个层面上，国家的权力也并不完

全。乡保仍不是由县衙直接任命，也并不是一个受薪的职位。清政府

正式的官僚机构，实际上到县衙门为止。统治者深知县级以下的官方

指派人员，缺乏操纵地方本身领导层的机关组织，不易任意执行职务。
基于此，县政府从来不单方面指派乡保，而是让地方及村庄内在的领导

人物提名，然后由县衙门正式批准。被提名的乡保若愿就职，才到县衙

具文“认状”。瑏瑩

国家的主要目的是征收税款，征收税款需要通过一定的中介。在

一般情况下，乡保其实只是地方上的小人物，由当地真正的领导人物推

举出来，作为地方领导层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缓冲。对这些领导人物来

说，乡保只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职位。这个“官职”没有薪酬，在职者又

身处于地方、村庄势力与国家之间的夹缝中。当政府强加额外征收时，
或村庄歉收而无力交纳定额税银时，乡保职责便很难执行。他必须在

薄弱的职权的限制下，试图催纳钱粮。最实际的办法是谋取各村庄领

导人的合作，来逼使欠税者付款。后者若不能或不愿合作，吃官司的则

是乡保。难怪地方和村庄的领导人物，一般都不愿担任乡保一职。不

少被保举乡保的人或借口患病，或互相推诿，不肯充任。乡保的权力是

很有限的，他辖下到底有２０多个村庄，这些分散的村庄，有它们各自关

心的利益和势力集团。而且只要司法系统仍然有效，受害者可到县衙

门起诉非法的 乡 保。一 个 人 或 一 小 撮 人 并 不 能 轻 易 地 滥 用 乡 保 的 职

权。瑐瑠 在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复杂的权力关系中，以及一个地区自身的

复杂利益集团间的关系中，乡保长期滥用职权的情况是例外。
这说明清政府的权力，只在很有限的程度上渗入了地方社会。为

了地方利益，绅士还可以发挥反对的力量，对于政府委托的某种公务可

以不加理睬，或者对于政府的差人施以苛暴。即使在云南的中心地区

玉溪，民国初年，一个县府差人还不敢单独下乡承办公事，至少得结合

三人以上，携带武器，否则随时有丧失 性 命 的 危 险。瑐瑡 国 家 政 权 只 伸 及

乡保之身，而无法使保举乡保的地方显要人物承担收税之责。国家与

地方社会之间存在着微妙关系，这种情况下，国家所能顺利征收 的 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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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是受到地方缙绅和村庄领导人等所能容忍程度的限制的。另外，由
于传统乡村社区社会力量组合情形有异，传统国家政权对乡村基层社

会的影响表现也有细微差异。

　　３绅士在乡村的角色

在中国的乡村社会中，绅士是一个特殊而重要的社会阶层，所有在

社会上有声望而不在政府中任职的人均可划入此列。中国传统社会中

的绅士大多具有如下特征：一是家中有人或本人已通过科举考试取得

某种功名，如果本人取得这种功名，这种功名的等级一般是较低的，如

生员或监生；二是其家族的某个或某些成员在官府中担任一定正式的

官职，或曾经担任过这种官职而现在赋闲；三是拥有一定的土地（一般

可以称得上是地主），或通过放高利贷等获得较高的收入，家境较为优

裕。如果只具备其中一项或两项特征，则可成为“边缘绅士”。而“边缘

绅士”努力成为标准绅士，则是中国传统社会中非常值得注意的普遍现

象。瑐瑢 在正统的功名绅士较少的地方（如贫困地区、边陲地区）、层次，庶

民绅士（主要靠财富、道德、家庭声望获得地位）则在乡村社会中发挥着

主要作用。如贵州平塘地区由于远离科举体系，其绅士主要由庶民绅

士构成。瑐瑣 到１９世纪，华北平原上村庄一 级 群 众 领 袖 几 乎 全 由 庶 民 绅

士构成，如宝坻县文献中所见的几百个村级牌头、甲长和首事（村庄领

袖在当地的称谓）只有四个持有功名：一个生员、一个廪生、一个武生

和一个花翎都司。然而功名绅士在村以上的乡保一级政权中确实起着

重要的作用。由于村民中有功名的绅士极少，华北村庄的头头，多是该

村公认的自生领袖，一般来自村中最富裕的农户。瑐瑤

县政府由于官员太少、经费不足，知县还因回避原籍、任期极短、地
方情形不熟，因而造成地方治理的困难，官吏们在任所上所做之事（特

别是县官）极为有限。县衙门与农户之间治理上的真空有待填补，而绅

士阶层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资源优势，使其具备了作为国家与社会

中介及基层社会领导层的条件。
绅士首先享有对文化资源的垄断。中国的文字和文化“具有一种

社会制度的性质”瑐瑥，是社会地位的标识和表现。标准绅士首先以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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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员”或“监生”以上的学衔为标识。费孝通教授曾指出，乡土社会是

有语无文的。中国的文字并不发生在乡土基层上，不是人民的，而是庙

堂的。象形的字在 学 习 上 需 要 很 长 的 时 间，而 且 不 常 常 用，很 容 易 忘

记；文章是另外一套，必须另外学习。这类文字不是任何人都有学习的

机会。没有长期的闲暇不必打算做读书人。闲暇在中国的匮乏经济中

并不是大家都可以享有的。生产者没有闲暇，除非一个人能得到生产

者的供养，是不能脱离生产的。在以农为主的中国经济中，这种人大多

是地主，于是读书人也就限制在这一个经济阶级中了。瑐瑦 乡土社会里小

农几乎不具备掌握文化资源的条件，而这是绅士的特权。传统社会里，
只要遵守现存的规范就可以解决生活上的各种问题，人们不必去推究

“为什么”的问题，只要问“应当怎么办”或是“以前人曾经怎么办的”就

够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时代，是传统规范有效的时代。那

时的问题是谁 知 道 规 范？谁 知 道 传 统？知 道 传 统 的 人 具 有 社 会 的 威

望。瑐瑧 绅士阶层熟悉作为主导意识形态 的 儒 家 文 化、知 书 明 理，被 人 们

看作是规范的解释者和象征，在发生纠纷、契约和请愿等公共事务时往

往成为人们求助的对象，在社会上自然具有权威。绅士因文化而获得

人们的膺服和敬重，权力和地位也从人们的膺服和敬重中产生。瑐瑨 正如

弗兰兹·迈克尔所指出：绅士乃是由儒学教义确定的纲常伦纪的卫道

士、推行者和代表人，这些儒学教义规定了中国社会以及人际关系的准

则。绅士所受的是这种儒学体系的教育，并由此获得管理社会事务的

知识，具 备 这 些 知 识 正 是 他 们 在 中 国 社 会 中 担 任 领 导 作 用 的 主 要

条件。瑐瑩

绅士是一个政治上享有特权的社会阶层。他们的特权（特别是有

功名的绅士）由法律授予并为社会所承认。作为绅士阶层的一员，其社

会地位与知县不相上下，有时他的品级更高，知县无权革去其绅 士 身

份。瑑瑠 他们有与平民百姓不同的穿戴和 称 谓，参 加 特 殊 的 礼 仪，享 有 免

除徭役、不受刑罚、减税等优待，并可自由见官。绅士还独占了以官僚

机器为后盾的政治资本，因为他们一方面以其政治社会身份（或为在职

非在职官僚，或为官僚集团之后续人员）为纽带与官僚机器紧密相连，
另一方面又以科举、地缘、血缘关系为纽带结合成亲情关系网，即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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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榜构成师生和同年的政治关系，同一乡里则又构成同乡关系。凭

借这些关系，绅士不但可以对乡民实行超经济强制，甚至可以控制地方

守令。这种地位和 身 份 使 绅 士 充 当 了 政 府 官 员 与 当 地 百 姓 之 间 的 中

介人。
绅士还占有经济资源上的优势。正如费孝通教授所说的，由于中

国文字和文化的复杂，没有长期的闲暇不可能掌握。尽量利用体力来

生产的技术中，每个从事生产的人为了温饱，每天的工作时间必 然 很

长，而且技术简单，收入有限，一年中也不能有较长的假期。除非一个

人能得到生产者的供养，是不能脱离生产的。在以农为主的中国经济

中，有闲暇的人大多是地主，而且是相当大的地主，大到能靠收租维持

生活的地主。瑑瑡 这就决定了以取得“生员”或“监生”以上的学衔 为 标 识

的大多数绅士必定是地主。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教授也指出：为考

试入选所必需的多年寒窗苦读，是普通农民不能逾越的障碍。至于村

民集资供应当地农家才子读书赶考之说，是一种能起鼓舞人心作用的

传闻。但这不是常有的事。瑑瑢 绅士阶层所掌握的文化资本与政治特权，
更便于其从事资源积聚。因为在“农业社会里，用政治权力获取财富比

用财富去获得权力来得更容易。”瑑瑣 据张 仲 礼 估 算１９世 纪 中 国 绅 士 的

年收入总量为６．４５亿两银子，瑑瑤 其人口（包 括 家 属 成 员）约７２０万，约

占总人口２％，其人年均收入约９０两。珀金斯估计１８世纪中晚期，清

岁入大约在４５００～５０００万两瑑瑥；而官府全部财政收入从未超过全国

谷物产值的５％～６％，瑑瑦 也就是说，当时全国谷物总产值大约８～９亿

两银子，占全国人口９０％以上的农民人均谷物产值约２～３两，与绅士

的收入相差甚大。瑑瑧 绅士依靠经济优势，一 方 面 以 经 济 关 系 控 制 百 姓，
一方面利用手中的财富打通官府，借官府之力解决绅民冲突，并使官府

的裁决有利于自己。
绅士享有的特权及占有的资源优势，使绅士填补了浮在乡村社会

表面的国家与分散的社会经济结构之间的真空，成为官府与民众之间

的中介：官吏处理地方事务总是一再向绅士们咨询、求教以及寻求协

助；作为地方的代言人，绅士常常说服 政 府 接 受 他 们 的 看 法。瑑瑨 绅 士 在

中国社会基层发挥极为重要的组织与领导作用，正如张仲礼所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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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官所做的事极为有限，绅士所干的事往往取代了官府的政事。绅士

的这些事或许可称为“半官方”的，因为绅士代政府而行事，但又不是政

府的代理人。绅士仍然是一个社会集团，在自愿的基础上行事。有时

绅士受命于官宪而行事，或协助官府办事。有时官吏们倡议某些事，由
绅士去干，并且让绅士放手去推行。还有的时候绅士倡议某些事，然后

由官府批准，往往还得到官府经费上或其他方面的实际支持。然而，绅
士常常自行其事，官府只能默认或者勉强容忍。瑑瑩 由于国家正式权力触

角伸入的有限，绅士又掌握各种资源优势，因而在乡村的各种社会力量

博弈中，绅士处于优越地位。绅士在乡里发挥着广泛的作用，如税收、
治安、教化，乡村日常社会生活的组织，民间的调节、教育、道路和水利

等社会公益事业的兴办等。
在传统社会的国家、绅士和农民的结构关系中，绅士是乡村社会的

定型力量和组织因素。孙立平先生曾指出：传统中国的国家、民间统

治阶级和民众三层结构形成两个相互分离的系统。一是由皇帝、职业

官僚组成的政治 系 统，一 是 由 民 间 统 治 阶 级 和 民 众 构 成 的 社 会 系 统。
两个系统在结构与功能上的分化是相当清楚的，特别是在日常生活中，
往往互不干涉。皇权和职业官僚系统并不鼓励甚至限制其下层官员介

入乡里的日常生活，这就使基层社会享有相当程度的自治性。而社会

系统介入和影响政治系统的正式途径也是缺少的（绅士———地主集团

没有自己的组织形式，只能以私人关系对政治生活施加影响）。社会系

统是整个帝国体制的基础，民间统治阶级在三层社会结构中具有极端

的重要性。农民起义打击的是帝国的官僚机构，而很少将矛头对准绅

士———地主阶层。皇冠虽然可以落地，但绅士与农民的结构关系依然

可以保存下来，帝国体制可以周期性地得以恢复与重建。瑒瑠 绅士力量的

兴衰与向背，决定着帝制的稳定与走向。晚清绅士阶层的瓦解与蜕变

导致了帝国体制的解体。
随着社会发展，乡居的绅士在减少，城居的绅士日渐增多。张仲礼

指出：绅士总倾向于移居行政驻地，绅士地位的上升往往与其移居更

重要的市镇有关。瑒瑡 费正清也指出：绅士家庭主要住在城里，他们构成

以地产为基础的家族阶层，介乎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大众与从政的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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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的官员之间。瑒瑢 黄宗智也指出，到１９世纪，华北村民中极少具有有

功名的绅士，村庄的权要人物多是从事耕作的“凡人”（一般来自村中

最富裕的农户）。在极个别的情况下，一个小农的后裔中，有人考中功

名，但这样的人，会被吸往“中心地区”，移居市镇和县城。瑒瑣 绅士———地

主的城居日渐增多，下乡的机会减少，但他们在乡村还有土地（租给农

民耕种）、有利益存在。因而专门代理收租的“租栈”产生了，租栈是赢

利性的，与农民的关系不再是温情脉脉的。这样乡村社区的互动结构

逐渐发生变化。

　　４传统乡村的组织机制

在传统国家正式权力鞭长莫及的情况下，乡村社会生活的维持依

靠的是绅士主导的宗族自治。费正清指出，如果我们首先观察旧式地

方政府结构，就会发现“县”是一个最关键的行政单位，它是封建官僚体

制的最底等级和地方社会的结合点。由于体现帝国权力的县官高踞于

地方社会之上，统治者便设计一些措施来诱导民众的一定程度的“自我

控制”，这种“自我控制”对于遵纪守法的平民百姓来说，它似乎就是一

种“自治”。同时，中央政权还吸收地方上的绅士地主阶级或上层人物

作为它在地方上的同盟者。这样官僚机构的统治浮于表面，使得那些

拥有地方基础和影响网络的地方绅士能够管 理 地 方 民 众。瑒瑤 中 国 的 社

会单元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家庭才是当地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负责的成

分，村子里的中国人是按家族制组织起来的。瑒瑥 韦伯也认为传统中国是

“家族结构式的社会”，宗族组织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同一

地域生息劳作的家族依靠地缘关系组成村落共同体，构成以共同风俗

习惯和规范为纽带的自治群体，这是一个一切以传统为准绳的封闭、自
律的社会生活组织。瑒瑦 费孝通教授认为中国乡村 社 会 结 构 的 基 本 特 性

是差序格局：乡土社会结构是以“己”为中心，按照亲属关系的远近向

外扩展的亲属关系网，和别人形成的社会关系就像石子投入水中形成

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社会的权力结构

既不是同意权力（民主），也不是横暴权力（专制），而是教化权力（年长

者掌握）。因为乡土社会文化是稳定的，传统、经验在解决日常问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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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效的。瑒瑧 村落内生的领导人以其学识、修养、面子、服务，赢得尊敬，
并按传统的礼俗调节乡村社会。杜赞奇也指出：乡村社会的权威体现

在由组织（最典型的权威体现在宗族与宗教组织中）和象征符号构成的

文化网络中。名副其实的乡村领袖，必是那些能将其在各种人际关系

中积累的“象征资本”转化到宗族或宗教组织中并进一步加入保护型经

纪体制的人。瑒瑨 乡土社会“天高皇帝远”，官僚政治在老百姓的生活中起

的作用很小，宗族制度及内生机制起着主要作用，而绅士精英则是沟通

村落宗族与国家正式权力的中介。
尽管与南方宗族 相 比，北 方 宗 族 并 不 庞 大、复 杂 及 未 拥 有 巨 额 族

产，但北方宗族并不是苍白无力的，它在乡村社会中仍起着具体而重要

的作用。黄宗智根据“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３０年代的实证资料，对华

北村庄的组织结构作了出色的研究。华北平原地区属旱作农业区，村

民以小自耕农为主，未经高度阶级分化，村中缺乏显要人物。华北农村

的宗族，一般只有少量族产（几亩祖坟地），不会跨越村与村或村与市之

间的界限（宗族组织一般都局限于自然村界限以内）。由此形成此地村

庄内生而又相当闭塞的政权结构。村庄政权结构植根于自然村的宗族

组织。族内的纷争，例如分家时的争执，通常由族中威信高的人调解。
理论上，那些族长是族中辈分和年龄最高的人。但实际上，他们常是族

中最富裕和最能干的人。无法在族内解决的事项，例如异族间的纷争

（华北平原的村落绝大部分为多姓村），则由各族的领袖组成的董事会

协商处理。瑒瑩 如沙井村甚至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村民已相当程度上半无

产化、村庄共同体已相当松散的情况下，植根于宗族组织的政权结构仍

继续存在。民国初年，该村共有７个会首。当村外的政权试图强施邻

闾制时（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期），沙井村只在形式上遵从，旧日的会首对

外自称闾长，但在村民之间，闾长仍是旧日的会首。１９３９年，日本占领

军当局强行保甲制，命该村重编户口。旧会首又再一次在表面上依从，
自称为甲长。实际上，每甲只是５户至１０户的家族组织。瑓瑠

由于乡土社会中人们往往聚族而居，故血缘团体与地缘团体基本

重合。村庄的行政划分往往以宗族或门股为基础，每宗或每门派一会

首进入村公会。村公会的构成往往由宗族势力来决定。从一开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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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组织（保甲和里甲）的划分便以早已存在的血缘组织为基础，这在南

方最为普遍。如在珠江三角洲，相当于里甲的图甲制的划分与宗族中

的宗、门划分完全重合，国家通过宗族组织征收赋税。１９世 纪 保 甲 与

里甲组织日益涣散，宗族组织更起而代之。宗族首领利用官府赋予保

甲组织的权力进一步巩固与扩大其对村庄的控制。瑓瑡 南方宗族在社会、
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更大。南方属稻作区，河网密集，商品经济发达，社

会分化较明显，宗族有较大族产，家族成员散布四村。南方宗族的共同

财产及超村级联系成为乡村政治及冲突的根源，它不仅沟通向上的渠

道（尤其通过族中有影响的领袖人物），而且保护同族弱者并具有更强

的共同意识。
中国社会基层并不是一开始就实行聚族而居的宗族组织机制的，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社会力量变动和晚期中华帝国各种社会

力量互动的结果（宗族组织机制是政权、绅权、族权三者的巧妙契合）。
庶民化的宗族形态不是中国的远古传统，而是在后来才产生的社会组

织形式（宋代以后开始形成）。瑓瑢 在“封建世袭制”时代的中国，只有从天

子至士的社会上层（贵族）才可以立庙祭祖，而庶民不能。唐宋以降贵

族势力一蹶不振，同时倡导庶民化宗法论的程朱理学兴起。绅士精英

分子聚族而居、家族规模扩大。明清两朝统治者面临国内政治危机和

外来冲击的情况下，采用各种手段加强对基层的控制，他们不仅准许庶

民设庙祭祖，而且把宗族作为稳定基层社会的手段。民间阶层，纷纷立

庙、聚族而居，扩大势力，使自己的宗族成为基本上自治化的社区。瑓瑣 宗

族组织是一种内生的自组织机制（只不过先前由于贵族阶层的压制，没
有在乡村普遍生长），儒家统治者认为宗族组织与自然法规吻合，有利

于维持社会秩序，瑓瑤 其在中国各个阶层 铺 展，对 中 国 的 政 治、文 化 和 社

会性质产生深刻影响。
唐宋以来的中国小农经济社会，在大多数年份都是稳定有序的，之

所以能长期如此，秘密在于乡村社会稳定的组织机制：绅士主导的宗

族自治，达到了对国家、绅士和小农三方都有利的互动均衡。
首先，宗族自治大大简约了国家的管理范围，提高了国家的管理能

力，有效地防止了国家政权的过分庞大和官僚体系的无效运转，并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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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了国家对农村社会 的 财 政 汲 取 要 求。宗 族 可 以 通 过“家 法”、“族

规”维护农村社会的一般秩序，抑制宗族成员的违规行为，调节宗族成

员及宗族之间的矛盾纠纷，从而使乡村社会大部分矛盾用不着国家机

器调节，宗族组织自身就可以调解好；宗族自治还有利于国家赋役的提

取，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古代王政所面对的并非一户户小农，而是一个

个宗族。瑓瑥 例如，许多“族规”、“家法”规定“完纳钱粮，成家首务，必须预

为经画，依期完纳。”瑓瑦

其次，宗族组织通过“守望相助”、“同族相恤”，有利于缓解农村贫

困和帮助小农抵御天灾人祸。中国历史上每一个大的王朝中后期往往

会出现大量的农民逃脱国家的户籍，形成所谓的“逃户”。这些逃户的

去向之一，就是成为豪强大族庇护下的“隐户”。他们宁肯逃避国家的

赋役而投靠单个的大族，显然国家的赋役已经不堪重负，充当大 族 的

“隐户”反倒更加有利于生存。也就是说，尽管对于农民而言，国家权力

和大族等民间“内生性权力”可能同样都是压迫者，但当国家权力的压

迫大于后者时，从国家逃归宗族、大族等民间权势者的保护就是一种趋

利避害的理性选择行为。当王朝瓦解、天下大乱、国家不能提供起码的

秩序的时候，地方宗族可以起到一定的组织乡村自卫自救的作用，从而

使处于兵荒马乱、水深火热中的小农能稍有喘息避难之机。瑓瑧 宗族组织

还在社会福利救济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专制国家的兴趣一般只

在于征税、征兵以维护政治稳定，对于采取积极主动措施发展经济、促

进社会福祉的兴趣不大。由于小农经济具有天然的软弱、孤立性，抵御

天灾人祸的力量很小，客观上需要社会的救济与扶助，而传统的宗法组

织实际上就担当了某种福利救济团体的功能。
再次，宗族自治与国家的科举制相 配 合，为 绅 士 提 供 了 上 下 活 动

的大舞台。乡绅主导下的宗 族 组 织 由 于 远 离 政 治 中 心，即 使 发 生 王

朝周期性动乱、专制国家解体，乡村社会一般 不 会 随 着 国 家 的 瓦 解 而

瓦解，反而会担负起 文 化 储 存 器 的 功 能，保 护 了 一 批 社 会 精 英，使 社

会政治秩序得以重建。瑓瑨 还要看到，家族宗法关系对中国士人“意义世

界”的支撑作用。由于中国文化的现实性和 实 用 性，使 得 中 国 不 存 在

西方基督教意义上的宗教和彼岸世界，这样，宗 族、家 族 归 属 感、认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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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就成了士人获得生 命 意 义 的 重 要 源 头，宗 族 组 织 则 是 其 安 身 立 命

的活动舞台。
最后，宗族组织机制还是国家、绅士和小农三方相互制约、保持均

衡的一种安排。传统国家只能利用宗族中的长老或乡绅等“乡村内生

权力结构起作用”，瑓瑩 宗族自治的存在，势必会对国家权力的膨胀、扩张

起到屏障、遏制作用。绅士主导的宗族自治实际上是帝制中国的社会

制约国家权力的一种形式，对于缓解那种横暴的、非理性的专制政治对

社会带来的全面破坏，客观上具有积极作用。反过来讲，国家也不会允

许宗族无限膨胀从而对国家权威构成挑战，而是有相应的控制措施，既
用其利（宗族组织也是稳定乡村秩序防止流民大量出现的制度安排）又

去其弊。
当然，作为国家、绅士和小农三方博弈均衡产物的宗族组织，要长

期稳定维持，有其必不可少的外在条件。其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

对稳定是构成三方互动均衡的基本前提。自秦汉至清末的两千余年，
社会生产力发展十分缓慢，始终没有摆脱低水平循环的陷阱，由此构成

了绅士主导的宗族自治自我复制的基础条件。其二，以礼治为核心的

中国文化形态长期稳定，内化的道德信条可以有效降低人们行为的越

轨可能性，大大降低了帝国社会管理的成本，提高了乡村社会自身的整

合能力。
中国古代的政治实际上从统治家族的血缘逻辑演展而来，以血缘

等级确定权力等级的原则，几乎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瑔瑠 梁漱溟将此种

趋向称之为政治的伦理化，即把政治作为伦理间之事，讲情谊而不讲权

利，用礼教以代法律，把阶级国家融摄 在 伦 理 社 会 之 中。瑔瑡 而 官 方 的 意

识形态儒家化、理学化（三纲五常为其核心），本质上是宗族文化的理论

化、规范化和普遍化。中国的绅士精英是这一套价值观念的信奉者、践
行者与卫道者。这样国家、绅士、民众三层结构，在组织与价值上同源

同构。这是中国社会结构高稳定的关键所在。近代以来，国家、绅士、
民众在组织机制与价值观念上分途将使原有结构解体，并引起社会重

组。而首当其冲的精英阶层的文化分途与社会分化，是乡村社会失序

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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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统社会力量的流变与社会解组

传统社会的稳定与秩序有赖于国家、绅士和小农结构之间的均衡。
对国家来讲，小农是理想的征税和征兵对象。传统国家也担保和维护

了小农的私有财产权。一个土地所有权与行政———司法———军事权分

开的绅士———地主制，远 比 西 欧 块 分 政 权 的 领 主 制 度 对 国 家 更 可 取。
绅士———地主是国家借以控制自然村的不可缺少的中介。国家机器可

以说是依靠小农经济和绅士———地主制两条腿走路的。它要求双方关

系达到对国家政权有利的均衡。瑔瑢 国家与绅士之间也相互依赖、相互制

约、形成均势。绅士 借 国 家 获 取 特 权 与 地 位，国 家 赖 绅 士 维 持 基 层 秩

序。国家也对绅权采取抑制措施，不允许其过分发展；绅士也利用自己

的优势抵制国家在基层的渗透。
作为前近代的国家机器不可能对为数百万的村庄直接控制，明清

时期的国家政 权 采 取 了 间 接 的 统 治 方 法。即 通 过 紧 密 控 制 的 科 举 制

度，掌握进入社会上层的途径，凭借爬升上层的诱饵，以换取村庄领导

阶层对这个制度的忠诚。联结这个社会政治体制中的上下两个层级的

主要方法，是使村庄的庶民精英，得有可能爬升为身份地主和官僚。这

些途径赋予清代的制度相当的活力和灵活性。只有当这个体制的三个

组成部分（小农经济、绅士———地主制和中央集权的国家）同时经历基

本的变化时，整个结构方才瓦解，由新的体系取而代之。瑔瑣 小农、乡村绅

士和国家发生分化、蜕变，将使乡村社会力量现有格局发生变化，引起

社会改组。

　　１小农的贫困化

清初的华北与江南均以自耕农经济（清政府采取扶植小自耕农的

政策）为主。在三个世纪以来的人口增长与阶级分化的双重压力下，华
北的小农经济向半小农、半雇农的方向发展，江南的小农经济则向佃农

的方向迈进。瑔瑤

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华北地 区４５％的 农 场 面 积 降 到１０亩 以 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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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户维持生计最起码的要求是１５亩。人口增长与阶级分化的双重压

力，使雇工工资低到只依赖佣工收入无法维持一家生计的地步（工资压

到约相当于劳动者所生产的总值的１／３的水平，只够维持劳动者本身

的生计）。结果便 产 生 了 一 种 特 别 苛 刻 而 又 顽 固 的 特 有 的 生 存 方 式：
一个贫农既然无法单从家庭农场或单从佣工满足最起码的生活需要，
他就只好同时牢牢地抓住这两条生计不放，缺一便无法维持家庭生活。
在这样一个小农经济中，社会变迁的主要内容，是趋向越来越多的同时

束缚于家庭农场和雇佣劳动的半小农、半雇农。３０年代约有半数的农

户属于半小农（贫农）。瑔瑥

１９３９～１９４０年满铁调查的江南六县（嘉定、太仓、常熟、松江、无锡

和南通）的平均租佃率为６１％。其中松江县华阳桥镇西 里 行 滨、许 步

山桥等４村鸦片战争前还是以自耕农为主的村庄，到清末全村已有近

一半的农户成为佃农或半自耕农。到１９３９年，４村共６３户人家，从事

农耕的有６１家，其中６０家已沦为佃农或半自耕农，只 有１户 是 有 地

３．５亩的小自耕农。４村耕地共５４８．５９亩，村民自有耕地仅８１．７１亩，
只占总耕地的１４．９％，而８５．１％的 耕 地 是 租 入 的。瑔瑦 太 仓 县 直 塘 镇 遥

泾村，土地租佃率更为惊人。据１９３９年调查，该村３９８．８５亩耕地中，
有３７１．９５亩是租入的，租入地占９３．３％。村中全是佃农、半自耕农及

雇农，没有一户 是 靠 耕 种 自 己 的 土 地 为 生 的 自 耕 农。更 有 甚 者，村 中

５２户人家，租入宅地的竟有３９户，占村户的７５％。全村２／３的农户真

可谓“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赤贫户。瑔瑧 费 孝 通３０年 代 通 过 乡 村

调查，也得出结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

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

民的饥饿问题。瑔瑨

笔者曾做过细致调查研究的鲁中山区康村（属青州市），解放前向

贫农经济方向的 发 展 也 非 常 明 显。全 村１１０户（４１０人）人 家 中 有５４
户为贫雇农，占总户数的４９．１％（见表２ １）。康村有１５户１５人打长

工，有３０户３８人打短工。因生活困顿被迫下关东的８户８人，去山西

的４户１５人。（康村会计档案）青州市西十里庙村贫困更在康村之上，
该村１０９户（４６７人）人家中，贫雇佃农共６０户，占总户数的５５％（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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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全村有 耕 地２１０．７７亩，人 均０．４５亩。西 十 里 庙 只 有 一 户 地

主，且小得不成样子（其全家６口人，占地１２．４亩，人均２．０７亩）。富

农８户（３４人），占地３６．７５亩，人均１．０８亩（户均４．５９亩）。地主、富

农以外的大多数农户人均耕地仅０．３８亩。

表２ １　土改前一年康村的人口构成及土地占有情况

单　位 合　计 贫雇农 中　农 富　农 地　主

户　　数 户 １１０ ５４ ５４ １ １

人　　口 人 ４１０ １７７ ２１７ ８ ８

耕地面积 亩 １１１７ ３５０ ７０２ ３２ ３３

人均耕地 亩 ２．７ ２．０ ３．２ ４．０ ４．１

　　资料来源：青州市档案馆档案第１２３卷。

表２ ２　１９４８年西十里庙村人口构成情况

类　别 佃　农 雇　农 贫　农 中　农 富裕中农 富　农 小地主

户　数 ７ ５ ４８ ３２ ８ ８ １

　　资料来源：青州市公安局档案室档案。

小农的贫困化过程，会改变他们与村庄组织以及与国家政权的关

系。一个小农失去土地，会使其在村庄组织中的地位下降。那些在外

的佣工，尤其是常年在外的长工，会逐渐与自家的村庄疏远。贫农比中

农更可能响应消除租佃和雇佣关系的革命运动。作为与宗族和村庄集

合体关系较松散的人，贫农也可能比中农容易组织动员。他们之中完

全脱离了家庭农作 而 长 年 出 外 佣 工 的 人，可 能 是 革 命 过 程 中 的“引 火

料”。瑔瑩 小农的贫困化，是解放前乡土中国大规模动荡的结构性基础，预

示着乡村社会结构的改造和社会重组。

　　２传统国家的衰败与治理模式的转变

晚清以来，外来现代性因素的冲击、经济扩展、商品化趋向增强、人
口膨胀、阶级分化，使传统国家通过绅士间接治理乡村的模式失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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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罗兹曼所指出的：精英的消极、人口的增长、大起义的发生，三者在

１９世纪结合在一起，就实质性地改变了政府的任务和形式。瑖瑠 这种改变

的表现是传统国家的正式机制和思想基础都遭破坏，国家被迫采用新

的治理方式。
传统国家的思想基础开始遭到破坏。传统的国家、绅士和民众三

层结构有共同一致的思想基础，这是上下协调、稳定有序的关键。杜赞

奇曾指出，传统国家政权是儒家思想交织在一起的行为规范与权威象

征的集合体。国家正是通过象征性代表维持秩序。２０世纪时，国家政

权在竭尽全力放弃甚至摧毁传统文化网络之时，其建立新的沟通乡村

社会的渠道又进展甚微，这只能削弱国家政权本身的力量。瑖瑡 从文化角

度来说，新旧社会之交标志着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转折。朝廷的衰

弱、科举制度的废除、国家掌握的爬升社会上层的诱饵不复存在、对儒

家教育中利他动机的冷漠，造成绅士角色的大变，他们既不保持对上的

忠诚，也不再保 持 对 下 的 服 务、奉 献 和 保 护。他 们 地 位 的 合 法 性 下 降

了，剥削性增强了，这直接影响乡村社会的性质和乡村治理。
中央集权帝国连惯常的维持秩序的功能都不能保持（突出表现是

不能镇压１９世纪中期的“大叛乱”），结果出现了长期的地方军事化和

权力下移趋势。传统国家的正式机制破坏，晚清出现绅士接管地方行

政的趋向。官府需要委托农村社会最适合的人选来负责地方治安，他

们就是团练组织的绅士管理人员。结果，保甲旁落到地方绅士之手的

趋势成了咸丰朝及以后农村中国的共同特征。把正式的行政权委托给

绅董之举被晚清的官员看成是一个改革措施。通过剥夺胥吏衙役的那

些他们赖以进 行 敲 诈 勒 索 的 正 式 政 府 任 务———特 别 是 征 税 权 与 治 安

权———和把那些任务 委 托 给 绅 士 本 人，政 府 常 常 能 安 抚 地 方 的 名 流。
内战的混乱局势造成了地方名流权力的扩大，这种权力常在县以下政

府的正式机构中行使。瑖瑢 旧制中名流绅士的权力 主 要 是 通 过 非 正 式 渠

道来行使的。这是他们自愿的选择，因为执行琐碎的政府行政任务不

符合绅士地位的尊严。绅士名流直接进入正式的行政机构，将改变绅

士在传统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介人角色，深刻影响原来国家———绅

士———农民的结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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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诞生前后地方自治的主要结果是使农村名流在他们故乡村社

的习惯权力合法化。地方自治与存在的绅权的相结合的方式可以从县

以下区（所谓自治区）的发展中得到启发。从民国初期直到１９２８年国

民政府成立，区在行政法中被承认是最小的有效行政单位。区长或区

董被委以地方登记、治安以及教育、卫生、地方公共工程和一切按传统

由绅士执行的地方常规公务的职责。许多地方的记载证明，农村名流

通过控制自治的机构力图维持他们在村社的统治，这个过程可追溯到

晚清的团练制，并且顺利地延续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和４０年代的国民政

府时期。１９３１年陕西的一份记载叙述了绅士通过贿赂得 到 区 长 和 其

他地方职务的情况；他们利用这些职务开始派捐，勒索了巨额钱财。据

１９３８年一份报告，在贵州，旧保甲制的保在自治制度下已 变 成 了 土 豪

领导的基本上自治的单位，这些土豪都是大地主。瑖瑣

黄宗智也指出：近现代中国地方绅商之参与政治，最初，无疑是意

味着国家政权向非官方的上层人物转移的。但这种变化，很快就为官

僚政权的扩充所取代。地方绅商的官僚化，实际上变成了国家政权的

扩充和渗入村庄的主要工具。瑖瑤 这本身即是国家 权 力 突 破 原 来 乡 村 社

会的结构关系进一步向下延伸的过程。
从清末“新政”起，经数十年的国家政权建设，常备的保卫团、现代

的公立学校以及新式的警察，都已成为县政府属下的常设机关，地方政

权的扩张，加重了县政府的开销从而提高了它们对村庄在赋税方面的

要求。税收是国家政权与村庄权力结构的重要交接点。
在新的压力下，国家（县衙）的赋税征收机构开始发生转变：由２０

世纪以前的里书、社书等“包税人”（他们通常并不住在村中，赋税征收

对象是个别的农户，与村级组织本身关系不大。瑖瑥），向正式的区长———
村长的行政渠道转变（村庄整体成为纳税、摊派的对象）。随着清末民

初传统国家机器的衰弱和瓦解，旧收税机关受到更大的腐蚀，粮册和赋

税征收多由商人包揽。２０年代后期，许多地方政府试图对旧收税机器

加以改造。在区级设“保正”、区下设“地方”（负责五、六个村），作为两

级收税员。“保正”和“地方”多由乡村中身份低贱的人担任。但仍难应

付征收新加摊款的需要，南京政府改由新设的行政机关来征收。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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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村长成为征收摊派的主要人员。县“经征处”定下区长的征收额后，
区长便召集辖下的村长分派税额。每个村长要负责收足摊派给他自己

村庄的税额。收到的款项，再由此行政渠道上缴：村长把款交给区长

（如果有乡长，就经过乡长），区长发出收条并把款项交到县库房。伴随

摊款的逐步增加，新的行政机关逐步完全凌驾于旧收税机器之上。“保

正”变成了区长的信差，“地方”成为村中行使实权的村长和其他首事的

信差，或者在新行政系统面前逐渐消失。瑖瑦 绅士名流的进入县下行政渠

道，原有非正式职位的官僚化趋向，国家正式权力不断下渗，这样费孝

通教授所说的传统中国社会行之有效的“双轨政治”不复存在了。
将地方行政机构正规化是巩固国家政权的有效办法，从而使下层

政权与上层保持一致。问题是如何使官僚机构下层服从。韦伯认为达

此目的需具三个条件：第一，官员有可靠的薪金；第二，官员职业稳定，
并有晋升机会；第三，官员有明确的职位感，下级服从上级。瑖瑧 但晚清新

政以来的历届政府都不能将县级以下机构完全官僚化。正如黄宗智所

指出的，民国政府假如具有真正完全现代化的行政机关系统，或者国民

党确实拥有现代政党的机器，那么地方政治变化，就会是一个简单的现

代官僚制度化的过程。国家机器的官员和权力，会渗透到地方社会和

自然村中。反之，如果民国政府只是一个和清代政权同样的国家机器，
那么地方政治的变化，只不过是官方对地方和村中的原有领导分子加

以形式上的委任罢了。而实际情况则是介乎两者之间。民国时期的国

家机器，不能将正式的官员和权力直接伸入到县以下的各级行政组织。
因此，他们要通过地方上和村庄里的显要人物来控制农村。但同时，它
有足够的力量超越１９世纪县那样的权限，有更进一步渗入地方社会和

村庄的意图和能力。瑖瑨 结果正如杜赞奇所讲国家 政 权 向 下 延 伸 只 实 现

了下层机构的半官僚化。如县下的区一级，按规定区长是由省政府任

命的县以下的行政官员，有固定的收入，即月薪５０元左右。但区长的

薪金不足消费，他从其他途径获得相当薪金收入的数倍。警察和其他

区政府职员的薪金更低，月薪约２０～３０元，正因如此，他们一进村更是

千方百计的榨取钱财。瑖瑩 结果在县以下层级出现 了 国 家 掠 夺 性 经 纪 的

疯长，国家依靠这些人和非正式机构收税，但又不能控制他们。从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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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来讲，国家收入每增加一分，都伴随着非正式机构收入的增加，换

句话说，国家政权无能力建立有效的官僚结构从而取代非正式机构的

贪污中饱———后者正是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增加榨取的必然结果。瑘瑠

在小农贫困化普遍发展的２０世纪，国家掠夺性经纪和非正式机构

的疯长和对乡村榨取的膨胀，只能加剧乡村社会的不安、动荡和反抗。

　　３乡村绅士和庶民领袖的蜕变

绅士在传统社会是官民中介，是乡村社会的定型力量和组织因素。

１９世纪中期以来，在外来现代化因素冲击和国家政权下渗等因素的共

同作用下，绅士阶层开始发生分化与蜕变。绅士阶层的分化和蜕变，不
仅瓦解了国家上层建筑的基础，而且对传统乡村社会结构与组织模式

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近代社会的剧烈变动中，尤其是在新学堂取代科举制度的变革

过程中，作为封建统治社会基础的绅士阶层，发生了剧烈的分化。与传

统绅士阶层的拘谨行为不同，分化了的绅士阶层是在新的“自由”、“民

权”时代潮流的推动下，公然谋取属于自身的“合法”权利的。在分化中

形成的“绅商”或具有双重学历的“新绅士”，逐渐在社会变动中组成一

股新的独立的社会力量，他们由乡居走向公开合法的政治大舞台。斗

争本身已不再是传统的官绅之争，而是披染了资产阶级的政治色彩。瑘瑡

到２０世纪初年绅士阶层的剧烈分化，从根本上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
在１８５１年太平天国的强烈震撼中，各地绅士曾以办理团练的方式，合

力挽救了清王朝。然而，当１９１１年面对武昌起义掀起的革命风暴，分

化的绅士们非但不能汇聚在清王朝的龙旗下，反而投身到革命浪潮中，
共同把清王朝送入死亡的谷底。

与传统绅士阶层“转轨”有历史联系的新兴阶层，主要是新式工商

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然而，这两个阶层产生的摇篮及其社会活动区

域又集中于城市社区。近代以来，从整体上作为一封建阶层的绅士集

团的分化与消亡，深刻触动了原来官、绅、民三层社会结构和乡村社会

的自治性质。
首先，绅士阶层的分化造成了农村精英人才的流失。费孝通教授

·４５·



曾指出：“在我们传统的乡土文化中，人才是分散在地方上的”，“中国人

才缺乏集中性的事实，也就是原来在乡间的，并不因为被科举选择出来

之后就脱离本乡”。瑘瑢 从１９世纪中叶开始，富有的绅士和地主在战乱和

灾荒压迫下，纷纷向城市迁徙。随着城市近代工业、文化教育事业的兴

起，乡村绅士向城市的流动逐渐加剧。科举制度废除后，举贡生员被迫

进入新式学堂（大都集中在城市），接受符合时代需求的新学教育。教

育制度的变革从三个方面对农村绅士阶层的流动方向形成重大影响：

① 从前分散在城乡村镇的教学方式变成集中于城市，特别是集中于大

都会的学校；② 过去八股经义一类的教学科目变为近代学校中的许多

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的课程；③ 这些新式课程内容主要是适应工业社

会发展需求的，进入新学堂的绅士由于知识结构的更新，走向社会后，
只能在工业化或近代化水平较高的大城市，才能寻找到适合自身专业

知识特点的职业和社会位置。集中于大城市的高等学校吸引着走向分

化的一批批绅士世家的子弟，因为近代社会变迁之后，通都大邑较多地

接受了西洋文化，造成了城乡社会生活的极大差异。大多数拥有新知

的绅士分化为新式的知识分子，他们极为倾向都市化，不愿再回原本属

于真正绅士们掌 控 的 社 区———故 乡。瑘瑣 这 样 费 孝 通 所 称 的 农 村 社 会 的

“社会损蚀”因现代化过程而加剧了。瑘瑤 有才之士从内地 的 乡 村 中 不 断

流出，而且这种流动越来越变成是单程的迁移。据统计，从１８９３年到

１９４９年，全国城镇 人 口 每 年 平 均 增 长１０．６％；１９３５年 的 一 份 调 查 表

明，全家离开原住地流向城市的，占流失人口的５９％，而青年离家入城

者占这一数字的６５％。瑘瑥

其次，绅士阶层的分化引起了乡村政权的蜕化。作为社会中介力

量的绅士阶层，在官、绅、民三层结构中，借助于科举制和等级制，成为

社会流动的定向所在。绅士阶层不仅源源不断地为帝国的官吏队伍提

供后备力量，而且也持续不绝地吸纳平民阶层成员和绅士家族成员补

充到绅士阶层中去。绅士阶层稳定的继替常规，保证着基层社区领导

权有赖于绅士阶层。科举制度消亡后，“农村精英向城市的大量流失造

成了乡村绅士质量的蜕化，豪强、恶霸、痞子一类边缘人物开始占据底

层权力的中心。”瑘瑦 绅士分子向城市的流动和新式知识分子在城市的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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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使得一向把持乡村政权的绅士阶层失去了最基本的力量补充。由

此，基层政治权力的真空状态，便被“劣绅”、“豪强”所填补。民国以后，
中国农村社会矛盾十分尖锐，社会关系急剧恶化，社会骚动变乱迭起，
一个重要的直接的原因，就是乡村政权力量的蜕化。

再次，现代化进程使绅士阶层的文化同质性遭到破坏。现代化过

程———涉 及 几 种 文 化 的 冲 突 与 对 抗———造 成 中 国 名 流 总 的 结 构 的 裂

变，严重破坏中国社会的整合。早期的现代化主要是城市———特别是

商埠———的一种现象，相对地说，中国农村未被涉及。由于以城市为中

心，现代化过程开始产生一批新的城市名流，他们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

与中国农村的问题完全利害一致。于是，现代化文化与现代以前的文

化之间的差别有伴随城乡之间的差别而出现的倾向。尽管新的城市名

流在工业、政治、新闻和学术等现代的部门中取得显著的成就，但他们

却越来越难以在中国行政的中心任务中发挥作用：从城市行政基地去

治理农村的社会。那些投身于城市生活中现代化部门的名流发现他们

难以再与市镇和县城的现代以前的文化保持联系。晚清文人在国内叛

乱的压力下能够把旧秩序凝集在一起，似乎部分地是由于像曾国藩那

样的高级官僚能在一定程度上享有城市和乡村两者的文化，并能用一

条共同的价值观念链条把名流阶层束缚在一起。但在２０世纪，城乡大

为扩大的差距排除了这类人物出现的可能性。在现代化的背景下，社

会各层次名流 的 一 体 化———这 是 清 朝 体 制 战 胜 它 内 部 敌 人 的 关 键 因

素———是维持不下去的。瑘瑧 绅士阶层的文化裂变，各种社会力量的价值

分异，引发乡村社会的结构性冲突和解组。
在有功名的绅士较少的乡村社区，庶民领袖原来发挥的国家与社

会之间的中介及乡村社会的保护者角色，在国家权力的下渗与变形的

情况下，也开始发生变化。庶民领袖或是退避，或是加入掠夺者的队伍

同流合污，结果乡村社区治理中出现赢利型经纪崛起。杜赞奇对此曾

加以描述：到了二三十年代，由于国家与军阀对乡村的勒索加剧，那种

保护人型的村庄领袖纷纷隐退，村政权落入另一类型的人物之手，这类

人有着不同的社会来源，他们大多希望从政治与村公职中捞到物质利

益。村公职不再是炫耀领导才华和赢得公众尊敬的场所而为人追求，

·６５·



相反，村公职被视为同衙役胥吏、包税人、赢利型经纪一样，充任公职是

为了追求实利，甚至不惜牺牲村庄利益。瑘瑨

不仅绅士名流阶层发生裂变并与农村疏离，南京国民政府与乡村

也是对立的。正如孔飞力所讲，国民党和南京政府在许多方面是现代

化城市文化的产物。尽管有动听的政治辞藻，说什么它的天然盟友是

农村社会的有财有势的人，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行政史的材料说明，半现

代化的南京政府常常被证明是农村名流的不速之客和不受欢迎的竞争

者。瑘瑩 这样原来平 衡 有 序 的 国 家———绅 士———农 民 的 结 构 关 系 日 益 遭

到破坏。

　　４乡村原有组织机制的破坏与社会失序

传统乡 村 社 会 组 织 结 构———绅 士 主 导 的 宗 族 组 织，借 助“保 护

型”的精英人物沟通 国 家 与 社 会 的 关 系，维 持 乡 村 基 层 的 社 会 秩 序。
村落内生的领导人 以 其 学 识、修 养、面 子、服 务，赢 得 尊 敬，并 按 传 统

的礼俗调节乡村社会。产生这种组织机 制 的 基 础 是 国 家 正 式 权 力 鞭

长莫及、乡村保持农业定居 状 态 和 社 会 文 化 稳 定。一 旦 国 家 权 力 大

力下渗和出现乡村社 会 分 化 和 社 会 流 动，乡 村 社 会 原 有 的 组 织 机 制

就要改变。
只要村庄内生的权力结构继续存在，乡村领袖多继续认同于村庄

的利益，而不会甘愿作为外界政权的代理人。乡村领袖一直是无薪的

职位，是自愿性的服务。民国以来国家政权的进逼，意味着一个冷酷的

压榨机器压到村庄头上，迫使村庄内生的领袖必须在国家政权与自己

领导的村民之间作出选择。在这种情况下，顾及自己在村民中地位的

乡村领袖是无法 保 持 其 领 导 地 位 的，他 们 大 批 地 从 乡 村 政 权 中 隐 退。
原来处在村庄边缘地位上的人———游手好闲、无赖之徒乘虚而入填补

权威真空，惟国家之命是从，充当掠夺性国家经纪。这样乡村的组织者

由先前的以文化为表征的贤良方正之士向以武勇好强为特征的土劣转

换，乡村公共生活的内生的组织机制破坏，国家与社会处于紧张状态，
乡村社会也陷入混乱。

农村的商品化、现代化会造成小农的分化，从而对乡村的宗族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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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和村落的聚合力产生影响。中农的生产活动一般全在村内自家的

土地上进行，与村庄政治有切身利害关系，因而是村庄组织的骨干。贫

农因失去了土地，而使其在村庄组织中的地位下降。那些长年在外的

佣工，更是逐渐与自家的村庄疏远。瑝瑠 宗族纽带日益松弛。许多地主和

富农，在村外都有经济活动（例如经商、放债等），并和村级以上的上层

社会有联系。他们移居城市，使乡村失去了天然领袖、丧失了凝聚力。
新摊派的税项又加重了村中有地与无地者之间的裂痕（有地者要求按

人口多少均摊赋税，无地者继续要求按拥有土地多少纳税）。因而，自

耕农一旦分化为上层的地主和富农，与下层的贫农和雇农，村庄组织的

纽带关系便会随之松散。
乡村各阶层的文化分裂，国家政权对传统文化网络的毁弃，社会力

量分化，更使乡村处于破碎状态。
概而言之，２０世 纪 上 半 叶 伴 随 国 家 政 权 对 乡 村 的 进 逼 和 疯 狂 抽

取，传统乡村精英发生分化与蜕变，小农贫困化普遍发展，乡村固有的

社会结构失衡、组织机制破坏，乡村社会已陷入严重的总体性危机中。
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中国共产党肩负起了历史使命，领导人民通

过长期的革命斗争，最终取得了全国政权，并对传统社会结构进行了更

为彻底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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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新政权对乡村社会结构

的改造与社会重组

　　新政权在社会面临总体性危机（社会分裂和内乱）和加速现代化的

时代背景下，必然要对传统社会结构（改变传统的资源配置方式）和组

织方式加以革命改造。

一、新政权对传统乡村社会

结构的革命改造

　　虽然解放前小农的分化与贫困化普遍发展，国家政权向乡村不断

扩张，传统乡村精英开始蜕变，但并没有彻底瓦解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

（尽管严重影响了农村权力的基本素质）。因为小农尽管不断分化，但

分化仍局限在传统的农业领域；国家政权尽管向乡村不断扩张，但国家

不能在县级以下配备正式的领薪人员并完成官僚化；传统乡村精英只

是在国家政权向下触及的地方与层面发生蜕变。近代化进程在乡村社

区扩散的不足，乡村社会变革的不平衡性和低度性，不能不最终制约着

传统精英阶层的分化程度及传统社会结构的根本变革。
进入２０世纪以来，在民族救亡与现代化的急迫任务之下，各个时

期的国家政权均企图在乡村社会建立自己的政权组织，将国家正式权

力延伸到乡村社会内部，以期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整合，提升其对乡村社

会资源的汲取能力，维持其政治统治。尽管在２０世纪前期（１９４９年以

前）政权急剧更替，国家在乡村社会的政权建设的努力始终没有放弃，
特别是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扩张以及对乡村社会资源的榨取从未中

断过。诚如杜赞奇所言，所有的中央和地方政权，都企图将国家权力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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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到社会基层，不论其目的如何，它们都相信这些新延伸的政权机构是

控制乡村社会的最有效的手段。但是，这些乡村政权建设的努力，几乎

没有取得实际的绩效。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撇开原有文化网络向乡村

步步进逼，造成乡村传统宗族自治组织机制的蜕变和盈利型经纪的疯

长。① 新成长起来的乡村领袖与原有的绅士精英相比，在“服 务”的“面

向”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倒转（由向内到向外）。传统宗族在国家的不

断下渗下其自治组织功能发生退化，逐渐向纯礼俗的功能方向发展；也
有不少地方乡村政权落到宗族首领手中，宗族首领利用官府赋予保甲

组织的权力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其对村庄的控制，基层的行政设置不得

不与宗族的范围、血缘的划分相一致，使宗族组织更为“正统化”、“官方

化”。直到１９４９年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全国政权以后，这种情况才有

根本地改变，尤其是人民公社时期，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和组织机制发

生了历史性的大变迁。

　　１彻底地将村庄整体作为动员和调控对象

１９世纪中期以前中国的村庄享有相当程度的自治，国家对乡村的

控制除了确保税收和维持治安外别无他求。国家的税收以田赋为主，
税收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村庄对国家不负集体责任。其后形势

大变，为了应付日益加重的内忧外患和推进现代化，国家需要动员更多

的社会资源，也越来越要求村庄对额外的征收负责。村庄整体成为摊

派的对象，对国家承担集体责任。这就“把税收从国家与个人（纳税人）
间的关系，变成了国家与社区间（行政单位）的关系，从常规的税务程序

变成了非常的政治动员。”② 这种以村庄 整 体 为 对 象 的 资 源 动 员 模 式，
为晚清以来的各种政治力量所沿用。

共产党在领导人民革命的过程中，也把村庄作为动员和组织乡村

社会的现成的制度手段，而且与以前相比做得更为深入。刘昶先生指

出：共产党领导人民取消了根据地村庄内以土地所有者个人为对象的

田赋，将各种赋税归并在一起由村庄统一收缴。③ 解放后共产党领导人

民推行的一系列改革，也是以村庄为单位进行的，正如黄宗智所 指 出

的：国家机器在实际运转中承认了村庄整体的重要性。而这个整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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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的，并与其他村庄隔绝的单位，并不是一个地平的、并与其他村庄

整合的阶级。今日的生产队和大队，是建立在自然村的实际社会经济

单位之上的。大跃进时曾进行过把集体所有单位提到自然村以上的尝

试，但后来又不得不退回到现实所允许的范围内去。④ 与以往各种政治

力量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为了更有效地动员和组织村庄，以加快完成

革命与建设任务，在村庄中推行了一系列社会、政治改革，包括抑制村

内的阶级分化、彻底消灭传统精英阶层和在村内建立下级服从上级的

等级组织。

　　２抑制村内分化彻底消灭传统精英阶层

刘昶先生认为，在根据地内，党以村庄整体为对象、按阶级差别实

行累进税制，赋税主要由“地富”承担，贫穷者几无负担，结果造成村庄

中中农阶层的扩大，而两头阶层的缩小。⑤ 由于中农（自耕农）的经济和

社会生涯，多限于本村范围内，因而是村庄中最为内向的阶层。村庄成

员向中农的集中，造成村庄的封闭和内聚，更便于新生的人民政权对村

庄的动员和组织。但实行累进税制并不能完全抑制村内的阶级分化，
更为关键的措施是实行土地改革消灭传统精英阶层。

从《翻身》和《十里店》等著作，我们可以看到土改的展开过程。⑥ 土

改一般随着由十来 个 党 领 导 的 外 来 干 部 组 成 的“工 作 队”的 入 村 而 展

开。工作队在最初几个星期里生活在村里，帮助农耕，熟悉本地情况。
在上级干部的领导下，工作队对村民的阶级状况作一个大致估计。贫

雇农被邀请参加贫农团（贫农团由工作队密切指导）以帮助决定村民们

各应属于什么社会阶级。阶级成分划定以后，土改中的斗争阶段开始

了。最坏的地主有些被称为“恶霸”，另一些被称为“土豪”和“反革命”。
在工作队的指导下，村民们开始控诉这些从前的乡村精英。通常刚开

始时，村民们不愿意以这种方式批斗地主，或许他们与地主有着血缘和

个人情感上的联系，或许仅仅出于对这些从前村里头面人物的尊重，有
时则担心有朝一日地主会重新掌权。在工作队和上级的督促下，当地

积极分子便开始出面斗争地主，大量的批斗常常随之而来。积极分子

通常来自一些社会 边 缘 群 体，土 改 运 动 的 亲 历 者 谭 其 骧 先 生 在 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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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中有生动细致的记录。⑦ 土改的随后工作，是土地和财产的没收、征

收与分配。
张鸣教授对１９４６年到１９４９年华北地区土改运动作了深入、生动

的研究，为了便于深入了解这一过程，我们把他对这一过程的描述引述

如下：
土地改革期间的“发动群众”采取了一种独特的方式，即由上级派

遣工作队（团）深入到村庄，绕开根据地原有基层组织，“打破旧圈子”，
径自“访穷”，联络村中最贫苦的贫雇农，或者就地启发动员他们的“阶

级觉悟”，或者有组织地将他们送去培训，造就新的运动积极分子，从而

形成了“工作队（团）———贫农团”式的运动核心。
有人曾经将土 地 改 革 运 动 所 有 的 过 程，总 结 为１１个 步 骤：第 一

步，调查研究，确定斗争纲领。第二步，派工作团（队）下农村。第三步，
下乡的工作团要将已定之斗争口号公开宣传（演讲、打铜锣、写标语）。
第四步，分头串联，找“真正”的贫雇农谈话做工作。第五步，纠合积极

分子组织核心小组（贫雇农小组），让小组成员再分头串联。第六步，将
串联来的人们组织起来开会，讨论如何开展斗争、分配土地以及浮财的

问题，成立事实上的贫农团。第七步，以贫农团或者小组为领导核心，
召开大会成立农 会，建 立 新 的、或 者 说 运 动 时 的 基 层 权 力 架 构。第 八

步，正式开展土改斗争。第九步，在斗争中考察积极分子，将最有斗争

性和有办法的吸收入党，为进入巩固阶段恢复基层政权做准备。第十

步，将有工作队的村庄土改运动，推行扩展到周围村庄去，形成联庄斗

争。第十一 步，开 庆 祝 会 和 总 结 会，同 时，土 改 的 积 极 分 子 变 成 了

“干部”。
这十一步最关键的就是工作队首先发动边缘群体，建立运动核心

组织，成立或者 改 组 农 会，开 斗 争 大 会。其 中“诉 苦”是 必 不 可 少 的 内

容，想办法激起他们对自身苦情的感觉，对新老精英的愤恨。然后就是

一连串的诉苦：个 别 诉，小 会 诉，大 会 诉。小 会 诉 苦 往 往 是 大 会 的 预

演，演习得熟练了，就到大会面对地主当面诉。诉苦是为了控诉，是制

造“空气”（当时的用语，即我们今天所谓的氛围），形成运动剧场的必要

的手段和构件。用土改高潮时冀中区的土改总结报告的话来说，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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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苦过程由小而大，小组诉、大会诉、到处串通，反复的诉，越诉越痛，
越痛越伤，越伤越气，越气越起火，越起火劲头越大……”，要真正把地

主“打得伏伏在地”，还要靠斗争大会的最后一击，凡是开得成功的大会

无一例外地要经过精心的准备和布置，工作队（团）和骨干成员分布于

群众中间，什么人先发言什么人跟上（“谁打头炮谁打二炮”），什么人负

责喊口号，在什么时候喊都要预先布置好。
在斗争中被斗对象被戴高帽、挂牌子，遭受种种人格侮辱都是不可避

免的，因为就运动的组织者而言，必须尽可能多地打掉这些旧精英的“威
风”，不让这些人颜面扫地，群众就难以发动起来，不敢面对面地开展斗争。

在竞相诉苦，哭声一片，怒吼连连，群情激愤的时候，人们情绪相互

感染，不断升温，这时的人们实际上是进入了一种特定的剧场，主演们

的表演感染着所有的人，人人（除了被斗者）都投入到剧情中，互相感染

着、激励着，仇恨开始叠加，愤怒自然升级，群体一致的行动，高昂的情

绪赋予了人们表演的“正当性”，驱使着人们做出平时根本无法想象的

惊人之举。更可怕的场景往往发生在联村斗争的时候，由于没了地缘

和血缘的顾忌，往往火药味更足，往往经过联村斗争，群众就真的被发

动起来了。
当然，光诉苦情开大会而不给物质上的实惠依然不足以动员起人

们参加斗争，所以，必须满足边缘群体的需求，成为土改运动的一条基

本原则，比起这条原则来，其他的政策，包括不能侵犯中农利益的政策

原则，要显得苍白得多。晋冀鲁豫的武安九区的土改经验总结说：“中

农平均产量超过贫雇农平均产量的一倍以上，不动中农就很难填补起

来，如果没有坚强的领导，很难不再犯侵犯中农利益的错误。”
在实际的运动中，不是运动组织者对社会边缘群体情有独钟，而是

那些真正的贫雇农往往很懦弱，难以满足运动的需要。那些被发动起

来的积极分子，特别是其中有过劣迹的“勇敢分子”往往对浮财比对土

地更感兴趣，事实上，土 改 中 更 多 的 肉 刑 都 发 生 在 逼 索“藏 匿 的”浮 财

上。到了旧精英已经被斗倒，没有“油水可榨”的时候，对中农的侵犯也

就不可避免了。事实上，对中农（即自耕农）的侵犯，往往是由于成分的

错划。即使按运动稳定期的阶级划分，所谓地主与富农，富农与富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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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富裕中农与一般中农之间的区分也是不甚清晰的。
在实际的操作中，人的财富、土地、祖先、历史，以及态度、行为等等

都成了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晋绥兴县后木栏杆村是土改的典型，该村

划分成分的标准就有“三 代 历 史”、“生 活 状 况”、“有 无 剥 削”、“政 治 态

度”等多种。划谁不划谁，怎么划，由贫农团说了算。成分的划分，既是

驱使人们投身运动的，又是满足积极分子的主要杠杆。在运动高潮中，
普遍存在着多划“封建”（地主富农）的偏向，光一个地主成分就有恶霸

地主、特务地主、不法地主、逃亡地主、下坡地主、化形地主等等各种名

目，有的地方，划出的斗争对象全叫地主，虽然政策上地主富农对待有

区别，但在实际运动中，都是挨斗被剥夺。后木栏杆村全村５３户人家，
划出了２１户地主富农，占总户数的３８．８４％。在这种“典型经验”的带

动下，晋绥区定成 分 普 遍 偏 高，有 的 地 方 像 左 权 县 狮 岩 村 全 村１８０多

户，只有８户不是“封建”。有很多村子地富比例达到６０％以 上，其 他

地方也基本达到２０％～３０％以上，大批的中农甚至贫雇农被错划。即

使真正的贫雇农，如果对运动态度消极，同样可能被划成“下坡地主”。
在这里，并非运动 的 主 导 者 对 赤 贫 者 有 所 偏 爱，对 其 他 人 特 别 厌

恶，也不是他们对暴力有特别爱好，主要是建构社会两极结构需要优待

和看重赤贫者，不尽量满足他们的需求，运动就缺乏基本的动力，没有

带火药味的场景，就形成不了动员必需的“空气”。划成分的标准越是

多元，就越能刺激人们为了规避风险而投身运动，只要社会上两 极 对

立，你死我活的“阶级对抗”局面在农村中形成，战争动员的目标就实现

了大半。国共战争 和 土 改 运 动 交 织 在 一 起 形 成 的 农 村 的 政 治 态 势 就

是，只要国民党一来，多数人不仅失去了“胜利果实”，而且很可能成为

报复的牺牲品。如此一来，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庭，参与和支持人民解放

战争（参军、支前），就成为人们的一种合理选择。⑧

土地改革，对农民来说主要目标是经济性质的，是出于获得财富的

愿望，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来说主要目标是摧毁农村地方精英传统权力

的合法性基础。⑨ 胡素珊也认为：“土地革命的主 要 任 务 是 推 翻 现 存 的

农村精英阶层。至于这个村庄是否由地主统治则不是问题。主要考虑

是通过土改摧毁当地掌权者对政治和经济的控制，这是建立新秩序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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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步骤。”⑩这就是为什么不管工作队的“实际调查结果如何，政府至少含

蓄地下个指标，要求在村里一定要划定若干比例的名额”瑏瑡 的原因。山东

省青州市西十里庙村解放前根本没有像样的地主，但仍划出“小地主”一
名（笔者所查档案上即称为小地主，其全家６口人，占地１２．４亩，人均

２．０７亩）、富农８家（占地共计３６．７５亩，户均４．５９亩，人均１．０８亩）。
秦晖先生认为土地改革的本质不是一场平均地权的运动，而是一

场摧毁农村传统小共同体的运动，就是要把农村中的地缘共同体意识、
血缘共同体意识、传统的乡土凝聚力给打碎，重新建立一个由国家直接

管理的体制。土改的结果从形式上来讲，便是中国出现了一个从来没

有过的纯粹的小私有制的社会。尽管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小农存在，但

是总是存在一部分族庙公产，当这部分公产太大的时候，统治者就会想

办法将其分散，清朝就进行过两次族庙公产私有化运动，但是都没有成

功。土改之后，中国农村这种极端原子化的状态，就便于国家进行动员

与组织。土改绝不仅仅是一场战争动员，这样才能解释在战争结束之

后，土改仍然要进行（而且搞得更深入，必须把昔日精英的威风彻底斗

倒）。不这样做，就不能做到令出法随。这也牵涉到对后来集体化的解

释。很多人都不能理解，集体化是一大二公，而中国传统的小农是一小

二私的，为什么一 小 二 私 的 小 农 能 够 在 很 短 的 时 间 内 一 大 二 公 起 来？

小共同体自治是大共同体一元化之敌，所以大共同体要实现一元化统

治，首先要解构小共同体，要打碎社区、乡村、村落原有的凝聚力。土改

看起来是被完全小私有化了，但是这种私有化恰恰是为国有化提供条

件的。中国农民的集体化反而比有村社传统的俄国农民集体化，进行

得顺利得多。瑏瑢 张乐天提供了浙江省海宁县土地改革的例子：海宁最初

搞“和平土改”，试图“不费一枪一弹而使敌人缴械投降”，满足农民的要

求。但“和平土改”后，地主仍神气活现，农民见了地主仍叫“大先生”、
“大爷”。县委从“和平土改”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不经过阶级斗争，就
不能打倒地主阶级。于是在县委的指示与动员下，轰轰烈烈的群众批

斗大会开始了。结果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彻底摧毁了地主、富农的

社会权力，使他们由村落社会的上层跌到最下层。瑏瑣

土改的社会组织建构，实际上是参与各方理性选择、展开博弈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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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由于绅士、地主等旧式精英是原有格局的既得利益者，如果发生格

局变动，会使其利益受损，因而他们是变革的主要阻力。而党的基层组

织及其领导的土改工作队（团），如果不使旧式精英主导的乡村权力结

构和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动，就不能确保深入基层的资源动员以及站

稳脚跟、拓展发展局面。而赤贫者等社会的边缘群体最遭鄙视、遗弃，
积累的辛酸最多，是原有格局的最不利者。对坠入社会最底层的他们

来讲，无论再发生什么变革，也不会使其地位变得更差。而触动现有精

英的任何再分配性变革，对他们来讲都是收益大于成本。这类人最容

易成为突破旧有秩序的反抗者，共产党组织在领导革命过程中也确实

是借助他们迈开了进行土改、打倒旧精英的第一步。农民越穷，越是原

有格局的不利者，越容易成为革命的动力，因为革命的最初动机是处于

极端贫困的人们 希 望 通 过 非 常 规 的 方 法 来 改 善 自 己 的 生 存 与 生 活 条

件。共产党组织正是首先通过启发社会边缘群体的革命觉悟，然后再

把其他组织变迁的参与者（包括贫农、中农、富农及旧式精英）拉进了制

度变迁的“革命剧场”，并通过“革命戏剧”的演出，不断改变着这些参与

者制度变迁的成本收益计算。而且一旦走上这一制度变迁的路径，受

益者（从社会边缘群体到贫农、中 农、富 农 等 渐 次 推 开）的 规 模 会 越 来

越大，其利益也越来越嵌入这一新的合作结 构，从 而 推 动 着 制 度 变 迁

不断沿这一路径进行下去。因为，旧势力一 复 辟，多 数 受 益 者 将 失 去

获得的一切，如此一来，推动已经发动的革命 持 续 进 行 下 去 直 到 彻 底

打倒旧秩序，成为参与者的理性选择。
经过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原来处于国家与农民大众之间的

为数几百万的乡村精英阶层的权威被斗倒，他们超过自耕的土地被没

收和重新分配（见 表３ １，平 塘 县 土 改 前 后 各 阶 层 土 地 占 有 比 重 情

况），多余的房屋和其他财产也被没收和再分配。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起

沟通、缓冲作用的中介阶层不复存在了，乡村天然的领导阶层被 消 灭

了。新政权通过使乡村社会底层（贫下中农）的积极分子的政治化和组

织化，大大强化了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和资源动员。农民与国家之间的

中介阶层不复存在，使农民直接面对国家、社会弹性降低。精英阶层的

消灭客观上带来了另一结果，作为弱势力量的农民与强势国家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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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平等的讨价还价地位，这容易造成农民的利益受损（集体化运动中

表现的很明显），农民与乡村干部的矛盾容易变成农民与党和国家之间

的冲突，这也是“农村许多过激行为和激进政策得以推动的一个结构性

原因”。瑏瑤

表３ １　平塘县土改前后各阶层土地占有比重表　单位：％

阶　层 地　主 富　农 中　农 贫雇农 其　他 合　计

土改前 ２４．３ ８．４ ４６．６ １７．５ ３．２ １００

土改后 ３．８ ５ ４９．１ ３９．２ ２．９ １００

　　引自姜汝祥：《市场、政府与社会变迁———平塘研究：１９１１—１９９３》，第９０页。

　　３将正式组织伸延入村及对传统小农的彻底改造

为了更有效地动员资源和控制村庄，除了抑制村内的阶级分化外，
更为根本的是改变传统的资源配置格局、重新组织村庄和在村内建立

下级服从上级的等级组织。实际上抑制村内阶级分化、消灭传统精英

阶层的过程，也是村庄社会重构和组织再造的过程。
为了达到更有效地动员乡村资源的目的，就必须更有效组织和控

制村庄，强化它的行政权力，并将其整合到国家的行政系统中去（这是

晚清以来开始的过程）。晚清以来国家权力的下渗打破了原来村内权

力的平衡，导致原有绅治式的自治日益隐退，事实上却造成“一方面是

半官僚化、雇员增生、财政需求扩大；而另一方面，上层政权却缺乏控制

这些机构和人员贪污中饱的能力，这使国家政权的深入最终蜕化为将

赢利型经纪体制推进到社会的最下层。”瑏瑥 中国共产党从２０年代末，即

把主要精力和工作集中在农村，在对农村基层的动员与控制方面，都比

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更加有效。但直到１９５８年人民公社化以前，中
国共产党的“政治结构未能完全深入村一级，通常停留在上一级的乡”。
在这３０年中，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政权组织既不统一也不稳定，尽管

在人员上实现了精英替代，但在结构上仍沿用了旧的半官僚化的国家

经纪模式。瑏瑦 因而为了达到有效的动员资源和控制村庄的目的，国家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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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将村庄内的社会革命与组织建设结合起来。
土改是对原有乡村政权结构的第一次深度冲击，土改后开始形成

以基层党组织＋农会＋乡村农民代表会议的新的基层结构。这种结构

的建立其实并不容易，当土改工作队来到农村的时候，他们所要依靠的

对象实际上处于非常边缘的地位。在传统社会里，并不存在穷人＝好

人的等式，那些穷得卖儿卖女的人们，实际上是为人们所看不起的。将

这样的人一下子拉到政治中心，其威信和权威不能不成为问题。因而，
运动的组织者在实际的运动操作中，能找到比较有能力的贫雇农当然

最好，在现实中这样的人实在太少，所以那些从前被讥为不务正业的二

流子，只要“斗争性”比较强，就会被委以重任，如果凭这些人还是打不

开局面，那些出过门、见过世面但有些流氓气至少目前还很穷的人，就

成为某种不得已的选择。在现实生活中，贫农团这种运动核心，无疑处

于少数地位。尽管有上级工作队的支持，这些人依然会承受很大的精

神压力。贫农团最后终于“敢干了”，而且能干起来，有两个因素是不可

缺少的，一是上级党和政权的代表工作队的支持。二是对农村武装民

兵的掌握。在运动过程中，由于存在权力的转换以及“放手发动群众”
的需要，势必造成一度的“民主化”态势，群众说了算，想怎么干就怎么

干。但是一旦群众发动起来，大家已经意识到“武装保卫胜利果实”的

必要，那么这种混乱局面就必须结束了，由“民主”变成了“集中”。土改

进入整顿组织阶段，核心内容是确立贫农团的权威。中共中央工委在

给地方贯彻《土地法大纲》的指示中，不仅同意了“一切权力归农会”的

口号（只是改为“一切权力归农民代表会”），而且贫农团大会选出的贫

农委员会应是农民代表会的核心。成立农民代表会，是使贫农团当家

制度化、合法化，实际上，很多地方依然是贫农团包办一切，连农民代表

会的形式都没有。然而，树立贫农团的权威无非是为重新确立党的一

元化领导下全能的基层动员体制做铺垫。土改后的基层权力结构发生

了相当大的变化，首先，原来的党组织是秘密的，现在公开化了，随着解

放区状况的日益好转，公开的党员比以前更容易获得某种权力的身份。
其次，也许是最重要的变化是，原来根据地的基层政权是要经过农民每

年选举出来的，而经过运动产生的以贫农团为核心的农民代表会，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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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队处于依赖地位。另一不可忽视的变化是，经过土改，乡村原有的自

助、祭祀、娱乐性的乡社组织无不遭受灭顶之灾，这些组织原来在乡村

社会权力结构中的份额自然也就不存在了，直接的结果是，农村的自组

织能力大规模退化。这种基层结构对上级的依赖明显增强了，实际上

只能算是党的一元化体制下的任务完成机构。土改后的三位一体权力

结构，必须更多地强调阶级标准。虽然造成了此后农村基层干部识字

率和办事能力普遍低下的后遗症，但也使基层结构对上级的依赖性和

忠诚度都大大地提高了。瑏瑧

建国前后的土地改革，是近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最大的政治和经

济变革。它对中国后来的制度变革和经济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从

政治上来看，土地改革彻底消灭了地主阶级，从而彻底清除了中国几千

年来逐渐形成的牢固的乡村封建统治，为现代民主政治制度深入农村

铺平了道路。通过土地改革，长期把持农村政治的豪绅势力、宗族势力

让位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和民众组织，使政府在乡村的权威和

组织动员能力空前提高。由于中国的绝大部分人口在农村，这就为中

国共产党后来进行的急剧社会制度变革和大规模动员社会资源奠定了

基础。土地改革强化了国家对农民的控制，一方面表现在国家通过土

地改革，废除了长期在农村基层发挥社区管理和服务作用的族权、绅权

以及学田、庙产；另一方面，则建立了自上而下的农会并在村一级农会

中发展党员，在乡一级建立党支部。
土改后建立的基层权力结构，主要是从上而下政治建构的结果，由

于没有经济基础上的深刻变动和经济制度上的保障，仍显得比较脆弱。
而且要将正式组织建在村上，革命还需进一步深入。

下面我们以青州 市 康 村 为 例 说 明 村 庄 社 会 改 造 与 组 织 建 设 的 过

程，也即正式组织伸延入村的过程。

１９４６年春，康村所在区的共产党干部史子禄进村发动群众，建立康

村农救会 和 自 卫 团。同 年 秋，还 乡 团 杀 回，形 势 恶 化，上 述 组 织 解 体。

１９４８年康村彻底解放，区武装部长王春亭、组织干事张世和进村重建农

救会，为康村最高权力机构，会长由贫农朱钧担任。土地改革由此展开。
康村原来以耆老、乡贤为骨干的松散宗族自治组织结构是同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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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关系结合在一起的，他们的权力受到地权的强化，土地改革对村落

组织结构变迁的影响不可低估。土改干部召集村民大会，发动贫下中

农诉苦，调查地主、富农、富裕中农及反革命的情况（康村有地主、富农

各１人、富裕中农和反革命各２人），划分阶级成分；然后确定没收、征

收和分配土地及财产的方案。结果地主、乡老的权威被彻底斗倒。农

救会成为康村 第 一 个 人 民 政 权。农 会 这 一 新 型 组 织 是 超 越 宗 族 体 制

的，它确定社区成员在社区中的权力的标准是其社会成分，而非血缘地

位。这种按人们在 社 会 政 治 经 济 关 系 中 的 地 位 来 划 分 社 会 身 份 的 方

法，严重冲击了村落传统的组织结构。
其他新型社会政治组织也在村落 中 建 立。１９４９年 康 村 建 立 党 小

组（当时有贫雇农党员４名）、民兵组织及妇救会。１９５５年康村党员发

展到６名，成立党支部，１９５８年党支部肩负领导使命（当时康村等三村

合建一个大支部，１９６１年支部重又建在村上）。１９５１年发展第一批团

员４名，１９５７年建立团支部。合作化完成后，农救 会 和 妇 救 会 基 本 不

起作用，后由贫协会和妇代会取代。这些组织以新标准吸纳社会成员，
成为康村社会新的组织因素。

土改虽然消灭了传统的精英阶层，但土改又在新的基础上重造了

小农经济（土地均分），不可能彻底消除乡村的阶级分化，而这与新政权

的革命理想相左。土改也没有结束贫困、使农村资源总量增加，而这与

国家要求从乡村提取资源加速工业化进程相矛盾，这一切决定了革命

仍需进行下去。
康村的合作化始于１９５３年。同年康村建３个互助组，有１５户７５

人参加（见表３ ２）。互助的内容十分简单，主要是在农田耕 作、播 种

及收获季节相互帮助、共同生产，但收获物仍以家户为计量和使 用 单

位。从表３ ２可以看出，康村的互助合作初期进展极为缓慢，况且互

助组阶段土地和生产资料为私有，与评工划分等新的管理方式之间存

在尖锐矛盾，新政权为了便于资源提取和社会控制，必然要求更 进 一

步。１９５５年在上级的压力下互助合作才进入高级阶段（由互助组到初

级社再到高级社），全 体 村 民 以 土 地 入 股 的 形 式，加 入 到 合 作 社 中 来。
初级社由于仍存在土地私有（不少农民甚至想退社）与集体统一经营之

·５７·



间的矛盾，运动进一步展开的逻辑必然要求向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完全

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迈进。

表３ ２　康村互助组、合作社情况 单位：个、户、人

互　助　组 合　作　社

１９５３年 １９５４年 １９５５年 １９５６年

年 底 个 数 ３ ３ １ １

参 加 户 数 １５ １５ １１４ １１５

参 加 人 数 ７５ ７７ ５２８ ５２９

　　资料来源：青州市档案馆档案第１２３卷。

从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５８年，村民的其他生产资料如耕畜、农具及果树也

以投资的形式加入到合作社中来（如表３ ３某村民投资个案）。

表３ ３　社员朱霑投资账 单位：元

日　　期 投 入 内 容 折　价 合作社付现金 余　额

１９５７年４月２６日 耕牛１头 １７０ ７０ １００

１９５７年５月１１日 小车１辆 ６５ １６５

１９５７年７月１５日 各类大小果树４３棵 ３５９．３ ５２４．３

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１０日 ３０ ４９４．３

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３０日 ６０ ４３４．３

１９５８年４月３０日 ２０ ４１４．３

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１６日 驴１头 ３７ ４５１．３

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３０日 牛１头 ４５ ４９６．３

累　　计 ６７６．３ １８０ ４９６．３

　　资料来源：康村会计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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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化把分散的以小块土地为基础的农民个体经济改造成了集体

经济。合作社实行统一经营、收获物按土地入股和劳动比例进行分配

的原则，同时推行统购统销体制，家庭的生产功能大大削弱。合作化发

展了一种性质不同于家庭和宗族的生产组织，以及以它为基础的行政

权威，实现了社会体制的一体化、贯通性，对村落传统组织结构构成了

强大挑战。
循着理想的逻辑演变，高级社必然会向人民公社过渡。高级社制

度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政府所不能容忍的缺陷。其一，高级社尚允许农

民自由退社，尽管政府总想方设法加以阻止，但是，政治力量只有与体

制相配合，才能发生作用。其二，高级社接受乡政府的领导，但从经济

体制上看，乡政府既没有产权，也不是高级社的上级，体制的不顺有碍

于乡政府领导。人民公社的本质特征是政社合一，把工、农、商、学、兵

合在一起，便于领导。对康村组织结构最有力地冲击来自人民公社的

建立。１９５８年秋人民公社建立，康村等三个自然村在“大炼钢铁”时期

为一个营（成立初，三村称为“和平社”），由益都县“钢铁人民公社”（此

为大 公 社）领 导。实 行“组 织 军 事 化，生 活 集 体 化，生 产 战 斗 化”。

１９５９～１９６０年三村仍为一个大队，康村下设３个生产队。大公社存在

“一平二调”、管理幅度过大、取消农民的自然分工，实行半军事化的组

织制度、组织体制，超越了自然村落的界限，打破了农民原有的生活方

式，等等，所有这些最后造成严重后果。１９６１年被 迫 体 制 下 放（“钢 铁

人民公社”一分为两），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大队开始建在

自然村上，康村所在的公社有３３个自然村，建有３０个生产大队），康村

一村为一个大队，生产队由３个分成６个。生产队成为基本的核算单

位。生产队的设置以地缘为基础，打破了村落中宗支划分的格局。如

康村最大的宗支其成员被划到５个生产队中去。此后人民公社的基本

体制稳定下来，成为乡村社会体制的基层组织，发挥着主导作用。公社

的大小队制度，企图把原来的宗族和聚落改造为国家统一管理的生产

和工作单位。公社这一“政社合一”的组织，把村民纳入到更大的组织

范畴中来，保证了社会体制的有力地下渗。行政组织、行政权力、行政

体制和行政指挥等环节的确立，使村落有了完整的正式组织。同时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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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正式组织又同国家权力相衔接，有着强有力的后盾，成为村落生活中

不可替代的权威。康村全体村民被纳入到一个高度集权、组织严密的

制度体系中来。
自 从１９６１年 党 支 部 重 新 建 在 村 上 以 后，大 队 管 理 委 员 会、小

队 队 委 会、民 兵 连、共 青 团、妇 代 会（妇 联）、贫 协 等 组 织 都 由 党 支 部

领 导，以 及 各 组 织 之 间 的 相 关 性 原 则，从 组 织 上 保 证 了 党 对 村 民 的

绝 对 领 导 以 及 大 队 权 力 的 运 用 和 高 度 集 中。党 支 部 的 权 力 至 高 无

上，它 的 职 能 无 所 不 包，有 权 制 定 村 落 发 展 的 大 政 方 针，对 其 他 组

织 下 达 工 作 指 令，有 权 直 接 介 入 其 他 组 织 的 活 动，左 右 其 他 组 织 领

导 人 的 任 免，直 接 支 配 大 队 的 资 源 和 人 员。村 落 中 最 重 要 的 组 织

系 统 是 大 队———生 产 队 系 统（囊 括 了 全 体 村 民），大 队 通 过 名 目 繁

多 的 会 议，向 生 产 队 布 置 工 作、贯 彻 意 志。小 队 队 委 会（包 括 队 长、
副 队 长、会 计、保 管 员 等）则 具 体 组 织 社 员 出 工，努 力 完 成 各 项 任 务

及 生 产 指 标。
与共青团、妇联、贫协相比，大队对民兵组织控制更严，其任务也更

重。大队每年 都 重 新 登 记 基 干 民 兵 和 普 通 民 兵（１９６４年 两 者 计１９８
人）。康村民兵，建制有一个连六个排，有时还有独立班，有健全的组织

系统，民兵连长是大队管委会委员，党支部书记兼任政治指导员。民兵

的任务包括组织巡逻、维护治安，保护集体财产，执行生产战斗任务，看
管“四类分子”等等。１９６３年冬天，康村“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在

短短２４天内，筑成用土７６４２立方的村南大坝，民兵在其中发挥了巨

大作用。
大队组织系统既掌握了资源的分配权，又为权力的行使提供了制

度保证，致使大小队干部极具权威。他们可通过扣口粮、扣工分甚至包

括开批斗会等形式处罚违纪的社员（大队干部甚至可使“偷东西”的社

员游街示众）。村民发生家庭纠纷、邻里纠纷时，也不再找族老，而是找

干部。
中国大江南北、黄 河 上 下 的 村 落 都 经 历 了 与 康 村 同 样 的 社 会 改

造和组织重构过程（只不过具体细 节 上 有 所 差 异 而 已）：通 过 工 作 队

入村发动群众成立农 会 斗 争 地 主，经 土 改 运 动 彻 底 消 灭 传 统 的 精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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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大大便利了国 家 权 力 的 下 渗 和 控 制；尽 管 如 此，土 改 没 有 也 不

可能彻底消灭乡村的阶级分化，土改也没有 结 束 贫 困、使 农 村 资 源 总

量增加。
新政权革命理想的逻辑展开必然要求彻底变革小农生产制度，将

农民的个体经济改造成集体经济。由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最后

到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是这一演化的发展脉络。周其仁认为：集体经

济是国家控制农村经济权利的一种形式（按字面理解把它作为一种合

作农业是误会）。国家通过指令性生产计划，产品统购统销，严禁长途

贩运和限制自由商业贸易，关闭农村要素市场，以及隔绝城乡人 口 流

动，事实上早已使自己成为集体所有制经济要素（土地、劳力和资本）的

第一位的决策者、支配者和收益者。集体在合法的范围内，仅仅是国家

意志的贯彻者和执行者。瑏瑨

国家对乡村的社会改造过程，也是乡村社会的组织重构过程。国

家机器在实际运转中承认了村庄整体的重要性。大跃进时曾进行过把

集体所有单位提到自然村以上的尝试，但后来又不得不退回到现实所

允许的范围内去。乡村的社会控制机制———组织建构也以自然村为基

础。由于行政科层制组织的成本太高，最节约资源的是将政党组织扩

建到村内。新中国建立以后，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一方面通过建立国

家政权体制将其统治深入到乡村社会，另一方面则通过大力发展农村

党员，建立完整的党组织，实现乡村社会的党政合一，从组织上确保了

党对散漫的农民的绝对领导。如衡山县在１９５０年农村党员为２２５人，
到１９５８年发展到了６７８０人。１９５８年所有的人民公社均设立了中共

委员会，生产大队设立了３０２个总支，生产队或联队设立了１０３７个支

部。湘潭县农村党员数从１９５０年的１６３９名到１９５７年发展到了８０２０
名。１９５８年湘潭县委作出《关于基层组织工作跃进规划（草案）》２０条，
用分配指标的方法发展党员，两年内共发展基层党员４０１０名。与此

同时，党的组织也在不断下沉。其中，１９５０年农村 以 乡 为 单 位 建 立 党

支部，１９５４年以后，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党支部，１９５８年１０月开始在

生产队建立党支部，在公社化完成时共有５４个公社党 委，９７２个 党 支

部。瑏瑩 这些基层党组织建立后，实际上掌握了乡村社会的政治权力。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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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表现为：① 党支部有权为乡村的其他 组 织（大 队 管 理 委 员 会、妇

联、共青团、民兵连等）制定大政方针，对其他组织下达工作指令；② 在

必要的时候，党支 部 领 导 有 权 作 为 领 导 者 直 接 参 与 其 他 组 织 的 活 动；

③ 党支部有权左右其他组织的领 导 人 的 任 免；④ 当 发 现 其 他 组 织 出

现错误倾向时，党支部有权干预；⑤ 支部成员可能直接支配大队内的

资源和人员。瑐瑠 当然，在公社的不同时期 和 不 同 地 区，这 种 权 力 垄 断 的

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从总的来说，在整个公社时期，通过建立系统的

垂直性的乡村组织特别是处于核心位置的党组织，并排斥和抑制了其

他非正式权力的存在，使农村基层党支部实际上控制了乡村社会的政

治和经济资源。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是以党政

合一为基础的，“政社合一的大队制最终形成的一个关键，是中共党支

部在大队一级的普遍建立”。瑐瑡

１９４９年后中国共产党经过十年左右的努力将农村党组织从区、乡

级扩展到大队一级，而国民党统治了２０多年，也未能在农村普遍建立

起区级党部。瑐瑢 支部建在村上，保证了党和国家政权对广大乡村的领导

和控制。乡村社会的自愿性组织，如贫协、妇联、共青团、民兵团以及各

种经济合作互助组织，也以村庄为建制单位。把这些组织建设限定在

乡村社区内，置于行政系统的控制下，就可以保证党的一元化领导和权

威不受任何体制外的挑战。瑐瑣 新政权消 灭 传 统 精 英、改 造 小 农、实 现 资

源集中、正式组织下渗的过程，是改变传统的交易格局的过程。变平衡

交易（原来乡村社会中国家、绅士和农民保持力量均衡）为国家主导的

强制性交易（农民在资源上处于依附地位，没有退出交易的自由）。

　　４价值重铸及传统宗族的转型

旧政权和乡绅是借助传统“文化网络”和价值观念获得权威和维持

统治的。“不断相互交错影响作用的等级组织和非正式相互关联网，诸
如市场、宗族、宗教和水利控制的等级组织以及诸如庇护人与被 庇 护

者、亲戚朋友之间的相互关联，构成了施展权力和权威的基础”，杜赞奇

把这种现象概括为中国乡村“权力的文化网络”。“文化网络”中的“文

化”指扎根于这些组织中，为组织成员所认同的象征和规范。这些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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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缘依附于各种象征价值，从而赋予文化网络以一定的权威，使它能够

成为地方社会中领导权具有合法性的表现场所。因而，１９世 纪 末，不

仅地方政权，而且中央政府都严重依赖文化网络，从而在华北乡村中建

立起自己的权威。瑐瑤

新政权要想对传统社会结构进行彻底改造和重组，必须冲决传统

文化网络，进行 价 值 重 构。土 改 运 动 是 对 传 统 价 值 的 一 次 重 大 冲 击。
传统乡村社会指导农民行为的伦理道德结构有三层：最底层是“杀人

偿命，欠债还钱”的日常伦理，上面是以孝道为中心的儒家伦理，中间则

存在相对模糊的跟佛教的果报思想有点关系的良心恩报意识。这三层

实际上代表着农村社会基本的行为规约，没有这种规约，中国农村的社

会运行就无法维持，或者说人们就无所措手足。尽管自清末新政以来，
随着政权的下移，原有的乡村秩序在农村的破产中受到了很大的破坏，
但是农民的基本行为规约并没有发生质的改变。在土改运动中，要想

动员人们起来投身运动，首先遇到的障碍，就是这些基本规约对人们的

束缚。因此，要想发动群众，实现动员，必须建构一种新型的运动伦理，
以替代或者部分替代农村中的“老理”。给农民讲一种新的道理，无疑

是建构运动伦理的第一步，于是，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学

说，在土改运动中通俗地变成了“谁养活谁”的道理，从地里不耕种锄耪

就不打庄稼的常理，告诉农民只有下地劳动才能换来财富。这些道理，
工作队（团）在最初的“访穷”时就反复讲，“摸心病”，“解疙瘩”。既然只

有劳动才能换来财富，那么地主的一切就都是从农民那里剥夺来的，也
就是说，贫雇农的穷，是因为地主将本属于贫雇农的东西无偿地 拿 走

了，不仅一辈拿，而且祖祖辈辈拿。另外，既然富人的富是丑恶和罪恶

的象征，则作为对立面的穷人的穷，自然是善和美的化身。富人为富不

仁，行善也是伪善，意味着对穷人更大地欺骗和伤害，而反过来，好事是

穷人干的，穷则意味着不仅道德高尚，乐于助人，还意味着富有爱国精

神，勇敢坚强。到了这一步，不仅有助于打掉贫雇农多年的自卑心理，
使运动对传统日常伦理的颠覆，建立在一个比较可靠的基石上。瑐瑥

土地改革将马克思主义的观念直接传递给农民，政治民主、经济平

等、剥削有罪的观念通过事实深入到农民心中，这也为后来的政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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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制度演变作了观念上的准备。另外，土地改革是无偿没收地主和富

农的土地财产并无偿分配给贫苦农民，这也从观念上极大冲击了私有

制，助长了人们靠政治、运动和服从政府来保护或提高社会地位 的 倾

向。土改新价值观念的建构中，也包含着把贫穷当作善美，使许多农民

不敢进一步发家致富，任何超出生存需求的生产行为都会受到强烈的

抑制。这无疑对当时的生产、生活秩序造成破坏，生产停滞、对土改分

得的成果 用 于 即 时 消 费，而 不 是 投 入 生 产，自 然 也 是 党 本 身 不 愿 看

到的。
以后随着合作化运动的开展，革命不断走向深入，新政权不仅利用

组织措施，压制和取缔各种民间组织及其活动，而且对传统价值观念展

开更为猛烈的批判，甚至不断开展“斗私批修”的运动，要在“灵魂深处

闹革命”。由于“家庭本位的价值观与农业生产的集体组织之间存在明

显矛盾”，瑐瑦 因而成为主攻的对象。这样倡扬“大公无私”等集体主义价

值成为逻辑发展的必然。新政权通过各种手段向村落中传播新文化和

灌输新意识形态。这是国家为减少与被剥夺了资源的农户之间的交易

成本（摩擦成本）以及集体组织中搭便车行为的制度安排。制度经济学

家诺斯指出：任何一个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克服搭便车问题，其基本

目的在于促进一些群体不再按有关成本和收益的简单的、享乐主义的

和个人的计算来行事。瑐瑧

在革命运动和公社体制的巨大冲击下，传统宗族的组织功能退隐，
并发生转型。与传统宗族相比，此时的宗族主要发挥礼俗性功能。宗

族变为一种松散的结构，对其成员缺乏强制作用，人们只是依据习俗来

行事。相对传统宗族，家庭具有较大的自主性、独立性和平等性，家庭

与家庭之间的关系不存在严格的等级、从属关系。因而，宗族作用非常

有限，主要体现在祭祀、婚丧嫁娶、分家析产和民间收养等仪式上：在

祭祀时，大体上是全族人参加的，经费也由家庭按照男丁的多少分摊，
全族公推一人主持祭祀仪式；在婚丧嫁娶时，基本上也是全族参加，每

家均给当事家庭送去一定的礼金，并无偿地出工帮忙；在分家析产时，
一般也会同时延请族中的德高望重者和地方组织领袖（如乡村干部）主

持或见证；农户收养、抱养小孩，也由族中德高望重者和地方领袖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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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面交涉、主持。宗族发挥几乎纯礼俗性功能在人民公社时期表现的

比较典型。之所以仍然称之为“宗族”，是因为这一时期乡村人民的日

常交往活动（如祭祀和婚丧庆典等）范围主要局限于原来的宗族区域。
但是，宗族在乡村社会权力结构中几乎不占有一席之地，也就是说，它

已经被排拒在乡村权力体系之外，在乡村政治中的作用微不足道。人

们被重新组织起来，纳入自上而下的支配性政治体系之中，受到国家权

力的严密控制。

二、总体性社会的社会结构

特点及组织特色

　　为了应对晚清以来即已出现的总体性社会危机和加速实现工业化

的目标，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对传统社会结构进行彻底改造和重组，改
变原有的资源配置格局，强化国家能力。建国后经十几年的改造和建

构，至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总体性社会”基本成型。此后这

种社会体制长期稳定下来，直到改革前夕。总体性社会的基本特点是：
弱社会对强国家的高度依附（在乡村的表现就是政社合一），国家垄断

了几乎全部社会资源，建立了严密的由上而下的组织系统，通过单位来

整合和控制所有社会成员。单位是总体性社会的基本构成要素（生产

大队是乡村的基层单位），单位内又建有上下负责的等级组织。一个单

位的标准特征是：实行生产资料和其他社会资源的公有制；非独立性，
无条件执行“上级单位”的指令，将上级和国家的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

上；功能多元化，既是计划经济的生产和分配组织，又是全面专政的工

具，单位成员受到无所不在的监督和约束，驯服者得以享有生存所需要

的一切资源以及权力和机会，桀骜不驯者被剥夺一切资源乃至基本人

权。瑐瑨 这样形成了国家一边倒的资源配置结构，没 有 任 何 社 会 力 量（丧

失了资源和组织手段）能够对国家力量加以平衡。

　　１资源的国家集中

土改从封建制度下把农民解放出来，解除了农民与封建地主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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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与被依附关系。土改完成后，向农民给出什么样的制度环境成为新

的重大问题。当时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按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道

路，给农民比较自由的发展环境，使他们成为有独立地位、有自主权的

商品生产者，充分鼓励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

展。西欧通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排除了封建迷信，解放个性，鼓励个

人为本身利益最大化而奋斗，为资本主义式工商业开辟了市场。毛泽

东开始适应当代新的历史条件，提出的设想是新民主主义，在共产党领

导的政权下，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为归宿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

主义文化的社会。这个社会保存商品关系、市场关系，实行劳资两利、
公私兼顾政策，让农民自主经营、自由发展；逐步地通过适合国情的合

作制，组织起来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步骤安排上要有大约十几

年至二十年的过渡期。后来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从建国那一天开始

作为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给出了新的解释：新民主主

义在桥上，不存在稳定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预定用三个五年计划时间，
发展工商业，同时实行对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

一切私有制，全面实现公有制社会。根据这种思路，作出三大决策：一

是实现工业化，奉行赶超战略，超越世界先进水平，１５年超英、２０年超

美；二是实行计划经济，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在工业化方面由中央

集权配置资源；三是把农业生产高级合作社改制为政社合一的人民公

社制度。这三大决策一实施，农民的地位就改变了。农民自有的生产

资料变为集体所有，生活在人民公社这一封闭性组织内，公民皆社员，
没有退社自由，没有迁移自由。换言之，没有谋生自由和改变身份的自

由。按计划进行生产、配置资源。国家统购统销，向农民抽取剩余充作

工业积累，农民事实上不拥有对产品的处置权。这一进程不断加快，到

１９５６年 底 提 前 完 成 社 会 主 义 改 造，比 预 定 的 时 间 表 提 前 了１２年。

１９５８年，进而实行了“一大二公”的公社化，掀起了工业 化 大 跃 进。实

践证明，这种大变革造成的制度环境对农民来说，是缺乏精神的、物质

的准备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为了集体，个人财产权利、自由选择权力

受到压抑。人际关系方面：在旧社会，农民依附于绅士地主。在新社

会如果跳跃让农民自由发展、自主经营、扩展自由经济这一过程，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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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小生产为集体公有制，农民就转而依附集体、依附国家。这也意味

着在某种程度上保存了与原先性质不同的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瑐瑩

社会成员要维持生存，必须进入国家主导的组织建构，在农村就是

获得人民公社的社员资格。在传统的绅士治理时代以及国家权力下渗

造成国家经纪盛行时期，国家及下渗中的行政组织控制的社会资源颇

为有限，绝大部分 社 会 资 源 掌 握 在 民 间 精 英 及 分 散 在 无 数 农 户 手 中。
总体性社会彻底消灭了民间精英阶层，取消了农户的资源占有权，把一

切资源和权力集中于国家，原来国家、民间精英和小农三种力量之间的

平衡机制被打破了，资源和权力严重向国家一方倾斜，这样一来，政党

统领下的政社合一的社队体制就成为乡村中惟一合法的组织体制，再

也没有任何体制外的挑战者了。

　　２社队体制为主的组织建构

乡村社会的运行机制由自我调节型转变为行政推动型。由于村民

个人不掌握资源、行动自由受限制，生产、经营完全由生产队组织，结果

出现“下地一 窝 蜂，干 活‘大 呼 隆’”的 局 面。在 生 产 队 里，实 行 集 体 经

济，集体劳动，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社员（劳动力）每天在生产队长、副

队长率领下，像工厂一样按时出工，按时下工，根据男女劳力和强弱不

同，评工记分。在政治上，公社体制加强了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政治分

层和户籍制度的进一步强化，使整个乡村社会处于十分紧张的政治关

系之中。在６０年代后，国家已将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化，农村往城市的

自由流动基本上已不可能。作为对农村社会的激励，国家只许可极少

数的“贫下中农”子弟通过参军或“推荐”等方式进入科层体制。广大农

民几乎完全依赖在行政体系之下，行政关系取代了血缘、地缘关系而成

为主要的社会关系。乡以上的行政管理成为科层体制的组成部分，乡

以下的乡村管理由各级党组织和生产大队及生产队这类准行政化的组

织控制，农民只不过是集体经济和各级正式组织的附属，少数干部成了

农民的垄断发言人。瑑瑠

在传统社会提供自治组织机制的宗族，在功能上蜕变为纯礼俗性

的。宗族成为一种非常松散的结构，对其成员不再有强制力，其作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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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限，主要体现 在 祭 祀、婚 丧 嫁 娶、分 家 析 产 和 民 间 收 养 等 仪 式 上。
由于人们的聚落仍以传统的自然村为基础，因此即使在人民公社时期

乡村人民的日常交往活动（如祭祀和婚丧庆典等）范围仍不可避免地主

要局限于原来的宗族区域。但宗族在乡村社会权力结构中几乎不占有

一席之地，也就是说，它已经被排拒在乡村权力体系之外，在乡村政治

中的作用微不足道。人们被重新组织起来，纳入自上而下的支配性政

治体系之中，受到国家权力的严密控制。

　　３排斥和抑制分化

社会分化会削弱村庄共同体，瓦解国家的社会控制。总体性社会

从根本上倒转了近代以来农村出现的长期分化趋势，消灭了国家与社

会之间的精英阶层，使国家组织体制直接建立在由整齐划一的社员组

成的村庄之上。直到改革开放前，农村社会在经济上基本不存在分层，
或者说难以分层，因为当时的农村基本上处于普遍贫困化状态，而且实

现的是“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制度。有人认为当时中国社会结构存在着

“去阶层化”现象，指的也就是经济上不能分层的情况，“与其他社会主

义国家和西方国家比较，毛主义下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机会比较均等的

社会”。他们 发 现，从 基 尼 系 数 上 看，７０年 代 中 国 的 收 入 不 平 等（为

０．２０）比市场型的发展中国家（为０．５４）都低；他们通过对文革前和文

革这两个时期人们获得教育、职业和收入三个重要社会地位的情况来

观照当时中国的机会不平等程度，发现“文化革命对中国社会分层结构

进行了彻底的洗理，将中国从一个革命后比较平均的结构推向几乎是

‘非阶层化’的大平均主义的结构。”因而到１９７８年，中国７．９亿农民用

“社员”这个名称就可以概括了，他们都处在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统一

管理下，个人在生产、分配、交换上没有自主权。在同一核算单位里，个
人收入也基本相同，相差无几。

虽然，我国乡村已经消灭了阶级剥削，实现了社会公平，但在城乡

还保留差别。这种差别理应缩小，但实际在扩大。农民与市民两种身

份差别，随着工农剪刀差不断扩大而加大。虽然收入分配比较平等，但
是对资源的支配权、占用权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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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源的国家集中、国家对社会的组织控制和乡村社会分化的

抑制，是总体性社会得以维系的三个根本性条件。
改革前的总体性社会，国家通过资源集中和一系列组织建制，将国

家权力弥散到社会的最基层。“任何其他组织都必须在国家体制中定

位，才能得到资源和合法性，才能生存下来。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和空

间，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组织根本无法立足。”瑑瑡 民间精英阶层的缺失，国

家直接面对民众，乡村社会丧失了自主性和自组织能力。在这种社会

中，乡村社会的运转是政治机制驱动的。改革前的农村实行高度集权

的组织制度；村内的经济、政治、社会组织都受到政治权力由上到下的

超强控制（全体社员又被编制到这些组织网络中）；组织的功能分化和

结构分化滞后，缺乏独立性；这些组织更多的是受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的

驱动。

注释：
① 杜赞奇：《文化、权力 与 国 家———１９００—１９４２年 的 华 北 农 村》，江 苏 人 民 出

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３３、２２６页。

② 刘 昶：《华 北 村 庄 与 国 家：１９００—１９４９》，载《二 十 一 世 纪》，１９９４年１２
月号。

③ 刘 昶：《华 北 村 庄 与 国 家：１９００—１９４９》，载《二 十 一 世 纪》，１９９４年１２
月号。

④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３１５页。

⑤ 刘 昶：《华 北 村 庄 与 国 家：１９００—１９４９》，载《二 十 一 世 纪》，１９９４年１２
月号。

⑥ 韩 丁：《翻 身：中 国 一 个 村 庄 的 革 命 纪 实》，北 京 出 版 社，１９８０年 版；克 鲁

克：《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⑦ 见葛剑雄：《谭其骧日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⑧ 张鸣：“动员结构与运动模式”，２００２年６月２８日于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

主题演讲。

⑨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 共 和 国 史：１９６６—１９８２》，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６５３～６５６页。

⑩ 胡素珊：《中 国 的 内 战：１９４５—１９４９年 的 政 治 斗 争》，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１９９７年版，第３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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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６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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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瑤 姜汝祥：《市场、政府与社会变迁———平塘研究：１９１１—１９９３》，贵州人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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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瑦 沈延生：《村政的兴衰与重建》，载《战略与管理》，１９９８年第６期。

瑏瑧 张鸣：“动员结构与运动模式”，２００２年６月２８日于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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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瑨 周其仁：《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载《中国社会科学季

刊》，１９９４年夏季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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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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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改革与乡村社会

结构的变动

一、总体性社会的困境与改革的兴起

　　１公社体制的困境

总体性社会在乡村的表现形式———人民公社体制，在某种程度上

是我国赶超型现 代 化 发 展 战 略 的 产 物。据 统 计，自 建 国 初 至２０世 纪

７０年代末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村提取了高达７０００
亿元的资金，投入到工业和城市建设中。国家对乡村的资源提取能力

之所以可以保持，其重要的组织基础即是人民公社体制。人民公社作

为深入乡村的国家正式组织建制，对乡村传统的组织结构和权力网络

进行了有力地冲击。尽管人民公社体制保证了国家的资源提取和乡村

社会的秩序，但不能将秩序与效率有机结合起来，最终要走向解体。
总体性社会的资源的国家集中、组织统制和抑制分化特点，决定了

人民公社体制缺乏激励和效率。陆学艺、杜润生、林毅夫等认为：公社

的失败是由于农 业 生 产 中 集 体 组 织 对 其 成 员 劳 动 的 监 督 和 计 量 的 困

难，导致对社员的努力激励不足。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同监督的准确程

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成正比。由于农业生产中监督非常困难，因此，监
督的准确程度低，生产中的积极性也就低。① 公社体制在核算单位已划

小到集体经济所能容许的最小地步（小队）时仍无法让监督者（如队长）
从群体共同劳动中发现谁在偷懒，因为大家可能都在偷懒，他当然就无

法让偷懒者为自己的行为付费，结果偷懒的人数不断增加；公社执行基

本平均分配的制度，绩效差的人与绩效优良者收入分配上相差无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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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会因为分配额度上的微小差异而提高努力程度，以至偷懒者继续

偷懒，勤勉者最终失去了勤勉的兴趣；公社体制无法将外在约束转变成

自我约束，因而，即使公社、大队、小队有很多监督者，也无法控制农民

的偷懒行为。② 陈剑波认为：人民公社的失败不仅是监督和测定成本太

高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对社区产权排他性的限制（生产队在资产

转让、资源使用、剩余享益、人力资源的所有和使用权等方面都受到严

格限制），使得社区失去了更有效率地进行生 产 经 营 活 动 的 激 励。③ 作

为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人民公社体制，其建立初衷除迎合主

政者的意识形态 偏 好 外，主 要 目 的 在 于 方 便 国 家 提 取 农 业 剩 余 资 源。
革命后国家不仅要替代旧国家掌握来自土地的赋税，还要替代原先的

地主提取和利用地租，甚至要农民节制消费。周其仁认为，公社体制不

仅对社员的努力激励不足，而且对集体经济的监管者也激励不足，既不

能为其提供由监管责任带来的监管剩余，也不能为其提供行政升迁激

励，因为他们不是国家正式行政人员，这 些 都 是 产 权 残 缺 的 结 果。④ 事

实上，无论是人民公社在组织体制上无法制止人们的偷懒，还是人民公

社的产权安排缺乏激励，归根结底是由总体性社会的本质特点决定的。
总体性社会造成的社会结构失衡（社会资源由民间精英和民众的分掌

变为国家的高度集中），终止了基层社会的活力和自主性，积极性由三个

变为国家一个，乡村社会的运行改由国家正式组织统制驱动。乡村基层

的产权残缺和监督成本扩大和监督乏力，也就内生其中，抑分化（分化和

专业化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的平均主义政策更不会产生激励。
人民公社运转２０多年，并 没 有 使 广 大 农 民 摆 脱 贫 困。１９５７年 全

国人均占有粮、棉、油分别为２０６．０、２．６和６．６公斤，到１９７８年人均占

有粮、棉、油分别为２１８．７、２．３和５．５公斤，历时２０年，人均占有的粮

食数量增加了１２．７公斤，而人均占有的棉花和油料反倒分别减 少 了

１１．５％和１６．６％。⑤ 人口增长，吃饭问题无法解决；人均粮食始终只有

３００多公斤，其中除了吃的口粮，还有饲料、工业用粮；８亿农民中，贫困

人口占２．５亿。整个 经 济 到“文 化 大 革 命”结 束 时 已 处 于 相 当 困 难 的

境地。
山东康村的资料比较完备，非常能说明公社体制的发展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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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４ １可以看出，康村进入“大公社”体制后，人均总产出处于下

降状态，到１９６０年达到最低点（５７．３元），结果酿成饿死人的农业大危机

（康村人口从１９５９年的５２０人减少到１９６０年的４８９人）。其后国家实行

了让步政策，划小了核算单位（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允许包产到

户和留有自留地。随后人均产出较快回升，于１９６５年达到最高值（１１７．６
元）。一到形势好转，让步政策即减少和取消，人均总产出又一路下滑，
到１９７６年下降到８８．０元（从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７６年２０年仅增长１７．８％）。
人均总产出尽管有了缓慢增长，在扣除国家上缴、集体提留（两者各占社

员分配额的１／４～１／３）外，社员的人均收入几无增长，甚至出现下降。从

表４ ２可以看出，康村社员的平均工分值１９５６年为０．４元，其后一直下

降，到１９６０年跌进低谷仅０．２元，随后出现回升，到１９６６年达到最高点

０．６８元，其后又一路下降，到１９７６年人均工分值仅０．３５元，比１９５６年还

低。表４ ３的人均口粮的变化也有这样一个过程（社员的人均口粮几乎

从未达到全国的平均值）。这表明公社的土地产权设计对康村社员的努

力缺乏激励，农业劳动的团队体制也无法监督和制止社员的偷懒行为，
结果造成农业生产的低效率。康村人口的大增长（从１９５６年的５２９人到

１９７６年的７６０人），也给单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带来巨大压力。康村农

民在整个集体化时期，一直处于极为贫困的状态。

表４ １　１９５６～１９７６年康村总产值和人均产值 单位：元

年份 总产值 人均产值 年份 总产值 人均产值 年份 总产值 人均产值

１９５６ ３９５００ ７４．７ １９６３ ５３２５９ ９６．１ １９７０ ６６４５９ ９６．６

１９５７ ４１０００ ７７．７ １９６４ ５３３８２ ９２．７ １９７１ ６５４００ ９４．４

１９５８ ３９５００ ７５．５ １９６５ ６９３７２ １１７．６ １９７２ ６４８５２ ９０．７

１９５９ ３８０００ ７３．１ １９６６ ６８４２８ １１２．２ １９７３ ７１７１３ ９７．７

１９６０ ２８０００ ５７．３ １９６７ ６６０７１ １０４．５ １９７４ ６９５８０ ９３．３

１９６１ ４０２９１ ７７．９ １９６８ ６１７１７ ９４．８ １９７５ ７４３８６ ９８．５

１９６２ ３５４１４ ６７．５ １９６９ ６４１００ ９５．７ １９７６ ６６８５１ ８８．０

　　资料来源：根据青州市档案馆档案第１２３卷有关资料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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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２　１９５６～１９７６年康村社员人均工分值 单位：元

年 份 平均工分值 年 份 平均工分值 年 份 平均工分值

１９５６ ０．４ １９６３ ０．６３３ １９７０ ０．６１

１９５７ ０．４１ １９６４ ０．５７５ １９７１ ０．４５

１９５８ ０．３９ １９６５ ０．６６８ １９７２ ０．３８５

１９５９ ０．３８ １９６６ ０．６８ １９７３ ０．４６４

１９６０ ０．２０ １９６７ ０．６０ １９７４ ０．４５１

１９６１ ０．５１ １９６８ ０．６５ １９７５ ０．４５７

１９６２ ０．５４ １９６９ ０．６４ １９７６ ０．３５

　　资料来源：青州市档案馆档案第１２３卷。

表４ ３　１９５６～１９７６年康村粮食征购和分配 单位：斤

年　份 向国家缴售粮食 社 员 分 配 人 均 口 粮

１９５６ ３８０００ １４９１５０ ２８２

１９５７ ７６０００ １３４９００ ２５５．５

１９５８ ７５０００ １２０６００ ２３０

１９５９ ２００００ ８９６５０ １７２

１９６０ ７２９００ ７７２５０ １５８

１９６１ ７０５００ １４１２００ ２６２

１９６２ ８０７００ １５４０００ ２９３

１９６３ ８７２００ ２４４８００ ４４２

１９６４ ６６６００ ２６５７００ ４６１

１９６５ ７８８００ ２９８９００ ５０５

１９６６ ７８９００ ２３１７００ ４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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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年　份 向国家缴售粮食 社 员 分 配 人 均 口 粮

１９６７ ７８９００ ２５４３００ ４０２

１９６８ ７９３００ ２３１６００ ３５７

１９６９ ７９５００ ２５８６００ ３８３

１９７０ ８２６００ ２７６４００ ４００

１９７１ ７５２００ ２６２９００ ３８０

１９７２ ７１７６９ ２２６９１２ ３１７．５

１９７３ ６９５８６ ２３５４６３ ３２１

１９７４ ５５２７１ ２２４９１５ ３０３

１９７５ ７８０６４ ２８０９７７ ３７２

１９７６ ８３０５１ ２６４７２１ ３５０

　　资料来源：青州市档案馆档案第１２３卷。

江南农村在集体化时期面临同样的困境（见表４ ４）。由 于 生 产

大队是不会解雇它的剩余劳力的，在生计所需的压力及政策限制下，江
南乡村出现劳力高度集约化的内卷农作，结果是乡村长期处于“没有发

展的增长”状态，尽管农业绝对产量是上升了，政府的税收和征购也上

升了，而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是停滞的。
这种严格限制农民财产权和活动自由的强制体制不仅对劳动者缺

乏激励，而且由于过于依赖垂直的行政控制，缺乏利益独立的精 英 阶

层，结果大大增加了国家的监督和调控成本，使调控效率下降。社员已

趋无产化，国家对乡村的资源提取也难以为继。在公社这种组织制度

中：农民是被强制参加交易，是一次性博弈，他们总想退出；而国家总

想把农民控制在公社体制内，因而公社组织监督成本费用太高，缺乏效

率，一旦外面的压力有所减弱，瓦解即已开始了。包产到户的三起三落

即说明问题，当１９７８年家庭联产承包在安徽凤阳再次兴起时，形势已

大变，承包之风随后几年席卷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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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４　松江县华阳桥公社许步山桥生产队工分值（１９６５～１９８３年）

年　　份 工　分　值 年　　份 工　分　值

１９６５ ０．９４ １９７５ ０．７９

１９６６ ０．９４ １９７６ ０．８５

１９６７ １．１１ １９７７ ０．８０

１９６８ １．０６ １９７８ ０．９２

１９６９ １．０４ １９７９ １．１４

１９７０ ０．８３ １９８０ １．０３

１９７１ １．０１ １９８１ ０．７１

１９７２ １．０１ １９８２ １．０８

１９７３ １．００ １９８３ １．２７

１９７４ ０．９７

　　资料来源：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第２４０页。

在意识形态上，为维持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人民公社进行了广泛而

持久的政治宣传和鼓动。“公社曾经不遗余力地教育农民、改造农民，
但是，既然公社继续保存着农民的传统生存方式，它就注定不可能把农

民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公社坚持不懈地用超经济的强制来消弭张

力，规范农民的行为，但是，强制的存在恰恰证明了公社的脆弱。任何

一种社会制度都不可能依靠强制长期维持，当与革命相关的强制随着

革命的结束和时间的延展而日益弱化的时候，公社也就日益走向了它

的终结”。⑥

　　２乡村改革的兴起与推进

家庭联产承包制是微观农业经营机制的改革，其直接目的是解决

人民公社体制的激励不足问题。包产到户的基本做法是：将土地发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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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农户经营；农户按承包合同完成国家税收或统派购或合同订购任务，
并向集体交纳一定的提留，余下的全归农民所有和支配。家庭联产承

包制，绕开了农业中劳动监督难以实施、“免费搭车”行为难以制止的问

题。⑦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起因尽管是解决生 存 危 机 和 生 产 激 励 不

足问题，然而其带来的意想不到的结果是社会资源由国家向社会分流，
和乡村形成新的博弈格局。

家庭联产承包制经历了从完全非法、局部合法到普遍推广的过程。

１９７８年当家庭联产承包制在中国少数落后地区首先出现时，国家采取

了不赞成但容忍作为一种例外予以存在的态度。１９７９年９月 中 共 中

央通过《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除某些副业生

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地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不要包产到户”。
这是第一次正式宣布“包产到户”可以作为一种例外存在的法律条文。

１９８０年底，鉴于“包产到户”在解决农民温饱问题上发挥了积极 作 用，
政府对它的政策规定进一步放宽。１９８０年９月中共中央在《关于进一

步加快和完善农业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中指出：“在那些边远地区和贫

困落后地区”，“要求包产到户的，应该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
也可以包干到户”。在国家政策的宽容下，１９８０年底全国 实 行 包 产 或

包干到户 的 生 产 队 占 生 产 队 总 数 的 份 额，由 年 初 的１１％上 升 到 约

２０％。至此，全国最穷的生产队都实行了包产或包干到户。包产或包

干到户极大地刺激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在推行联产承包制的地方农

业产出显著增长。基于此，１９８１年从政 策 上 进 一 步 放 松 了 限 制，１９８２
年完全取消了限制，它们分别使３０％中等偏下的生产队和３０％中等偏

上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或包干到户；１９８３年对这种微观基础变革作出

了理论上的阐释，明确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

中“分散经营与统一经营相结合的经营方式”，“它与过去小私有的个体

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不应混同”。它“既可适应当前手工劳动为主的

状况和农业生产的特点，又能适应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进而将１５％较好的生产队纳入了包产或包干到户的轨道。１９８４年又

提出巩固和完善包产到户的办法和措施，并将４％最好的生产队纳入

该轨道为标志，完成了农村微观基础变革的任务。⑧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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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不仅是经营组织的变革，也是产权制度的变革，成功地实现了土地所

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从而使中国农民获得了在人民公社时期不可想

象的财产支配权，由此产生的激励机制，推动了资源配置的优化和劳动

效率的提高。⑨ 包产到户取消了生产队的统一经营和分配，瓦解了人民

公社的基础，到１９８４年人民公社体制寿终正寝。
除改变农业微观经营机制外，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国 家 也 开 始 改 变 农

业资源的配置方式和农村产业结构。首先，在流通领域，国家提高了主

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打破了统购统销制，减少了农产品的统派购的品

种和数量，开始改变单一的国营和供销社流通体制，建立起国家、集体、
个体多种形式和渠道并存的新型流通体制。其次，在产业结构调整上，
国家在继续倡导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同时，积极扶植乡镇企业的发

展。户口、户籍制 度 的 松 弛，更 便 利 了 劳 动 力 的 流 动 和 资 源 配 置。９０
年代，中国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乡村改革的市

场化进程更是加快。国家提出建立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等生产要素

市场。提倡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土地转包以及土地经营权的股份制

改革，都是为了适应土地规模经营、优化资源配置的需要。
乡村改革的过程，是总体性社会向分化社会过渡的过程，是社会资

源由国家集中控制向社会分散配置的过程，也是社会主体分化、社会结

构重构、形成新的博弈格局的过程。

二、乡村新的资源配置格局

　　１资源由国家向社会回归

国家通过集体化实现了社会资源（土地、劳动力、就业机会等）的国

家集中，造成村民对社队体制的高度依附。１９５８～１９５９年人民公社的

公有化程度达到最高点，国家完全控制了乡村社会经济。１９５９年农业

出现大减产，随后几年出现全局性农业大危机。１９６０年被迫开始调整

公社体制，收缩人民公社的规模，并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
允许部分资源从国家控制的体制中退出，如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为了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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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危机，甚至允许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不过，一到形势有所好转，让

步政策马上即被取消，但农民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以及以队为基础的

原则保留下来。这 两 者 增 强 了 农 民 对 集 体 以 及 集 体 对 国 家 的 谈 判 地

位。在国家控制的集体经济外，保留了农民家庭的自留经济，农民就有

了自己可以控制的生活来源，就不再完全依赖集体经济为生。农民对

不能退出又缺乏激励的集体制度消极反抗、减少劳动投入，现在他们尽

管不能退出公社体制，但可以在体制内部分退出集体劳动（转投入自留

经济）。农民家庭的自留经济是对国家控制的个体突破。资源从国家

控制的体制中退出的另一表现是由社队干部创办的、不受国家直接控

制的集体工副业（社队企业）。它是在国家的计划控制之外成长起来的

经济，是集体对国家控制农村系统的突破。⑩ 社区一旦有了自己控制的

经济事业，就增强了对国家的谈判地位。农民自留经济和社队企业尽

管有较高的产出率，但并不足以抵消农民在集体生产中无效劳动的负

面作用。乡村绝大部分社会资源依然不能被有效使用，农村和农民仍

处于极度贫困状态。因而不少地方的农民总是试图改变这种资源无效

配置和使用的 状 况，偷 偷 摸 摸“搞 单 干”。如 在 贵 州 平 塘 地 区２０世 纪

６０到７０年代或明或暗的包产到户始终存在着。变革的 动 力，一 在 于

生存的压力，二是村级精英的冲动。如１９７６年搞包产到户的苗二河大

队旧寨生产队处在一个山坡顶上，生计艰难，搞包产到户的发起人是大

队副支书。精英发起对付上级的办法是定的四条“承包条约”：一是农

作物要种矮不种高，这样目标不大；二是平时不干场天（赶集天）干，上

级干部难发现；三是谁家暴露谁家负责；四是若谁给外面透露消息，扣

全家粮食。瑏瑡 而上级部门则试图加以纠 正。这 体 现 了 国 家 和 农 民 在 土

地资源的控制和使用上的博弈关系。
乡村社会资源无效利用的状况不会长久维持下去，终究要被突破，

农民自留经济、私分责任田和社队企业已提示了制度变革和资源流动

的趋向。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一些极度贫困而又面临严重 自 然 灾 害 的

地区，农民不再满足把从集体生产活动中“剩余的”资源投入家庭副业，
因为这样做仍不能保证温饱；他们要以家庭经营的方式占有全部资源。
结果又一轮包 产 到 户 开 始 了。安 徽 凤 阳 农 民 将 包 产 到 户 发 展 成 大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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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提出“缴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新制度安排，即把

全部土地资源首先投入家庭经营，然后由农户在保证不损害国家和集

体既得利益的前提下，增产归己。这就大大节约了公社体制的劳动监

督和计量费用，提高了劳动生产率。１９７７～１９７８年（即 十 一 届 三 中 全

会前）包产（干）到户首先在安徽、四川、贵州、内蒙和广西等落后地区出

现，经历了从“局部合法化”（首先得到地方领导人的支持）到“全局合法

化”（地方领导人与中央协商，促成新的中央政策：包干到户合法化、长
期化，在全国普遍推广）的过程。瑏瑢 温州不少地区 改 革 前 土 地 即 已 承 包

到户，改革启动后不过是在形式上加以确认和合法化罢了。瑏瑣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造成资源由国家向农户回归，农民获

得了两项极为重要的资源：一是对土地的占有和经营权；二是对自身

劳动力的支配权。这两种权利一结合，马上把农民从内卷的农业经营

中解放出来，进而从事多种经营。发达地区则为社队企业请命，争取合

法化并予以推广。家庭承包经营的合法化和长期化，在农民手中积累

起日益增多的归属他们自己的经济资源，不少地区的农民甚至具备了

经济投资的条件。国家在农民的自发制度创新推动下，承认农民自有

资源的私产性质，让农民通过市场对自有资源加以安排，提高资源的利

用效率。国家加快了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国家一再缩减合同订购的产

品的品种和数量，允许农副产品自由上市流通，允许私人长途贩运和农

民进城经商，允许私人投资创办企业和雇工经营，重新实行股份 分 红

制，鼓励农民从事非农职业活动，开放城市就业市场。发达地区的地方

政府，在财政包干体制下，对乡镇企业提供了充分的保护，并大力扶植

其发展。农民、社区纷纷利用现有条件，各显神通、筹集资源，创办各种

性质的乡镇企业。到１９８０年代末，中国乡村已出现资源配置基础的根

本性变革，其配置基础是：“集体土地的农户承包制，‘集体资本主义’的

企业制和农户及个人的私产制”。１９９２年中国农村的资源配置格局如

下（农村总资产为９５１９６．１２亿元）：集体产权集体经营仅占３．６１％、
集体产权农户承 包 经 营 占７３．６８％、农 户 产 权 私 人 经 营 占２２．７１％。瑏瑤

在整个资源配置结构中，农民私人掌握的资源成长最为迅速。中国社

会资源的再配置过程也是产权结构的（产权是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和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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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分化过程。中国乡村社会的产权结构从改革开始前的单一国家产

权（无论是大公社还是“三级所有”体制名义上是集体产权，实际上是国

有化产权）向多元异质的产权结构（包括集体产权、私人产权、股份产权

等等多种形式，集体产权也有多种运营形式）转变。产权的高度国家化

必然造成经济的计划化和社会生活的高度组织化，造成弱社会对强国

家的高度依附。产权从国家向社会的分散，意味着全能政治的结束和

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体系的形成。

　　２乡村资源配置格局的异质性

改革开始后，资源由国家向社会的回归是全国乡村的共同趋势，不
过中国乡村各地由于社会、历史、经济、自然条件等差异很大，改革的进

程不同和改革举措有异，在资源由国家向社会回归过程中，各地形成了

不同的资源配置格局，从而使乡村资源配置格局出现异质性。有的地

区在资源向社会回归过程中，资源主要集中在社区这 一 层 次 而 不 是 到

户（如苏南）；有的地区原来国家和集体控制的 资 源 即 极 为 有 限，改 革

开始后这些有限的资源（主 要 是 土 地 使 用 权）迅 速 回 归 农 户，但 这 些

资源在农户主要依靠 自 身 积 累 起 来 的 资 源 中 占 有 微 不 足 道 的 比 重，
从而形成村级资源社 会 分 散 掌 握 的 局 面，国 家 和 社 区 对 农 户 的 控 制

力薄弱（如温州）；而在全国大部分乡村地区，传 统 农 业 生 产 结 构 转 型

较慢，传统资源（土地、山 林 等 对 集 体 和 农 户 双 方 来 讲 仍 是 最 为 重 要

的资源）的使用权回 到 农 户，而 村 集 体 控 制 资 源 的 发 包 权，形 成 资 源

集体和农户双重控制的格 局。这 类 地 区 乡、村 两 级 组 织 与 农 户 之 间

存在严重的资源依赖 关 系，村 级 组 织 半 瘫 痪 和 瘫 痪 者 占 有 相 当 的 比

重（如山东青州一 带，本 文 以 康 村 为 例）。因 而，从 资 源 配 置 的 角 度

讲，改革后中国乡村社 区 在 结 构 形 态 上 发 生 了 分 化，形 成 了“资 源 村

组织集中型”、“资源社会分散型”和“资源集体和农户 双 重 控 制 型”三

种社区类型。

　　２．１　资源村组织集中型社区

这类社区主要分布在苏南、珠江三角洲等集体经济发达的地区。
苏南在人民公社中后期已经形成社队企业的基础，当时其面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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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会生产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即在城市里“停产闹革命”时社会

需要并没有降低，而城市工业生产却严重不足，加上沪宁一线城市里长

期培养出来的一大批技工被“内战”驱散到乡下。农村劳力要找活路，
城里下放的技工要工作，公社、大队等行政机关由于“分灶吃饭”需要自

己找财源，最终是社会需要商品，这众多的因素凑合在一起，就出现并

形成了初期社队工业的基本模式。瑏瑥 改革之初，苏南也经历了资源由国

家向社会的回归过程，把农业的经营权划给社员的各个家庭，公社这个

经济实体是改变了。但公社办和生产队办的企业没有分给各家，保持

了原来的经济实体，属于全乡或全村的居民。瑏瑦 由于社队企业原来就是

在地方的保护下在体制外成长起来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起随着国家由

上到下的控制松弛，乡镇企业的发展更是茁壮。
苏南乡镇企业是在社区、基层政府的保护、扶植、推动下发展起来

的，资源的动员、组织和收入的分配受社区利益的制衡，要考虑社区居

民的共同利益。在乡镇工业发展取得一定规模时，就采取措施对农业

进行“反哺”，“以工补农”，“以工建农”，有的地方干脆把农业作为村级

企业组织下的一个部门（如农业车间）来组织经营（从事农业劳动者也

发工资）。１９９４年苏南乡村工业企业上交乡村集体组织利润（主 要 用

于补贴农业和农村各项公益性、福利性事业的支出）２８．８９亿元，占当

年净利润的４２．１４％。瑏瑧 苏南乡村社区集体经济，运用集体积累承担了

许多本应由国家负担的社会性开支，减轻了地方财政的压力，协调了农

村各业的综合发展。
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速，对分散到户的土

地使用提出了新的要求。苏南出现了农业资源的再集体化，不少地方

土地资源再度集中于社区组织。珠江三角洲和其他集体经济占主导地

位的地区，一度也出现了社会资源再集体化趋势，如广东的万丰村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中期通过村民土地入股的形式把土地集中到村集体，瑏瑨 河

南省的南街村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则把承包到户的土地逐步收回，其他资源

也实现了村组织集中。瑏瑩 不少村实现了工厂化，村民成为乡镇企业的工

人，纳入企业的组织机制中。
苏南地区乡镇企业的产权边界是在与社区、政府的交易之中而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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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由于市场发育的不完全，企业创办之初所需要的各种要素（从劳

动力的选用、土地的征用到信贷资本的取得，甚至与工商、税收等部门

的交涉），都需 要 政 府 出 面 依 据 政 府 权 力 来 为 其 组 织。在 这 样 的 背 景

下，企业与政府实际上是进行了一种交易，尽管这项交易并未以具有法

律效力的正规合约的形式出现。这项交易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政府依

据政府权力为企业提供各种有形、无形的服务，包括资源的组合、企业

权益的保护、与其他政府部门的交涉等；另一方面，企业将在一定程度

上承担社区政府的功能，实现社区政府所需要实现的目标，并且企业还

需在一定程度上以割让一部分净收益和企业产权为代价。交易的最终

结果便是：企业的产权界定极为模糊不清，并萌生出政府、社区、企业

三位一体的多重目标，使企业在尽量追寻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必须保持

就业的增加和社区人均收入的增长，以及政府财政需求的满足。瑐瑠 而苏

南地区私人经济的发展由于受资金、土地等方面的限制，规模与实力都

很小。
这种资源配置格局和产权结构使苏南地区的社会结构模式如下：

乡村政府（包括村级行政组织）———乡镇企业（企业管理者）———乡企工

人（农民）。乡镇企业是苏南地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本载体，乡村政府

和村民都“渗入”乡镇企业，前者提供主要的组织者，后者供给劳动者。
乡村政府在资源动员和配置、开拓乡镇企业发展空间等方面发挥重要

的作用。由于乡镇企业在所有制结构上“乡办乡有，村办村有”，苏南地

区形成“区域性集体所有制”，因而社会结构分化主要表现为不同社区

间的分化以及社区内组织者和劳动者的分化（１９９５年苏南乡镇企业厂

长的账面收入为普通职工的３～６倍，但实际差距要大得多瑐瑡），而国家

与社会之间的分化程度要低。
由于产权模糊，乡村干部为了个人利益或小集团利益，具有强烈的

对乡镇企业的剩余进行剥夺性索取的倾向，其结果是导致大量的生产

性资本转变为非生产性资本，随着经济发展这种负面作用愈明显，这也

预示着乡镇企业改制的来临。

　　２．２　资源社会分散型社区

温州不少乡村就是这类社区的典型。温州地处浙江东南沿海，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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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启动前国有工业几乎是空白，人均耕地仅０．４６亩，单靠土地难以维

生。温州地区素有经商闯天下的历史传统，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温州

农民也总是试图突破国家一统控制乡村资源的局面，复兴传统的小商

品生产。永嘉和苍南等县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就实行包产到户，闻名全国。
不少地方明里集体统一出工，暗里自耕责任田。费孝通先生在１９８６年

的温州调查中指出：苏南人说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期的社队工业是因人

多地少、农业上抢工分，而把搞工业的逼上“梁山”。温州在那个时期，
由于地更少，情况更严重。苍南县金乡镇曾发生过群众到区机关食堂

抢饭吃的事，出外逃荒的农民也不易统计，平 阳 县 据 说 就 达６０％。温

州人走今天这条路就是群众生活的需要逼出来的。温州原是个名不副

实的“商埠”，在历史上没有发展起像上海这样的工业基地。解放后又

由于它面对台湾，地处前线，长期没有投资，加上温州人传统的商贩活

动，又被斥为“资本主义泛滥”，多次被抑制。在这种情况下，温州要振

兴经济是不可能的。只有到了三中全会以后，农村落实了生产责任制，
全部资源迅速回归农户，剩余劳力造成的压力就更显突出，外出找活路

的人越来越多，才形成了一支劳动输出的大军。起初这支大军还是躲

躲闪闪，在“地下”奔走，只有个体商贩合法化后，温州人民特有的传统

技艺才有了用武之地。温州在外流动的手艺工人已达２２万，其中经商

的约１０万。瑐瑢 对温州农民来说，改革的意义不在于获得了土地（由于农

业的比较利益极低，政府千呼万唤才勉强使责任田免于抛荒，不少人干

脆雇工耕种），而在于自身劳动力的解放和自由活动空间的获得。温州

当地原有资源和积累的局限，迫使其在工业化一开始就选择了劳动替

代资本投入的发展战略，农民家庭自筹资源、自建企业、自我开拓市场、
自我发展。

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小商品大市场”为特色的发展模式已

经形成。温州农民以家庭工业的形式大力发展投资少、技术要求低、成
本不高的小商品生产，如最早发展起来的有腈纶织品、小塑料片、小商

标、塑料编织袋、纽扣、塑料鞋等等。依靠十多万购销人员与数百个专

业市场和综合市场，沟通与全国各地的联系，促进商品的销售，进而带

动家庭工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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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调查，到１９９４年整个温州地区有大小商品市场４１７个，其中专

业市场１３０多个，一般日上市交易的有４０余万人。在这些专业市场中

又有十余个是全国闻名的。如永嘉桥头纽扣市场，全国３００多家纽扣

厂都同这个市场有联系，集镇的市场上有７００多个摊位，２０００余从业

人员，围绕这一市场的购销人员有８０００人之多。温州家庭工业发展

的结果不仅形成一个个专业化生产的村镇，而且在一个村镇内部的各

个家庭手工作坊之间也存在着发达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关系。各种专

业户之间的比例完全是根据生产流程的需要自发形成的，既无统一的

管理者，又无一个统筹兼顾的指导部门。一切听命于市场，市场是这一

精细的分工协作过程的组织者。瑐瑣

与苏南模式不同，温州资本原始积累表现为家庭人力资本收益的

积累过程，最终导致民营经济空前地活跃。而且温州是先有买主再生

产，就是市场在前，为供应市场才生产商品，农民靠外出经商积累的资

金发展家庭工业，这是一种一开始即以私人产权为基础的企业制度，业
主既是财产的所有者，又是经营者。

由于公社时期国家和集体控制的资源（主要是土地）即极为有限，
改革后这些有限的资源迅速回归农户，但这些资源在农户依靠自身积

累起来的资源中占有微不足道的比重，因此温州地区形成了资源社会

分散掌握的局面。大部分村无集体企业，即使少数村有，也多是农户挂

靠的甚至是假的。如浙江省苍南县项东村的主要企业之一“苍南县日

用制品厂”在企业性质和村委会的关系上非常微妙。尽管上面把其定

为集体企业（企业创办者和企业职工仍认为属他们所有），但村集体没

有向企业投过资。现在村集体与该厂并非是直接的所有者和经营者的

关系，也不属村直接管理的企业（企业除每年支付村里的管理费外，村

里无权对企业的经营状况进行干涉）。企业不属于集体的资产，也不受

村党支部（企业自身也建有一个党支部）和村委会的 直 接 领 导。瑐瑤 个 体

工业、私营工业是温州经济的主体，１９８５年两者即占农村 工 业 总 产 值

的６１％，到１９９２年达８０．５％。瑐瑥

这种资源配置 格 局，形 成 了“小 企 业、大 市 场（指 专 业 市 场）、弱 政

府”（地方政府“无为而治”或“想为而无所为”）的社会结构模式。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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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运行上，各种能人遍地崛起，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国家和社区的控制

力相对薄弱。温州地区国家与社会间的分化明显，当地政府对当地特

点和改革前的严重事态有着深刻的认识、对历史教训有深刻地反思，自
觉地把社会控制的权力从经济领域收回，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开绿灯、提
供保护和支持。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当人们还在讨论长途 贩 运 是 不 是

投机倒把，农民集市是不是“资本主义尾巴”时，当地党委和政府经过调

查研究，作出明文规定：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

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随后又提出“先发展，后管理；先开放，后

规范”的措施，废 止 一 系 列 阻 碍 个 体 私 营 经 济 发 展 的 政 策 规 定。实 行

“先照后证”，即先发给营业执照，开张后由各有关部门上门服务，办理

有关许可证等手 续。政 府 依 法 办 事，提 供 场 地，个 体 私 营 企 业 自 我 发

展，依法纳税，平等竞争。温州社会出现了藏富于民、民户自我积累、自
我经营、自我发展的大好势头。

　　２．３　资源集体和农户双重控制型社区

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的性质，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

制，其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就会在既定方向中不断得到强化。苏南

和温州在发展过程中，同样带有明显的路径依赖性质。苏南的历史传

统是农工相辅、男耕女织，可以说是“牛郎织女”；而温州地区的历史传

统却是“八仙过海”，是石刻、竹编、弹花、箍桶、裁缝、理发、厨师等百工

手艺人和挑担卖糖、卖小百货的生意郎周游各地，挣钱回乡，养家立业。
这些漂泊异乡的手艺人和商贩同居家耕地的农家女相结合，是艺商与

农业的结合。在这两种不同的老根基上，苏南长出来的是社队工业和

后来兴起的乡镇工业，浙南冒出来的是家庭工业和加工专业市场。苏

南是从农副业出工业，以工补农；浙南是从商贩业出工业，以工扩商。瑐瑦

温州１９４９年即有个体手工业者１．９５万人，到１９５５年发展到２．５５万

人。对于全国大多数缺乏工商基础、传统农业生产结构仍占主体地位

的落后地区，在改革启动、人民公社解体后，资源配置格局必然有一个

向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回归的过程。无论山区、平原还是丘陵地带（尽

管具体生产特点有很大差异），在这种回归上都有很大的相似性。青州

市康村一带在某种程度上有其代表性，现对其资源配置格局和社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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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作一具体分析。
人民公社时期，康村通过大队———生产队组织系统，直接掌握了村

落绝大部分经济资源。１９７６年资源在康村大队、六个生产队和社员之

间的配置如表４ ５。

表４ ５　１９７６年康村资源配置表

村 集 体 社　　员 合　　计

土　　地 １１１１亩 ７２亩（自留地） １１８３亩

果　　树 １６５４株 ３１４株 １９６８株

拖 拉 机 １台 无 １台

柴 油 机 ３台 无 ３台

播 种 机 １台 无 １台

机 引 犁 １台 无 １台

水　　泵 １台 无 １台

脱 粒 机 １台 无 １台

磨 面 机 ２台 无 ２台

胶轮大车 ５部 无 ５部

地 排 车 ６部 无 ６部

手 推 车 ９０辆 无 ９０辆

大 牲 畜 ３８头 无 ３８头

荒　　山 ５座 无 ５座

荒　　沟 ３条 无 ３条

养　　猪 １７头 ２００头 ２１７头

　　资料来源：康村会计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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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资源高度集中和集体组织统制的体制，造成农业劳动的低效

率。地权的集体高度集中对社员个人的努力缺乏激励，农业劳动的团

队体制对个人的贡献难以科学计量，因而形成比较普遍地偷懒和搭便

车现象。集体化２０多年，康村依然处于极度贫困状态，这种无效率的

资源配置格局终究要被突破。

１９８２年康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 制 改 革。最 初 的 发 包 单 位 是

生产队，生产队把土地分到各户，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全部折价出售。
康村原有的一部１２马力的拖拉机到改革实行时已经报废，康村变集体

生产为彻底的家庭经营。由于生产队原来即无政治和行政功能，土地

一发包到 户 自 然 就 解 体 了。随 后 几 年 康 村 实 现 了 发 包 主 体 的 上 移

（１９８４年人民公社废除，大队和生产队体制取消），由村委会直接 向 农

户发包土地和柿树（其他集体所有的果树已经破坏净尽）。在村民委员

会和村民之间名义上存在村民小组（由原来的６个生产队按顺序每两

个建一村民小组），村民小组实际上不起作用，因为它不是实体单位，无
收入，也不发包土地，村民直接面对的是村委会。村民小组长只是帮支

部书记、主任下通知、完成征缴任务。有时全村只有一名小组长，有时

根本就不存在。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社会资源 向 农 户 的 回 归，极 大 地 解 放 了

康村的生 产 力。村 民 依 靠 掌 握 的 资 源，积 极 寻 求 致 富 机 会，自 我 积

累、自 我 发 展。到１９９６年 康 村 农 民 已 拥 有 载 重 汽 车１１辆、拖 拉

机７０部。
尽管分户经营后，农民开始分化，出现利益多元化趋势，但绝大多

数为兼业户，还没有创造出条件使农民放弃土地。相对而言，康村生产

结构转型较慢，传统资源———土地———对集体和农户双方来讲仍是最

为重要的资源，其使用权回到农户，而村集体控制资源的发包权，形成

资源集体和农户双重控制的格局。
康村无集体企业，村组织除掌握土地等的发包权外，其他一切悉归

农户。１９９８年村委会除有三间办公用房外，一切资源都有赖于从农户

中提取。
村委会不能利用提取的资源为村民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提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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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总 是 被 无 谓 地 耗 费 掉。结 果 造 成 资 源“提 取———耗 光———再 提

取———再耗光”的恶性循环，村干部的权威丧失，村落公共组织经常处

于瘫痪状态。
康村所在的镇乡 镇 企 业 也 寥 寥 无 几 且 效 益 不 好，镇 政 府 与 分 散

的农户之间也存在资源依赖关系。镇政 府 需 通 过 村 干 部 加 强 资 源 提

取，村委会由于本身的软弱，在资源提取过程 中 需 要 借 助 乡 镇 政 府 的

权威。随着 乡 村 提 留 统 筹 的 加 重，村 民 与 国 家 基 层 政 权 处 于 紧 张

状态。
这种资源配置格局和村组织状况，形成分散的农户直面政府的局

面。村干部多以乡镇政府的代理人的面目出现，借助乡镇政府的权威

勉强能完成税费收缴（村提留一般总是和乡统筹款一起收缴）和计划生

育任务。

三、社会互动新格局中的乡村组织

乡村社会资源由国家向社会的回归过程，是原来单质的社会结构

向异质的社会结构分化的过程，也是乡村社区形成新的社会互动格局

的过程。

　　１乡村社会体系结构分化

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乡村社会发展？对此要有科学的认识，切勿

陷入把单纯的数量增长当成社会发展的误区。美国著名中国农村问题

研究专家黄宗智区分了“扩大产出的‘增长’”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发

展’”，认为“对中国来讲，这一区分是关键的，生动地表现在解放后３０
年的经历，农业总产出扩大了３倍，而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全然无改

进。”中国农村长期“以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代价换取了农业生产的劳

动密集化”，造成了“没有发展的增长”瑐瑧 的局面。
社会发展超越单纯的经济规定，涉 及 经 济、社 会、生 态、文 化 多 重

因素，必须寻求社会发展的 科 学 内 涵。美 国 著 名 政 治 学 家 阿 尔 蒙 德

对政治发展的论述对我们颇有启发。他 把 政 治 体 系 结 构 分 化 和 政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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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世俗化作为衡量 政 治 发 展 水 平 的 标 准，他 指 出：“政 治 发 展 在 结

构方面的表现就是分化，在分化中角色发生 变 化，变 得 更 加 专 门 化 或

自主化”；瑐瑨 政 治 文 化 世 俗 化 的 结 果 是：“公 众 参 与 不 断 增 加，合 法 性

越来越取决于政府的作为，政策倾向于改善生活质量的明显努力。”瑐瑩

结构分化和文化世俗化具有重大的能动作用，“历 史 上 和 当 代 的 许 多

社会都表明，凡具有较高程度的世俗文化，并 且 具 有 相 应 的 专 门 化 和

分化结构的政治体系，都能够生产出较多的 政 治 产 品，并 能 更 有 效 地

控制其环境。”瑑瑠 相应地，我们认为社会发展水平也可以用社会体系结

构分化和社会文化世俗化两项标准来 分 析。中 国 农 村 正 是 由 于 联 产

承包制的推行从土地上解放了剩余劳动力，“解 放 思 想，实 事 求 是”的

宣传，振奋了农民的“士气”，从而真正开始了社 会 体 系 结 构 分 化 和 社

会文化世俗化进程，提 高 了 社 会 功 效，最 终 走 出 了 原 来 的“高 水 平 均

衡陷阱”。
阿尔 蒙 德 指 出：“许 多 现 代 的 社 会 结 构 都 具 有 高 度 分 化 的 特

征”。瑑瑡 社会结构分化的优 越 性 在 于 它 创 造 了 专 门 化 的 角 色、结 构、次

体系，并使任务专门 化，从 而 提 高 社 会 功 效。它 的 优 越 性 还 在 于“不

仅仅指新一类角色的 出 现 和 旧 一 类 角 色 的 变 化，而 且 包 括 角 色 之 间

或结构之间相互关系 上 可 能 发 生 的 变 化”，如 原 来 的 角 色、结 构 取 得

了独立性、自主权。瑑瑢 社会结构分化是衡量社会体系发展程度、成熟程

度的标尺之一。中国农村的 社 会 体 系 结 构 分 化 可 分 为 社 区 分 化、群

体分化、组织分化。

　　１．１　社区分化

乡村社会结构分化，首先表现为乡村社区结构形态的变化。费孝

通先生指出，现代社会学的一个重要 趋 势，就 是 社 区 研 究。瑑瑣 社 区 是 一

定的社会群体在特定的区域内形成的社会关系区位体系，瑑瑤 它由地域、
人口、结构、文化等要素构成。１９７８年以 前，国 家 严 格 限 制 农 民 进 城，
中国城乡泾渭分明的二元社会结构明显存在，城市是工商、文化中心，
农村则几乎全部由雷同的田园农耕村落社区构成。这类社区在结构、
人口、文化上有很强的同质性。社区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是农村社

区的基础部分。改革开放后，农村率先引入了市场经济机制，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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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进程在农 村 迅 猛 发 展，中 国 农 村 纯 农 业 的 社 区 结 构 开 始 分 化。
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农村形成了独特的与城市不同的工业、农业、商
业、建筑、运输、服务业齐全的产业结构，以及在此基础上特有的社区结

构。这可由表４ ６得到深刻体现：

表４ ６　中国农村各产业结构比重 单位：％

年　　份 １９８０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５

农　　业 ６８．９ ４６．１ ２６．９ ２５．７ ２２．９

工　　业 １９．５ ４０．４ ５６．４ ５７．５ ５８．２

建运商饮业 １１．６ １３．５ １６．７ １６．８ １８．９

　　资料来源：《１９９６年经济绿皮书》第１０６页。

家庭承包经营制推开后，中国乡村劳动力迅速从内卷的农业经营

中解放出来，从事多种经营，生产力获得极大解放，农村第二、三产业蓬

勃发展。中国农村工业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由１９８０年的１９．５％
上升到１９９５年的５８．２％，农业则由１９８０年的６８．９％下降到１９９５年

的２２．９％，农村的建筑、运输、商业、饮食业由１９８０年的１１．６％上升到

１９９５年的１８．９％。从总体上看，中国农村开始向农工商各业协调发展

的产业结构和社区结构发展，从单纯的田园农耕村落社区向以工商业

生活为主要内容的集镇社区和城市社区发展。与西部地区相比，东部

地区的发展尤为迅速，不少地方形成了以工商业为主的社区结构，社区

生活丰富多彩，一些地方甚至已与城市无异，如江苏的华西村、天津的

大邱庄被人们视为“乡村里的都市”。１９９７年大邱庄有３６０家企业，社

会总产值约为１３０亿元，利税总额约为８．６亿元。户籍人口６１００人，
外来人口２．５万人，共计３万多人。工业比重 占９２％以 上，第 三 产 业

占５％左右，农业占２％～３％左右。瑑瑥

农村产业结构和社区结构的分化对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具有决定

的意义。费孝通在谈论农民的思想时指出：“对他们来说，优先的不是

要民主，而是要保障”。他们的思想和生活条件“要等到农民改变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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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职业才会起变化。那意味着我们必须改变产业的结构”。瑑瑦 社区分

化的实质是农村产业结构的分化。社区结构是农村社会体系的骨架，
社区分化反映了农民生活基本格调的变化。

　　１．２　群体分化

到１９７８年，中国７．９亿农民 用“社 员”这 个 名 称 就 可 以 概 括 了，
他们都处在人民公 社 集 体 经 济 的 统 一 管 理 下，个 人 在 生 产、分 配、交

换上没有 自 主 权。在 同 一 核 算 单 位 里，个 人 收 入 也 基 本 相 同，相 差

无几。
改革开放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农民群

体已经分化了。从 职 业 上 看，农 民 已 分 化 成 农 业 劳 动 者、乡 镇 企 业 工

人、外出的农民工、农村雇工、农村文教科技医疗工作者、农村个体工商

业者、农村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农村管理干部等阶层。瑑瑧 据中

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农业部的农村固定观察办公室１９９２年对２９个省

（区、市）３１２个固定观察点的７６０４个农户的抽样调查，持农业户口的

农村劳动力职业构成中，农业劳动者占６３．４％，农民工（乡镇企业工人

和外出的农民工）占１２．２％，乡村集体企业管理者占０．９％，个体或合

伙工商劳动或经营者占６．５％，私营企业经营者占０．８％，受雇劳动者

占３．０％，乡村干部占０．６％，文教、科技 和 医 疗 卫 生 工 作 者 占１．１％，
家务劳动者占８．１％，其他劳 动 者 占３．３％。瑑瑨 全 国 农 村 的 劳 动 力 结 构

如表４ ７。

表４ ７　中国农村劳动力构成 单位：％

年　　份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５

农　　业 ７８．７ ７８．５ ７７．９ ７４．６ ７３．７ ７２．９

农村工业 １３．２ １３．３ １３．６ １５．３ １５．６ １５．８

农村建运商 ８．１ ８．２ ８．５ １０．１ １０．７ １１．３

　　资料来源：《１９９６年经济绿皮书》第１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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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中国地区差异大，农民群体分化发展不平衡，下面我们从四种

不同的分化类型作一较为具体的了解。见表４ ８。

表４ ８　四种分化类型村农民各阶层相对比重（社科院１９９０年调查）

单位：％

村　　名
农　业

劳动者

乡镇企

业职工
雇工

智力型

劳动者

个　体

劳动者

私　营

企业主

集体企业

管理者

乡村

干部

江西小岗村

（前分化） ９４．２ １．４ １．４ ２．９

江西茅坪村

（低分化） ７４．２ １５．５ ５ １．２ ２．４

河北西岭村

（中分化） ３５．７ ４０．２ １．８３ ０．８１ １６．３ ０．６１ ２．４ ２

江苏华西村

（高分化） １０ ７０．０１ ４．４ １２ ２．２

　　资料来源：陆学艺主编：《改革中的农村与农民———对大寨、刘庄、华西等１３个村的实证

研究》，第２１页。

低度分化型农村低于４０％的人口从事非农职业（目前在中国农村

仍占多数，由表４ ８可看出），前分化类型则低于１０％（在西部地区有

较大比重）。中度分化型４０％以上人口从事非农职业，在 东 部 地 区 比

重较大。高度分化型则超过９０％，比重尚小。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

国农民的阶层分化进一步加速，纯农户越来越少，村庄卷入市场化的程

度大大加深。
中度分化型康村从原来清一色的社员向以运输户（１９９６年康村有

运输户８３户）为 主 的 阶 层 分 化 的 社 会 结 构 发 展。村 民 依 靠 掌 握 的 资

源，寻求发展机会，自我积累、自我发展，村落处于自然分化过程中。见

表４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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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９　１９９６年康村农民具体职业构成

户　数 人　　数

劳动者总数 ２４８（部分不在劳动力统计范围内）

Ⅰ农业劳动者 ８８

其中：养鸡专业户 ４ ８

　　　蔬菜大棚户 ４ ８

　　　林业户 ３ ３

　　　牧业户 ３ ３

Ⅱ私营业主 １１ １４

其中：面粉厂 １ ４

　　　粉石机 １０ １０

Ⅲ个体劳动者 １００ １１６

其中：拖拉机 ７０ ７０（由于运输石料被列入工业从业人员）

　　　载重汽车 ２ ４

　　　农用汽车 ９ １６

　　　三轮车 ２ ２

　　　代销点 ２ ４

　　　储蓄点 ４ ４（其中２人兼为村干部）

　　　面条加工点 ２ ４

　　　饮食 ３ ６

　　　维修 １ １

　　　商贩 ３ ３

　　　鞋匠 ２ ２（均为残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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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户　数 人　　数

Ⅳ智力劳动者 ４

其中：医生 １

　　　教师 ３

Ⅴ管理者 ６

Ⅵ外出合同工 ２２

　　资料来源：１９９７．１．３１～２．１４调查。

农民的群体分化松动了原来僵化的社会关系结构，使社会具有了

多元性、复杂性，有利于整个社会结构的改善；群体分化打破了某一社

会成员长期附着于某一阶层、某一社会地位的状况，增强了社会竞争性

与流动性，从而形成了开放式的、动态的社会阶层结构；这种建立在分

化基础上的社会，其整合程度会远远高于那种未经分化的机械式整合。
农民的群体分 化 同 时 也 是 利 益 分 化。利 益 分 化 是 利 益 表 达 的 基

础，利益表达的形式标志着民主政治过程的开始。在纯粹小农经济的

基础上是谈不 上 民 主 政 治 发 展 的。费 孝 通 指 出：“小 农 生 活 是 不 稳 定

的，因此他们不得不依靠别人，要有某种‘皇帝’来保护自己，所以毛泽

东变成了‘万岁’，而且不仅是他，到处有小皇帝，处处有小当权者，那么

我们怎能发展民主国家？”瑑瑩 农民的群体分化是乡村民主政治发展的基

础，在新分化出来的农民阶层中最有影响的是私营企业主阶层和农民

企业家阶层。随着这两个阶层地位的提高，他们在社区政权和处理社

区事物中的权力不断扩大，他们有的向县区主管科局挂靠，不少还是各

级政协委员、人大 代 表、政 府 顾 问 等，参 政 议 政 的 范 围 有 扩 大 的 趋 势。
他们还通过与“大人物”、知名人物打交道或是通过大众媒体对其活动

的报道，来提高自己的声望。应该肯定这是中国乡村社会发展的新气

象，农民开始通过各种途径来寻求和保护自己的利益。

　　１．３　组织分化

改革前中国农村实行高度集权的组织制度；当时的经济、政治、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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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组织都受到政治权力的超强控制；组织的功能分化和结构分化滞后，
缺乏独立性；这些组织更多的是受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驱动；自发的民

间组织属非法的被取缔。
随着乡村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原来的经济、政治、群社组织

在利益驱动下，功能日益分化、专门化，开始与行政组织进行结构关系

重组。生长于民间的自发群众组织越来越多，越来越具有影响力。
经济组织。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农村改 革 前，农 村 基 层 经 济 组 织 一

般随社区行政框架而设立，带有明显的行政组织色彩，如供销社、粮管

所、种子站等，在计划经济基础上被赋予绝对权威，履行经济职能，实际

上是国家政权 的 附 属 物。实 行 改 革 后，这 类 组 织 遇 到 的 共 同 问 题 是：
脱离了人民公社体制的个体农民变得越来越不好管了。即使你为他们

提供无偿服务，他们还要“货比三家”、“挑三拣四”。于是它们开始主动

转轨变型，由政权附属物还原为经济组织，向公司化、服务化方向发展。
同时，农民还自发地组织经济联合体及专业合作组织，以解决产前产后

的服务问题。农村经济组织，特别是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正向适应市场

变化需要的产权明晰、自主性高、竞争性强的组织形式发展。
政治组织。包括政党组织和政权组织。在党政高度合一的弊端暴

露之后，党政分开成为势所必然。政权组织在经历了多次的“精简—膨

胀—再精简—再膨胀”的 恶 性 循 环 之 后，找 到 了 转 变 政 府 职 能 的 新 思

路，适应形势需要的新的组织形式正在形成中。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

中，一些发达地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由于主动改变自身的观念和行为

方式，威信不但没有受到损害，反而提高了，权力不但没有缩减，反而加

强了。瑒瑠 而在不少落后地区，农村基层党 组 织 却 处 在 瘫 痪 半 瘫 痪 状 态。
目前我国的各类政党组织在市场大潮中正处于艰难的角色定位中，总

的趋向是社会功能由行政性向政治性转换；运作模式由官僚性（组织的

行政化导致更多地对上负责而不是对下负责）向群众性转化；行为风格

由理想型向务实型发展。
群社组织。从发达乡村社区的情况看，共青团目前更像一个纠正

行为偏差、培养积极向上精神境界和道德约束的青年组织。瑒瑡 妇联原来

主要是召集妇女开会，传达文件，目前它的工作开始具有实质意义，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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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计划生育外，在保护妇女儿童权利方面的作用大大增强，它还帮助妇

女在经济上独立，扶持适合妇女从事的经济活动的发展。
新一代的中国农民一反中国数千年“君子群而不党”的传统，创造

性地自我组织起来，他们自发地组织各类学会、协会，甚至包括摄影协

会这类兴趣组织。南海的私营企业家公会，就很有影响，它是个体私营

企业家的利益组织，在每个镇都有分会，每个分会几十人不等。它通过

与工商联的关系，加入到各级人大、政协所构成的政治协商、政治参与

的组织渠道中去。瑒瑢 新生的利益群体通过有效的组织形式，逐步健全了

利益表达机制，使自己成为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群体。
农村基层各组织间的关系在改革前后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是行

政归属型，现在变为利益归属型；原来更多的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驱动，
现在更多的是利益驱动；原来是下级组织的无条件服从，现在是讨价还

价，行为理性化；原来是对一个组织的全面依附，现在由于利益分化、具
体化，形成不同组织和层次间的利益关系网络。

组织分化反映一个社会的自我组织能力和自我发展水平，是衡量

社会发育程度 的 重 要 标 志。组 织 分 化 也 是 民 主 政 治 发 展 的 基 础 和 保

障。托克维尔把组织称为社团，认为社团对于自由是必不可少的。瑒瑣 罗

伯特·达尔指出：“所有大规模的民主体制，所有的民主国家，都在组织

上是多元主义的。”瑒瑤 农村社会的组织分化为中国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

提供了坚实基础，展示了美好前景。

　　１．４　乡村新社会主体形成

私营企业主

从１９８１年９月，《人民日报》报道广东省一位农民雇工承包鱼塘到

现在，私营企业主的人数由少到多，队伍日益扩大。１９９９年６月底，全

国农村私营企业有５４万户，从业人员８５３．６万人，注册 资 本 额２７０５
亿元。瑒瑥 在城镇的私营企业中，也有一定比重是农民办的。到２００２年，
全国城乡工商登记私营企业为２４３．５万户，从业人数达３４０９．３万人，
而实际上，现存的１８８万户集体所有制企业中，８０％已经完成转制，所

有权归属个人，加上这部分，实际规模会更大；注册资本金人均超过百

万，达２４７５６．２亿元；缴纳工商税收９４５．６亿元，是重要的国民经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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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来源，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私营企业提供当地２／３以上的财税

收入。
据１９８８年初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会同广东、福建、浙江、江

西、湖南、湖北、云南、河北、山西、陕西、辽宁等１１个省的有关部门，对

所在地区２６个村庄的９７家私营企业的调查表明，这些企业的创办者

大多具有从事非农经营和参加较多社会活动的经历，有技术，懂管理，
见识广。从这些企业创办者的社会经历看１０．３％的人曾 属 国 营 企 事

业单位职工或国家机关干部，１１．３％的人当过军人，７．２％的人当过教

师，１８．６％的人当过乡镇集体企业供销或管理人员，１７．５％的人当过村

干部。瑒瑦１９９１年底，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分配司与国家工商行政管

理局个体私营经济司联合组织了对１３个省和６个计划单列市私营企

业的抽样调查，其中１０７１位农村私营企业主的社会经历是：４１．５％的

人当过村干部，１９．３％的人当过乡镇企业负责人，１２．９％的人当过乡镇

企 业 工 人，１７．０％的 人 外 出 当 过 临 时 工、合 同 工，９．２％的 人 当 过

军人。瑒瑧

实行市场经济早 期 几 年，私 营 企 业 户 数 迅 猛 增 长，每 年 增 幅 高 达

６０％以上；进入新世纪后速度放缓，但绝对数仍在增加中。同期，国有

企业户数年均增长－１．７６％，集体企业户数年均增长－６．７９％，外商投

资企业年均增长１０．２１％，私企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其他 企 业 的 增 长

速度。私营企业作为一支越来越重要的经济力量被党和国家认可，在

十五大报告中，私营经济被描述成与公有制经济并驾齐驱的“重要组成

部分”。如果说十五大确立了私营企业主的经济地位，那么，江泽民同

志的“七一”讲话和党的十六大，则正式赋予这个阶层以平等的政治地

位。十六大报告把私营企业主与中国其他阶层都列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还规定优秀分子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政治道

路上扫清了障碍，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不难想见，这是当前中国生

命力展现得最为蓬勃旺盛的群体之一。专家们甚至评断：“没有私营经

济就没有市场经济”；基于它的重要作用，十六届三中全会也以从来未

有过的“浓墨重彩”，给予其更大的发展空间：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允许进入“未禁止”的行业和领域，获得与其他性质行业相同的“国民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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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瑒瑨 随着经济实力的上升，这个曾经游离于传统各阶层之外的群体，
开始发出自己的呼声，利益诉求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支持。

私营企业主是农村改革开放涌现出来的风云人物。他们有强烈的

市场意识，富有冒险精神，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善于抓住各种机遇。
私营企业主有 较 大 的 社 会 影 响。他 们 与 地 方 政 府 有 着 各 种 各 样 的 关

系，并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私营企业主经济上成功后，会谋求在政治方

面的发展。私营企业主阶层目前有四个渠道参与政治：进入人大、政

协，入党，成立个协等组织和进入政府。进入人大、政协的渠道显然是

越来越畅通，各地工商联和个私协会也广泛建立，一些民营企业家也通

过民主推选在社区担任职务。据统计，私营企业主当选为或被推荐为

县以上人大代表的有５４００多人，政协委员８６００多人，共青团委委员

１４００多人。其中，全国八届人大代表８名，八届政协委员２３名，共青

团十三大代表８名。瑒瑩 在２００３年３月召开的十届全国政协会议中，非公

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有６５人，而国有大型企业负责人 仅３３人，多 出 一

倍。在中国这个特殊的社会环境里，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头衔，做

生意会好做一些。有调查显示：对“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后有什么

打算”的回答，超过８０％的人选择“在商言商，办好企业”，６８．３％表 示

要做“社会贤达”。在被调查企业中，２９．９％的私营企业家是中共党员；
而在１９９３年第一次 对 全 国 私 营 企 业 家 进 行 抽 样 调 查 时，这 个 比 例 是

１３．１％。数据显示，我国私营企业家中的中共党员比例正在上升。私

营企业主争取入党的动机带有较强的功利性，４０％以上的人入党原因

是“有助于工作业务上的发展”，回答是为了“社会地位提高”和“政治上

较有保障”的分别为１８．２％和１３．６％。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通过人

大、政协的方式参政议政，甚至通过竞选行政职务进入中国的权力圈。

２００３年初，浙江省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当选为省政协 副 主 席，重 庆

市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当选为市政协副主席，民营企业家们开始步

入更高层次权力通道。瑓瑠

个体劳动者

这个阶层是农村拥有某项专门技术或经营能力，自有生产资料和

资金，从事某项专业劳动或经营小型的工商服务行业的劳动者和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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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瑓瑡 在国家的“积极发展、大力扶植”的方针政 策 激 励 下，改 革 启 动 后

中国乡村的个体工商户发展非常迅猛。１９８９年农村个体 工 商 业 户 数

为８７８万户，从业人员１３８１万人。１９９４年达到１４６７万户，从业人员

２５５１万人。１９９８年为１９４３万户，从业人员３８５５万人。到１９９５年

底，私人拥有汽车２４９．９６万辆，各类机动船３０３４３７艘和上百万台各

类拖拉机等生产资料。但据各地调查，无证个体户超过有证个体户，因
而乡村个体户的人数要翻倍。

中国的个体和私营经济改革以来以极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据统计

１９９５年个体和私营经济创造的工业产值已达１１８２１亿元，占全国工业

总产值的１２．８６％；其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已达６５７９．２亿元，占全国总

额的３１．９１％。１９９５年 上 缴 税 费３８２亿 元，占 国 内 财 政 收 入６．１％。
就是说个体私营经济已占工业生产的１／８、商业销售的１／３、国家财政

收入的１／１６。据统计，以工业生产为例，１９８１～１９９５年个体私营经济

平均每年以８３．３９％的速度（相当于国有工业１０．６倍和集体工业４．０３
倍的 速 度）向 前 发 展，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 个 体 私 有 经 济 仍 然 保 持 每 年

４７．４５％的速度（高于国有工业４．７倍和高于集体工业５９．８％）发展。瑓瑢

乡镇集体企业管理者

乡镇集体企业管理者包括乡镇集体企业的经理、厂长以及主要科

室的领导和供销人员。他们掌握着乡镇企业的经营权、决策权及与市

场的联系，是乡镇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和管理人，收入高、在乡村社区影

响大。乡镇企业的管理者包括两类：一类是乡村行政委任的管理者，
另一类是乡镇企业的承包租赁者。据国家统计局１９８６年乡村两级办

的企业共有１５１．７４万个，每个企业的管理人员按５～６人计，全国乡镇

企业管理者有８００万人。瑓瑣１９８６年后这个阶层的规模有较大的增长，他
们在当地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发挥重要影响。在乡

镇企业改制中，他们是乡村社区组织演进的主要力量，直接影响乡镇企

业的产权改革趋向。
农民工

农民工现在主要包括两类：一是离土离乡到城市去的打工者和到

发达地区的乡镇企业的打工者，二是离土不离乡在本地的打工者。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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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阶层在农村总人口中占的比重较大，陆学艺估计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

占２４％。瑓瑤１９８８年，农村外出就业的劳动力已经超过２０００万人，１９９３
年以后，外出的农村劳动力约在６０００万至７０００万人，约占农村劳动

力总数的１／７。尽管农民外出就业，特别是进城打工受到诸多限制，但

是由于农业比较效益差、农民负担沉重等多种原因，农民流动的脚步不

断加快，农民工数量增加非常快。有资料显示，２００２年，进城务工的农

村劳动力及其家属有１．３亿人。农民工接触的新事物多，思想解放，活
动能力强，往往是新的生产活动和新生活方式的引入者。

从总体的角度看，中国乡村的社区分化、群体分化和组织分化存在

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即结构分化落后于功能分化。中国农村居民群体

中已有１．６亿人从事非农职业，他们的社会职能已经不是农民了，但没

有得到结构上的制度认可，仍保留着农民的社会身份。乡村社会组织

的功能分化明显，但许多组织没有得到法律、制度的认同，缺乏独立性，
结果造成社会组织角色的模糊性。乡村改变了单纯农业区的状况，但

受制于整个国家的二元城乡结构，目前中国存在很独特的城乡二元城

市结构，问题的症结在于模糊的产权和僵化的户籍制度。

　　２社会互动新格局中的乡村组织

新社会主体、原有社会主体、传统宗族和非正式组织的复兴、国家

力量、村治力量，所有这些在乡村社区有不同的发展和组合状况，从而

形成中国乡村社区组织演进的不同的社会互动格局。

　　２．１　社区社会互动新格局

新社会主体在不同社区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如苏南地区的乡镇

企业管理者在社区生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是乡镇企业组织演进主体

互动的主要力量；而华北、东北乡村的不少村落中，个体劳动者则是最

具影响的主体阶层，是制约乡、村两级干部乱摊派、推进村民自治的重

要力量；在温州乡村私营业主、个体作坊主在乡村社区作用突出，在社

区自组织中发挥重要作用（温州素有民间集资兴办公益事业的传统）；
中国落后地区的乡村社区还有其他不同的社会主体组合情形。

在改革前的国家、集体和农民关系上，村集体在理论上处于中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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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不过，改革前以公有财产关系和共同劳动为基础的集体经济，由于

受到计划经济的严格控制，并不存在理论上所表述的那种纯粹的集体

经济，而是一种依附于计划经济，为国家工业化和全民经济服务的集体

经济。集体组织实际上更多地认同于国家，而农民对集体则缺乏基本

的信任和归属感，不但与集体财产相结合从事共同劳动的积极性不高，
而且一部分农民只要有机会也会同样参与对集体财物的侵占和蚕食。
因此集体作为国家与农民之间的桥梁的作用十分有限。瑓瑥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起，随着再集体化过程的加速，在苏南和珠

江三角洲地区出现大量“资源村组织集中型社区”。与此同时，国家在

乡村实行“乡政村治”治理模式，过去一直延伸到村落中的国家权力上

收到乡镇一级，乡镇政府不再具体管理村的社会事务，这样村级组织的

自主性大大增强。这类社区村集体既在产权关系上有完全的独立性，
又拥有自治的权力，因而在国家、集体和农民三者的互动中处于非常有

利的地位。这种环境为能人（全能型精英）的崛起提供了沃土，国家的

分权式改革，允许部分农民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的政策，及强调村里

要有一个好书记等，为能人的崛起创造了良好条件。能人的崛起则使

乡村社区出现了新的治理模式———能人治理。能人以其超凡魅力迅速

积聚起治理资源，成为乡村政治社会中的核心人物。正如徐勇教授所

指出的：能人治理下的农村社区，不仅经济发展水平高，更在于其经济

体系以社区集体经济居绝对主导地位。农民不再是有相对独立经济利

益、实行分户经营的个体农民，而是集体经济中的一员。集体经济组织

的领导权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能人无不直接掌握着经济组织的

最高领导权。同时，由于共产党组织在农村基层的核心地位，能人均担

任党的书记职 务。瑓瑦 但 在 能 人 治 理 的 村，村 民 大 多 属 于 村 办 企 业 的 一

员，与集体企业的联系远远超过与村委会的联系，在这一背景下，不少

关键能人没有担任村委会主任职务。苏南、珠江三角洲地区不少地方

实现了村庄企业化（把农民组织到乡镇企业中），精英人物一般在村党

支部、村委会和公司（集团公司）中交叉任职（如“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副主任—集团公司董事长”、“党支部副书记—村委会主任—总经理”等

等），村级“党政企”权力三位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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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级精英资源和权力高度集中，（尤其是关键能人）具有极大的权

威。社区经济在能人（如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的吴仁宝、天津市静海县

大邱庄的禹作敏、河南省新乡市七里营乡刘庄的史来贺、河南省临颍县

南街村的王洪斌、广东省深圳市万丰村的潘强恩等等）带动下，跳跃性

地发展。在这类社区中，关键能人处于社区权力结构的峰尖，在其周围

是其他能人构成的精英层（包括村务和乡镇企业管理者）。在精英层下

是为数众多的乡镇企业工人（农民），他们对集体经济组织依赖性很强。
社区精英对社区成员有很大的影响力。这种党政企高度合一的组织体

制成为国家和农民发生联系的中介，与村级组织瘫痪的地方不同，国家

与农民在此不正面相遇。这些地区的大多数集体组织处理着国家与农

民之间的如下问题：替代农民上缴国家赋税和地方税费；替代农民与

国家和地方政府打交道。瑓瑧

这种社会互动格局和组织模式（能人主导的行政型村治模式），既

有巨大的优异之处，也有难以克服的缺陷。其优异之处是：社会动员

能力强，决策迅速，效率高。瑓瑨 难以克服的缺陷是：建立在能人的理性基

础之上，风险过大。禹作敏成为“庄主”，公然挑战国家权威，违法犯罪

即是例子。这类社区企业产权模糊，问题容易出在发展激励上。社会

力量（尤其是村领导与其领导下企业经营者之间）的互动的结果往往是

企业产权和生产组织的演进。
在“资源社会分散型社区”比较集中的温州地区，乡村社区传统的

权力中心（村组织）弱化，在“权力中心”边缘涌现出一大批经济能人（民

营企业家）。与苏南等地的党政企资源全掌的“全能型精英”不同，温州

产生的能人多为“经济能人型精英”，他们在经商大潮中积累起越来越

多的资源，社会地位得到人们的肯定。
在温州社会村民的自我发展意识强，对村干部的依赖越来越弱，他

们的企业多数可以与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直接打交道，村干部逐渐成

为一种职业，而不是一个村民的带头人。多数村组织从事的只有计划

生育和粮食征购入库，而这些都是乡镇政府出面，村里只是配合。况且

村民对粮食征购历来视为“皇粮国税”，自觉性很高，计划生育经多年推

行，已成为村民的自觉行动，对于个别钉子户也只能由乡镇政府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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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公益建设上，村集体势单力薄，难以有所作为，况且此地素有公

共事务大家兴办的传统。即使在有所谓“集体企业”的项东村，据抽样

调查，７０％的回答者对村干部的能力评价为一般和较差。村干部身份

给村干部带来的收益非常有限，村干部自己如果没有企业，其收入要比

有企业者低得多。瑓瑩 况且温州农民的流动性大，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城市改

革加速后，造成投资效益城市优于集镇、集镇优于乡村，使农村积聚起

来的生产要素由乡村到集镇和城市流动，富裕起来的农民纷纷到集镇

和城市落户、定居、办企业（不少农民自愿把承包的土地退还村集体），
对村庄整体的依赖性越来越低。

温州商风重，强调个人奋斗和个体间协作，农民走南闯北，自组织

（包括通过各种民间钱会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和谈判能力都很强，较少

依赖政府 和 行 政 长 官，权 力 本 位 弱，永 嘉 县 上 塘 镇 镇 委 书 记 叶 康 松

１９８９年辞去书记，成为农民企业家即是例子。瑔瑠 他们自己开拓市场、组

织生产、自筹资金解决公共问题，对村组织的公共需求低。况且村组织

发包给农户的 资 源 非 常 有 限，如 项 东 村１９９３年 的 土 地 发 包 费 仅５００
元，瑔瑡 也不便和名正言顺地从土地上抽取资源，其他抽取更是不易且名

不顺。做村干部的机会成本高，村干部也愿自己开办企业。村组织和

基层政府适应形势，扮演了弱角色。社区社会交易的结果是政府放任

或协助下的农民自组织机制的演进。
这类社区易出的问题是社区公共生活的无组织状态，政府的无所

作为和公共服务的滞后，可能影响外资的进入。这就是为什么温州不

如改制后的苏南更吸引外资的原因。
在“资源集体和农户双重控制型社区”，集体经济不发达，乡、村两

级组织的运转都依赖对农户的资源提取，村级组织半瘫痪和瘫痪者占

有相当的比重。
过去国家和农民的利益关系是通过集体这个环节间接发生的，各

种提留、征购都是由集体直接扣除，农民对负担重或不重无直接感受。
家庭承包经营体制推行后，各种负担都要农民掏腰包，随着负担的加重

农民的感受越来越强烈，甚至采取不合作与抵制措施。由于乡镇企业

不发达，政社分开以来，重建起来的乡镇政府与分散的农户之间存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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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依赖关系，加之由于实行财政包干，政府行为企业化，上级组织对乡

镇政府任务加码、限期达标评比，基层政府职能部门扩张以及制度内财

政的捉襟见肘，所有这些促使乡镇政府加大了对农户的资源提取。村

组织由于无集体企业收入，因而控制社区资源寻求租金和从农户中直

接抽取成为村组织的收入来源。村组织由于不再组织生产，主要职能

为收缴税费（主要部分归乡镇政府）、完成计划生育及管理集体资产（大

多为赢利性的）。
这样村组织的权 威 不 断 流 失，不 少 村 组 织 处 于 瘫 痪 半 瘫 痪 状 态。

这类地区社会冲突多、烈度大，起因主要在于农民感觉受到了经 济 剥

夺，冲突的升级来源于乡村两级组织的强制。赵树凯对１９６封农民来

信（１９９７年１１月至１９９８年４月给《农民日报》的来信）的分析，指出乡

村两级组织对农民的剥夺主要有三种：直接剥夺（社区组织直接针对

农户和农民个人的征敛活动）、间接剥夺（以变相的方式对农户和农民

的利益侵蚀，如村干部高价发包和出租土地）、社区公共权力资本化（公

共权力被当作追逐私利的工具）。１９６封来信中有１３７封 的 指 控 对 象

为乡村两级干部。在其中的５６封涉及暴力事件的来信中，有３１起是

乡镇政府组织实施的，有１２起是村集体独立组织实施的，有１３起是村

干部以个人身份组织实施的。瑔瑢 这些地区的农民 面 对 社 区 组 织 的 失 范

行为所表现的鲜明的批判意识，特别是在某些情况下的行为抵制，尤其

是有组织的抵制，则显示了推动乡村政治现代化的主动力量。
与前述两类社区尤其是“资源村组织集中型社区”的精英的“高大

威猛”不同，此类社区的精英表现为“细小琐碎型”（个体劳动者为其主

要形态，如康村的７０户青壮年拖拉机运输户），在制约乡村两级组织的

乱收取中其力量在于联合行动。当前，社会冲突中村民的政治意识不

断成长，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村民的社区权力的合法性理念不断增

强，越来越多的农民意识到村社区公共权力的来源不是上级政府部门，
而是村民群众。如青州康村的邻村聂家村村民在村委会选举中使乡政

府的拟任村委会主任人选落选，但乡政府仍使拟任人选任村主任，村民

上访到市人大使这种错误行为得以纠正。第二，村民越来越学会用政

策保护自己。第三，村民的自组织能力迅速提高。组织起来抵制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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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级组织的种种不合理甚至非法行为，已经成为农民一种自觉的行动

趋向。在社区冲突中，干部行为一般是一种政府名义下的组织行为，不
仅有名义上的合法性，而且往往有相应的暴力支持；农民行为一般是个

体行为，势单力薄。为了增加对干部行为的抵抗效力，农民努力扩大抵

抗行为的集体性。除了最常用的在上访材料中集体签名外，农民们还

有两种组织程度较高的组织化努力。其一，在上访活动中采取集体上

访的形式。其二，成立以保护自身利益为目标的集体行动组织，如有的

村成立“减负会”，有的村自发地成立反贪、反腐败小组。瑔瑣 如１９９６年康

村所在的镇向每位拖拉机运输户摊派２５０元，严重超过了车船使用费

的统一规定（每辆４２元）。康村个体运输青年采取联合行动，５０多 人

（康村有９２名青壮年从事运输）三级上访。镇政府承认摊派过重，许诺

减少集资。近年，康村５０人以上的大规模上访行动就有多次，到２０００
年３月份，个体运输户终于达到了仅上缴车船使用费的目的。

乡村社会的政治发展是社会主体互动的结果，村民自治实行比较

好的村也最有可能出自这类地区。如前些年吉林省梨树县的不少乡村

社区社会冲突多、干群关系紧张，然而在各种社会力量的推动下，梨树

县走在全国村民自治的前列，成为闻名全国的“海选”的故乡。发明“八

步直选法”的河北省承德市不少村更是处于混乱状态，如秋窝村前几年

充满了火药味，成了“乱窝”。各级政府对秋窝村十分头疼，有个说法：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秋窝人来吵架”，更有好事者为秋窝村编了个顺

口溜：“打在村里，骂到镇里，吵到区里，闹到市里，告到省里……”。然

而在各种社会力量博弈下，秋窝村成了村民自治的典 型，１９９７年３月

１２日美国卡特基金会的朋友参观了秋窝村的全民直选。瑔瑤 笔者详尽调

查的山东青州康村，更是所在镇有名的“难办”村。该村村民数次大规

模的集体上访，有力地抵制了镇政府的乱摊派，并经常使不负责的村干

部倒台。最近两年已使两级组织的摊派数额大大降低，在各方的互动

下，该村也开始村治组织创新。２０００年３月，康村 正 式 建 立 村 民 代 表

会议、村民理事会和村民理财小组，村民自治组织开始走向正规化。
在社会资源集体和农户双重控制型社区，社区组织的作为与农户

的利益联系度大，各社会主体的博弈处于相对活跃的状态，村民自治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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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创新也最可能在此突破。

　　２．２　社会变动中的宗族

众所周知，宗族虽历经变迁，但始终对乡村社会有着特殊重要的意

义。过去，族权曾是国家政权的一种不可缺少的辅助形式，是仅次于国

家权力的一种有系统的权力。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新制度、新政策的确

立和实施，特别是政治运动的展开，宗族受到了史无前例地冲击，普遍

转入一段较长时间的销声匿迹之中。然而，这一切，对于有着厚重文化

积淀的宗族，显然并不足以构成毁灭性打击。等到改革启动以后，中国

农村各种社会关系进入了一个重新调整和重新组合的阶段，同时由于

环境相对宽松、微观经营主体转换、家户生产力量的弱小，所有这些给

农村宗族、宗教等传统力量的复兴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首先从

生产的集体化到再度分户经营为宗族的复兴创造了条件。随着家庭承

包制的实行，农民取得了土地的实际经营权，农民家庭成为农村经济的

主体，农民的经济意识逐渐增强。从经济利益出发，根据农业生产的特

点，农民在生产中建立了相互协作的社会关系。这种协作关系网络主

要分布在同一个宗族内，也有的进一步发展到其他亲缘关系（如姻缘关

系）上。其次，宗族的复兴还与乡村社会资源的不足有关。依靠亲缘关

系及其关系网络，农民和农民家庭比较容易获致资源，尤其是在资源匮

乏的、封闭的村落中人们获取资源的途径基本上是亲缘关系。可以设

想，一旦家族成员可以较为方便地从家族共同体之外获得生存资源的

话，村落家族文化就会消解。再次，单个的农民或农户至少在现阶段还

无法应对市场经济的竞争压力以及由竞争带来的风险，同时乡村的基

层组织又无能力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他们不得不自我组织起来共同

抗拒市场竞争的压力，分解风险。同一宗族的人总是容易首先组织起

来，因为他们之间早已经建立了信任关系，这种信任关系不是由契约维

持的，而是建立在人们之间的熟悉上，从熟悉中得到信任。瑔瑥“这信任并

非没有根据的，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乡土社会的

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

思索时的可靠性”。瑔瑦 最后，宗族的复兴，还与农村基层组织权威的弱化

有关。农村人民公社的结构重心在村和村民组一级，而非公社本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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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人民公社制度垮台，村级组织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同时“乡政”的权

威十分有限，它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对村庄进行有效控制和管理，村庄正

式权威的陷落，势必导致村庄非正式权威的崛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替

代过去正式权威的作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各地 宗 族 普 遍 抬

头，重建势头比较迅猛。
根据肖唐镖先生的研究，当前，农村宗族已在三个层次展开活动，

一是联宗层次的活动，如修族谱、建宗祠、修祖坟等攀华宗活动，二是聚

居地村落社区内的活动。经济生产中的帮扶，文化生活中的互娱互乐，
婚丧喜庆等日常生活中的互助等等，都是其主要内容。一些组织程度

较强的宗族，它们在村落社区还可能行使社区管理者的全部或部分职

能。三是对宗族与族外关系的处理，如协调族际之间，以及宗族与族外

其他人员的关系等等。宗族的这三层次活动，都必然要与农村组织发

生或多或少的关系。在乡镇———村———组三级组织的纵向结构中，宗

族与之发生关系的方式与程度往往出现差异。一般地，乡镇组织，宗族

总是难以达到驾驭乃至渗透的目的，在多数情况下，宗族会服从乡镇组

织的公共管理。但当涉及到宗族的利益等关键问题时，一些宗族往往

以围攻、冲击乡镇组织等违法手段来抗扰公共管理。在村民小组一级，
由于多数组即以自然村为单位（南方比较典型），相当部分组本身即是

一个宗族，所以宗族与组的关系最为紧密，影响也最为直接。然而，在

大多数地区，组的地位与作用已日趋下降，甚至变成空架子，因而考察

宗族与组的关系虽然重要，但还不足以揭示宗族对真正的最基层权力

中心的影响。当前，村级组织是农村真正的最基层权力单位，因而宗族

与村级组织关系如何特别引人注目。而宗族与村级组织的关系如何，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村内宗族的数量及其势力的强弱。村实际上可分

为两类：一类是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宗族的村，另一类则为居民系单

一宗族的村。在那些居民为单一宗族的村，宗族与村级组织的关系往

往呈现如下三种模式：一是族权与村政合二为一的村。宗族头人同时

又是村级组织的负责人，他们既行使村级组织的管理权力，又行使着对

宗族事务的管理权力。二是族权至上的村。在这里，宗族头人并未直

接跻身村级组织，而是向村级组织安插自己的“代理人”，宗族头人凭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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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在辈分、权威、年龄及能力等方面的优势，与村级组织内部的“代 理

人”形成一强一弱的局面，并凌驾于后者之上。三是族权与村政平行相

安的村。在那些宗族组织化程度高、宗族头人同时又是强人的村，族权

要么与村政合二为一，要么凌驾于村政之上。而在那些宗族组织化程

度较弱、族内未出现强人式头人的村，族权就往往与村政平行，各自管

理自己的事务，互不相扰。在那些拥有多个宗族的村，宗族与村级组织

的关系，往往取决于宗族间势力的比较及宗族的组织化程度，如果村内

宗族间呈现一强众弱的势力悬殊格局，那么，依宗族的组织化程度及其

头人的状况，宗族与村级组织之间也往往形成：或合二为一，或族权至

上，或平行相安的关系。而当村内众族间势均力敌或大体均衡时，族权

与政权就易于形成平行相安的关系。瑔瑧 当然，这里对宗族与村级组织的

关系分析并未详尽，还包括另一种情形即村落宗族的影响非常微弱，处
于似有似无的状态，国家正式组织已经坚定地渗入村落中并不受牵制

地有效运转起来。
当前，农村的宗族形式主要有两种，即礼俗性宗族和功利性宗族，

而礼俗性宗族仅仅维持宗族的礼俗性意义，它往往不以一种宗族组织

的面目参与村庄政治，在这种宗族中，参与村庄政治的主要是单个的农

民或农民家庭，因此它对村庄政治几乎不产生什么作用。由于功利性

宗族是以利益关系组合起来的，所以它参与政治的基本动机和主要目

的是为了维护和谋取经济利益，而不是为参与政治而参与政治。首先，
参与村庄政治为了享受更多的村庄“公共品”服务，包括公共工程的建

设（如村庄道路、学校建设等），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维修和配套，
农村扶贫计划的实施，村庄养老、就业、教育、保险等福利享受，村庄集

体经济收入的分配，等等。其次，参与村庄政治是为了获取社会、政治、
经济资源。功利性宗族往往把参与村庄政治当作一种与政府交往的通

道，意图获取村庄之外的经济资源，或者扩展村庄外向发展的机会和向

上浮动的渠道。第三，参与村庄政治是为了抵制赢利型经纪行为和基

层组织的非法行政。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农民负担问题日益突

出且愈演愈烈。农民负担问题的根源是乡村基层组织的异化及乡村赢

利型经纪体制的复甦。乡村组织异化及乡村赢利型经纪体制的复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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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乡村财税体制方面的原因，又与乡村“压力型体制”不无关系。人

民公社制度解体以后，为了应付与分散的农民打交道（如征收税费、计

划生育等工作）的需要，乡镇政府不得不自聘工作人员，增设机构。由

于这些机构和人员属于非编制性质，国家不承担他们的工资负担，他们

只能依靠收费度日。这就决定了他们日后必然沦落为“赢利型经纪”。
同时，乡镇政权本 身 也 随 着 乡 镇 财 政 的 建 立 以 及 随 后 “分 灶 吃 饭”和

“层层包干”式财税体制和“分税制”的相继实行而不断滋长“自利性”。
这种包干式财税体 制，是“经 营 承 包 制”在 财 税 体 制 上 不 当 的 应 用，后

来，它又进一步泛化到政治体制上，形成县乡村之间的“压力型体制”。
在“压力型体制”中，上级只关心下级任务和指标的完成结果，却不管下

级采用何种方法、何 种 途 径———合 理 的 或 不 合 理 的、合 法 的 或 不 合 法

的———来完成这些任务和指标，这就从体制上进一步助长了农村基层

组织向赢利型经纪人的蜕变。这一方面，加剧了对乡村的资源抽取，导
致农民负担的加重；另一方面，也阻塞了国家政治在农村基层的有效输

出和基层民众对政治系统的正常输入。瑔瑨

当前，中国南方宗族在发展程度、组织水平和活动频率普遍高于北

方，且呈更加活跃的局面。当然，宗族也是参与乡村社区社会力量博弈

的一个因素，不过在各地所起作用有很大不同。目前中国南方的宗族

有三类：一类是对现存社会秩序具有破坏作用的。这类宗族主要存在

于湖南、湖北的大部分地区和赣东北地区。那里的宗族活动相当活跃，
但是宗族组织的结构程度较低，既无系统的常设组织，也缺乏有远见的

核心领导，人们热衷的活动是耍族龙、抢坟山、闹人命等低层次活动，对
社会秩序有破坏性。另一类则是通过有目标的系统重建，表现出对现

存秩序的积极维护和主动参与。这类宗族主要存在于赣中南地区，那

里的宗族不仅相当发展和活跃，而且比较起其他地方来，它们的最显著

特点，是具有很完善的自我约束的机制和观念，也更显示其有较高的成

熟性与合理性。再一类是一些在功能表现上处于中性位置的宗族。如

安徽、浙江、江苏地区的宗族。一般来说，它们的发展较为平稳，规模都

不大。虽然没有为本宗族设定什么现代化的目标，但也没有显著的违

法乱纪行为。在闽南沿海，宗族既多且大，人口动辄成千上万。盛行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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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跨乡跨县的宗族联合组织；在观念上除了宗族祖先崇拜，还与妈祖崇

拜、佛教崇拜、道教崇拜、三一教崇拜、地方英雄崇拜和多神崇拜结合在

一起，对现存社会秩序也没有明显的破坏作用。瑔瑩

相对讲北方的宗族弱，组织松散。山东青州康村的宗族已非常弱。
康村为同宗的单姓村，１９９７年的７６７人（已扣除外来户两家８人）划分

为１８个宗支（最大的一支有４０户１２１人，最小的一支 仅２户５人）。
现在宗族只涉及传统生活的部分内容，如婚丧嫁娶、春节团拜、兴建等，
主要发挥情感满足和互助合作的功能（即使在这些方面也在不断退化，
因为青年人接受的现代信息已非常多，独立性强，有更多的认同趋向，
族中长辈已无多大号召力；现在房屋兴建一般全是雇工承包，互助需求

已很低）。康村利益的分散化以及多元一体的宗族特点，使发生宗支冲

突的可能性不大，矛盾主要表现为个人间、家庭间的纠纷。社区公共领

域的缩小，村委会可配置资源的有限，宗族更不会有针对公共权力的集

体行动。一般是宗支中的个人或单个家庭与村委会发生关系。现在村

民评判村委会和支部书记的标准是增进社区福利程度，书记不论出自

何宗支，如果毫无作为，都要跨台。如康村１９９８年上任的代主任（此时

书记、主任空缺）为解决财政的窘境（康村公共资源总是陷于村干部“提

取———耗光———再提取———再耗光”的恶性循环）和维持班子的运 转，
以５０００元的价格把 村 委 办 公 用 房 的 一 半（４间）卖 掉。新 班 子 通 过

宅基地规划增加收入（村 民 共 上 交 宅 基 款４．２万 元），仅 四 个 月 该 班

子就把村民上交的宅 基 款 消 耗 净 尽，仅 村 务 公 开 栏 中 明 列 的 一 个 月

的招待费（主要招待镇 上 帮 助 宅 基 规 划 的 干 部 吃 喝）即 达１．３万 元。
由此引起村民不满和大规 模 上 访，他 们 要 求 彻 底 清 查 村 务 账 目。与

该代主任同宗支的不 少 人 也 和 其 他 村 民 一 起 上 访，要 求 该 代 主 任 下

台。这说明现在村民更理性、更 务 实，考 虑 更 多 的 是 利 益，而 不 是 同

宗不同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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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乡村社会组织的困境

与组织重构

一、乡村社会组织的困境

一般讲来，组织问题带有根本性。人民公社的失败正是由于农业

生产的集体组织存在对劳动的监督和计量的困难，结果造成对社员的

努力激励不足。乡村改革、土地承包到户，解决了公社体制的集体偷懒

问题，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当前，乡村生产的组织形式在农业

领域的表现是家庭承包经营制，在工业和其他产业领域则主要是乡镇

企业。
家庭承包制对经 济 增 长 的 贡 献 有 目 共 睹，尽 管 如 此，由 于 种 种 原

因，时下家庭承包经营体制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出来，作为一种制度安

排家庭承包经营制有其局限性，如存在投入不足和短期化问题。在农

民的生存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家庭承包制（土地资源不能自由流转）还

遇到能否继续支撑农业的长期快速发展并与国家加速城镇化的进程协

调起来的问题。乡镇集体企业也存在激励不足，变革的方向同国家权

力从农业领域中收缩一样，乡村两级组织退出对乡镇企业的控制和经

营，这样集体经济发达地区，还面临着乡镇企业改制带来的生产组织重

构问题。再者，分田到户后，还面临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如农民增

产不增收问题），以及生产过程的不确定性等突出问题。另外，分散的

农户面对基层干部的退化和任意抽取资源（乱集资乱摊派），处在无力

谈判的弱势地位。所有这些形成目前乡村组织的困境。
改革后参与乡村社区组织演进的行为主体主要有四种：农民（包

括民间精英）、村干部、基层政府和国家。由于不同的参与主体都是追

·５３１·



求收益最大化的，对组织创新有不同的成本收益计算，进而对组织创新

有不同的态 度，当 前 中 国 乡 村 组 织 的 现 状 和 组 织 演 进 是 各 方 互 动 的

产物。

　　１劳动激励不足：生产组织困境

无论是家庭承包经营制，还是乡镇企业，都是应运而生，发挥了巨

大的历史功用。但由于种种原因，两者仍存在激励不足，仍需在原有的

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

　　１．１　家庭承包经营制的激励问题

作为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的公社体制不能克服生产的外部性，该制

度内“政府的意识形态绩效偏好也与农户的客观经济绩效偏好存在冲

突”，① 因而是一种低效率的生产组织形式（尽管其在帮 助 国 家 索 取 农

业剩余资源 方 面 是 高 效 的，但 对 农 民 占 有 和 享 有 农 业 剩 余 则 极 为 不

利），乡村必须 进 行 生 产 组 织 创 新。家 庭 联 产 承 包 责 任 制 的 出 现 是 农

户、村干部、基层政府和国家围绕农业剩余博弈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

其首先在生存危机严重、国家和基层干部控制力薄弱的地区破土而出，
然后由贫困地区向高收入地区推进的原因。越是贫困的地区，村干部

的社区认同取向越明显，越是容易与村民一道同政府展开博弈，从而成

为突破人民公社体制的动力之一。
虽然家庭承包责任制首先是以诱致性制度变迁形式出现的，但在

强国家即已存在的背景下，其制度设计一开始必然在农业剩余份额分

配方面照顾国家和集体，所谓“缴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

的”就是这样。这决定了其以“包”的面目出现带有必然性，无论是包产

到组、包产到户，还是大包干。然而正因为其建立在“包”的基础上，要

克服生产的外部性，仍需解决激励不足问题（正如乡镇集体企业实行承

包不能充分解决激励问题，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改制一样）。作为一项

制度安排，家庭承包制有其制度缺陷：一是农户对承包的土地长期预

期不足，影响农业投入。尽管中央政策将土地的承包期由当初的１５年

延长至３０年，实际上已有超过７０％的村因人口变动而调 整 过 农 户 的

承包地，８％～９％的村已对农户的承包地作过了３次以上的调整。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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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土地资源不能自由流转、优化配置。三是乡、村两级组织据此过度

地从农户中抽取农业剩余资源，而这些资源又不能合理、有效的利用。
然而家庭经营的内核———充分的激励和无需监督则有其合理性，因而

家庭承包经营制仍是今后农业生产组织创新的基础。
家庭承包经营责 任 制 首 先 是 以 需 求 诱 致 型 的 制 度 变 迁 形 式 出 现

的，处于非法状态，待其制度绩效凸现以后，国家对其采取了承认和推

广的态度（变诱致型变迁为强制型变迁）。家庭承包经营制的推行改变

了原来的国家、基层政府、村组织和农户之间的关系，在索取农业剩余

方面，基层政府和村组织由主动变为被动。国家（县级以上政府）由于

与农户不存在制度外的资源提取关系，在乡村资源的提取上相对超脱，
容易与农户联合成为推动乡村组织创新的力量。资源回归农户后，基

层政府和村组织丧失了对资源的直接控制权，在集体经济不发达的地

方，它们的运转都依赖对农户的资源提取。结果造成基层政府和村组

织与农户之间的交易成本大大提高。它们之所以对家庭承包责任制以

后的农地制度变迁予以较强烈的关注，其基本动因一方面是由于原有

的制度安排的绩效已不令人满意；另一方面，面对分散的农户“合法”地

取得农业剩余的成本太高。②“两田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口

粮田”一般按人口进行平均分配，提供社会保障；“经济田”采取招标承

包方式，实现资源的适度集中优化配置。
不过，由于“两田制”的制度约束条件太多（如有赖于基层政府和村

组织行为的理性化），不少地方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达不到，却达到了

强行将一半以上的农民承包田集中起来高价招标，变相多收农业剩余

的目的。“两田制”不但没有在家庭承包制的基础上实现“帕累托改进”
（既实现对一般农户的社会保障，又降低基层政府、村组织与农户的交

易费用，同时实现资源的适度集中和优化配置），反而成为乡、村两级组

织最为经济地获取预期净收益的一种制度安排，暴露出更大的制度缺

陷。“两田制”在不少地方 蜕 化 为 一 种 周 期 性 的 资 源 糟 蹋 机 制，“经 济

田”竞标费（村民俗称“卖地款”）多在毫无监督的情况下被挥霍掉。康

村比较典型，其也实行两田制，耕地的一半为口粮田，按人均分；另一半

为经济田，实行投标竞包。经济田每三年“卖”一次，是康村村委会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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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收入来源。“卖地款”从开始时的１万元左右增至现在的４～５万元。
这项收入和其他收入如村提留款等，总是在毫无监督的情况下，被村干

部挥霍掉（主要用来招待乡镇干部吃喝）。周期性地“卖地”，从农户中

索取了大量的本来可以用于再投入的农业剩余；频繁地“卖地”，更是影

响农户的长远预期，所有这些直接影响家庭承包制的制度绩效。在“两

田制”出现变形以后，中国乡村又开始向“一田制”回归。“两田制”的实

践表明，制度变迁存在多种路径，既有可能进入良性循环、不断优化的

路径，也可能沿着错误的路径下滑、陷入无效率状态。乡、村干部居主

导地位的“两田制”变革，就是沿原有的行政统制路径下滑基础上出现

的体制复旧（公社体制是最有利于乡村干部控制资源的一种制度安排，
“两田制”从便利乡村干部控制资源的角度看明显是一种体制复旧）。

　　１．２　乡镇集体企业的激励问题

公社体制的核心内容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财产

的控制权控制 在 社 队 干 部 集 团 手 中。公 社 体 制 解 体 后，原 来“三 级 所

有，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部分地变动了，如土地承包给了农民，但乡

镇企业的支配权却仍然留给了乡村干部集团。③ 在乡镇企业发展初期，
在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由乡、村干部控制资源的乡镇企业中乡村两级

组织发挥了市场替代的作用，节约了交易费用，对乡村经济发展起了巨

大推动作用。社区政府为乡镇企业组织生产要素，如免费提供土地（联

产承包责任制并没有给予农户完整的土地所有权）、帮助获得短缺的原

材料、提供银行信用担保等，为企业转移风险（以集体的名义发展企业

政治风险小，这也说明８０年代中后期为什么有那么多私人企业千方百

计要戴上集体的红帽子）提供保护、帮助企业开拓产品销路。这样乡镇

政府控制着企业成长和发展所必需的资源，控制着企业的生产和经营

活动，政府与企业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在乡镇集体企业产生和

发展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社区政府凭借自己在控制和组织资源方

面的优势掌握了企业的所有权，但社区政府终究不拥有这些资源，它能

取得所有者身份主要是因为它的政治地位，它所掌握的权利根本来自

国家对社会产权的删除。所以，它的这些权利的有效性及延续时间的

长短取决于政治经济环境而不是自己的意志。④ 随 着 市 场 的 不 断 发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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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政府的市场替代使命完成，乡镇集体企业政企合一的生产组织的

局限性日益突出。市场每向前发展一步都会削弱社区政府控制经济资

源的优势（社区政府之所以迟迟不放松对乡镇企业的控制，是因为这是

它们提取资源的 一 种 机 制），使 其 乡 镇 企 业 实 际 所 有 者 的 地 位 受 到 侵

蚀。这包括：①１９８４年国家允许农村私人兴办企业，社区政府开始丧

失其在资源控制方面的特权，从此乡镇集体企业在资源等方面遇到私

人企业的激烈竞争；② 国家也开始了计划体制的全面改革，逐渐取消

了对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管制，国家鼓励私营、合资和外资等各类企

业的发展，国营企业也开始了放权让利的改革，所有这些使乡镇集体企

业遇到更加激烈的竞争，而且原来由国家管制产生的政策性租金趋于

消失，这曾是乡镇集体企业利润的一个重要来源；③９０年代的金融改

革使银行和信用社获得了很大的经营自主权，不再是完全依附于国家

的政策性机构，它们更看重企业的赢利能力和还贷前景，而不是所有者

身份，社区政府再一次失去了一项组织资源的优势；④１９９４年国家统

一了税率，各种性质的乡镇企业在经济上取得了平等地位。⑤ 随着市场

的不断发育、完善，政府替代市场的使命已经完成，由政府或通过其代

理人控制乡镇企业的不足明显暴露出来。市场的千变万化、技术的日

新月异，要求企业具有独立的地位、发展的眼光、追逐变化而赢利的能

力，乡镇企业在两级组织控制下所缺的正是这些。
乡镇集体企业按法律规定属乡、村社区内的全体农民所有，乡、村

的有关机构（乡政府、村委会）应作为集体资产的代理人行使财产权利，
管理集体财产，所有者（社区内的农民）应控制掌握决策权，即由他们决

定企业经理人员的任免、剩余的分配和财产的转让等重大事宜。但实

际上，集体资产的所有者并不能行使财产权利，而产权的代理人却能享

有完全的财产权利，但又不对企业资 产 的 保 值、增 值 承 担 责 任。⑥ 改 制

前乡镇企业的发展趋向是实行承包制，但也没有解决企业发展的效率

问题。承包制容易导致短期行为，承包者拼设备拼人力，进行掠夺式经

营。乡村干部和承包者为了个人利益或小集团利益，具有强烈的对乡

镇企业的剩余进行剥夺性索取的倾向，结果导致大量的生产性资本转

变为非生产性资本。不少厂长、经理在生产中中饱私囊，亏集体，肥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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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积累了私人财富。如果把集体企业比作一只母鸡，厂长、经理就是

把母鸡下的蛋转移出去，然后另孵自己的小鸡，之后村集体的大母鸡一

天天衰老，而自己的小鸡一天天壮大，最终老母鸡死去而小鸡成 了 自

家的。⑦

乡镇集体企业不仅对企业的控制者和经营者缺乏约束和激励，而

且对企业职工也存在激励不足，因为进厂工作不少情况下是作为一种

福利安排、难以辞退，职工收入还存在拉平的倾向。由两级组织控制的

乡镇企业还存在与变化中的市场不适应的问题。
乡镇企业的组织演进（从集体所有集体经营到集体所有承包经营

再到股份制等）是乡村干部、企业经营者、农民三方互动和各自对组织

变迁进行成本、收益计算的结果。农民（包括乡镇企业职工）尽管名义

上拥有乡镇企业的所有权，但这种所有权是不到位的，因而在乡镇企业

改制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而乡村干部与企业经营者之间的互动作

用却非常突出。
乡村干部由于处于三方互动的强势地位，不会主动改变对己提取

有利的乡镇企业组织形式，改变组织形式是迫不得已，因为维持原有组

织形式的成本已大大提高，乡村干部的预期净收益已大大减少甚至可

能为负。在企业承包制和租赁制的弊端凸现以后，乡村干部力主使乡

镇企业改制朝股份合作制（保留了大量集体股并维持集体股的控股地

位，在产权结构和分配结构上并不是完全地按股份多少占有和分红）的

方向发展，但实践表明股份合作制尽管使乡镇企业换上了新鞋，但股权

结构向集体股严重倾斜，同股不同权的做法大有遗弊：乡村行政领导

仍然可以以大股东的身份操纵企业的舵盘，很容易发生体制复旧。⑧ 集

体股占大头固然有集体经济成分占主体地位的意识形态上的原因，但

深层的含义，是乡村干部对原有产权格局中的切身利益以及是否能顺

利履行社区职能的考虑，因此原集体企业要做到政企分离、消除发展中

的行政羁绊仍任务艰巨。在乡镇企业发展的困境进一步凸现后，不少

地方开始进一步改革，从而完全取消了乡镇企业中的集体股，给企业经

营者以充分的激励，但这也暗含着集体资产被变卖和低价瓜分的可能

和危险。然而保证集体资源尤其是改制过程中将集体资产脱手变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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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有效利用，又不是乡镇企业改制本身所能解决的，必须依托乡村

政治组织的创新予以配合。

　　２小生产面对大市场：流通组织困境

人民公社时期，农户仅作为生产队劳动力的提供者和集体收入的

参与分配者参与生产过程，本身并不组织生产。生产资料由集体提供，
生产过程由生产队组织，产品由国家统购统销和集体组织处置。农村

改革的实质是把生产经营的权力再度还给农户，并把农户推向了市场。
农户自主地进行生产要素组合、组织生产过程并把产品推向市场。政

府和社区从这些过程中后撤（只关注农业剩余，而不关注过程），结果出

现孤立的农户小生产面对大市场的局面，结果造成小生产的市场不适

应问题。
农村经济市场化的快速推进，使农户两头在外，产前、产中、产后的

不确定性增加了。第一，从市场上买来的种子、化肥、农药，可能是伪劣

之物，以致辛苦劳作却收之甚少，甚至颗粒无收，面临生存危机。第二，
作物生长过程中的技术管理，农户仅凭传统经验是不够的，而他们受教

育的程度又限制了学习和掌握新型农作技术的能力。第三，大部分农

村地区农产品需要进入市场销售的份额占总产量的５０％以上，少数地

区达到８０％左右，这意味着农民的命运几乎是由市场来驾驭的。他们

要么对市场供求结构的预期过于集中，导致“集体错误”（增产不增收），
要么因运输手段不济而使大量已经到手的果蔬霉烂，人力、地力、财力

毁之大半。⑨ 全国大多数农村地区的所谓双层经营大多有名无实，只剩

下农户经营一个层次。农户既希望保持家庭经营的基本形式，又希望

走向市场经济创造更高的价值，但却面对产前、产中和产后三重风险，
问题的根源在于乡村组织的困境。

乡镇企业发展 中 也 出 现 市 场 不 适 应 问 题。在 乡 镇 企 业 发 展 的 初

期，在市场发育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乡镇企业的发展是与社区政府（乡、
村两级组织）的作用分不开的。由于市场发育不完全，乡镇企业在初始

阶段所需要的各种要素都难以通过正常渠道得到，必须由政府出面或

通过政府权力为其组织。如劳动力的征选用、土地的征用、信贷资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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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乃至与工商、税收部门的交涉，都难以离开社区政府的作用。产

品的销路也由政府帮助开拓。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乡镇企业，就

成了经济组织与政权组织的混合体。表现为：一方面，经济组织（主要

是乡镇企业）的产 权 边 界 是 模 糊 的，即 企 业 资 产 不 是 由 企 业 独 立 拥 有

的，而是与政府或社区分享的，因为后者在资产形成过程中起了 重 要

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和社区在乡镇企业的建立和

发展过程中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企业自然地就成了政府或社区的企

业。企业成为政府或社区的企业，首先表现为政府或社区对企业的支

配权和直接管理权，在许多情况下，政府或社区领导就是企业的领导。
其次，非常重要的表现是，政府或社区的目标转化为企业的目标，企业

的存在主要是为实现政府和社区目标的。目标主要有三，即社区就业

目标、社区收入目标和政府财政目标，而企业目标———追求利润最大化

却没有独立存在的地位。结果造成经济组织政治化，经济活动服从于

政治和社会的需要。⑩

随着市场的发育以及市场对政府替代的排挤，乡镇企业的市场不

适应日渐暴露出来。不仅存在企业产权模糊、经营机制行政化等与市

场运作机制不协调，而且在生产要素获得、产品销售方面与市场也存在

严重的不对接。结果乡镇企业时开时关，成为名副其实的“开关”厂。
这样农业小生产和乡镇企业都存在市场不适应问题，存在流通环

节上的困境问题。流通组织的演进也是社会互动的结果。如山东省惠

民县淄角镇郑家村的郑家市场的发展就是这样。郑家村民素有种菜的

传统，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有些村民又专门到寿光县取经，学习高、低温棚

种菜技术，以后逐渐形成规模经营，并带动了周围村落的蔬菜种植，结

果在郑村周围形成一个蔬菜种植基地。种菜规模的扩大带动了蔬菜经

营和交易的发展。开始，菜农们用单车驮菜到几十里外的市场去销售，
后来一些外地客户上门求购，形成了田头地边的零散交易。１９９０年在

菜农的要求下，并与干部讨论后，村里专门划出一块空地作为固定的交

易场所。随着交易规模的扩大，其后村民要求村里更换了更大的交易

场所。交易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使原来的交易场所容纳不了日益增多

的人流和车流。在全村菜农的要求下，１９９２年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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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个蔬菜 批 发 市 场。村 里 给 镇 上 打 了 报 告，得 到 了 批 准 和 支 持。
也得到县委书记和县里有关机构的支持。村里通过集资和贷款，建成

了批发市场。经全力开拓，批发市场成为一个远近闻名、辐射范围广大

的交易中心。不少外省市的客商也来此采购。１９９５年 镇 政 府 在 驻 地

附近建了一个“大市场”，企图把郑村市场取而代之。镇政府强令关闭

郑村市场，并动用了派出所等力量设卡拦车扣菜。郑村农民不服，三番

五次上访，惊动了新闻机构，中央有关机关对该镇政府也持批评态度。
在社会舆论 的 压 力 下，县 镇 两 级 政 府 不 得 不 宣 布 让 两 个 市 场 平 等 竞

争。瑏瑡 改革启动后，浙江义乌小市场经历 了 五 代 市 场 的 演 进，也 是 各 种

社会力量交易的产物。瑏瑢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一些地方发生：基层政府让农

民大规模生产某一 种 产 品（如 某 一 种 水 果），结 果 大 丰 收 了，却 卖 不 出

去，甚至烂掉，引起农民的不满和上访。于是在政府、社区、农民各种力

量的互动下，共同促进流通组织创新，如建立批发市场、专业市场、中介

组织等，有些地方县长、市长甚至亲自出马帮农民开拓市场。

　　３分散农户与权益保护：农民自组织困境

农民组织资源的缺失不仅在市场经济各个利益群体的博弈中，让

农民处于弱势群体地位，而且还使农民在与庞大的科层体制的互动中

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他们面对乡村两级组织过量的资源提取，缺乏

制约手段，结果之一是造成“上访”不断。
“上访”是中国公民政治生活中一个专有名词。它往往是底层老百

姓，特别是农民的利益受到人为伤害时，找不到更有效的维护自身利益

的通道，而被迫采取的向上一级党政、人大、司法机关申诉的方式。多

年来，在首都北京、全国各大中城市的某个城区偏远角落，居住着相当

一批以上访为生活主要内容的“上访族”。长年累月的上访，让这些人

付出相当高的成本，而得到的结果却不一定是他们所期望的。
由于上访这种行为有将下面的种种“猫腻”透露出去的危险，所以

受到地方政府非常的“重视”。我们知道，地方上的“猫腻”实际上可以

分成两种，一种是比较纯粹的腐败与违法行为；另一种则属于不得不为

之的不规矩之举，如对农民某些不合理的收费、计划生育的执行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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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严格按照法律和政策，那我们基层政府可能既完不成上级下达的

任务，又没法自我生存下去。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都不能允许上访

的存在尤其是泛滥。
虽然上访受到“拦堵”，但农民上访的势头却屡禁不止，从某种意义

上讲，上访已经成为农民的一种抗议形式。面对生存环境的日趋恶化，
不公正现象的日益增多，农民实际上是不可能一声不响的，但是 作 为

“一盘散沙”的农民，采用其他形式集体行动，显然不容易，担心违法的

心理压力也大，上访虽然也会遭到“修理”和报复，但毕竟要轻得多，正

因为如此，上访 才 成 了 农 民 最 佳、也 是 最 无 奈 的 选 择。从 某 种 意 义 上

讲，也恰是由于农民不断地上访，因而引起外界的注意，才或多或少地

遏制了一些地区政治状态的日益恶化。
尽管如此，对比起农民所受的不公正来，上访所达到的效果不能不

说还是相当可怜的，农民之所以“不屈不挠”地坚持上访，仅仅是因为他

们实在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持续上访的经济压力、上访精英与一般

农民之间的利益裂痕、连续上访无果之后群情激愤导致的过火行为等

等，几乎每一项因素都足以造成行动的失败。最根本的还在于，作为上

级政府并不太乐意因农民的上访，按农民的意愿处理基层政府的干部。
尽管上访精英出于担心报复，一再坚持清查乡村干部的贪污问题（从而

换掉他们）。不轻易为农民的意愿而牺牲基层干部，可以说这既不是官

官相护，也不是保护干部，而是因为对行政体系而言，基层政权是它们

权力运作的直接基础。瑏瑣

因此，“上访”这种维权方式的高成本、高风险、低效益、非理性，渐

渐使“上访族”中的精英分子认识到：除了寄托于现有乡村行政体制的

结构性变革外，农民维护自身权益最缺乏的是一个真正代表自己利益

的组织。
组织资源的缺失还导致农民群体的边缘化，农民在社会各阶层中

的弱势群体地位仍 然 没 有 得 到 根 本 的 改 变。显 著 表 现 是：２０年 来 中

国法制建设虽然取得了很大进步，调解、仲裁、申诉、法律援助、行政诉

讼、行政复议等公民伸张自己权益的机制也在逐步健全，但是，由于农

民在国家和地方的社会政治中缺少一个自身利益的代表组织，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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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农民在面对庞大的科层化体制时永远是渺小的。近几年，农民因

税费负担过重屡 次 上 访 未 果 被 迫 自 杀 的 事 件 多 起 发 生，即 说 明 问 题。
农民这个中国社会最大的阶层，还在他们伸张自己权益之前，就决定了

他们付出的成本要比其他社会阶层大。分散的农户缺乏组织资源，还

造成各级政府在进行有关涉农方面的制度设计时，很难听到真正来自

农民的声音。制度的执行对象被排斥在制度决策和落实的过程之外，
政策制度的设计与落实成了制度供给方内部决策者与执行者之间的隐

性交易。这不仅为现行体制下的下级讨好上级开辟了通道，而且，在一

个利益多元化社会，直接为政策制度的执行者在权力的运作中，追求自

身利益的最大化提供了机会。现以农村税费改革为例作一分析，税费

改革涉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民三者利益的重新调整。中央政府的

大政方针是让利于民。在此前提下，地方政府（主要是乡镇基层政府）
与农民即成为利益格局中博弈力量的双方。然而在实际运作中，作为

具体落实中央税改政策的乡镇政府，有的乡镇在方案计划的审批和具

体落实中玩起了数字游戏。计税面积、计税常年产量等关系农业税及

其附加减少程度的重要数据，上报审批方案和具体落实方案数字不一

致。目的是向上多要一点转移支付，向下则在负担减少的额度上确保

基层政府的利益最大化。这对上与对下数字的差额，也就是农民被排

斥在关系自己切身利益的政策落实之外，付出的体制成本。目前，税费

改革正在全国农村 全 面 铺 开，专 家 提 醒 要 谨 防“黄 宗 羲 定 律”的 重 演。
如果体制外的制衡力量不健全，农民组织没有得到健康发育、生长的空

间，很难相信，现代版的“黄宗羲定律”不会重演。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盛洪博士在评论已经失败了的粮食棉花流通体制改革时说：“仅从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农业政策史及其经济后果来看，缺少一个反映农民利益的

平衡的政治结构，是许多损害农民利益政策出台的重要原因。对制度

和政策，如果农民能够直接发出与他们人口比例相称的声音，我们就无

需等待一个检验政策的周期，承担政策错误的所有后果，而直接将损害

农民的政策排除在外。”瑏瑤

因此，农民利益的有效保护，不仅需要现行行政体制的深入改革，
也离不开农民组织的体制性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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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村治行政化：村民自治组织的困境

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开后，政府、社区和农户之间的交易地位和交易

格局发生了变化，对村治组织的运转产生重大影响。（中国乡村不同地

区形成不同的政府、社区和农户之间的交易格局，不同的交易格局形成

不同的乡村组织状况。）目前，形成乡村社区组织状况的交易力量主要

有四种：农民、村干部、乡镇政府、国家（县级以上政府）。土地等社会

资源回归农户后，农户在乡村社区的谈判交易地位增强。各地由于农

民的分化不同，从农民中产生不同类型的民间精英分子（目前，精英分

子的社区认同趋向明显，他们和普通农民的一致目标是继续挣脱国家

全能主义的羁绊，谋求自由发展空间），进一步加强了农民的谈判地位。
村干部在失去了资源的直接控制权后，也不能控制村民的行动自由，其
在乡村社区的交易地位下降（但村干部仍控制资源的发包权）。政社分

开重建起来的乡镇政府，（集体经济不发达的地方）不再直接控制乡村

经济资源，其与农户之间存在资源依赖关系。由于乡镇政府拥有强制

力，其在乡村社区仍处于优势的交易地位。不过由于村级组织的软弱、
涣散，使得分散的农户直面政府，增加了乡镇政府的谈判成本。况且由

于县级以上政府与乡村不存在制度外的资源提取关系，在农民负担日

益加重的情况下，农户和县级以上政府联合形成推动乡村制度创新的

力量。
接下来笔者从四种力量（乡镇政府、村干部、农民、国家）形成的交

易格局，分析村治组织状况。
目前，中国村治状况有三种类型：自治型、行政型、中间型（包括失

控型），后两者在全国村庄中仍占大多数。有学者最近在村民自治开展

较好的七个省的调查数据表明只有２４％的村由村民直接选举村委会瑏瑥

（直选是关系到村委会的权力来自何处、对谁负责的大问题，直接影响

村民自治的质量），其他省市还达不到这种程度。虽然村民自治萌发于

民间（８０年 代 初，当 分 户 经 营 引 起 乡 村 旧 有 治 理 模 式 解 体 时，广 西 宜

山、罗城两县的农民首创村民自我管理的组织形式———村民委员会）又

得到国家认可（１９８２年新宪法明确了村委会作为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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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合法地位，１９８７年《村委会组织法》则对村民自治作了具体规定），
但并没有在全国有效铺开而且成效反差极大（在前述“社会资源集体和

农户双重控制型社区”发展快）。
制度变迁的行为体都是追求收益最大化的，制度变迁的成本和收

益之比对于促进或推迟制度变迁起着关键作 用。瑏瑦 制 度 变 迁 行 为 体 必

然要对其制度变迁进行成本和收益计算（但不同的计算所起作用大有

不同），进而决定对制度创新的态度。
有学者认为，我国的制度变迁是一种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制度

供给主体（各级政府机关尤其是权力中心）提供新的制度安排的意愿和

能力是决定制度变迁的主导因素。在分析了不同行为主体的制度收益

和成本的基础上，他指出，在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模式中，个体净收益

大于零可以诱发微观主体对制度创新的需求，但它不是正式制度供给

的根据。同样，制度创新的社会净收益大于零也不能确保出现全局性

的制度变迁。制度供给主体的预期净收益是至为关键的，才是决定实

际制度供给的主要变量。瑏瑧 执权者只有在下面这 种 情 况 下 才 会 采 取 行

为来弥补制度创新的供给不足：即按税收净收入、政治支持以及其他

进入执权者效用函数的商品来衡量，强制推行一种新制度安排的预计

边际收益要等于执权者预计的边际费用。瑏瑨 实际 上 制 度 变 迁 是 进 行 制

度变迁成本和收益计算的主体之间博弈的产物。一般是先在乡村底层

发生了需求诱致性制度创新，接着围绕新制度安排引起各种社会力量

争论、分化、讨价还价，形成不同的交易格局和制度变迁路径。如有的

制度变迁（家庭联 产 承 包 责 任 制 的 制 度 创 新）在 局 部 需 求 诱 致 性 突 破

后，由下到上逐级得到支持（交易的结果），最后再由上到下进行推广。
有的（如村民自治）在乡村底层局部突破后，遇到了基层政府的阻力，底
层民众不断增加制度变迁的压力，得到上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

支持，形成上层和底层力量联合推动制度变迁的交易格局。
中国村民自治之所以运作不理想和发展不平衡，也可以从村民自

治行为体对制度收益和成本的计算进行分析。
（１）乡镇政府。乡村改革导致的经营方式的变更、公社体制的解

体和新的“乡政村治”管理模式的运行，深刻地影响到基层政府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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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和政策贯彻。按“乡政村治”治理模式的制度设计，过去一直渗入

到村落中的国家权力，被上收至乡镇，乡镇政府成为国家权力在乡村的

最低层级。乡镇以下的村建立村民自治组织，不再是国家行政结构的

延伸，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主地管理村庄社会事务。乡镇政府和村

委会之间不再是领导关系而是指导、协助关系，乡镇政府不得干涉村委

会人选的产生和村委会的具体运作。在政府权力已从经济领域收缩的

情况下，乡镇干部知道，如果村干部完全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不受任

何外来的非民选因素的干预，那么可以预见，这些民选村干部会将村民

的偏好置于其他之上，他们和村民将会抵制乡镇政府自行出台的土政

策和非法摊派，深刻影响其制度外的财政征收和预期净收益。因而从

局部利益出发，出于对村民自治制度成本和收益的计算，“乡镇干部理

性的态度自然 应 该 是 反 对 村 民 自 治”。瑏瑩 在 最 近 两 届 村 委 会 换 届 选 举

中，不少乡镇干部更是周密地对选举加以“安排”，有意识地使村委会选

举出现倒退。瑐瑠 结果村委会由于乡镇政府的行政控制（如控制村干部的

提名、操纵选举过程以及决定当选干部的职位分配），由法律上的自治

机构，蜕变为实际上的准政权组织。
（２）村干部。土地承包到户，村民委员会的运转完全建立在对分

散农户的资源提取上；乡镇政府由于与分散的农户之间也存在资源依

赖关系且需通过村干部贯彻政策和完成国家任务，因而乡镇干部自然

不愿放松对村干部 的 行 政 控 制，结 果 造 成 村 干 部（其 任 用 不 受 村 民 控

制）倾向充当政府的“代理人”而不是村民的“当家人”。瑐瑡 村委会由于本

身的软弱，在资源提取过程中，需要借助乡镇政府的权威，乡镇干部也

要通过村干部向农民收取费用，两者形成利益共同体；而且占从农户中

提取资源主要部分的提留统筹的征收完全由乡、村干部“黑箱操作”、不
受村民控制。现行体制也几乎排除了对村委会本身提取的资源如何使

用进行监督。然而村民自治制度正是要为村民参与提供制度化渠道，
从而监督村庄公共权力的行使以及资源的提取与使用，因而造成村干

部对提供监督机制的村民自治制度缺乏发展的激励。
（３）村民。公社体制废除后，农村建立起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

结合的双层经 营 体 制。农 民 以 农 户 为 基 础 向 集 体 承 包 一 定 数 量 的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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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水面、山林或牧场，自主生产和经营，有了独立的利益。集体与个人

的关系由过去的个人依赖集体变为集体依赖 个 人。瑐瑢 村 治 组 织 在 办 理

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时，需要村民出资出力。资源回归农户大大加强

了农户与村干部及乡镇政府的谈判能力。政府之外市场的存在扩大了

农民的交往空间，交通、通信的发展，外出经商活动的增多，大大降低了

农民获取信息的成本，所有这些都大大加强了农民的谈判能力。在农

户与村干部、乡镇政府之间的交易中，村干部和乡镇政府从农户中提取

资源必须提供相应的服务，而且提取必须合理合法（农户对资源提取多

少、如何提取、怎样使用非常敏感、极为关心）。滥集资滥摊派必然引起

农民的不满和抵制，他们会采取各种措施（包括集体上访、起诉等形式）
对乡村干部进行制衡，甚至迫其倒台。

农民从自身利益出发，更加关注村务管理，关注村干部的作为，即

要求更多的政治参与。既然如此，为什么还经常出现村委会选举的冷

淡现象？“大多数村民迫切要求民主选举，他们对选举的冷淡往往是因

为选举不民主。一旦真的进行民主选举，特别是当自荐和村民推荐的

候选人与乡政府 或 党 支 部 提 名 的 候 选 人 竞 争 时，农 民 便 会 热 情 参 与。
村民是否热衷选举，也取决于村委会的职能究竟是单纯执行上级命令，
还是为村民办事。在那些村干部不是决策者、只执行上级旨意的地方，
村民往往认为‘选谁都一样’。”瑐瑣 目前的村治状况（或瘫 痪 型 或 行 政 型

或自治型），实际上是乡村社区各种力量交易的一个结果。既然乡镇政

府为了一己之预期净收益，有意识地使村委会选举出现倒退（加强对村

干部的行政控制），村民为了自己的利益更是理性地使只知提取的村级

组织出现瘫痪。村民的行为是高度理性的，也是进行成本收益计算的。
目前乡村的乱集资、乱摊派现象已十分严重，收费项目有时简直是五花

八门。１９９５年１０月中央电视台记者就安徽阜阳地区的农民负担问题

进行了采访，农民的负担中竟有企业管理费（本是企业的事）、“黄牛大

赛”补助（既然是 乡 镇 组 织 的，应 由 乡 镇 政 府 拿 钱）、屠 宰 税（应 由 屠 户

拿）等等。瑐瑤 尽管国家规定乡村的各项提留统筹不得超过上年农民纯收

入的５％，但实际上不少地方的各项负担超过农民纯收入的３０％以上，
已到了农民无法忍受的地步。如湖南省安乡县１９９２年全县农民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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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８１０２万元，按农业人口４１．１８万人计算，人均１８６．９元（占上年人

均纯收入６２１元的３０．０９％），亩 均１２７．５元。由 于 农 民 负 担 重，带 来

了一些日趋严重的后果：１９９１年年底有部分农民因为负担重，而要求

退田，要求退田数量多时全县达９万亩，有些农民甚至连夜举家搬迁被

称为“搬夜家”。下淦口镇保安村１９９１年搬走达２８户。严重的负担使

得一部分农民和大多数的村出现负债经营现象。有的农民在完成上交

之后，往往少粮缺钱，要靠借债来维持生活和进行生产，借的往往又是

高利贷，因而越借越困难。这样的户，据安尤乡官保村反映，约占１０％
以上。一些村也由于经济力量弱，负担又比较重，少数农民承包款收不

上来，为了完成上交，村里不得不背债完成任务。这样下去的结果，负

债的村越来越多，负债的数额越来越大。据县经管科统计，到１９９２年

底止，全 县２６２个 村 只 有４个 村 不 负 债（占１．５％），负 债 总 额 达

３８９５．６８万元，村均１４．８６万元，其中高息借款１６１０．２７万元。每年利

息都要几百万元。乡村干部很大部分精力用于收上缴、抓兑现。相当

一部分农民的上交要靠乡、村干部组织专门人员上门强制收缴，造成干

群关系紧张。１９９２年全县有２０多名村支部书记被打，有２０％的村主

管干部申请不当干部。瑐瑥

据有关部门 调 查，山 东 省 潍 坊 市 的 农 民 负 担 也 达 农 民 纯 收 入 的

２５％～３０％，如此高的 农 民 负 担，对 乡 村 社 区 的 交 易 格 局 产 生 重 要 影

响。不少乡村社区的农民拒缴摊派，集体上访，以保持对乡镇政府的压

力，以达到减少集资的目的。如１９９６年康村所在的镇向每位拖拉机运

输户摊派２５０元，严重超过了车船使用费的统一规定（每辆４２元）。康

村个体运输青年５０多人（康村有９２名青壮年从事运输）三级上访，甚

至去了省电视台。镇政府承认摊派过重，许诺减少集资（当年仅达到了

使每辆拖拉机少缴２０元的目的）。到２０００年３月份，农户终于达到了

仅缴车船使用费的目的（即每辆４２元）。村民还采取各种措施，达到少

缴或拒缴摊派的目的。康村不少青年未成家即已独立门户（如原来的

五口之家分为三个儿子及父母四 户；１９９７年 康 村 有２５０户７７５人，户

均仅３．１人，青年未成家独立门户者不少），当上面到父母家派款时，父
母或称年岁已大已无多少收入，被迫无奈时只把自己这份集资缴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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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名正言顺应跟已独门立户的儿子要去，而儿子却已逃之夭夭，即使被

找到，他也拒缴集资，而催款者毫无办法。村民总是有办法让只知提取

和挥霍的干部下台。如１９９４年康村农民到青州市府上访让乱发包山

场的书记下台；１９９６年任职书记“乱卖地”，有农民火烧了其大门（派出

所查不出何人放火），该书记力不从心、被搞 臭，晦 气 下 台。１９９８年 夏

镇政府通过校长让中小学学生回家动员家长缴集资，只有拿到家长已

缴清集资的收据方可返校。这就是村民所谓的“撵学生回家”事件。与

此同时，康村以代主任为首的领导班子上任仅四个月就把村民上缴的

４．２万元宅基款挥霍净尽。两事引起康村青年农民的强烈不满。他们

迅速搜集证据（包括被撵小学生的证词），并征集了１３０户村民的签名，
然后联合３０多人去省府上访，坚决要求使被撵学生复学并彻底清查村

务账目。在有关领导的干预下被撵学生迅速复学，镇政府也开始对该

村委会进行整顿。一位副镇长几次入村同上访者的代表讨论，听取处

理意见（起初该代主任拒不下台，镇上也欲让其继续干，而上访者则称

如让其继续干，则拒绝合作，甚至要聘请律师）。该村委会现已得到改

组。该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甚至两度空缺，村民感觉并无不便，因为康村

正式组织目前 只 有“催 粮 派 款”的 功 能（计 划 生 育 已 成 村 民 的 自 觉 行

动）。且不说不缴乡级的摊派，就是不缴村级的摊派费包括干部的人头

费、吃喝费对村民来讲也是负担的 极 大 减 轻。据 推 算 从１９８２至１９９８
年总额不少于４５万元的康村公共收入被无谓的消耗 掉，１９８２年 以 来

的历届干部没有给村落留下一点公共积累，反而把原有的集体资产变

卖掉，１９９７年的一届把村落小学校舍卖了（学生已到邻村上学），并 把

一块耕地划为宅基地供村民购买，１９９８年新任代主任甚至以５０００元

的价格把村委办公用房的一半（４间）卖掉。１９９８年上任仅四个月的新

一届村干部仅村务公开栏中明列的一个月的招待费（主要招待镇上帮

助宅基规划的干部吃喝）即达１．３万元！村干部不仅耗光了所有的公

共收入，而且还欠下村中餐馆、小卖部一屁股 债。１９９６年 的 一 届 干 部

倒台时，仅欠下某村民一家餐馆即达七八千元，而新任书记拒绝为上一

届付账，结果急得该村民痛哭流涕。康村邻村的杨李村正式组织甚至

两度空缺近两年。村落社区组织的状况是各种社会力量交易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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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过程中的冲 突 性、强 制 性，预 示 着 新 制 度 安 排 的 来 临。２０００年３
月康村开始设立村民代表会议、村民理事会、村民理财小组，而这些组

织机构是以前所没有的。
（４）国家。由于县级以上组织与乡村不存在制度外的资源提取关

系，因而严格实行村民自治不会减少它们的财政收入，但对乡村干部的

集资摊派会有所制约。况且在目前农民负担加重的情况下，农民上访、
投诉不断，县级以上组织往往不同程度地受此困扰。乡村严格实行村

民自治，会缓和干群紧张关系，稳定农村秩序，也会减轻县级以上组织

的工作负担。如全国村民自治模范县———吉林省梨树县“自１９９７年５
月以来《关于切实实行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制度的通知》下发以来，全县

的信访、上访案件分别比上半年下降３２％和３５％左右，民间纠纷也大

大减少，尤其是干群纠纷案件减少了４０％左右。”瑐瑦

但是，由于村民自治示范点与其他示范典型不同，不仅工作十分复

杂，难以控制，而且主管部门不可能有相应的经济支持。地方一般对此

缺乏热情和积极性。因此，在以经济取向为中心和评价标准的时代背

景下，在上级的压力不够大的情况下，它们更倾向选择其他比村民自治

成效更明显、获利更大的制度安排。到目前为止并不是所有的省份都

制订了《村委会组织法》实施办法。
在乡村推行村民自治是中央政府的明智的战略选择，它将有利于

调动和保护农民的积极性，激活农村的内在活力，规范国家社会关系，
稳定农村秩序，推动乡村发展，也是民主政治发展的起点和突破口，符

合国家的整体利益。同时，由于村民自治是在乡村基层实行直接民主，
涉及亿万农民的利益和国家对农村的治理，国家领导层对推行村民自

治采取了十分审慎 的 态 度，一 是 长 时 间 将《村 委 会 组 织 法》界 定 在“试

行”范围，二是通过示范引路、稳步推进。经过十几年的实践以及农村

形势的发展，中国的决策层基本形成共识：要稳定农村秩序，推动乡村

发展，必须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在目前乡村治理模式整体上处于由旧到新的自然过渡中，村民自

治制度创新的阻力主要来自乡、村两级班子。村民自治由于乡镇政府

对村干部的行政控制而流于形式。目前中国大多数村落的行政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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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是“集资派款，刮宫引产”，如果连这些职能都完不成，那就属村治

瘫痪型村。由于提留统筹集资摊派的征收完全由乡村干部决定，随意

性强，数额大，是农民负担加重的主要原因。村干部提取的资源的使用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① 村干部的报酬和挪占，② 主要用于招待乡镇干

部的消费支出，③ 村庄生产性支出。由于对生产性支出的激励不足，
该项支出所占比重很小，大部分支出用于第一项和第二项，其中第二项

所占比重尤为可观。国家的约束只限于第一项，也不过是在形式上规

定了村干部年收入的限额，但由于体制上的原因，造成事实上的监督困

难。第二项支出由于主要用于招待乡镇干部更是无法监督。随着集资

摊派的加重，农民的不满和抵制越来越严重。他们通过不合作、与村干

部作对，甚至集体上访等途径迫使村干部倒台，甚至使村组织长期处于

瘫痪状态。如康村领导班子从１９８４年人民公社解体到１９９８年的短短

１４年里更换７次，平均每届任期仅２年，最短的一届仅８个月。７届班

子中有３届被村民上访赶下台，２届因内部争斗而倒台。１９９７年下半

年至１９９８年下半年，康村村委会和支部班子甚至两度出现空缺。据统

计，到１９９４年底，全国３０个省区市共有软弱涣散和瘫痪状态的农村党

支部近６万个，占农村党支部总数的８％左右。瑐瑧 目前中国乡村社区的

组织状况是乡镇政府、村干部、村民和国家四种力量交易的结果。行政

型村的互动各方中，乡镇政府和（或）村干部的交易地位特别凸出（或控

制乡镇企业，或村干部的机会成本比较低）；瘫痪型村的互动各方中，村
干部的互动地位特别弱，村组织或因乡镇政府的强摊派而被压垮，或因

村民的抵制而瘫痪，或因任村干部的机会成本比较高，能人不愿问津，
等等。这可以魏门村支部书记之死为例：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下辛店

镇魏门村支部书记预缴镇政府及管理区税费时（１９９８年预交７．３４万

元），被迫借高利贷；与此同时，村民们则要求查账（该书记认为某干部

贪污，也支持查账，但没有得到镇政府的支持），公开从１９９５年以来的

财务收支情况，否则拒绝缴纳。在被逼债，又不能从农户家中抽取的情

况下，被逼无奈于２０００年１月５号自杀。瑐瑨 自治型村村民及其代表的互

动能力强（这类村一般先前矛盾多，村民的意见大，在村民和国家的压

力下实行村级组织创新），对村干部的制约大，组织变迁中在国家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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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框架下自主创新的成分增大。

二、乡村社会组织再造

　　１产权与激励

作为乡村生产组织形式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和乡镇企业都存在激励

不足，而且在组织演进过程中还存在体制复旧的可能（有时采取隐晦的

形式，如两田制、股份合作制等），关键原因在于现有的产权设计对人们

的努力诱导不够。
阿尔钦认为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

权利”，瑐瑩 它包括人们对一种资源的使 用 权、收 益 权 和 转 让 权。一 项 交

易的达成，实际上是当事人之间关于双方进行资源重组和转让条件的

合约谈判，而交易费用的存在，则使得当事人之间会采取不同的合约安

排形式。因此，支配交易的真正基础是物品或资源所有者对它所拥有

的权利。附着于物品上的权利只有在能向交易当事人表达正确的激励

信息时，才能有效地引导资源的配置。由此，资源中所包含的各种产权

的价值就会像稀缺性、竞争一样，进入决策者的效用函数，界定产权的

规则，及产权安排的变迁，就会影响人 们 的 行 为 方 式。瑑瑠 内 涵 于 物 品 上

的产权束（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的界定与实施规则，确定了人们在

相互关系中如何受益、如何受损以及如何补偿的原则。人们通过社会

确立的这些规则形成他与其他人发生关系时的合理预期。具体讲，产

权的界定和实施程度如何，将决定一项交易的外部性程度。当外部性

存在时，资源的使用者对有些成本和收益没有考虑进，每个企图利用资

源来使自己效用最大化的人都会有将由此所致的成本强加给他人的倾

向。而一种资源产权的明确界定，则会激励人们将受益效应和损失效

应内部化。对一种资源界定的完整程度，是以对它的权利的排他性来

衡量的。排他性权利包括对资源使用的排他性，以及所拥有权利的转

让性。瑑瑡 只有对物品享有排他性的使用权和对所 属 权 利 享 有 自 由 转 让

权时，对资源产权的界定才是清晰的，才能使资源使用的收益和成本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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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化，对人们的 努 力 产 生 有 效 激 励、促 进 资 源 的 合 理 配 置。诺 思 也 指

出：“有效率产权应是竞争性的或排他性的。”瑑瑢

农业生产组织困境的症结在于农地产权界定的模糊。法律规定社

区土地属农民集体所有，但在农民身上没有人格化显示；人民公社时期

的行政统制体制仍有惯性，乡村干部在决定农地如何使用和发包方面

仍有关键性的发言权；乡村土地的发包主体各地也有所不同，有的地方

是相当于原来的生产大队的村，有的是相当于原来的生产队的组；国家

尽管不拥有农地的所有权，但国家试图以土地政策影响土地承包的期

限（如 最 初 规 定 土 地 承 包１５年 不 变，现 又 规 定 再 延 长 土 地 承 包 期３０
年）；农民在地权安排上处于弱势地位，但借助国家的权威和各项正式

规定及集体行动，影响力在不断增强。目前农地制度的问题并不在于

家庭经营本身，而恰恰在于农地的集体所有本身。瑑瑣 不少地方集体土地

成为乡村社区干部周期性地任意索取地租的工具，而农民对干部的索

取不能控制。
当前，农村的土地抛荒问题比较严重，这首先涉及到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在家庭承包经营这个问题上，家庭应该是永恒的，农业经营应

该由家庭来经营，而不是恢复过去的大锅饭。但是，家庭联产承包这种

制度也要与时俱进，需要改进和完善。现在这种土地制度，我们是最初

主张搞的。当时的出发点只是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解决粮油的供应。
发展这么多年，土地的所有权还是国家的，只是经营权给了农民。村里

面说是土地稳定不变，实际上它经常变，作一些小的调整。这样，农民

就不能种地和养地结合，为提高产量，大量使用化肥，结果土地搞坏了。
过去是计划经济解决温饱，现在是市场经济走向全面小康社会，所以土

地制度也要与时俱进。瑑瑤 走出困境的尝试可借鉴 各 国 土 地 租 佃 耕 作 中

通用的“永佃权”这一做法。正如有些学者所说：“从概念上看，农村土

地承包经 营 权 既 不 是 一 个 严 格 的 法 律 概 念，又 具 有 时 代 历 史 局 限

性。……以永佃权这一各国土地租佃耕作的统一概念，不仅使其概念

明确，还能使其适应农业的发展。”瑑瑥 这就 要 从 认 可 集 体 土 地 的 使 用 权

是一种产权，并为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创造条件做起。乡村社区土地使

用权落实到农民个人，并由农民向集体组织缴纳地租（土地集体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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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集体组织收取地租，并利用地租提供公共服务，不能将土地使

用权无偿收回。这种做法将解决承包制下的激励不足、资源配置无效

和规模不经济的问题。“永佃权”既解决了对农民的激励问题（土地使

用权回到了农户且可流转），又顾及了国家的意识形态偏好和利益（土

地仍属集体所有，国家仍按土地收取农业税），又保证了集体组织的收

租权（市场机制也对其过量提取存在制约，众多的集体组织的存在和竞

争将使地租趋于平均化）。
以往的乡镇企业改革总是在绕道而行，无论是承包制还是租赁制，

从未真正触及到产权制度，也就未能建立起健全的经营机制和法人治

理结构，改革的主要障碍在于乡、村干部不愿放弃对乡镇企业的实际控

制权。在经历了承包制、租赁制的摸索，股份合作制的体制复旧，甚至

多次改制后，乡镇企业终于瞄准了股份制的产权改革方向。１９９５年苏

南的乡镇企业的销售利润已从最高时的１８．３％下降到２．７％，资产负

债率上升到７５．６％，盲目举债加上管理不善，导致大批企业资不抵债。
乡、村干部深知维持原有产权结构和组织机制对谁都不利。乡镇企业

改制的政治风险和机会成本大大下降，乡、村干部乐意将集体资产脱手

变现，而且只有尽快放弃实物资产控制权，才能获得更多的货币资本控

制权。瑑瑦 当乡镇企业中的集体股被取消 后，政 企 就 完 全 分 离 了，企 业 真

正成为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政府不再为监督企业的生

产经营而付费，这种社会资源的节省无疑是社会的一大进步。瑑瑧 而产权

的明晰，持股人按股分享企业的剩余，必将激励企业节省生产成本、改

进生产管理、进行各种创新，促进企业的发展壮大。
乡村生产组织问题的本质是农民、乡村干部和国家围绕土地产权

和乡镇企业产权建立起一个有效率的产权结构，发展的总趋向是产权

主体人格化。问题的关键是搞清什么是政府的产权？什么是社区集体

的产权？政府和社区的真正职能是什么？正如毕克西、张曙光所说，政
府的产权并不是或者主要不是表现在企业的国家所有和国家经营上，
而是集中反映在政府的税收上。因为产权是一组权利，其中主要是所

有权和控制权，而所有权的关键是剩余控制权。政府的税收只能来自

企业创造的剩余。政府能够征到税，就表明政府有产权；征不到税，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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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政府没有产权。私人产权主体之所以愿意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让

渡给政府，是为了换取政府的服务。政府确认和保障个人的经济自由

权利，建立起一个有效率的产权结构，与此同时，做好税收的征管和使

用工作。瑑瑨

因而国家在农地上的产权表示，不在于拥有和控制土地，而是收取

农业税（土地税）。土地法既已规定了社区土地农民集体所有，作为社

区全体农民的代表的集体组织的产权表示，也不在于拥有、控制和经营

土地，而在于收取和有效使用地租，并协助政府保护好农民的土地使用

权、自由经营权、使用流转权（农民在土地上的产权表示）。在真正完成

乡镇企业改制后，国家、社区集体和企业经营者在乡镇企业上的产权结

构是：国家为乡镇企业提供产权保护并以法换取税收；社区集体组织

收取乡镇企业所占用土地的地租并科学管理和有效使用乡镇企业改制

时“集体资产脱手变现”的资金（不再用于企业经营，而是用于基础设施

建设和教育投资），做到科学使用，有机循环；乡镇企业经营者对企业资

产则有自由经营权、交易权、处置权。只有这样的地权结构和乡镇企业

产权结构，才是有效率的产权结构，才能克服生产组织中的外部性和机

会主义倾向，对劳动者的努力产生有效激励。
土地作为经济发展的要素具有不可替代性，但它和其他要素一样

只有在自由的市场竞争中才会达到最优配置。现有的土地法律体系中

没有对侵犯农民土地承包权的刚性惩罚条款，原因是政府土地管制在

先。政府对土地的全面控制创造了权力寻租机会，给基层政府带来了

巨大利益，也相应提高了乡镇企业发展的门槛。土地一级市场动辄要

价数十万元每亩，农民和投资商两头吃亏，政府因之却有巨大收益。为

什么不能让行政权力大踏步的退出市场呢，权力市场化的途径越少，改
革才会深化下去，农民才能分享更多的改革成果，进而促进乡镇企业发

展，增加农民就业。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内容，土地市场权力化

阻碍了现代产 权 制 度 的 建 立。现 代 经 济 理 论 表 明 政 府 并 不 比 市 场 高

明，它也是“经济人”。权力退出市场，会使其从命令型转向服务型，从

而加快政府职 能 转 化。无 疑，借 鉴 各 国 土 地 租 佃 耕 作 中 通 用 的“永 佃

权”这一做法，是目前农民、乡村干部和国家围绕土地产权建立起兼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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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偏好、富有效率的产权结构，优化资源配置的积极尝试。
乡村生产组织创新是伟大的系统工程，单靠自身改革难以完成，必

须有相应的改革予以配套。
无论农地产权改革，还是乡镇企业产权改革都有一定的约束条件。

集体经济条件下的所有者（社区全体农民）不具有人格化特点，他们对

集体土地的代理者（集体组织及其干部）不存在强约束，在约束软化的

条件下，代理者有利用公共资源自利的倾向。乡镇企业改制的约束条

件，是防止集体资产被既得利益者趁改制之机低价变卖和瓜分。乡村

生产组织创新，其实质是限制、规范乡村干部对农业剩余和乡镇企业剩

余的提取与使用，不是产权改革本身所独能奏效的，必须依托乡村政治

组织的创新予以配合。
当前农村进行的税费改革与生产组织创新具有异曲同工之处，既

都为减轻农民负担，调动其生产积极性。然而两项革新都是系统工程，
必须对与之相关的一整套东西进行变革。税费改革试点中之所以出现

决策层不愿看到的问题，最主要的原因是，农村税费改革的发动者———
中央政府，和改革的执行者———基层政府之间的利益取向不一。第一

轮税费改革的症结在于，在现行基层政府与农民的关系不作大的调整

的情况下，大幅度减轻农民负担必将导致基层政府和官员利益的重大

缩减。瑑瑩 税费改革中存在这样一个怪结，改革的具体执行者恰恰是利益

受损者（乡、村组织），这就需要利益受益者即广大农民加入进来才能迅

速有效地推动改革；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谁来发动农民，谁来向农民

宣讲政策，从现实来看，不可能另外组织一支队伍承担这个任务，最终

还得靠基层政权组织发挥作用。这个怪结形成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与基

层政权的价值取向、事权划分、财政体 制 有 关。瑒瑠 在 充 分 吸 取 了 安 徽 试

点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从２００２年初开始，第二轮农村税费改革及

其配套改革，已在中国超过１／３的省市同时进行，而这次变革的焦点，
是试图对基层政府和广大农民的关系进行重塑和改造。

乡村生产组织创新的突破口是产权变革，而其不可或缺的配套改

革的关键则是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如果政府职能不转、机构不改、开支

不减少，那么基层政权就很难抑制住收费和借现有的产权格局获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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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动，改革就可能出现挫折甚至停顿。
乡村生产组织的创新也需要村治组织的创新予以配合，以实现村

级权力由上级授权到村民授权的巨大转变（由行政型村治转变到自治

型村治），从而让村民积极参与到改革进程中来以有效监督、规范乡村

生产剩余的提取与使用。
鉴于当前乡村组织创新的阻力主要来源于乡村两级组织，因而必

须加大国家机关层级内由上到下逐层推动的力度。因为中国乡村制度

变迁的一大特点是，虽然基层政府在制度变迁中作用巨大，但作为基层

政府的上级机关对制度变迁有着更大的决策权和影响力。乡村生产组

织的创新、税费改革预期目标的实现，没有国家由上到下的逐层推动是

不可想象的。为降低改革成本、减少改革阻力，也要从财政方面加大中

央对改革地区、政府层级内上级对下级的逐层转移支付力度。
乡村产权改革的另一不可或缺的配合条件是渐次把农民纳入社会

保障体系中来。国家之所以在农地产权改革上比较谨慎，就是因为土

地有维持稳定的社会保障功能，然而问题是乡村干部从农地上过量抽

取资源和农地利用的低效率已影响到稳定。国家对乡村产权尤其是土

地产权应该有一个前瞻性的考虑，不能等法律和实际经济活动有了巨

大脱节后再进行法律上的调整，应把土地问题看作第一大问题，不要等

现实中出现了重大冲突再去解决。最近，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

明确指出：“有条件的地方可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进行土地承包

经营权流转，逐步发展规模经营。尊重农户的市场主体地位，推动农村

经营体制创新。”可采取局部试点、渐次推开的方法，通过组织创新实现

制度变迁的“稳定”和“效率”的统一。

　　２产业化与市场

农业小生产和乡镇企业的市场不适应的解决途径是走产业化的发

展道路。
农业产业化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农户为基础，以龙头企业或合作经

济组织等为依托，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系列化服务为手段，围绕某个

主导产业或若干个骨干农产品，将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联结组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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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的产业体系，实行种养加、产供销、农工贸一体化经营，引导分散

的农户小生产转变为社会化大生产，在系统内“非市场安排”与系统外

市场机制相结合进行资源配置，按市场农业自我积累、自我调节、自我

发展的机制运营，由多元参与者主体自愿结成的经济利益共同体。农

业产业化具有以下基本特征：① 生产专业化；② 布局区域化；③ 经营

一体化；④ 服务社会化；⑤ 管理企业化。瑒瑡 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这种制

度安排可以将农业再生产诸环节被分割的内在联系以市场为纽带重新

连接起来，引导分散的农户小生产参与整个系统的分工与协作，降低风

险和交易成本，提高生产率，因而可使整个产业系统获得系列效应和规

模优势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瑒瑢

目前农业产业化的组织形式分为“龙头企业＋农户”、“专业合作社

＋农户”、“专业农协＋农户”、“批发市场＋农户”四种。瑒瑣 ① “龙头企业

＋农户”式。“龙头企业”是指从事农产品生产、销售、加工服务的企业

（公司），一般都设在县或镇，也有的在地级市或村。为了追求规模化经

营与利润最 大 化，他 们 把 周 边 的 农 民 组 织 起 来，成 为 企 业 的 生 产 者。
“龙头企业＋农户”式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龙头企业（公司）与农户

都是独立的经济实体，农民并不是公司的职工，只是一种用契约关系固

定的松散联合。第二，龙头企业（公司）与农户各负其责。公司向农户

提供种子或种畜、种养技术、销售服务，按合同付费，使公司通过廉价劳

动力获得稳定货源。农户按合同要求进行生产，使农户从盲目生产纳

入了公司产销一体化的有计划生产，使“卖难”得以解决。第三，龙头企

业（公司）与农户结成经济利益共同体，共存共荣，目的都是获取最大利

润。② “专业合作社＋农户”式。专业合作社是指当地（县、镇、村）农

民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围绕某种专业农产品，在政府或供销社指导下，
组织起来的经济组织。目前相当一部分专业合作社是由当地供销社牵

头组织的，是供销社拓展服务领域的一种尝试。专业合作社的主要任

务是把农民的各种生产组织起来，负责提供信息、种子与畜种、技术指

导、生产资料供应、组织推销等等，把农民分散的经营联结成一定的规

模，提高抗风险能力。③ “专业农协＋农户”式。专业农协是指农村专

业大户与一般农户为了自我服务与自我保护以协会的方式组织起来的

·０６１·



一种以社会化服务为宗旨的经济组织。其特点是：第一，农民专业协

会实行民办、民营、民受益的方针。第二，农民专业协会主要是提供服

务，包括资金、技术、加工、保鲜、贮藏、运销等等。第三，农民专业协会

针对性强，服务意识强、服务方式灵活、服务成本低，已成为当地农业社

会化服务 体 系 的 有 机 组 成 部 分，成 为 农 业 产 业 化 的 重 要 组 织 形 式。

④ “批发市场＋农户”式。批发市场大多自发形成，经政府支持，逐步

壮大，形成地区 性、全 国 性 批 发 市 场。批 发 市 场 相 当 一 部 分 设 在 地 级

市、县城或镇上，与当地农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带动了当地经济的

发展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由于批发市场比较多，联系农户的数量

也很多，已成为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组织化程度的重要形式。瑒瑤 随着经济

形势的发展，农业产业化的其他组织形式也会不断创造出来，如股份合

作式的产业化组织形式正在迅速发展。在农户加公司模式中，公司这

种典型的营利性组织是作为一种外部力量来对农户进行组织，其利益

完全独立于农户，两者之间联系松散。在专业农协模式中，专业农协在

性质上是农户自己的组织，实践中是以特定农产品生产者为对象，主要

开展该农产品购销和农业技术指导的互助合作性组织，企业化经营的

性质明显。农村合 作 社 和 股 份 合 作 模 式 的 企 业 化 经 营 性 质 就 更 加 明

显。从上述可以看出，农业产业化的核心是把分散经营的农民组织起

来，而要把农民组织起来，自然靠的是农业组织。农业产业化是乡村社

区各种社会力量共同作用，创造通向市场的组织形式的尝试。在各种

力量的交易下，各种组织（包括中介组织）应运而生，农民的谈判能力不

断增强，社会活力不断增加。
乡镇企业的市场困境也要通过产业化的组织途径解决。苏南模式

所暴露出来的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矛盾冲突越来越明显，其改革的矛头

已对准了产权，同时向股份制和企业集团的产业化方向发展。温州模

式本质上是一种市场经济模式，比苏南模式具有更强的生命力，然而其

特点是“小企业、小商品”，产品技术含量低、经营规模小，温州模式遇到

的外部竞争越 来 越 强 烈。温 州 模 式 一 产 生，即 往 产 业 化 的 方 向 发 展。
不过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温州处于产业群落发展的初期阶段，存在着许多

缺陷。首先，产业组织多以家庭工厂为主，规模小，技术差，资金实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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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产品质量较低，存在短期行为倾向。其次，大多数企业创新能力不

足，存在着片面模仿倾向。搭便车现象的普遍存在，使企业的创新产权

得不到保护，过度的模仿使新产品马上出现饱和，并陷入恶性竞争。再

次，产业群落内部低水平的价格竞争，也威胁着产业群落的生存 与 发

展。发展方向是产业群落的演进。瑒瑥 为了增强与外部大市场的适应性，
温州在产业化方面不断创新。表现在：在企业组织方面，正从家庭作

坊、小私营企业向股份制企业、公司制企业和企业集团方向发展；在市

场方面，商品市场正从以有形的专业市场为主转向无形市场为主；信息

市场、技术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也继资金市场、劳动

力市场之后迅速兴起。温州民间金融市场也日趋活跃（如各种钱会的

出现），以弥补正规金融部门的不足。产品向重质量、重品牌的方向发

展。各种行业协会也不断涌现，以规范竞争秩序。
产业组织的演进，无论是直接参与生产过程的产业组织，还是提供

社会服务的产业组织，都是各种社会力量互动的产物。个体农户往往

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为解决生产经营中一家一户成本过高的

问题，以及提高自身的谈判地位，联合起来成为一个自然的需求。农民

拥有生产经营的决定权，已经成为独立的商品经营者，为新型农民合作

组织的产生提供了生存空间和环境条件。１９９３年，山东莱阳照旺庄镇

祝家疃村第一茬大棚西红柿丰收在望。由于用了假农药，全村损 失４
万元。在分户经营的困境中，村党支部书记王宇敏悟出一个道理：群

众一盘散沙、单枪匹马跑市场是不行的，指望政府也不行。得把农民组

织起来，自己为自己服务。为此，他走访农户商量用合作社的形式把农

民组织起来。这样，有４２户村民参加的莱阳第一家专业合作社———宇

敏蔬菜供销合 作 社 成 立 了。这 是 一 个 典 型 的 需 求 诱 致 性 制 度 变 迁 案

例。合作组织以互助互利、资源共享为利益纽带，以自愿、民主为组织

原则，在市场与农户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在一个多种利益主体博弈、
充满竞争的环境中自发生长的农民合作组织，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国家

主导下单一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不同。其主要特点是：农民拥有充分的

民主管理权，自愿加入，自愿退出；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不同地域的农

民合作组织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比如，山东各类合作组织达３．４

·２６１·



万个，全省入社农户达７６％；浙江以专业合作社为主，单个合作社的经

营实力强、以营销为特色，发展３０００余家，入社农户２％；四川是我国

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发展最早的省，入会农户４％；河北以供销合作社牵

头举办的农村专业合作社为特点，达６８００多个，入社农户占全省农户

的１６％。瑒瑦

温州民间金融组织（事实上处于国家与农户中间，为家庭工业提供

金融服务）的兴起和发展则带有悲壮色彩。１９８６年以后，中 国 农 村 民

间信贷以大于正规信贷的规模增长。乡村经济发达地区，民间金融市

场尤其活跃。传统的民间金融组织形式，如银背（钱中）、钱庄、合会（钱

会）、典当商行等纷纷出现，如温州地区这类组织成长尤为迅速。造成

民间信贷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随着市场调节范围的不断扩

大，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量大增，另一方面，农村中的正规信贷机

构———农村银行和信用社，由于受体制以及经营方面的种种限制，无法

满足农村经济生活中日益多样化的资金需求。瑒瑧 然 而 民 间 金 融 活 动 与

正规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紧张关系，国家不断取缔民间金融组织（如钱会

等）。乐清县人郑乐芬、蔡胜南因组织 “抬会”，１９８９年１１月被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以投机倒把罪分别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郑乐芬不服，
提出上诉。１９９０年１２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瑒瑨

“抬会”的经营过程中，会主和会员都订有合约，双方对“抬会”的经营方

式都是明知和认同的。举凡会款的收付、清点和记账，均按约定的时间

和数额办理。而且至“抬会”被取缔前，许多合约正在履行，部分会主和

会员因履约已得利。二被告未有诈骗行为，而是被控冲击国家金融管

理秩序。但问题是，“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并不是天然合理的。瑒瑩 民间借

贷的高利率是对农村金融市场上还贷风险信息严重不对称分布状态的

一种理性反应。随 着 乡 村 经 济 的 发 展，乡 村 有 不 断 扩 大 的 金 融 需 求。
国家对金融市场的管制从未完全奏效。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经济发展的市

场导向明显后，民间金融组织又以“农村合作基金会”、“农村金融服务

社”、“资金互助基金”等新面目出现，由于形式正规、经营方式灵活，后

面往往得到地方政府和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支持，有的甚至可与正规

农村信用社分庭抗礼。瑓瑠 原来被压制的 钱 会 等 又 纷 纷 冒 出 来。国 家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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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采取了容忍态度。到１９９６年地处温州的苍南县就有冠以“楼梯会”、
“标会”、“摇会”、“招干会”等称呼的多种钱会。瑓瑡 由此 可 以 看 出，国 家、
基层政府、社区、农民等不同社会力量，在民间金融组织的演进中有不

同的成本收益计算，进而会形成不同的力量组合，民间金融组织的变换

形式和组织演进可谓是各种社会力量博弈的产物。
民间金融组织（如农业基金会）的产生和组织演进是农民、基层政

府、国家各种力量博弈的产物，由于其中主导力量的不同，组织演进也

有不同的路径。如农业基金会一开始就处于乡镇干部的控制之下，在

不少地方更是成为乡镇党委书记的“小金库”。现在农业基金会已在不

少地方出现问题，资不抵债正在清理，如潍坊地区。出问题的根本原因

是路径选择错误，是在原有的行政统制路径下继续下滑的结果。

２００４年初，新出台的中央农村工作“一号文件”，提 出 要 采 取 切 实

措施，加快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各级财政要安排支持农业产业化发

展的专项资金，较大幅度地增加对龙头企业的投入。对符合条件的龙

头企业的技改贷款，可给予财政贴息。对龙头企业为农户提供培训、营
销服务，以及研发引进新品种新技术、开展基地建设和污染治理等，可

给予财政补助。创造条件，完善农产品加工的增值税政策。对新办的

中小型农副产品加工企业，要加强创业扶持和服务。不管哪种所有制

和经营形式的龙头企业，只要能带动农户，与农民建立起合理的利益联

结机制，给农民带来实惠，都要在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一视同仁地给

予支持。
“三农”问题，事实上是农民与国家、农民与市场的双重关系问题。

分散而弱小的农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副产品与工业交换，表面上

是等价交换，实质上，价格与其说是由供求关系决定，还不如说是由提

供产品的两大集团的市场谈判能力决定的。市场上的平等交换是一种

表面现象，透过它看，决定交换的价格的更深刻原因是生产者的谈判能

力，分散的二三亿农户，只有组织起来，增加自己的市场谈判能力才是

提高农副产品价格比的先决条件。没有这种组织，就无法抵御不断增

长的负担，无法实现法律赋予农民的 权 利。瑓瑢 概 而 言 之，产 业 化 是 解 决

小生产及乡镇企业的市场不适应问题的制度选择，而产业化的具体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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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形式和组织演进则是各种社会主体互动的产物。

　　３“农协”与权益保护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后，不仅在经济生活领域，对分散的农户走

向市场提出了产业化的要求，而且在农村社会政治生活中提出了农民

组织化的要求。
农民负担从９０年代初开始逐年增加，农民的抗争与政府的征收矛

盾也逐渐激化。１９９６年后，许多农村基层政府搬 农 民 的 家 具，拆 农 民

的房屋，以变向拘禁的形式办农民补习班，非法拘禁……这些“政府手

段”成了不少农民的家常便饭。当然农民打伤乡村干部、冲撞乡镇政府

的事件也越来越多地见于诸报。在许多农民暴力对抗的时候，也有许

多有知识、见 识 广 的 农 民 选 择 了 用 法 律 和 国 家 政 策 与 地 方 政 府 理 性

抗争。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所于建嵘博士在中部地区针对农民与基层政

府对抗的群体性事件进行了长期考察。农民在维护自身权益过程中的

组织化倾向在湖南等省已现端倪。在湖南省 Ｈ县，自１９９２年开始，Ｈ
县２０多个乡镇的农民因负担过重，多次上访县、市、省、中央，并逐渐形

成了一支５００多人的骨干队伍，其中有称为“减负代表”或“减负上访代

表”的核心成员８０多人。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先是一个或几个人单干，
后来发展到团体上访和联名上访。他们在联名的过程中宣传国家政策

和法律，使农民大受裨益。这些组织者也因此在农民中享有很高的威

望，他们成了一方农民利益的代言人。而团结在他们周围的农民也学

会了用法律和国家政策与政府“文明抗争”，他们声称，他们的靠山是法

律、是中央、是国务院。在与地方政府违法行政的长期的抗争中，一些

地方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因经验和信息交流，他们走到了一起。同时也

将一个个小的群体联成了一个较大的群体。在各群体之间他们设有联

络员，互通信息，那些有丰富抗争经验的农民利益代言人（他们中有农

民、退休干部、退休教师）则构成了大群体的核心层。他们的触角伸到

全县的每一个村，他们经常发放和农民切身利益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文

件，并在农民中用演说等形式广为宣传。他们依据中央和省政府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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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对县乡制定的不符合中央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土政策进行各种形式

的抵制。并且他们建立了跨村的政治性组织，初步实现了全县联合，已
经正式提出了在全县范围内重建农民协会的要求。农民的精英分子在

整个维权及组织农民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领导才能、政治信仰已经超出

平常人们对农民愚昧、无知的认识。在转型期社会，在与多种利益主体

的博弈中，农民无师自通的政治智慧已经无可辩驳地说明农民并不因

受教育水平低就可以对自己的利益漠然视之。瑓瑣

在其他省份也有类似的农民自发组织。如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起安徽

阜阳某些地方加重农民负担，干部作风败坏。读过大专、参加过律师资

格考试的青年农民杨云标１９９８年起走上了艰辛的上访维权之路。他

遭受了各种责难、恐吓，甚至非法拘捕。坎坷的经历，使他由盲目变得

理智。经与有共同经历的农民朋友讨论，大家认为，只有建立农民自己

的组织，为农民维 权 服 务，为 农 民 发 展 经 济 服 务，才 能 改 变 农 村 现 状。
于是，一个新型的农民组织———“农民维权协会”开始在杨云标及周围

几十位农民的努力下筹备、运作起来了。他们依照宪法及其他法律草

拟了《农民维权协会章程》。详细规定了协会及协会会员的组织原则、
行为方式、议事规则，提出了“理性维权、文化启蒙、科学致富”三大活动

内容。不可否认，农 民 对 于 自 身 利 益 保 护 的 认 识 已 上 升 到 政 治 要 求。
农民渴望依法行政，农民渴求能有一个能为他们说话、能为他们讨说法

且有一定独立性的自身组织。这种渴望催生———农民协会。这种农民

自发性组织在一些农村地方官员的眼里似乎是刁民的集合，是专职跟

政府对抗的部落。但殊不知，这种公开的自发性组织有利于社会的稳

定，有利于引导农民用理性的方法解决问题。这些农民自发性的群众

组织，他们维护自己的权益依靠的是国家法律和政策。他们维护国家

法律的尊严和权威，拥护并推动中央的政策贯彻落实。农民协会一类

群众性组织的形成，从另一角度说它是中国农村人口素质提高的表现，
体现农民对农村法治的强烈要求。

２０世纪中国农会制度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① 清末民初整理

农业之枢纽的农会。自１８９０年孙中山先生倡议“仿泰西兴农之会”之

后，康有为（１８９５年）、张謇（１８９６年和１８９７年）等人均上书提出建立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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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当时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主张设立农会，发展农业，是将其作

为发展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措施，是以研究农学、讲求农务、推动农业

发展为主旨的新式社会团体。１８９８年清光绪帝发布上谕，正 式 命“各

省府州县设立学堂，广开农会”。到１９１１年为止，全国已成立农务总会

及农桑总会１９处，分会２７６处。１９１２年，国 民 政 府 农 林 部 公 布《农 会

暂行章程》，要求各县成立农会，“以图农事之改良发 达”。１９１３年，全

国各县大多先后成立了县农会，以推广农业知识、辅导农民改进耕作方

法和协助农民解决困难。１９２４年，国民党中央执委公布《农 民 协 会 章

程》，要求解散旧农会，建立新的农民协会。② 大革命时期行使国家政

权的农民协会。当时的农会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是组织和发动农村社

会革命的一种政权形式。１９２７年中共中央农字第９号通 告 指 出：“农

民协会已经不是一种职业组织，而是以穷苦农民为主干的乡村的政治

联盟。”因 此，这 个 时 期 的 农 会 拥 有 以 下 职 能：掌 握 行 政 权；控 制 司 法

权；建立农 民 武 装；推 翻 族 权 和 绅 权。可 以 说 是“一 切 权 力 归 农 会”。

③ 国民政府整治社会秩序和农会。１９３０年１２月，国民政府制定颁布

了《农会法》，对农会组织进行重建，其目的是“一方面提高其社会道德，
增进其智识技能，促进其生产与生产额，以达到改善生计之目的；一方

面健全其组织，对内则使其协助政府，实行本党之土地政策，并全力肃

清共产土匪，以求社会安宁，而促进地方自治；对外则提高其民族意识，
启发其自卫能力，共救国家民族之危亡。”到１９３８年，国统区共有省农

会２个，市 农 会４个，县 农 会７１５个，区 农 会３３９１个，乡 农 会２８０６４
个。④ 解放初期进行土地改革的农会和文革时期进行阶级斗争的贫

下中农协会。新中国成立后，农会组织发展为两个阶段：一是土地改

革时期作为合法执政机关的农会；二是文革期间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

贫下中农协会。１９５０年７月，政务院公布的《农民协会组织通则》明确

指出，农民协会是农民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同时规定，根据《土地改

革法》，农民协会是农村中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 机 关。１９５４年 开

始，乡农协由乡人 代 会 取 代，乡 以 下 农 会 由 村 政 权 所 取 代。１９６３年５
月开始，各县开始建立贫下中农组织。１９７８年，各 级 贫 协 组 织 逐 渐 消

失。到１９８２年后，全国各地贫协组织基本上消失。瑓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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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中国农会组织的建立及其任务，大多与当时中国面临的

主要问题相关。具体而言，清末民初资本主义在中国萌发并逐步发展，
当时的农会组织以发展农业为主要任务，通过农林发展促进资本主义

的发展；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武装斗争，因此当时的农会组

织就成为革命的工具；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国统区的现实问题是获取

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因此当时的农会组织以整合农村社会为首

要任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在基层建立自己的政权，
因此当时的农会组织就成为政权机关。

当前，“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核心问题之一，中共中央把

“三农”问题列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针对这个现实背景，不少学

者提出重建农会组织，其根本目的正在于通过农会的重建，逐渐建立一

整套农民权益的保护机制，进而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重建农会具

有多重角度的必要性和意义：① 对农民而言，农会是自己权益保护的

重要组织。通过农会，农民权益保护可获取组织上的保证。当前，农民

增收难以实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民权益被有意或无意地侵害。如果没

有农民自己的以保护自己权益为宗旨的农会组织，这种侵害就难以消

失，农民增收的目标就无法实现。② 对农业而言，农会统领和整合各

类专业经济合作组织，从而提高组织化程度，有利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

持续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是目前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主要方式，其成

效如何取决于经营主体———龙头企业与农民之间的利益机制设计与运

行。比较而言，龙头企业组织化程度高，拥有资金和市场力量，而农民

的组织化程度低，缺乏资金和市场信息，从而难以形成双方的平等合作

关系。通过农会，可以有效地统领和整合专业农业经济合作组织，使其

发挥更大、更全面的作用。从而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两个主体之间形成

有效的、有约束力的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机制，更有力地推进农业产业

化经营，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③ 对农村而言，农会是农村社会中的

非政府组织，它与农村的政府组织、企业经济组织共同组成一个较完整

的农村社会体系。农民通过农会组织，参与政府组织中有关农村、农业

和农民政策的制定，从政策制定的源头对农民权益进行保护。通过农

会组织形成一股力量，增加农民与社会强势集团的对话能力，即与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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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龙头企业的对话能力，使强势集团滥用权力的行为受到制约，更
好地保护农民的利益。通过农会组织产生对会员的约束力量，保证中

央政策的贯彻实现，限制甚至消灭会员的不法或违规行为，从而发挥农

会在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④ 对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而言，现
行的村民自治制度存在不可弥补的漏洞，主要表现在农民的政治表达

和政治参与途 径 缺 失。村 民 委 员 会 无 法 解 决 中 国 公 共 政 治 参 与 的 问

题，也无法成为农民利益的整合组织，而通过直接选举县乡人大代表来

实现农民的公共政治参与空间就更狭小。因此，必须重建农会组织，填
补乡村社会农民公共政治参与途径的空缺，提高农村社会民主自治能

力。⑤ 对中央政府而言，建立农会组织不仅使中央政府的政策得以贯

彻落实，而且可以大幅度地减少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据

估计，目前中国乡镇政府的工作人员高达６０００万人，每年至少需要国

家财政支出６０００亿元。瑓瑥 乡镇政府的职能主要有二，一是在农村落实

中央政府政策；二是为中央政府收缴农业、农民的各项税收。第一个职

能完全可以由农会组织来承担，第二个职能由于减税，以及取消税收而

不复存在，或者由县政府派出机构承担。因此，建立农会组织，同时改

造重组乡镇体制，实现农民完全自治，对中央政府而言是一件有 益 的

事情。
由于中国共产党曾经把农会作为动员农民参加革命的工具，并运

用农会组织进行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动，所以，农会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就

仅仅是一个社会革命组织或准政权的权力组织或阶级专政的工具。而

事实上，在世界许多国家的农会实践中，农会是以保障农民利益，提高

农民知识技能，促进农业现代化，增加生产收益，改善农民生活，发展农

林经济为宗旨的公益性社团组织。瑓瑦

因此，新建的农会，不是中国历史上农会的重现，而是在新的时期、
新的形势下以农民权益保护为宗旨，以解决“三农”问题为任务的新农

会。首先，新农会是农村社会的整合组织。当前中国农民提出的建立

农会，并不是为了建立一种社会对抗组织，而是在寻找一种社会协商和

整合组织。例如，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２日，湖南省衡阳县２７名“减负上访代

表”商议成立农会时提出的农会宗旨是：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团结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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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农民，维护农民 的 合 法 权 益；扶 贫 帮 困，引 导 农 民 走 向 市 场，共 同 致

富；维护社会稳 定，清 除 社 会 黑 恶 势 力。河 北 农 民 起 草 的《农 会 法》指

出，农会中心任务是“协调三农与其他行为、社会团体之间的关系，缓解

农民与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的矛盾，代理会员的行政侵权诉讼，并监督涉

农行政侵权案 件 的 司 法 程 序，减 少 和 逐 步 消 灭 上 访 事 件 的 发 生”。其

次，新农会是民间性社团组织，而不是政府组织和企业组织。西方学者

把社会组织分为三大类型：一是政府组织，称为第一部门；二是企业组

织，称为第二部门；三是非政府的民间组织，称为第三部门。必须坚持

在制度上把农会与政府组织分离开来，要改变中国历史上将农会与国

家政权或准政权组织等同起来的做法，要保持农会的民间性。第三，新
农会是自治性组织。新农会的自 治 性 主 要 表 现 在：① 成 员 一 律 是 农

民身份，其他身份的人员禁止参加；② 议事方式是民主性的，在大多数

人意见的基础上做出决议；③ 事务处理是独立性的，当然应遵守法律

法规；④ 对外关系也是独立性的，充分代表农民自身的整体利益。瑓瑧

在农会发展模式上，应遵循自发、渐进的原则。在农民存在组织农

会需求的地方，放其发展，承认其合法性。既不能打击取缔，也不必自

上而下兴师动众地推动。可以在县域范围内进行试点，以便摸索经验，
逐步完善政 治 引 导 和 法 律 规 范。瑓瑨 待 条 件 成 熟 后，国 家 应 制 订《农 会

法》，加以推广，以充分发挥其信息沟通、利益表达与保护功能。

　　４村级权力合法性与村民自治

目前村民自治发展的阻力主要来自乡、村两级班子。村民自治由

于乡镇政府对村干部的行政控制而流于形式，即村治权力出现变形，村
民对乡村权力不信任，造成村治组织的合法性危机。韦伯指出：“一切

经验表明，没有任何一种统治自愿地满足于仅仅以物质的动机或者仅

仅以情绪的动机，或者仅仅以价值合乎理性的动机，作为其继续存在的

机会。毋宁说，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 维 持 对 它‘合 法 性’的 信 仰。”瑓瑩

合法性是统治权力维系的根本所在。“在不求助于合法性的情况下，没
有一种政治系统能成功地保证大众的持久忠诚，即保证其成员意志的

忠从。”瑔瑠 伊斯顿对合法性作了发挥，指出合法性是“对 当 局 或 典 则（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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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道德效力……的内在信任”。瑔瑡 伊斯顿认为应从“意 识 形 态”、“结

构”和“个人”三方面获取合法性支持。意识形态合法性是系统成员对

“那些涉及典则本质的信仰”，而典则本质的内涵是“由那些说明政治生

活的目的、组织和界限的表达的道德诠释和原则所构成”的价值；结构

合法性是一种“对当局道义上的认可”，它是以对系统中发挥作用的角

色的占有并遵守政治权力的使用和实施规则为基础的；个人的合法性

不仅源于个人在系统中的合法地位，更来自于人们“对当局个人功绩和

价值的评判”。瑔瑢 目前的行政型村治组织之所以 出 现 合 法 性 危 机，就 是

因为没有从“意识形态合法性”、“结构合法性”和“个人合法性”获得合

法性支持，也即在“对行政型村治的诠释”（尽管乡、村干部说得动听，但
村民认为是对其资源的侵蚀）、“行政型村治的制度规则”（村治权力不

来自村民的授权，行使不受村民控制）、“进入行政型村治治理职位的个

人”（村干部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三方面不能获得信任和支持。村干

部只知“催粮派款，刮宫引产”瓦解了其治理的合法性，也瓦解了行政型

村治制度的合法性。因而村民强烈要求进行村治制度创新，不少地方

发生村民背着厚厚的法律大全上访，质问为什么不实行村民自治即说

明问题。
村民自治是新形势下村治组织 获 取 合 法 性 的 一 种 制 度 安 排。村

民自治的制度安排内 含 着 村 民 选 择 对 村 干 部 作 为 的 压 力（因 为 村 干

部的权力来源发生了转变，会加深村干部与 村 民 的 利 益 结 合，村 民 的

选择权机制将限制和排除对村民利益不利的 作 为），村 干 部 一 旦 进 入

村民自治的制度轨道，村 民 自 治 的 制 度 机 制 将 不 断 保 持 和 推 动 其 对

村民有利的作为（否则将被赶下台）。村干部 因 合 理 作 为 获 得 合 法 性

支持，村干部继替链的连续有效作为，将使村 民 自 治 制 度 获 得 日 渐 增

大的合法性支持。然而问题是：乡 村 干 部 是 目 前 行 政 型 村 治 制 度 的

实际受益者，用什么方 法 才 能 把 他 们 引 入 对 其 既 得 利 益 有 损 的 村 民

自治制度轨道？

要走出目前村民自治发展的困境，关键在于限制乡镇政府对乡村

的行政介入，改变村组织的权力授予方式。
（１）鉴于国家机关层级越低对村民自治运作阻力越大，加大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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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层级内对村民自治逐层推动的力度。
由于《村委会组织法》的长期试行，各级干部对其重要性的认识不

一，一些基层干部甚至以试行为藉口不执行。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五次会议于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４日通过了正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

员会组织法》。新 法 规 定 各 级 人 大 及 其 常 委 会 负 责 保 证 该 法 的 实 施。
可以预见，借助各级人大的支持，民政部门将更有力量推动各级政府，
将基层民主建设列入行政一把手的日程。

中国乡村制度变迁的一大特点是，虽然基层政府在制度变迁中作

用巨大，但作为基层政府的上级机关对制度变迁有着更大的决策权和

影响力。因而国家机关层级内对村民自治逐层推动意义重大。
（２）选准村民自治发展的突破口，使村民自治走上规模报酬递增

和自我强化的道路。
据诺斯的理论，制度变迁的初始选择构成了制度变迁的初始制度

条件，在初始制度条件的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的作用下，制度变迁

一旦走上了某一路径就会沿着既定的路线不 断 地 获 得 自 我 强 化。瑔瑣 村

民自治现在之所以没有形成规模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原因即在

于没有找准村民自治发展的初始制度条件。相反乡村治理仍沿着旧有

的轨道（行政统制）下滑甚至强化。
要使村民自治的发展出现突破，关键在于改变目前村级组织的权

力授予方式，这样“海选”（上级机关或村党支部不定调子，不划框子，不
提候选人，由选民直接投票选举村干部）便可成为使村民自治的发展走

向正轨的初始制度条件。
实行“海选”，将使村干部的权力来源发生由上级授权到村民授权

的转变，村干部和村民之间将成为当选者和选民的关系，加深两者的利

益结合。因为选举机制会尽力排除与选民利益严重冲突的人当选。村

民授权的巨大压力，会让干部意识到选票的厉害，要竞选成功和在台上

站稳，就得尽心竭力为他们办事，不成就得下台。同时村民和县级政府

之间，也会因“海选”形成共同监督乡村权威的联合力量。村民自治一

经“海选”打开大门，就会刺激制度建设的社会需求，以继续保持村民选

择的压力。村民和村民代表会进一步要求形成村务公开机制、决策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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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以及对不合理负担的否决机制。在“海选”的故乡吉林省梨树县，一

些制度化水平比较高的村庄，村民代表会议开始具有明确的意识，去限

制乡村干部的随意定税（费）权。例如，霍家店村村民代表会议有一项

议程：对乡政府下达的提留统筹数量进行评估和确认，不合法理的不

予确认，村干部就不能执行收缴。瑔瑤 概而言之，从“海 选”中 受 益 的 村 民

群体（规模越来越大）会不断地进行村治框架下的制度创新，从而形成

一个非常复杂的相互支持的制度结构，以使村民自治制度不断的获得

自我强化。
村民自治发展的初始制度条件的选择，也离不开政府机关的支持

和推动。梨树县政府不仅将农民首创的“海选”，在全县予以推广，而且

规定村主任拥有村财务的审批权（村民之所以对选举冷淡，就是因为选

出来的村主任不起作用），激发了村民参与选举的热忱，也吸引了相当

多的村支书竞选村 主 任（在 他 们 看 来，组 织 授 权 和 村 民 授 权 的 区 别 在

于，一个是在局部范围当选，一个是在全体村民中当选，这意味着受到

承认的范围不一样）。瑔瑥 因而吉林省梨树县名列全国村民自治模范县之

首并非偶然。
可以预见，村民自治一旦在民主选举方面出现突破（找准村民自治

发展的初始制度条件）、走上正轨，就会出现制度规模报酬递增和自我

强化，就会不断沿着正确的路径前行。
（３）改变乡村发展模式、规范政府行为。
乡镇政府对村干部的行政控制，也与政府逐级推动的乡村发展模

式有关。乡镇干部担心，如果将“乡政村治”治理模式严格实行，会影响

国家政策的贯彻和政府任务的完成。因而是否改变乡村发展模式、转

换政府职能，直接影响到村民自治的成效。
政府机关要逐步走向通过科学界定和明晰产权，提供“保护”和“公

正”的服务，瑔瑦 以制度激活和驱动乡村发展的道路。各级政府推动村民

自治和法治落实的过程，也是以法制规范和约束自身行为的过程。在

政府的推动下，中国乡村一旦走上村民自治和法治的路径，随着规模报

酬递增和自我强化，也会对村民自治的制约因素（如乡镇政府的行政控

制）产生消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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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重塑

由于乡村社会的组织重构是参与各方互动的产物，任何一方即使

是国家都不可能单方面的完成社会的组织建构。由于资源短缺和有限

理性的存在，国家在乡村组织建构方 面 的 能 力 也 是 有 限 的，瑔瑧 因 此，乡

村社会的组织建构是参与各方博弈均衡的产物，反过来讲，我们在考虑

当前乡村中国的组织建构及其发展趋向时，就不能只顾国家的目标和

利益，而更应顾及社会参与各方的利益，只有这样的组织建构才可能是

稳定和富有活力的。
由于从公社体制继承下来的行政统制体制仍有惯性，乡村社会组

织演进过程中仍不同程度地存在沿旧有路径下滑、陷入无效率状态的

趋向（如两田制、行政型村治等）。因而，乡村社会组织重构的一个重要

方面，就是限制、规范行政权力的乡村介入；另一方面，一个秩序良好、
富有活力的社会必须是国家与社会自组织力量平衡互动、给予民间力

量相对独立空间的社会；另外，乡村组织重构是一伟大的系统工程，无

论是生产组织还是村治组织创新，都需要国家的宏观统筹与政策配套。
因此，中国乡村社会组织重构，必须解决四个关键问题：一是乡村组织

重构的国家宏观统筹与推动，二是现有乡村行政体制的改革与定位，三
是民间组织资源的再认识与利用问题，四是促成乡村社会文化的世俗

化、现代化。

　　１乡村组织重构的国家宏观统筹与推动

现在乡村组织的困境，无论是生产组织还是村治组织，都是乡村权

力改革滞后的产物，因此乡村社会组织再造的核心和主题就是建设乡

村权力文明，限制、规范行政权力的乡村介入。这一巨大工程不能孤立

地进行，必须有国家的宏观统筹及其他相关制度变革的联动。

　　１．１　乡村组织重构需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乡村组织变迁是以诱致性形式在乡村底层突破的，这一变革

必须在改革先前的整个制度环境过程中实现，而先前的制度环境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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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后逐渐建构起来的而且运转了几十年，因而改革这个制度环境诚非

一举而得的事情。
建国后，我们经过短暂的过渡期，通过三大决策，即赶超型工业化、

计划经济和把农业生产高级合作社改制为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把农

民引入国家掌控一切资源的新的组织建构中。结果人际关系方面，正

如杜润生先生所云，由旧社会农民依附于绅士地主，跃过让农民自由发

展、自主经营、扩展自由经济这一过程，立即合并小生产为集体公有制，
造成农民转而依附集体、依附国家。这也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保存了

与原先性质不同的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这种制度环境不是存在了一

天、两天，而是３０年，已经形成了一个资源占有方面不公正的格局，培

养一些既得利益者。他们趋向保守，以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名，行怠

慢改革之实。瑔瑨 制度本身具有惯性，制度经济学有“路 径 依 赖”的 说 法，
走惯了旧轨道，时间长了，都愿意在哪里走。离开了旧轨道，怕乱了秩

序。巨大的惯性维持着原来的制度体系。
一旦有了市场经济，民主制度跟不上来，权力也会市场化，就会出

现贪污受贿，由平均主义向两极分化转变。建国５０年了，农村改革也

已２０年了。如何将改革深入下去，是个大问题。１９９７年，党的十五大

正确提出了继续推行政治体制改革。诚然，缺乏政治体制改革的经济

体制改革是蹩脚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不搞，市场经济还能够推行，但
会带来腐败、分配不公，改革的果实会旁落到特权分子手中。而权力经

济不改，市场经济肯定不能真正实行公平竞争原则，既影响公平，又影

响效率。分配不公 不 仅 表 现 为 收 入 分 配，而 且 资 源 占 有 机 会 也 不 公。
对大量的公有资产支配权缺乏监督和民主参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

济转型时期，必然出现假公济私和资源流失。我们已经有了无产阶级

领导的人民政权，有了社会主义因素。我们有必要，也完全有可能，通

过政权的宏观调控，通过政治改革，抑制经济改革中的弊端，减少改革

的代价，把不能不付出的代价减到最低限度。为此，我们必须实行一些

公众政策，即有利于大众的分配政策，要发展为大众服务的教育和其他

公共事业。但最重要的是，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用政治体制改

革来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必须发扬民主、实行法治，必须保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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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享有的各种权 利，保 证 人 民 能 够 公 平 地 享 受 经 济 体 制 改 革 的 成 果。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怕竞争结果形成的差别，最怕的是如前苏联解体

出现的腐败性 资 产 掠 夺 带 来 的 不 公 道。瑔瑩 最 近，市 县 乡 机 构 改 革 已 开

始，主要目标是总的编制精简２０％。这对当前农 村 的 需 要 来 说，远 远

不够。康乾盛世的秘密，就在“永不加赋”四个字上，这也是历代王朝统

治稳定的基本经验。在农村形势日趋恶化的今天，我们应有一些大动

作，至少应该把执政党与大资本的关系搞清楚，严禁官场与垄断官商结

合起来与农民争利。瑖瑠 必须发展民主制度建设，关系群众利益的大事应

保证决策公开、公正、公平。当然，政企要分开，政府不应该直接管理企

业经济。政府是仲裁者、立法者、管理“游戏规则”的制订者。如果既定

制度、定规则，又参加游戏，那么权力进入市场必会引起腐败。党的领

导一定要体现于政治、政策、思想领导，退出具体经济事务干预。

　　１．２　乡村组织重构需搞好利益调整、城乡统筹

党的十六大报告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确立为奋斗目标，而当前

对农民奔小康的重大制约是乡村生产剩余不能有效积累从而转化为发

展生产的资本，问题的症结在于现有的乡村组织机制对农民的过量资

源提取制约不力以及不能为农民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而乡村生产组

织创新，其实质是限制、规范乡村干部对乡村剩余的提取与使用，是把

原来由乡村干部代表国家一统控制的资源还给农民，进一步焕发农民

的主体性。
当前，乡村组织困境的集中体现，就是农民的负担过重。而在现行

基层政府与农民的关系不作大的调整的情况下，大幅度减轻农民负担

必将导致基层政府和官员利益的重大缩减，这也是乡村第一轮税费改

革的症结所在。瑖瑡 减轻农民负担不仅是中央的政策，更是农民的强烈呼

声，没有比农民自己更愿意减轻农民负担的了。任何一项改革作为利

益格局的再调整，必然是一部分受益，一部分既得利益被剥夺。问题是

被剥夺的是否是合法合情合理。农村“三乱”本来就不应该有，在税改

中被取消，只是还利于民，而不是让利于民。问题在于在切实减轻农民

负担还利于民的同时，也要注意通过系统周密的制度安排、配套措施，
减轻改革的阻力，确保改革稳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作为一项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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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工程，不仅涉及到生产力和生产 关 系 的 调 整，而 且 涉 及 到 经 济 基

础和上层建筑的改革，涉及 到 农 村 乃 至 全 局 工 作 的 方 方 面 面。农 村

税费改革又是在当前体制转轨、经济转型、各 种 矛 盾 错 综 复 杂 的 大 背

景下进行的。改革的长期目 标 是 建 立 适 应 市 场 经 济 要 求 的 国 家、集

体、农民利益分 配 制 度，创 新 适 应 ＷＴＯ要 求 的 政 府 治 理 制 度，实 施

适应可持续发展的乡村 社 会 整 合 体 制，探 索 解 决 中 国“三 农”问 题 的

社会发展模式。
“三农”问题背后，是农民与政府的利益关系问题。人民公社的体

制是为了吸取农业剩余，把农村资源转到城市，转到工业去，老百姓没

有积极性。消极怠工，没有剩余，拿什么给城市？所以公社体制失去了

作用。改革之后，农民创造的出路是分田单干，家庭成为经营单位，劳

动积极性提高了，一亩增加了２００多斤的产量。但通过税费等方式，又
把农民和村级集体剩余给了国家。专家的建议，是取消全部的农民负

担。这个时机已经成熟，就叫“农不养政”。农业已经成为一个弱势的

甚至无赢利的 产 业。当 我 们 的 农 民 已 经 为 国 家 的 工 业 化 进 程 贡 献 了

５０年的积累，当工商业已经占ＧＤＰ的８５％的时候，占ＧＤＰ１５％的农

业要养活占总劳动人口５０％的人已经很不容易了，不能再向他们额外

征收税费了，更不必说各种罚款。这是稳定三农的根本性决策，是稳定

承包制小农经济的根本。瑖瑢 最近，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我们全部

工作的重中之重。”要继续推进税费改革，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将农民负

担降下来，“除烟叶外，取消农业特产税，每年可使农民减轻负担４８亿

元。从今年起，要逐 步 降 低 农 业 税 税 率，平 均 每 年 降 低１个 百 分 点 以

上，五年内取消农业税。”瑖瑣 这是中央的一个巨大决策，深得民心。我们

是一个农业大国，减轻农民负担，焕发农民的活力，让他们尽快发展起

来，我们国家就强了。
造成农民负担之重达到不可承受的程度，并非由于计划经济向市

场经济的转轨，而恰恰是违背了市场经济主体平等的准入法则，形成对

农民的歧视，使农民享受不到平等的国民待遇。随便列举都可表现出

市民与村民的 不 平 等。如 村 民 承 担 乡 镇 国 家 公 职 人 员 的 工 资 及 办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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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教育费、农村基本建设费、民兵训练、优抚计生等费用，以及市民享

受的医疗、社保、居住、社会公益待遇，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等。连村民

进城也要增容费及其他各种名目繁多的手续费，而城里人下乡却要拿

补助，而且即使下乡误了餐，一般也都有公餐招待。一农民不无调侃地

说：“城里人可以卖断工龄辞工经商，我四十年农龄卖给谁可以进城务

工。”市场经济是平等竞争的经济，市场主体不论法人还是公民都是平

等的市场准入者，按市场经济的法则和国民待遇原则，凡村民与市民不

平等之处均属村民额外负担。我国已经加入 ＷＴＯ，按 ＷＴＯ法则，不

同国家的国民在一国享受商品和服务还要遵守国民待遇原则，而同一

国的国民在同一市场上却不能享受同等国民待遇，何以与国际惯例接

轨。这一问题虽然不是农村税费改革所能完全涵盖，但至少表现出村

民与市民的税赋不公，造成了村民与市民的不平等。瑖瑤 按国民待遇原则

和政治平等法则，对于农民不应承担的项目应予取消，应该由政府部门

承担的责任应由政府部门承担，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有偿服务的部

分由市场调节。
另外，中 国 乡 村 组 织 创 新，受 到 城 市 体 制 改 革 滞 后 的 牵 制。从

１９８２年起前两个中央农村工作“一号文件”着力解决的是农业和农村

工商业微观经营主体的问题，后面的“一号文件”要解决的就是发育市

场机制的问题。商品生产发展要求贸易自由，要求资金、土地、劳动力

诸要素保持流动性。这就与当时政府的既定政策发生了矛盾。过去农

村２０多年实行统购派购制度，除了对粮棉油３项实行统购外，还对生

猪、鸡蛋、糖料等实行派购，品种多达１３２种，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农副土

特产品，其中多项派购量占总产量的９０％以上，事实上，农村产品交易

均由公营商业实行高度垄断。资金、土地、劳动力流动性又受到生产资

料公有制和公社组织制度以及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的限制。

１９８５年改粮食统购制度为合同收购，合 同 之 外，由 政 府 议 购 改 为

市场收购；派购的１３２项农产品，只留桑丝、药材、烟草外，其余均通过

市场交易，由市场形成价格。这本来是一步到位的彻底改革，然而，问

题就出在工农城乡的利益分配关系上。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而没有相

应提高对于城市居民的粮食销售价格，这样，粮食生产越多，财政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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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多。到达峰顶的粮食产量及相应的交售量，尤其是大量地超购加价

粮食，使得国家财政不堪重负。这时，国家按“惯性”维持原有的利益分

配格局，为了保持城市非农集团的优越地位，就以降低农民的贸 易 优

惠，来减轻财政负担。具体措施是，取消了原先 的 超 购 加 价５０％的 规

定，将所有粮食按平均价收购。这就大大减弱了对潜在粮食增产的激

励。农民利益受损迅即反映在对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供应的减少上，自

此出现了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的连年徘徊。
有鉴于此，１９８６年中央“一号文件”着重阐述农业 在 国 民 经 济 中

的地位和作用，同时 指 出 农 业 又 是 一 个 弱 质 产 业，它 抵 御 自 然 灾 害、
参与市场竞争能力受 到 抑 制，需 要 为 它 创 造 一 个 有 利 发 育 成 长 的 适

宜环境和稳固而有保障的支持系统。这 正 是 农 村 改 革 解 决 了 微 观 经

营主体后 必 须 进 一 步 解 决 好 的 课 题。然 而，理论上的揭示不 等 于 实

际上解决问题，尤其当问题涉及重大的利益调整时。可以认为，至今这

一问题仍然存在。中国农业的进一步改革，受制于城市国有经济改革

和政治体制改革。用当时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对于中国农村改革，一

切“便宜”的方 法 已 经 用 尽。这 样，不 触 动 深 层 结 构，就 再 不 能 前 进 一

步。瑖瑥 中国农村改革并未终结，必须从国民经济全局改革中寻找前进的

道路。

１９８４年改革从农村转入城市，准备引入市场调节。核心问题是价

格体系，即由国家定价制度改变成由市场形成价格的制度。１９８７年中

央北戴河会议就此事作出决定。但是当年农业歉收，物价上涨。在呈

现通货膨胀时刻 搞 价 格 改 革，城 市 出 现 抢 购 风 潮，人 心 浮 动。可 以 认

为，通货膨胀的负担不成比例地落到承受能力较差的普通民众身上，是

１９８９年政治风波的经济背景，而腐败现象又加剧了群众的不满。从改

革的内在逻辑看，如果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在农村改革达到峰顶时，
我们主动顾应市场化改革的要求，调整既定的利益分配格局，将农民应

得的利益还给长期受剥夺的农民，并靠市场竞争促使城市国有经济和

政府机构提高效率，消化财政亏空，那样，改革的代价就不会转化为通

货膨胀，其后果让人们普遍承受，而不至于让脆弱集团承受过多；如果

我们预见到市场化改革必然要求政治改革，以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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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权力经济的基础，那么，当改革引发必要的利益调整时，社会将在心

理上和实体上具备更多的承受能力。瑖瑦

２００４年新年伊始，《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 农 民 增 加 收 入 若 干

政策的意见》正式公布。这是时隔１８年后中央再次把农业和农村问题

作为中央一号文件下发，集中体现了新一届领导集体发展农村经济、增
加农民收入的战略思想和基本政策安排。

农村发展和农民生存状况牵动着中国人的心。改革开放初期，土

地承包制改革极大地激发了中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束缚在中国农民

身上的沉重枷锁开始打碎，农村经济开始走向繁荣，农民收入显 著 增

长，中国告别了 粮 食 严 重 短 缺 的 局 面。然 而，大 好 形 势 一 度 使 我 们 沉

醉，农村改革的力度有所减弱。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农业生产出现徘

徊；９０年代后半期开始，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放慢，一些地区纯农户

的收入增长出现负数。城乡居民之间本来开始缩小的收入差距重新拉

大，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更为突出。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农民收入增

长放缓后，１９９７年以来，农民收入已连续７年低速增长，不及城镇居民

收入增量的１／５。粮食主产区和多数农户收入持续徘徊 甚 至 减 收，谷

贱严重挫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影响粮食的供给，农民增收进入最严

峻的时期。城乡 居 民 收 入 差 距 持 续 扩 大，由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 中 期 的

１．８∶１左右，扩大到３．１∶１。当前我国农产品市场由卖方市场转变为

买方市场，超过三分之一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农民近一半的

收入来自非农产业，城乡发展的互动性、互补性越来越强，与世界农业

的关联程度日益明显。
新“一号文件”抓住了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并揭示

了矛盾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全国农民收入连续多年增长缓慢，城乡收

入差距持续扩大是困扰我们的难题。这个难题是我国农业和农村内外

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实反映，也是城乡二元结构之下各种深层次问

题的集中反映。新 一 届 领 导 集 体 的 这 个 判 断 是 确 切 的，也 是 睿 智 的。
增加农民收入，从根本上说要实现中国社会经济的两个转变，一个是经

济结构转变，农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要缩小，效率要提高；另一个是大

部分农村劳动力要转移到城市经济部门，更大规模地实现城市化，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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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工商业经济反哺农业经济的条件。新“一号文件”始终把解决“三农”
问题纳入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盘子”统筹考虑，既明确充分挖掘农

业和农村内部增收潜力，同时在努力拓展农业和农村外部增收空间、统
筹城乡就业上下功夫。如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鼓

励引导工商资本、民间资本、外资投入农业开发；深化为农民增收减负

提供体制保障的四项改革。让种粮农民有更多效益，使更多的农业人

口转移到城市，从事非农产业，形成一个城乡统筹的格局。乡村组织创

新，农民主体性的进一步焕发，必须从城乡统筹的总体角度把握，构筑

起有助于农民自主创新和增收的长效制度安排。
在农业生产收益日渐缩减的同时，一直迅速成长中的外出务工收

入，曾是拉动农民收入进入快速增长通道的 希 望 之 路。可 是，１９９７年

后，以“离土不离乡”方式大量吸收农村劳动力的乡镇企业出现颓势，大
量乡镇企业破产。１９９８年乡镇企业新吸收的劳动力就比１９９７年减少

了１００万。乡镇企业的低迷状态导致了原来“离土不离乡”的劳动力又

回流到农业去。几乎与此同时，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后，逐渐严重的

城市就业问题，使得农民外出务工的总人数增长缓慢，抑制了这一方式

对农民收入的贡献水平，使得这一块收入增长乏力。另外，农民进城的

高成本，是“三农”问题突出的另一个表现。以前是无法调动积极性，农
民不干活了，所以人民公社垮了，包产到户。现在是农民想干活了，在

城里干一个月，相当于农村一年的收入，但进城的成本很高，而且找不

到那么多的活，就只能窝在那，没活干，性质不同，但都是闲置。过去是

体制造成激励不足，但现在是激励足了，交易成本太高。一个农民从村

里出发，一路经过多少关卡，办理多少证件，最后才能在城里找到一份

城里人不愿干的工作，拿一点微薄收入，可以说过五关斩六将，是一场

伤痕累累的远征。一 些 部 门 在 其 中 起 到 的 作 用，主 要 体 现 在 收 费、设

障、添麻烦，所以这个关系要调整，要真正为他们服务。农民进城就不

应该收取任何费用，他们事实上是顺应经济发展规律往外走，是城市化

的自然进程，你打断和阻挠这个过程，就是违反了基本逻辑。瑖瑧 当前，解

决农民的非农就业和外出打工难的难题，推进农民进城的自然进程，也
是个城乡统筹共同促进组织机制创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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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乡村行政体制的改革、定位及发展趋向

中央政府已下了巨大决心切实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在全国全面推

进农村税费改革。但从目前改革试点情况来看，农村税费改革具有很

大的不彻底性。究其原因，现行乡镇财政体制的诸多根本性缺陷首当

其冲。１９９４年的分税制改革，重新界定了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财权和

事权范围，是我国财政体制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增强了中央政府的宏观

经济调控能力。但是，由于改革的不彻底，分税制实际上仅限于中央和

省级政府间。而省以下，尤其是在乡镇一级则明显滞后，有数据显示分

税制改革以来，县乡财政赤字增加，地方财力明显地向省、市集中。瑖瑨 在

财力向省、市集中的同时，许多本不应由乡镇承担的事权却继续存在甚

至不断下移。这直接导致了乡镇财政困难，严重制约了基层财政功能

的发挥。在乡镇一级，即使是实行分税制改革，实际情况也只是名义上

的分税制，在体制上依然是传统的包干体制。就财权与事权的划分，作
为最基层的乡 镇 政 府 在 与 上 级 政 府 的 博 弈 中 一 直 处 于 不 利 地 位。因

此，基层好的税种基本上已上收到中央及县市，留给乡镇一级的主要是

散、碎、零的小税种，量少、征收困难、征收成本高。与此同时，乡镇政府

却被要求承担与其财权相去甚远的大量事权，要提供大量本应由上级

政府提供的社会公共物品，如农村道路建设、社会治安管理、各种税费

征收、农村义务教育等。为此，乡镇政府为了完成上级“指派”的各项任

务及显露“政绩”，就不得不千方百计地转嫁财政负担，甚至不惜举债。
于是，就出 现 上 级 压 乡 镇、乡 镇“抽”农 民 的 现 象，农 民 负 担 有 增 无

减———农民成了最大的受害者。以分税制为基础的现行财政体制安排

中，乡镇财政所受的负面影响最大。而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不完

善、不明确，国家财政总支出中财政支农比重的逐年下降，则彻底堵住

了乡镇财政靠国家财政转移支付解困的惟一合法途径。为了应对过重

的事权，借口扩充人员、膨胀机构就成为事实，而乡镇政府惟一可以转

嫁财政负担的对象也自然地落到了更加弱势的农民身上。
从２０００年开始，我国在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基础上进行了部门预算

改革。目前，部门预算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功；但其仍然普遍存在着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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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时间不合理、编制方法和收支科目划分不科学、编制法规不完善等问

题。瑖瑩 在县乡基层，这些问题表现得更严重，尤其是乡镇财政，部门预算

改革同分税制一样流于形式，不能形成一级独立预算。事权与财权的

极不对称，使得乡镇政府在寻求财政解困的过程中将负担转嫁给了农

民。大量预算外资金的存在，加上监督管理失效，又为乡镇政府提供了

大量针对农民的现成的寻租机会，并直接导致了乡镇机构的膨胀；这反

过来又增加了财政负担，从而形成恶性循环。乡镇财政体制不但直接

诱致了我国严重的“三农”问题，而且严重制约了当前正在进行的农村

税费改革进程。当前未触及乡镇财政体制的农村税费改革，普遍存在

农民负担反弹、农民增收困难、出现增加农民负担的新动向等问题。
因此，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在大力推进乡镇财税体制

改革的基础上，积极稳妥推进乡镇基层行政体制改革。
中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延续而来

的，一方面，政府的职能及其运作方式具有较强的指令性特征，形成了

从上到下完整的指挥系统；另一方面，体系不完整和机构过度膨 胀 并

存。比如，已建立但和市场经济相悖甚至起副作用的部门难以取消，而
适应市场需要的监督机构却没能建立起来或职能不到位。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初，农民是改革开放初期的获利者，当时开始建立乡镇财政体制，
乡镇成为了独立的利益体存在，基层政府和农民的利益关系开始发生

变化。在此之前，乡镇政府的财政开支，由县财政拨付，这时候，就必须

从农民那里获取，两者成为利益的直接博弈者。一方面，农民因政策带

来的边际收益逐步递减，越来越不愿交更多的钱，另一方面，基层政府

因为钱难收，就增加更多的人手，人手更多，要供养的钱也就越多，这就

形成恶性循环。所以说“三农问题”的直接表现是在经济上，但背后是

管理体制问题。瑘瑠 通过分析，我们已经发现当前乡村组织创新的主要阻

力来自乡镇政府这一层级，因此现有乡村行政体制的改革核心是解决

乡镇政府的定位与改革问题。
中国乡级政府出现的直接原因是为了保证催耕催种计划的落实，

另外就是由于当时交通和通讯不发达、行政辐射的面积有限，需要乡镇

政府进行面对面的管理。但是现在这些因素基本不存在了，而且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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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政府过多的行政干预，还扰乱了市场运行秩序。但多年的改革不

但没有触及这一计划经济的产物，而且还建立了一级财政，强化了一级

政府。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还是造成农民负担沉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外，乡镇政府主导基层经济，逼民致富的现象较为普遍，严重地阻碍

了农民按照市场规律来对产业结构进行自由调整。在农村公共物品的

供给上，因组织行政化，过分强调对上代理化的势头，对需求的动态适

应性不强，更造成农村有限的公共资源浪费，提高了公共产品的供给成

本。而这一切由行政管理体制造成的成本最终都要由农民来承担。瑘瑡

中国历史上政权建设的经验，是“皇权不下县”。由于小农经济剩

余太少，自秦置郡县以来，历史上大多数朝代是“皇权不下县”，这就体

现了上层建筑符合经济基础的道理。解放前县以下虽然设立派驻性质

的区、乡公所，但并不设财政，不是一级完全政府。农村仍然维持乡村

自治，地主和自耕农纳税，贫雇农则只交租。这种政治制度得以延续几

千年的原因在于统治层次简单、冗员少，运行成本低。我国在国家工业

化初期阶段建立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历史上第一次使代表国

家的党政权力下设到村。
当年的农村改革至今没有完成，因为只搞了生产队或者大队即村

级的财产分配，大队以上没有根本变化。如果深化农村改革，就应该按

照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基本原则，按照温家宝总理的提法，改变那些“不

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改变不适应小农经济这种经济基础的、照搬

西方的现代化 的 庞 大 上 层 建 筑。瑘瑢 县 乡 机 构 膨 胀，财 政 供 养 的 人 员 增

多，不仅“吃掉”了农村改革的众多成果，也给推进农村改革增加了障碍

和阻力。只要从建国初期走过来的人，都知道那时的政府简洁干练，一
个县政府工作人员不超过１００人，一个乡政府不超过２０人。而现在全

国县和县以下由农民养活的干部高达１３１６．２万人。有的一个３０万

人的小县，财政供养人数高达１万人。我国历代民与官的比例是：西

汉７９４５∶１：东 汉 是７４６４∶１；唐 朝２９２７∶１；元 朝２６１３∶１；明 朝

２２９９∶１；清朝末年９１１∶１；现代 发 展 到６７∶１。近 十 几 年 来，民 官 比

例已缩小到４０∶１。只要有这么多人存在，“三乱”就不可避免。瑘瑣 无数

事实证明，县乡机构不改革，不仅给广大农民带来负担，也会带来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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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乡村的行政体制该何去何从，如何改革和定位，已成为

一个非常重要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如果能够把现在的中央、省、地、县、乡这种五级垂直管理，改变为

中央、省、县三级行政管理，则可能在理顺中央、地方政府和农民的关系

的同时，大幅度减少制度成本。目前，已经有几个省份准备搞“三级政

府”的试点。而目 前 关 于 乡 镇 行 政 体 制 改 革 的 方 案，可 概 括 分 为 两 大

类。其一是强化乡镇体制。主张者认为，应该继续强化国家对农村社

会的主导作用。有研究者认为，要强化乡镇体制，还必须将社会体制的

下线伸入到村，即将政府组织延伸至行政村，实行“乡治、村政、社有”，
也就是将村级组织的行政功能扩大或制度化或在村一级实行行政化体

制，在村民小组一级实行村民自治体制。其二，弱化乡镇体制。持这种

观点者认为，在目前乡村社会利益主体逐渐分化，乡镇组织和乡镇干部

的利益已相对独立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弱化乡镇体制来限制其日益膨

胀的利益需求，以从体制上减轻农民的负担。瑘瑤 其政策性主张是撤乡并

镇，乡镇政府改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即取消乡镇政府，改设乡（镇）
公所或办事处，将乡镇政府变成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接受县政府的委

派，专事县政府委托的任务。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到乡镇社区自治。
在这种方案中，有的学者还把乡政府与镇政府的改革趋向作了区分，主
张将乡政府改为乡公所，开支由县政府负责；镇政府改为“自治政府”，
与村自治之间从上下级关系改变为平等交换，充分鼓励和利用传统村

社的组织资源，完善乡村两级自治，村直接对县。取消乡统筹、村提留

制度，将公益事业的决策权交给农民自治组织自下而上提出。在大规

模精简乡镇机构人员的同时，将原来由乡镇政府控制的涉农经济部门，
改为乡镇范围内村级自治组织参股控股的农民合作组织。如果继续征

收农业各税，就应该实行以村纳税，直接对县；村非耕地资源（林地、四

荒地、水面和矿产）的权属和收益，尽可能分配到农民社区集体经济组

织，作为农村公益事业的资金来源，国家支农资金直接投资给乡村级农

民合作经济组织，占股份不占收益。瑘瑥

由于乡镇行政体制已经成为当前“三农”问题各种矛盾的焦点，笔

者认为，第二种方 案 更 为 现 实 和 有 利 于 农 村 各 种 矛 盾 的 综 合 性 解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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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由于家庭承包经营机制的推行，农民分户经营，原来乡镇行政体

制控制农业生产的功能已经剥离；其次，乡镇企业经过转制，乡镇行政

体制又不再有操控乡镇企业运转的功能，这样在不少地方，乡镇行政体

制的主要功能变为完成税费上缴。最后，当前正在全国２０个省区轰轰

烈烈推行的农村税费改革，则为彻底变革当前的乡村行政体制提供了

契机。
温铁军先生也认为，中国乡村基层政权建设的思路，应是国家权力

不下村。提议把乡级政府改制为乡公所、乡以下实行村自治，不必建立

约５万个以追求自身利益为第一目标的乡镇完全政府，不应设立完全

财政和“６套班子”，更不应允许“条条系统”下伸，增加近千万向农民伸

手要钱才能生存的冗员。此外，政府若按照现行复杂的税种和税率，向

２亿多分散的、什么都种一点点的小农户去征收税费，则徒然增加交易

成本而得不偿失。更何况农民对公共品的需求与政府的供给之间并不

对称。所有这些问题现在频繁演化为党和农民之间的政治矛盾，靠“大

检查”、“纠风”，甚至立法，都不是治本之策。瑘瑦 乡 公 所 体 制 特 别 适 宜 于

当前乡镇一级职能简化、主要职能是协助收取税费和上传下达的农业

型农村的实际。一般来讲，一级政府一级财政，政府的功能是通过积极

理财来为当地提供公共服务，发展地方经济。但从全国绝大多数乡镇

的实际情况来看，乡镇政府实际功能已相当简化，不再具有一级独立政

府的特征，也不应该具有一级政府的系列功能。据调查，县乡两级均认

为，特别是在农业型乡镇，政府功能越简单，机构越少，就越好。乡村干

部普遍认为，乡村两级目前７０％以上精力是协助收税费，乡 镇 一 级 大

部分站所成为收费养人的地方。若乡村两级不收税，人员还可以大大

地减少。这说明撤销乡镇政府建立乡公所并不会影响乡镇一级传统的

功能，却可以合并机构，减少人员，节省成本，从而较为有效地应对当前

严峻的农村形势，为税费改革之后农村保持稳定提供组织基础。建立

乡公所之后，乡镇一级不再有独立的财政收支预算，其财政收支预算全

部纳入到县一级，乡公所作为县一级的派出机构，由县政府安排人事与

财政，做到事权与财权的统一。如此一来，乡公所也容易与村委会建立

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一般来讲，除少数具有工商业基础和发展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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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城市潜力的乡镇以外，乡镇一级均可以改为乡公所，这对于理顺当

前农村基层行政关系、简化乡镇职能、减少乡镇经费开支、减轻农民负

担以及在乡镇一级做到人权、事权、财权的统一都大有益处。瑘瑧

在具体操作上看，可先选部分有代表性的乡镇作建立乡公所的试

点，待条件成熟后稳步推开。

　　３民间组织资源的再认识与利用

毛泽东在《论 十 大 关 系》中 指 出：“中 央 和 地 方 的 关 系 也 是 一 个 矛

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

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
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

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

性好得多。”瑘瑨 可以看出，他是从政府层面 论 述 发 挥 中 央 和 地 方 两 个 主

体的积极性比较有利。同理，可以肯定，不仅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

极性”，而且发挥包括民间社会在内的“更多积极性”，更有利于焕发中

国超大型社会的活力。只有给予地方以相对独立的自主权，只有充分

注意民间的本土化的资源，才能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从而取得更大的合法性支持。

另外，从民主发展的学理角度来说，一个社会只有能够给出合法的

私人生活空间、能够给予民间自组织力量以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这个

社会才可能发育成长出宪政民主的秩序。托克维尔曾指出，一个社会

中只有存在着各种民间组织和自组织力量，才能形成社会的多元结构，
从而形成“以社会力量制约权力”的机制。反之，如果国家力量过度膨

胀，摧毁民间组织，消灭了各种自组织力量，就极易导致社会成员的“原

子化”，造成“一人专制下的平等”。托克维尔很早就注意到，专制政府

之所以在有些国家长期存在，恰恰是因为那些国家缺少具有自主性、对
政治国家具有一定制约力的社会力量：“在这种社会中，人们之间再没

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个人的

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在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

窒息……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需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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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 机 会。”瑘瑩 马 克 思 更 是 从 经 济 条 件

的角度，分析了专制制度与社会结构、与人民的分散无组织状态的内在

联系。他在分析法国小农与君主专制的关系时指出，由于小农互相隔

离，“无法形成共同 的 联 系，形 成 全 国 的 联 系”，因 此“他 们 不 能 代 表 自

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即需要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威”、“主宰”，
需要一个“不受限制的政府的权力”。瑝瑠

因此，我们在考虑乡村社会的组织建构时，必须从国家与社会的良

性互动的高度 来 着 眼，培 养 人 民 的 民 主 自 治 能 力。应 该 摆 脱“国 家 万

能”的思维方式，看到国家与社会之间不是简单同构的一体化，国家这

一共同体的“常态”有可能是由国家与社会构成的二元结构，它们之间

客观存在着张力、界限，从而也就应该承认包括宗族力量、乡绅在内的

各种自组织力量的相对独立的生存空间，以及在历史发展中的积极作

用。瑝瑡 杜赞奇认为乡村社会的地方权威主要体现 在 由 各 种 民 间 组 织 及

其象征符号建构的框架之中，他将这一框架称之为“权力的文化网络”。
“任何追求公共目标的个人和集团都必须在这一网络中活动，正是文化

网络，而不是地理区域或其他特别的等级组织构成了乡村社会及其政

治的参照坐标和活动范围”，然而，许多致力于现代化的国家政权却完

全忽视了文化网络中的各种资源，而企图在文化网络之外建立新的政

治体系。在“现代化”意识形态的偏见影响之下，国家政权力图斩断其

同传统的，甚至被认为是“落后的”文化网络的联系。其必然结果确如

杜赞奇所料：２０世纪国家政权抛开、甚至毁坏文化网络以深入乡村社

会的企图注定是要遭到失败的。瑝瑢 在２０世 纪 的 前 半 页，各 种 国 家 政 权

试图深入乡村社会，不但没有真正进入乡村社会建立新的秩序，相反的

却破坏了既有的乡村秩序，使乡村社会更加 混 乱、凋 敝。１９４９年 以 后

直至农村改革以前，新政权虽然进入了乡村社会，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

严格控制，由于彻底斩断了与乡村原有文化网络的联系，也没有真正达

成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和激发乡村社会的活力。
因而，中国乡村社 会 组 织 的 建 构，要 注 意 从 民 间 社 会、从 故 有 的

自治传统中吸收可资利用的资源。就是 当 前 乡 村 社 会 中 重 建 和 转 型

中的宗族，也可以在推 动 中 国 乡 村 自 治 和 政 治 现 代 化 方 面 发 挥 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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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作用。
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如何将宗族组织整合到乡村政治之中，是当前

乡村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不可否认，曾经有过一段时间，人们对农村

改革以来出现的宗族组织视若“封建主义的残渣”，对之采取打压的政

策。农村改革以后，转型中的宗族实际上与传统的宗法性宗族大不相

同，它只是一种利益团体而已。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由于利益主体的

分化，社会必然会形成许多不同的利益团体。一个理性的政治系统首

要考虑的是如何将它们整合到自己的政治体系之中，而不是有意识地

排斥它们，甚至对之采取专政的手段。如果一味堵塞它们合法参与政

治的渠道，势必导致它们非正式甚至非法的参与政治（如抗议、上访、示
威、围攻政府等）。村民自治是将“宗族”有效地整合到乡村政治体系之

中合适的路径。瑝瑣 萧唐镖形象地称村委会选举为 乡 村 各 种 力 量 角 逐 村

庄公共权力提供了现实的“平台”和合法性“入口”。他认为：对村委会

选举而言，宗族并不是洪水猛兽，并不是一股破坏性因素，相反地却有

着一定的促进作用，有助于提高选举的竞争性和公正性。瑝瑤 宗族参与村

庄政治以后，改变了村庄原有的单一性权力结构，使之转化为多元性权

力结构。众所周知，在人民公社制度中，村庄的权力结构基本上是由国

家“嵌入”的，从“生产队”到“生产大队”，村庄的实际权力掌握在国家的

手中，实际上，在这一时期除了国家的正式权力以外，是不允许存在所

谓的非正式权力的。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转型中的宗族作为一种替

代物进入了村庄的权力结构，使村庄权力结构逐渐朝着多元化方向发

展。瑝瑥 达尔认为，多元性权力结构是民主政治的基础。瑝瑦 村庄权力结构的

多元化将会成为乡村民主的一个重要生长点。而且宗族通过村庄选举

进入乡村政治舞台，与国家正式权力的互动过程中，已经被再一次改造

了，而这种改造却是在不经意之中进行的———它是在遵从国家制定的

游戏规则（关于村民自治的一套成文和不成文的规则）的前提下，参与

村庄公共权力的角逐、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管理的。
乡村社会的自组 织 是 减 少 国 家 管 理 成 本 的 制 度 安 排，也 是 培 养

人民的自主能力、约束权力的安排，凡是一切 可 资 利 用 有 利 于 焕 发 中

国乡村社会活力的组 织 资 源 都 要 大 胆 利 用，因 为 这 有 利 于 现 有 的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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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市场经济的传统 行 政 体 制 的 转 型，符 合 乡 村 社 会 组 织 建 构 的 发

展趋向。

　　４乡村社会文化的世俗化、现代化

乡村社会组织创新，还受到乡村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要促成乡

村社会文化由传统向世俗和现代的转型，促成农民“个人的现代化”。
社会文化是人们在特定时期内形成的对社会、对人生的一套态度、

信仰和感情。社 会 文 化 有 一 个 从 传 统 走 向 世 俗 的 过 程。阿 尔 蒙 德 指

出：“世俗化是态度发生变化的一种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越来越

重视在其周围世界中可以见到的因果关系。在世俗文化中，个人往往

自信他们 拥 有 改 变 环 境 的 能 力，并 选 定 有 助 于 改 变 环 境 的 行 动 方

案。”瑝瑧 世俗 化 是 由 传 统 的 迷 信、保 守、被 动、愚 昧，走 向 理 智、效 能、开

放、创新的过程。
由于社会文化对人们的社会作为具有重大的强制作用，因而要想

对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有一个理性的认识，必须具体分析乡村社会文化

的变迁。
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文化具有很强的宗法性、保守性，在某个时期

甚至还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味。具 体 表 现 如 下：① 以 血 缘 关 系 为 依 据

的紧密的人际关系网络，这种网络还获得了社会意义，成为决定人们社

会地位的依据；② 这种网络铺张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血缘关系的定

格构成地缘关系，血缘与地缘融为一体成为传统农村社会文化的基础；

③ 血缘群体和亲属群体内按生物学等级梯度形成社会等级，人们在社

会中的地位由出身决定，不由其后天的努力和功绩决定；④ 传统农村

中的人际关系依据约定俗成的礼俗进行调节，没 有 正 式 的 明 文 规 定 的

现代法律 规 范，情 感 的 因 素 起 决 定 作 用，血 浓 于 水；⑤ 依 赖 土 地 为

生，生产自给自足，血缘群体由血缘认同同类，含 有 封 闭 的 逻 辑，加 之

社会的、地理的、文 化 的 屏 障，乡 村 共 同 体 具 有 较 大 的 封 闭 性；⑥ 长

期相同模式的生活 节 奏 和 生 活 方 式，造 成 人 们 思 想、心 态、活 动 和 体

制的稳定性，农村 共 同 体 的 生 活 历 经 多 载 可 能 不 发 生 变 化；⑦ 建 国

后，国家政权 高 度 渗 入 农 村，历 次 政 治 运 动 掀 起 农 民 的 意 识 形 态 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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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一大二公”，先国家后集体，最后才是个人，使个 人 私 利 处 于 被 无

情铲除的地位。
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的改变，社会体制的渗透，改革开放的推

进，生活态度的鼎新，促使我国农村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阿尔

蒙德也指出：“世界上凡工业、教育和大众传播工具这样的现代化机构

和影响力量普及的地方，便容易使人们形成现代化的世俗———理智型

态度。”瑝瑨 上述因素深入乡村，使中国乡村 社 会 文 化 世 俗 化 进 程 明 显 加

快，具体表现如下：① 农村社会共 同 体 的 人 际 关 系 依 然 是 血 缘 型 的，
但血缘关系的社会意义已经基本丧失，不再构成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

根本依据，以社会关系为依据的新的地位体系已经形成；② 社会的法

律规范和政治规范已经坚定地渗入到村落共同体内，传统的礼俗在大

多数场合降低到次要地位，法理的因素在乡村生活中明显上升；③ 纯

农耕方式的突破，生产富余越来越多，内外交流、交易越来越频繁，农村

由封闭走向开放，农民乐意接受新经验、新观点，开始变得思想开放、头
脑灵活，他们由乡 村 走 向 全 国、走 向 世 界；④ 农 村 社 会 成 员 行 为 理 性

化，具有明显的个人效能感，注重成本效益分析，谋求最大功效，譬如，
联产承包制的实行和就业机会的开放，农民再也不会在土地上浪费时

间，甚至仅仅为了更多的闲暇，他们也注意提高劳动生产率；⑤ 农民头

脑更冷静、更务实，意识形态的狂热再也难以唤起他们，他们重新度量

了公与私的关系，确立了个人利益的重要地位。过去在公与私关系的

处理上，由于“公”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属于政治范围，因而“私”总是处

于极端劣势，处于被无情铲除的地位。改革开放后，联产承包责任制使

个人利益首先变得越来越不可侵犯。集体经济随着股份制改革，与个

人利益紧密联系起来，也变得越来越不可侵犯了。发达地区的乡村变

革告诉我们，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家庭化、个人化，农民开始突破原来义

利观念的虚伪说教，大胆追求自己的利益，“当场清算”等陌生人间的行

为，也在村落家族成员之间实行；⑥ 农民更加自信自己能改变环境、改
变自身，他们通过进取心和努力来取得社会地位，并开始以成就取向评

价和选用基层领导人。瑝瑩

世俗化的社会文化同更多的社会行为之间存在着历史性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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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蒂是因为世俗化强调了个人具有可利用各种机会来改变自己处

境的能力。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

的发展，而农村的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农村绝大多数人口的状

态，取决于农村社会文化的走向。促成乡村绝大部分人口形成现代化

的世俗———理智型态度，促使农民“个人的现代化”，对于中国乡村社会

发展和乡村社会组织创新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这正是乡村社会文化

世俗化的意义所在，这种意义正在显现出来。
尽管中国乡村社会文化已开始全面世俗化，但文化是一个社会中

最稳定的部分，传统的影响仍不可忽视。同时由于我国乡村各地差距

很大，乡村社会体系结构分化和社会文化世俗化发展不平衡。在社会

分化的基础上尚未将异质性有效“整合”起来，扩大“结构弹性”。上述

情况决定了中国乡村社会发展程度不高，社会发展程度不高又决定了

政治发展水平不高。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梁漱溟在山东搞了５年的乡村建

设却不得不承认：他们高谈“社会改造”，却落到个“依附政权”的地步；
“号称乡村运动”，结果却是“乡村不动”；乡建运动“走向了一个站在政

府一边来改造农民，而不是站在农民一边改造 政 府 的 道 路”。 乡 建 运

动的失败，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乡村社会的发育程

度不足。现在，乡镇企业组织再造中，问题不少。一些乡村干部以改制

为名，乘机将集体资产变卖和低价瓜分。对大量的公有财产缺乏监督

和民主参与，这与乡村社会文化的现代转型较慢有关。乡村和城市的

情况，不大一样，乡村没有经历过现代文明的熏陶。在北京、上海郊区，
情况就好一些。乡村传统文化的因素，不可轻视。有了集体化不等于

现代化，现代化少不得政治文明的洗礼。应该说当前中国乡村的社会

体系结构分化和社会文化世俗化为中国乡村的社会发展和组织创新提

供了坚实的基础。中国乡村的社会发展和组织创新要走上下推动相结

合的道路，特别要注意发挥下层社会基础推动的作用，而这却是中国历

史上一再被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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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不同时段，中国乡村的社会组织建构和组织演进是社会力量互动

的结果。
传统乡村社会之所以能长期稳定，在于参与乡村社会组织建构的

国家、绅士和小农三方保持了互动均衡。近代以来，在现代化和外部因

素冲击影响下，国家权力不断下渗、变形，绅士阶层发生分化、蜕变，小

农贫困化趋向日益明显，乡村原来均衡互动的组织建构失灵，乡村逐渐

陷入总体性危机。
随后，应运而生的中国共产党肩负起历史使命，领导人民改造传统

社会，消灭传统精英阶层，并通过集体化把农民引入国家主导的交易过

程。在新形成的国家与农民二元互动的组织建构（公社体制）中，由于

农民的退出自由被取消（在合作社初期尚有退出自由），利益严重向国

家倾斜，不可能做到均衡互动，因而始终暗含着解体的危机。
改革启动后，在社会资源由国家向社会回归过程中，中国乡村社区

在结构形态上发生了分化，形成了“资源村组织集中型”、“资源社会分

散型”和“资源集体和农户双重控制型”三种社区类型。时下，中国乡村

社区的组织演进是农民（包括民间精英）、村干部、基层政府和国家四方

互动的产物。由于从公社体制继承下来的行政统制体制仍有惯性，乡

村社会组织演进过程中仍不同程度地存在沿旧有路径下滑、陷入无效

率状态的趋向。由于社会组织的自然演进成本太高，走出困境的关键

是选准组织创新的突破口，使组织创新走上规模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

的道路；同时，鉴于国家机关层级越高与乡村的具体利益关系越超脱，
必须加大国家机关层级内对乡村组织创新逐层推动的力度。

由于乡村社会组织的演进是参与各方互动的产物，任何一方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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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家都不可能单方面完成对社会的组织建构。由于资源短缺和有限

理性的存在，国家在乡村组织建构方面的能力也是有限的。鉴于制度

经济学理论，一个稳定性制度的形成必定是个群众选择的过程。这个

过程，包括不同 方 面 按 本 身 利 益 和 政 治 要 求，相 互 对 话 协 调 整 合。因

此，稳定和富有活力的乡村组织建构必是参与各方博弈均衡的产物，反
过来讲，我们在考虑当前乡村中国的组织建构及其发展趋向时，就不能

只顾国家的目标和利益，更应顾及社会参与各方的利益，否则组织建构

只能靠强力维持于一时而不能长久。当前乡村组织重构的实质，在于

限制、规范行政权力的乡村介入，启动和充分利用一切组织资源包括民

间自组织资源，实现国家和乡村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
由于乡村组织重构是一伟大的系统工程，无论是生产组织还是村

治组织创新，都需要国家的宏观统筹与政策配套。要搞好不同组织间

创新的协调、配套，如生产组织的创新就需村治组织的创新予以配合，
以实现村级权力由上级授权到村民授权的巨大转变，从而让村民积极

参与到改革进程 中 来 以 有 效 监 督、规 范 乡 村 生 产 剩 余 的 提 取 与 使 用。
同时，如果基层政府不转变职能，不进行机构改革，开支就不可能减少，
那么基层政权就很难抑制住收费和借现有的产权格局获利的冲动，乡

村组织创新就可能因此出现挫折甚至停顿，因此必须抓住当前税费改

革和财税改革的有利时机，积极推进现行乡村行政体制改革。
另外，由于中国乡村社区在结构形态上发生了分化，各类社区组织

创新的生长点也就各不相同，因此各类社区要注意结合优势分别突破、
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彼此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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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Ｖｉｌｌａｇｅｓ”，Ｔｈｅ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ｆｆａｉｒｓ，

Ｎｏ．３２，Ｊｕｌｙ．
［１４６］Ｏｉ，Ｊｅａｎ．１９９６．“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ＶｉｌｌａｇｅＳｅｌｆ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Ｒｅｖｉｅｅｗ１９９６，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ＭａｕｒｉｃｅＢｒｏｓｓｅａｕ，ＳｕｚａｎｎｅＰｅｐｐｅｒａｎｄ ＴｓａｎｇＳｈｕｋｉ．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１４７］Ｐｅｔｅｒｓ，ＧｕｙＢ．１９９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ｉ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ｈｅ‘Ｎｅｗ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ｉｎｔｅｒ．

［１４８］Ｓｈｉ，Ｔｉａｎｊｉａｎ．１９９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Ｖｉｌｌａｇｅ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Ｒｕｒａｌ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ａ８（２２）：

４２５～４４２．
［１４９］Ｔｈｕｒｓｔｏｎ，ＡｎｎｅＦ．１９９８．“ＭｕｄｄｌｉｎｇＴｏｗａａｒｄＤｅｍｏｃｒａ

ｃ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ｉｎ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Ｃｈｉｎａ”，ＰｅａｃｅｗｏｒｋｓＮｏ．２３，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Ｐｅａ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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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本书是在笔者复旦大学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摆在眼前

的一页页书稿，不仅仅是一份学业的答卷，更凝聚着我的人生信念、奋

斗志向。本书的最后完成，也决不仅是个人努力的结果，更是在许多人

无私的帮助下才得以完成。在此，我要由衷地感谢我的导师孙关宏教

授，还有曹沛霖教授、王邦佐教授、竺乾威教授、浦兴祖教授、林尚立教

授、胡伟教授以及其他辛劳培育我的复旦大学的老师们。
孙关宏教授为人谦和、学风严谨，力倡学术宽容、学术创新，从硕士

到博士六年，他对我的教导终身受益。
华中师范大学徐勇教授慷慨提供了大量调查资料和他们课题组的

论著，我向他表示敬意和感谢。
刘建军博士、彭勃博士、朱健刚博士也给我许多启发和帮助，我的

朋友牟文富先生多次与我讨论、提过大量建议，我向他们表示感谢。
我还要感谢鲁中和苏南地区的乡亲们，他们对我的乡村调查始终

给以热情接待、配合，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素材，是本书写作灵感的源泉。
博士论文能够作为学术专著较快出版，这要归功于我所在的上海

大学社科学院的大力支持。社科学院是一年轻而富有朝气的学院，学

风严谨，气氛融洽，为青年教师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正是由于它

的出版支持，本书才得以很快面世。我感谢学院的陈新汉教授，他组织

沪上专家对书稿进行了匿名评审，专家们提了许多有针对性的良好建

议，使本书更趋完善。
特别感谢上海大学出版社，他们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巨大心血，提

出了大量宝贵意见。
最后，感谢我的妻子金琦女士、我的家人，他们无怨无悔、义无反顾

·１１２·



地大力支持，使我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得以潜心读书、思考、
研究。

学问是一张网，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去编织。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

上下而求索。本书不是研究的终点，而是我乡村政治学研究的新起点。
最后，让我再一次向引领我前进的师长、向我提供帮助的朋友们 表 示

感谢！

朱新山

２００４年７月８日

·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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